
中文摘要

    文化交流是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资源，对文化交流中所遭遇的各种问

题的认识和思考无疑能为更好地处理当前面临的文化交流问题提供富有价值的参

考，而对历史上文化交流案例的研究则是我们获取启示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中外

文化交流史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在这一相遇面

临的诸多问题中，圣经汉译中“God”的翻译和接受是其核心问题之一。然而长

期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多是从传播范式或接受范式出发的、共时的片段考察，

鲜有以互动交流范式或从历时的角度进行的系统考察，因而未能深入全面地呈现

其中的面貌，也就不能充分吸取其中启示文化交流的资源。

    本文力图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考察在圣经汉译历史上西方传教

士关于 “God”翻译问题的讨论情况，以及中国人对God的接受历史，希图在横

向上构成对传播一接受这一完整文化交流系统的考察，在纵向上展示各自在不同

历史处境和文化交流阶段发生的历史变迁，从而在尽可能全面的关照中反思文化

交流中常常遇到的 “可译性”、“诊释冲突”、“传播困境”等问题。

    在考察传教士关于“God”翻译问题的讨论时，本文在自明末清初至20世纪

初传教士译名讨论的历史参照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详细剖析《教务杂志》1875年

至1877年、1890年至20世纪初所发表的译名讨论文章上。以翻译过程的构成要

素为理论框架，本文从这些讨论文章中提炼出传教士在四个方面的主要分歧，分

别是:对原文理解的分歧，对译入语理解的分歧，对当下读者看法的差异，对译

者自身所处传统的不同理解及个人取向的差异。此外，文章也考察了传教士在讨

论中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这些研究意在呈现传教士之间、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和

中国读者之间、传教士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张力，以及构成张力的双方在互动中、

在历史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对翻译、传播产生的影响.由此，本文进一步反思:

困扰译名讨论的“可译性”、“诊释冲突”、“传播的两难”等问题在共时的、静止



的、以传播者为核心的关照下，的确会成为难以处理的问题，甚至被视作翻译传

播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令人争论不休，然而从历时的、诸种张力不断变动的、传播

者与接受者交流互动的角度来关照，则可能找寻到解决翻译、诊释、传播难题的

出路。

    在考察God及其译名在中国历史上的接受情况时，本文除了呈现相对完整的

接受史之外，着重通过个案考察，突出接受者的主体性及其在不同历史处境下不

同的理解状况。这部分内容考察了明末清初、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三个时段.

明末清初接受者主要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从教的士大夫，二是反教人士。受强势

儒家文化影响，这一时期的接受者在理解Deus时均无法摆脱儒家上帝观的影响，

常常强调二者的相同或相似之处，然而通过仔细考察发现，这两个群体又都对

DeuS的独特之处有着一定的认识，“上帝”这一译名并未遮蔽L吮us的面貌。接受

者的理解常常是从耶儒调和、互补或排斥等角度进行的淦释性取舍或创造。对于

19世纪接受者，本文考察了早期的梁发、洪秀全和后期 《万国公报》“圣号”讨

论中中国作者群对God的理解，他们都从自身处境出发做出了诊释性的选择和决

定，尤其是“圣号论”中国作者群。与传教士相比，这一作者群对自己的儒家身

份和中国人的多神崇拜氛围有着更为深切的体认，由此出发，他们在译名问题上

大胆提出了许多与传教士迥然不同的观点，显示出强烈的独立性。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也是基督教经过较长时期

发展后在中国拥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的时代，译名选择已不是困扰的问题，接受

者关注的是God观念自身。而影响人们理解这一.观念的主要因素己不是儒家传统

观念，而是西方传入的科学理性思想以及建设新文化、反帝爱国等时代处境.除

一般人文知识分子外，神学家和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家成为两个较为突出的接

受群体。神学家忙于在神学观念上扬弃基督教上帝观中有悖于科学理性的内容，

并努力将之与社会需求和儒家文化调和以适应时代挑战。文学家们在类似的因应

之外，更以文学特有的自由和浓郁的人文社会关怀从基督教上帝观中吸取资源，

或在信仰中将之纳入终极意义的建构，或在人文化中使之成为表达或激发情感和



思想的对象，或从对人及当下生存处境的理解出发，对传统的基督教上帝观提出

挑战。这种多面、自由的诊释反而成为神学思考潜在的资源。

    接受情况的研究进一步显示，Ged观念是可以通过翻译传达给接受者的，翻

译是可能的，但是它必定会经过接受者从生存处境出发的途释，也只有经过这样

的诊释，它才能彰显其意义。不过诊释是有限度的，传播者的制约会与之构成富

有创造性的张力，传播的两难在此可以转化成一种操控力量，发挥其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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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干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本人向河南大学提出博士学位申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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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位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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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获得者。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尽竺举一-
                    20刃年7月1日

      学位。才旨导教师，名:深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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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研究缘起

    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研究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论文论著，其中大量或

显或隐的例证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基督教因子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中国现代

文学与基督教神学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实事联系，使之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宗教与

文学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若从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算起，到中国新文学产生

的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己经有三百多年之久，若从新教传入算起也有一百

多年的历史，然而基督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外来的身份，没有像佛教那样成为中国

本土的宗教.因而，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化交流

范畴中的问题。

    宗教与文学之间本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宗教经典同时又是文学经典，

圣经这部犹太教/基督教经典历来都被许多人所赞叹，誉之为最伟大的文学经典，

它在思想、题材和创作方法等方面为后世的文学家提供了无穷的灵感。而文学也

常常会或多或少地传达出宗教的内容，或渗透宗教的精神。西方文学中的许多作

品都渗透了基督教的色彩，它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成为宗教思想的载体，有的作

品甚至被当作宗教教科书来读，比如约翰班扬的 《天路历程》。此外在西方文学

中还有一类被称作基督教文学的作品，专门以文学的形式来传扬基督教观念。可

见在诗性和神性之间，一直都有着一种美妙的互视。德国神学家K.J.库舍尔在

谈及当代作家与宗教的对话时，论述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要打开对宗

教感兴趣者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在文学领域实际上可以发现一块独创性的语言

练习、创造性的想像和勇于反省的绿洲。这片绿洲将为那些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

新的时代活力.对那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们，它们则可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宗

教一一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被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



那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1

    在过去基督教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着眼的基本上是前者对后者

的影响，而极少思考后者对前者可能“注入”的“新的时代活力”。不过最近几年

个别学者也表现出了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动向，比如杨剑龙的《基督教文化与中

国现代知识分子》。杨剑龙过去的研究注重的是基督教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此次的研究则将关注点放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基督教知识分子与当时的基督教知识

分子这两类对象上，在具体的考察中揭示出两者所面对的共同处境及其相似的和

相异的反应，揭示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更大范围的关照中反

思了基督教知识分子和非基督教知识分子各自的成就和不足。这显示出他视野的

拓展和思维方向的调整，暗示出现代文学和神学之间互为资源的关系。在文章的

末尾，作者引述了莱斯利·怀特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的研究意图:“人类文化本质

上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单一的体系;所有所谓不同的文化只是同一结构之间的不

同部分.人类文化整体从时间上可理解为一个流，而在非时间的意义上可了解为

系统，或者同时限定为两者，即:时间连续统之中的系统。只有当文化在相当程

度上可以在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和接触之外加以理解时，才可能将之作为系统来对

待。不理解这一点，导致了过去人类文化理论的一些失误。”编剑龙认为，也正

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大胸襟，才“导致了 ‘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基督

教文化某些失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当然，他的研究也是希望提示

研究者“要超脱本土文化关照理解异域文化，关照与理解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

间的联系与接触”。3

    从他的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视野扩展还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和中国现代

文学关系方面，他提示的是一个更大的视野，是超越本土文化，从人类文化整体

出发“关照与理解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接触”。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

IKJ.库舍尔:《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哪 年，第5，页.

2莱斯利·怀特著:《作为文化之基础的技术》，见爱德华·塞尔(蒯chua sai’er)著，衣俊卿译:《宗教与
当代西方文化》，台北:桂冠图书，1995年，第28一29页.转引自杨剑龙:《基任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对“五四”时期一个角度的回溯与思考)，

年，第拐页。
，杨剑龙:《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阅4

对“五四，时期一个角度的回溯与思考》，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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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的事，但他却带来一种很有价值的引导，那就是，突破原有的小范围，将基

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定位，一方面更全面深入地

认识二者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发掘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会发挥的作用，并在这种考

察中寻找对我们有益的启示.这个更大的范围可以从两个方面追溯:从接受的角

度考虑，基督教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中国文化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之一部分，

我们可以将之放在接受史中来关照;从文化交流的完整过程来看，接受又是文化

传播完整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我们又可以将之放在文化传播的完整系统中来考察，

这样，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教士的活动也就被纳入进来，为接受提供了源头上的参

照。但是，这样宽泛的研究将会浩大而困难，为了使研究具有可行性，我们需要

从中提取出一个有代表性的焦点来，而“God”的翻译与接受问题无疑是最恰当

的选择。God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观念之一，它的汉译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传

教士间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GOd观念的接受是中国人在基督教接受史上最具争

议的问题之一，而关于God的翻译和理解也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有较多争议的

问题之一，这些特点使 “God斤的汉译和接受具备了作为文化交流研究案例的典

型性。

    鉴于此，本文选择了圣经汉译中“G冈”的翻译讨论与接受这一题目。

二、方法论

    钟鸣旦在其《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一文中总

结了百余年来学者研究中欧17世纪文化相遇历史的四种范式。

    他首先厘清了对文化交流产生影响的五个不同因素;传播者，指将资讯传递

给他人者，作为泛称，包括个人和群体;接受者，指所传资讯之潜在的接受者，

同样是个泛称;资讯，指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沟通的资料、思想、世界观、观

点等:手段，指资讯得以传递的方式，如文本、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等:最后，

1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载吴梓明、吴小新主编:《基
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奈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
研究中心，2003年，第31一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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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观察者，是指交流过程的观察者，可以是描述交流过程的当代人.’接下来作

者介绍了各个范式的主要特点，并加以评估:

    1、传播类范式

    这类范式的主要焦点在于传播者的角色，关注传播者采取了什么方法，产生

了什么效果，如果设想的成效达到了，该方法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这种

方法认为，理想化的知识交流存在于“纯粹的沟通”中，就是说，如果要传播的

资讯对于传播者和接受者来说完全一样的话，传播就成功了.资讯能够独立于传

播者之外，丝毫不变地被接受者接受。还有一个假设是，把实际的真实等同于观

察到的真实，这影响到了观察者的定位。事实上，这些假设是难以成立的。这一

范式还涉及到影响，并将此作为一个评价标准，但在操作中这是无法衡量的。2

    2、接受类范式

    这类范式研究的中心不再是作为传播者的传教士，而是作为接受者的中国人，

关注的问题是:对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作出了怎样积极或消极

的反应?这一类范式的研究“以中国接受者撰写的中文文本为起点，中国人被认

为是这些文本的唯一作者”.观察者观察到资讯在被接受时经历了很大变化，传播

者所传播的与接受者所接受的是不同的，并把这种变化视作接受者对资讯的“误

解”，而很少视之为某一种理解或理解的结果。这一范式的研究仍然把主客体截然

分开，假设了接受者没有或不会改变，并将资讯的改变放在历史情景、语言情景

或者社会情景里分别加以解释，甚至将之解释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一范式还

假设观察者“正确地理解”了资讯，从而削弱了这一方法本身。此外，“接受”基

本上被理解为被动的概念，忽略了外国的挑战.3

    3、创新类范式

    这类范式“以一个不同的前提为起点:事实并非就那么存在着，在用语言和

形象表达的时候，事实被创新、被建构，也被创造出来。这同样可用于文化交流:

1钟鸣旦若，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歌文化相遇为例，，第35页.
2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35一39页·
，钟鸣旦若，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叨一45页·



传播者在走近接受者的时候，对接受者和接受者的文化建构了一种符号事实 (言

语);这符号事实本身便成为影响接受者并对乏施加权威的方式”。’使用这类范式

的研究者通过比较，寻找传播者的表述与原文化的观念或世界观之间的对应性和

不对应性，以表明传播者对于对方的看法是建立在自己欧洲文化的基础上的，也

探寻这样的建构在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知识过程中怎样发生作用.这类范式

的缺点是很可能会导致否定接受者的角色或位置。另外，观察者被认为是“正确

理解”了他者文化，这有可能导致观察者去建构出新的历史事实.这种研究还可

能会导致一种静态的文化相遇概念，看不到接受者主体性的影响所带来的动态变

化。2

    4、互动交流类范式

    这类范式以前几种范式为基础，“试图从不同视角审视历史，希望更好地与他

者(文化)交流”.3它接受了交流包括传播，但认为传播是双向的，它并不以传

教士为中心，而是将之看作对话的参与者。它的主要意图不是揭示影响，因此不

会以评价成败作为研究的直接目的。它虽然以不同文化间的比较为主要工具，但

主要不是寻求相等性，它力图去观察，而不是评价，并认识到观察也是具选择性

的。它接受了交流包括接受，但是强调接受是双向的。它不同于接受范式，并不

把展示差异或不对应性作为目标。互动类范式试图理解文化相遇产生的创新，其

内在联系如何。其起点是接受者在建构自己对现实的理解时，是否应用了传播者

提供的含义(反之亦然)。通过展示彼此的关联，互动类范式试图解释不同的理解

方法，而不是把创新看作误解。互动交流类范式并不否认中西方思想之间真正有

不相容或误解，但也指出有相容和理解存在。他们同意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文化决

定了人类，也指出人类有能力疏离文化决定主义.在任何文化中，总是有人向别

人开放，也总有人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互动交流类范式重视创新范式关于传播

者对他者的建构以及传播者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但反过来也重视接受者的创新和

钟鸣旦若，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45页。
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45一49页。
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50页。



权威，它将传播者和接受者视为平等的参与者，共同参与社会文化的建构，但这

参与总是受制于双向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处境中.’

    互动交流类范式最根本的基础是身份认同的概念，它认为自我的身份不仅仅

形成于个体孤立的努力，也形成于与他者的相遇，这一洞察会对互动交流本身产

生影响.“互动交流范式建立在一种与他者的关系上，这个他者是‘关系中的他者’，

其中自我与他者在互动之中.参与者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他们的身份通过与他

者的相遇而建立。”对人的身份认同的洞察也影响到我们的理解方式，“理解是一

个过程，这一过程是与他者相遇的结果，这个他者或是人、或是文本、或是文化。

在自我身份的转化中，对他者的理解也型塑了对自我的理解。因而这是一个不断

对自我与他者的新理解之间互动的过程。”2

    互动交流类范式对研究文化相遇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传播类范式把他者

作为“相对的他者”伽撇Iveo山er)，研究者以自我定义他者，以自己的文化来衡

量他者文化，下意识地寻找与他者的相似之处，结果把他者吸纳进自我之中，而

未发生与他者的真正相遇。接受类范式把他者视作“绝对的他者”帅soluleother)，

与自我是完全不同的，研究中力图发现自我与他者的不同。这一范式尊重了他者

的独特性，但对区别的过分强调，常会导向否定交流之可能性。在创新类范式中，

与他者的关系也是一种相对的他者:自我所作的建构是一个“相似的他者”。其重

点不在于他者，而在于自我所作的建构。它把他者约化成被动的客体，而没有赋

予其主动的主体角色。3互动交流类范式则正是要肯定他者之于自我不是客体，而

是另一个主体。它首要的关注点不是传播，不是接受，也不是创新，而是互动和

交流。4

    “交流类范式的中心概念是 ‘空间’。其前设为:文化创新之形成是由于在传

播者和接受者才之间’，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并创造出了一

1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50一53页。

2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53一54页.
3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60一63页.
4钟鸣旦若，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公一幻页。



个空间。”’这个空间就体现在反映了两者互动交流结果的文本上，这类文本中包

含的空间中的互动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交流类范式不仅探求客体事实与传播

或接受间的相等性，更重要的是探求从互动空间中散发出来的内在一致性，同时

还要看在一个文化处境中互动的客体如何与新的文化处境互动。2交流类范式的

“另一个中心概念是 ‘张力’，张力是互动 ‘过程’的基础。互动被认为是永久的

张力: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或远或近的张力，理解 (和被理解)之可能性与理解

他者的不可能性。因此，互动使得参与者重整、三思，并且重塑自我与他者的观

念。”3“与张力有关，交流类范式也把传播看作是以‘协调’为基础的交换。这

意味着，人通过互动，通常要在相对一致的决定中作出选择，即使这一致对观察

者来说并不明显。”‘“最后，互动和交流范式也建立在一个身份认同的概念上，

其中参与者没有稳定确定的身份，只有在与他者的相遇中建构起来的身份.”5互

动交流范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他者恢复为主体及可能的对话参与者。‘

    钟鸣旦的讨论针对的虽然是特定的文化相遇案例，但其方法论探讨却具有普

遍的借鉴意义。很明显，他所探讨的互动交流类范式是四种范式中最为理想的范

式，既努力吸取了前三种范式的成果，又尽可能地弥补了三者的缺点，强调文化

相遇的互动与交流，使研究的范式更尊重和贴近文化相遇本身的复杂性、相互性

和动态性。本文的研究将尽最大努力借鉴这一范式的方法与理念，虽不能尽行之

而心向往之。因此，本文同时把传播者和接受者纳入研究范围，尽量避免站在某

一方的立场上对传播或接受进行评价，而是尊重双方的主体性，以及主体相互之

间的互动和互动中产生的变化。在传播者一方的考察中，既会关注到传播群体之

间的分歧也会关注到传播处境及接受者对传播者主体性的参与和建构。在接受方

的考察中，也会关注到传播者对接受者主体建构的参与和二者在互动中产生的新

的理解。研究会尽量揭示传播者和接受者文本中存在的“空间”，从这一空间中透

1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64页。
2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64一“页.
3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67页.
4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67页·
，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印页。
‘钟鸣旦著，刘贤译:‘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第71页。



视双方的互动过程，以及互动中存在的“张力”和各自的“协调”。这样的研究所

产生的特殊发现将为我们反思文化交流中常常遇到的“可译性”、“诊释冲突”、“传

播困境”等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而这是单纯从前三种范式的某一种出发进行研究

时常会遭遇到的难题。

三、文章各部分内容简介

    本文在引言、结论之外分上篇和下篇两部分。引言简要介绍文章写作缘起、

方法论、各章主要内容和文章期望获得的成果，并对文章中的一些用语加以说明。

上篇研究西方传教士关于“God”汉译问题的讨论并对之做出反思，下篇研究God

及其译名在中国历史上的接受情况。本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在横向上构成

完整的文化交流系统，在纵向上展示文化交流的历史变迁，从而在尽可能全面的

关照中反思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

    上篇分为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传教士“God”汉译讨论的历史，为研究提

供基本的背景知识。第二章是对漫长的译名讨论史中传教士之间主要分歧的分类

梳理。传教士留下的争论材料非常丰富庞杂，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选取了研究者较

少关注然而却非常重要的 《教务杂志》中的争论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在仔细分析

传教士在这些文章中的论证之后，归纳出影响传教士译名选择的最主要的四个方

面的问题，它们分别是:对原文理解的分歧，对译入语理解的分歧，对当下读者

看法的差异，对译者自身所处传统的不同理解及个人取向的差异。第三章梳理《教

务杂志》译名讨论历史上传教士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解决趋势。

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历史材料的梳理，试图呈现这段复杂的历史。然而这一历

史呈现是受研究意图支配的，将本无秩序的材料打乱重新整理是为了显示出参与

翻译传播过程的种种复杂因素，显示出作为传播者的传教士自身在与中国文化和

中国读者的接触中、在传播的历史进程中的变动性，以及这种变动对翻译和传播

产生的影响。同时，本文也着意凸显出翻译群体内部的张力和张力的协调及其对

翻译讨论的推进。翻译群体内部的张力中同时隐含着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及中国接



受者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变化同样推动了讨论的发展变动.

    这样的材料安排为第四章反思传教士的译名争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该章的

反思主要选取了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中的可译性问题，这是传教士争论激烈的问

题之一 从第二和第三章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如果传播者把传播作为一个静止的

事件，如果寻求所传播资讯与原资讯、所接受资讯与所传播资讯或原资讯的一次

性对等，那么翻译常常是不可能的，但若把传播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看，就会

在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中，在传播的历史进程中，看到可译性的亮光。就传教·

士提供的答案而言，那就是通过对接受者的长期指导，通过培养接受者的基督教

生活，将 “上帝”或“神”等译词基督教化，从而使翻译得以实现。第二个反思

是诊释问题，译名讨论的历史显示，诊释在讨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横向

静止的层面看，诊释之间存在着似乎难以调和的冲突，然而从历时的动态角度看，

作为传播者的传教士之间，传教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读者之间的长期互动和视野

融合引发的变动会为诊释冲突的解决提供契机。第三个反思的问题是传播中的两

难与犹疑，在一个固定的传播程序中，传播者在编制讯号时是与接受者求同还是

求异，是追求传播的速度，还是追求准确性，这似乎都是难以取舍的选择。然而

从译名争论的梳理中却可以看到，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多次互动交流，以及交

流中产生的接受者自身的变动可以帮助解决传播中的两难困境。不过本文同时也

揭示出，传播者拥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和操控空间，他可以根据文化交流所处的阶

段和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发挥操控的积极意义。

    下篇分为三章。第一章梳理明末清初天主教接受者对译名的理解，选取了徐

光启、李之藻、杨天荡、王征、严漠等较具典型性的从教士大夫和一些反教士大

夫为考察对象，通过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译名主张或对“上帝”或“天主”所传

达的Deus (含义见后文)观念的理解，揭示出:一方面，作为接受者的中国士大

夫能够理解 DcuS与中国上帝或天的相异之处，并从中汲取有利于个体人生和本

土文化的资源，或将之作为反对天主教的证据，可见译名的选择并不能全然遮蔽

传教士们所要传达的Deus 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儒家



观念，而是看重从Deus 与儒家上帝/天观的相同湘似之处入手来接受Deus，试图

调和二者，或寻求二者之间的互补，尤其是寻求对儒家上帝观的补充。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从儒家上帝观中寻找与Deus 的相似之处时，他们对上帝的诊释己经

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士大夫的诊释了，因为这个诊释主体己经在与传播者的互

动中发生了变化，在儒家身份外同时带有了天主教徒的色彩。所以，他们对Deus

和对儒家经典本身都产生了新的理解。

    第二章梳理的是19世纪新教接受者的理解，选取的是早期接受者梁发、洪秀

全和后期参与《万国公报》“圣号论”讨论的中国作者群，通过对这些人留下的著

述的分析，展示在19世纪处境下新教接受者们对God的认识，以及他们各自从

自身处境出发所作出的创造性理解:有时以God观念为基础加以改造，有时则从

God所包含的诸多意蕴中进行选择和强调。这里影响他们理解的生存处境包括:

逐渐减弱但仍保持影响的儒家传统上帝观，民间宗教的多神信仰，以及基督徒在

中国社会遭遇的身份尴尬等。

    第三章考察的是20世纪上半叶God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特别关注到这一时

代的剧烈变化给接受带来的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情况。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接受

者中除一般的人文知识分子之外，还出现两个各具特色的群体，一个是基督教知

识分子，主要是神学家，另一个是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家。随“五四”新文化

运动而来的西方科学理性观念，尤其是进化论，对基督教的上帝观产生了巨大冲

击，不少知识分子以此来反对基督教的上帝，同时上帝观念中的神秘内容也遭到

冲击和否弃。民族矛盾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牵连使基督教遭到攻击，并影响到

对基督教上帝的理解。而个人和国家在这个时代遭受的苦难和中国的新文化重建

则既对上帝观提出了挑战，也为人们对基督教上帝的创造性理解提供了契机。神

学家和现代作家们面对共同的时代处境，在对基督教上帝的理解和接受方面既有

相似的调整和创造性的运用，又有很大的不同。本章在神学家方面选取了赵紫良、

吴耀宗、王治心、徐松石等人，在现代作家方面主要分析了冰心、许地山、曹禺、

萧乾等人，通过这些个案分析展示了他们的接受情况。同时，神学和文学这两个



不同领域的并置也启发我们作出一种思考，那就是在考虑文学从宗教神学中借鉴

资源的同时，是否也可以考虑神学从文学中极取灵感。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家

在上帝观遭受挑战的境遇下，在借用这一观念的时候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有

的持守上帝的某种属性，从中寻找终极意义，有的则将之人文化，使之成为表达

或激发情感和思想的对象，有的则从对人或对当下生存处境的理解出发，对传统

的基督教上帝观提出更多的挑战和否定。我们虽然很少从当时的神学界看到对文

学中这些引发神学思考的资源加以利用，但今天也许应当意识到这一可能性。无

论如何，这一时期的接受从更多的侧面展示了接受者的创造性理解和接受.

    余论部分既是对下篇接受研究的总结，也是从接受情况出发对上篇第四章所

反思问题的再思考，是对前文思考的加强和补充，同时也是对全文的总结。

四、本文期望获得的成果

    1、本文将译名问题的研究延伸到更长的历史时期，并首次将圣经翻译中

“Ged”的翻译与接受放在一起研究，这为更完整准确地思考相关问题提供了有

价值的参考。另外，本文在对召God’’ 翻译和接受史的梳理中花费很多心血整理

出许多重要的然而却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原始资料，期望能为其他研究提供资料借

鉴。

    2、本文尝试将更为有效的方法论范式引入论题的研究，期望通过本文研究对

文化相遇有更为深入、完整的理解，并由此对文化相遇中的“可译性”、“诊释冲

突”、“传播困境”等难题做出有益的反思，为更为理想的文化交流提供参考。

    3、本文将基督教与现代文学这一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放入

文化相遇的大系统中思考，考察它对整个系统可能具有的研究价值，也使它得以

在大系统中关照自身，期望以此拓展该领域的研究价值，也拓展该领域研究的视

野。同时，本文也尝试在宗教与文学互动的思路下提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在神学反思领域所具有的潜在意义。



五、用语说明

    1、God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符号，在中文中又有多种不同的译名，在

不同时期的不同人那里有多种不同的用法，这为本文行文中的表述带来极大的麻

烦。为了阅读的方便，这里对一般的情况说明如下:

      “。万冷”是“God”的希伯来原文1，“Elohim”是对希伯来文的转写，“。叫”

是 “God’’ 的希腊文原文，“T七印5”是对希腊文的转写，“Deus ”是“God”的拉

丁文形式，中文翻译中一般有“上帝”、“神，’.“天主”这三种形式。本文行文中

会根据不同的语境采用不同的用语.当提及希伯来或希腊原文时，会用“Eloh汕”

和 “飞七eos”，至于用原文写法还是用转写形式，由于传教士讨论中写法随意，本

文会根据情况使用，不加统一。在与天主教有关的论述中，常会用 “Deus”或音

译的“陡斯”来表示传教士所要表达的天主教最高存有的观念，但在明末清初天

主教的讨论中，讨论者大多比较认同用“天主”一词来表示 Deus 观念，因而本

文的论述中也常会用“天主”表示Deus本身。在与新教有关的论述中，为了避

免混淆，常会用 “God”这一英文词表述基督教的最高存有。文中如果用“上帝”

表示God观念本身时，通常会在前面加上“基督教的”之类的词以区别于儒家的

上帝观念。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接受讨论中，常常会以“上帝”一词指God，若

用以指儒家上帝，则会加以限制说明，这样处理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上帝”一词

逐渐成为知识分子中公认的表示基督教God的词，本文采用这个词是为了表述的

方便。本文“God”和“god”是的有区分的，大写一般是指基督教崇拜的独一神，

小写指一般意义上的神抵.此外，“God”、“EI曲远”、“TbeO5，，、“天主”、“上帝”、

“神”等词加引号表示的是这个词本身，不加引号则是指该词所表达的观念，不

过这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有时候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

    2、在本文的语境中，“基督教”的概念涵盖了天主教和新教，本文尽量将二

者分开表述，但由于中国人长期习惯用 “基督教”来表述新教，因而不管是为尊

1希伯来原文中不止这一个词被翻译成英文的“。叱气但本文的主要用法是将.G冈”对应于.E】0目m，，
特殊之处行文中会有提示。



重这种表述起见，还是为本文的行文方便起见，都会常用“基督教”一词指代新

教，在论述中有时也用它兼指两者，不过除引文外，一般不用它单指天主教。虽

然表面上看用词显得有些混乱，但其指涉对象一般都会通过上下文暗示出来，不

至于混淆。

    3、本文行文中使用“中文”一词时均单指汉语，不包含中国其他民族语言，

这只是个人表达习惯，不含任何汉语霸权色彩。



上 篇

传教士关于 “God”汉译问题的讨论及其引起的反思

小引

    在圣经汉译史上，“God”的翻译问题是最有名的一个难题，它有一个专门的

名称叫“介nnQUestion”，中文通常译作“译名问题”、“译名之争”、“译名争论”

等，其核心问题在于:在中文里，究竟应该采用 “上帝”还是 “神”来翻译基

督教圣经中的“God”，也就是希伯来文中的“E10h如气 希腊文中的“Theos”，

拉丁文中的“Deus ”。

    作为一种宗教，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属于自己的神，基督教传播中最重要的工

作之一就是宣扬它那一位独特的G司，让人认识他，继而认识他的道，最终引人

饭依。在传教士向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度宣讲他们的God时，为God找一个合适的

当地名字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人们要通过这一名字来认识God，稍有不当，就

有可能产生误解，甚至使传教士一切的宣讲都成为对God的背离，如同谢和耐所

言，“语言本身就可以改变基督的使命，赋予他一些不同的汉文发音并使之与其本

意根本不相容”.’信仰的神圣性和纯洁性要求一个排除杂质的名字，传教的需要

又要求这个名字便于当地人理解和接受，而本土的语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

文化色彩和联想，这就使命名的问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困扰，变得异常复杂，

必须小心从事。

    其实，这个问题在基督教传教史上并不少见，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到拉丁

文，到英文，到无数的其他语种，甚至是使用人数极少的部落语言，都会遇到这

一问题。然而唯独在中国，这一问题的争论最为激烈持久，它从天主教传入中国
一 扒

1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上海:上海古摘出版社，1991年，第
75页。



不久就开始浮现，后来成为著名的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教入华后也一直

倍受困扰，如此时断时续，争论了三四百年，至今仍未完全解决。其牵涉面之广，

延续时间之长，对圣经翻译影响之大，对传教工作影响之深，以及传教士在这一

问题上投入的情感、时间和精力之多，讨论的著作和文章之多都显示出历史上这

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深入考察这段争论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问题看似简单，

实则牵涉到了语言问题，翻译问题，神学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诊释问题，

接受问题，传播问题等多种因素。正是因为它牵涉了如此众多的因素，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就具备了多方面的价值和启示，是我们综合探讨文化相遇问题的一个珍

贵的案例。

    本篇将简要回顾“God”翻译争论的历史，继而深入剖析译名争论的详细内

容和主要分歧及传教士提出的诸种解决方案，最后尝试从“可译性”、“诊释冲突，’.

“传播困境”三个方面入手理解译名问题的争论，同时也对这些文化相遇的命题

本身进行反思。



第一章 圣经汉译中“Ged”翻译讨论的历史

    目前为数不多的关于译名争论的研究一般都只是截取争论历史中的一段来讨

论，很少完整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历史演变。比如，赵维本 《中文圣经译名争论初

探:神乎?帝乎?》关注的只是《中国丛报》上文惠廉 (willi田刀J.Boone )和麦

都思(v阁terHMedburst)的两篇文章，‘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关注的主要是委办译本翻译进程中遭遇的曲折，2伊爱莲 《争论不休的译名问题》

整理的是1847一1855，1866一1877这两个阶段在译名问题上“出现的论题、提供

的解决方案，以及早期某些中文圣经读者对于这个难题的回应”.3李家驹的论

文 《一场 “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 一词的翻

译与解释 (一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全面地梳理了1807一1877年间新教传教

士名词争论的详尽的历史，礴是目前为止笔者见到的涉及译名争论历史最长的研

究.但不足的是，他忽视了天主教译名争论的参照意义及1890年后新教译名争论

对研究者把握译名争论历史的过程性和变动性及反思译名争论所具备的重要价

值。本章将会简要勾勒一个完整的历史线索，5为译名问题的考察提供一个历史性

的参照背景。

第一节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译名之争

中国的译名争论最早发生在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之间。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

1赵维本:《中文圣经译名争论初探:神乎?帝乎?》，级《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24期(l卯8年1月).
2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载 ‘近代史研究》，2o00年第2期.
，伊爱莲:《争论不休的译名问题》，伊爱莲等著，蔡锦图译:《圣经与近代中国》，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

公司，20仍 年，第 107页。
4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0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未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哲学硕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1991年.
，圣经汉译中“C冈”的翻译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景教的翻译，在现存的景教文献中，‘God”被翻译作“世
算”、“佛”、“一神”等。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传教士关于译名问题的争论，而景教并没有留下可资参阅的争论
性文字，因此在历史械理部分不作专门描述。但在后文分析中，藉要时会涉及这一问题。

                                                            l6



在于，是用“天”、“上帝”，还是用“天主”来翻译“Deus”。’早期来华耶稣会士

罗明坚从巧83年起就用“天主”作为Deus一词的汉译词，2但也感觉到这个译词

的缺陷和潜在的危险。出于相同的担忧，利玛窦也在不断考虑译词的问题，据考

证，他大约在 1593年前后决定以“上帝”一词来译“Deus ”。在1603年首次刊

印的《天主实义》中，他试图以“上帝”一词来指称“DeuS”。3也是在这一年，

澳门会议批准了利玛窦将“上帝”作为“天主”同义词使用的做法。4

    最先对这些词的使用表示疑虑的是日本的耶稣会士.沙勿略1549年进入日本

传教时曾经犯过致命的错误，就是将“Deus”翻译成了佛教真言宗的主神 “大日

如来”，以至于他被僧侣们引为同道.发现这一错误之后，沙勿略做出了一个影响

深远的重要决定，即所谓的“音译原则”。’正是这一经历，使日本的耶稣会士变

得非常小心谨慎，因而，当他们得知中国神父们违背他们认可的“音译原则”，将

“Deus”译成“天主”或“上帝”时，一些人认定中国的神父们犯了错误，并提出

他们的反对意见。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中，龙华民和熊三拔也对“上帝”这一译词

产生了疑虑.1610 年利玛窦去世，对“D秘 ”中文译名的质疑逐渐浮现出来。那

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力促当时耶稣会日本一中国巡察使巴范济神父重新审查这一问

题。但由于中国学者徐光启等支持利玛窦的见解，巴范济搁置了这一问题。

    此后龙华民、熊三拔等人继续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王丰肃、庞迪我及其

他耶稣会士则支持利玛窦的做法，双方各自著文陈述自己的观点，分歧难以解决。

在龙华民的坚持下，1628年1月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决定折衷双方的方案，

废除利玛窦时期使用的“天”和“上帝”，但也不采用音译，而是保留“天主”的

译名。但会议的决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正如方济会士利安当后来所说，一些

耶稣会士神父们 “借口利玛窦的观点未受批判而重新使用了 ‘上帝’一词”。6因

t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一一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箱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一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0页.
，戚印平:犷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厦的考察》，载卓新平、伯玲、魏克利等主编《信仰之间的重要
相遇》，北京:宗教文化出版杜，2005年，第舰一52 页。

4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0页。
，戚印平:犷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第74一76页.
‘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荃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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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1633年，龙华民又写文章攻击“上帝”一词，费奇规撰文反驳。龙华民再以

一篇长文迅速回击，这回他既否定“上帝”，也否定“天主”，提出用“Deus”的

音译.而他的建议又遭到艾略孺和曾德昭的批评，最终未被传教团采用。为了结

束争论，1635一1641年兼任中国副省会长的傅沉济下令焚毁反对利玛窦的作品，导

致1630年前写成的50多篇文件全部消失，龙华民的所有作品也未幸免，只有他1623

年写成的《孔子及其教理》的副本保存下来，后辗转到多明我会士阂明我手中，并

收入《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集》(TratQ动书histo行‘仍，POllticOS，eth才CoS，

梦日勺10‘0‘delomonQrch沁dech矛na)，后又作为反对耶稣会士的武器以《论中国

宗教的某些观点》为题译成法文于1701年由外方传教会在巴黎刊印。，

    17世纪30年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会士到达福建，译名之争也随着礼仪

之争扩展成修会之间的争执，17世纪80年代奥斯定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更使争

执白热化.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阎当颁布禁令，令其管辖的福建教区的信徒

只能以“天主”称“Deus ”，不得使用“陡斯”、“天”及“上帝”。1704年 11月

20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秘密签署支持阎当的谕令，并派铎罗为特使赴中国颁布

此项谕令，于1707年在中国公布，称为“南京教令”.这一禁令在17巧年和1742

年被两任教皇重申，后一次教皇通谕更禁止再讨论中国礼仪问题。天主教的译名

问题最终以这种形式得到解决，固定为用“天主”翻译“Deus”。2

    天主教早期在华的这场译名之争虽然由于外在权威的断然千涉和其他礼仪之

争的内容的吸引，没有充分地展开，但它提出的问题和论证，尤其是对“上帝”

和“天”的基本看法和争执已经触及到译名之争最困难的问题，在后来新教传教

士之间的争论中，这些问题依然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而天主教对“天主”这一译

名的最终选择，也成为影响新教传教士选择译名的因素之一。

1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一一一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杜，2003年，第3%
页;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9页。
2这部分内容参考了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一一历史、文献和意义》第一章: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第十章，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邓思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宾到汤若望
— 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十七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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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教早期的译名争论，

    1807年9月8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Mo州son)几经辗转和

数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到达中国的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掀开了新

教来华传教史的第一页。马礼逊到达广州后隐匿在美国商馆中，非法居留下来，

并开始学习汉语.21808年他按照伦教会的指示开始翻译圣经，1513年完成了《新

约全书》，1814年开始翻译 《旧约》，其间另一位传教士米怜 (城111别叮MIIne) 也

加入这项工作，1819年11月25日译完全部《旧约》，1823年装订成21卷在马六

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3而在马礼逊译本出版之前的1822年，浸信会传教士

马殊曼 (JoshuaMarsh叮an)和助手拉撒 (Johnl月ssar)在赛兰坡已经完成另一个

中文圣经译本。这两个译本都参考了同一个译本，就是大英博物馆藏的天主教传

教士巴设 (Jean Basset)的译稿，二者都采用了“神”这个中文词来翻译“God，’.

但马礼逊本人并不固执于“God，，的唯一译名，他的著述中也用 “真神”、“真活

神”、“神主”、“神天”、“主”、“上主”、“上天”和“天地之大主”等来指“God".

关于“God”的翻译，马礼逊曾经表示:“最佳的方法是让这个字 (‘神’)继续被

采用，直到教士可以找到另一个基督徒广泛接受的固定用法为止，正如希腊文的

  ‘Theos’、拉丁文的 ‘Deus，”··一 样。”4他的助手米怜则在20年代就开始反对

“神”一词，而改用“上帝”。马礼逊译本虽超越马士曼的译本，获得了极高的声

誉，但这并不能长久掩盖译本本身的缺陷，其中“God”译名的不统一也成为遭

人垢病的缺陷之一，致使传教士中修订或重译圣经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上，马

礼逊自己对他的译本也并不满意，但生前过于繁忙，没能实现修订之意，就把这

个任务交给了儿子马儒翰(Joho Morrison)。1835年，马儒翰和伦敦会传教士麦

1这部分历史的叙述参考了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叱，一词

的翻译与解释(一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二章.但该文对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前的译名争论情况一笔带
过，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后的译名争论则没有涉及。此外，昊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对第一、
二次圣经翻译会议的情况也有基于一手材料的较为清晰地描述。
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一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年，第4页。
J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一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6一7页.
4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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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思向“英国与海外圣经会”递交了一份修订计划，提出要修订出一个比马礼逊

译本“更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圣经译本。同年，麦都思、马儒翰、德国传教士

郭士立 (Ch肚lesGutZ】aff)和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 (E.C.Brid，an)等4人组成

一个修订小组，由麦都思主持，年底就完成了一个新的《新约》译本.1836年，

他们开始在新加坡分批刻印此译本。次年又在巴达维亚出版合订本，名为《新遗

诏圣书》。1836年，上述4人又着手修订《旧约》译本。1838年，由郭士立主持

的《旧约》修订、出版工作完成，名为《旧遗诏圣书》，主要用“上帝”翻译“God”。

这个译本后来被太平天国采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在传教士中，它像马礼逊

译本一样存在争议。传教士们认为“无论是新译本还是旧译本都不太符合(汉语)

语言习惯。于是，一种不断增长的、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有的、追求更好译本的强

烈愿望就出现了”。1于是，传教士决定召开会议，解决圣经翻译的相关问题。

    1843年8月22 日至9月4日，以麦都思为首的伦敦会传教士召集来华新教

传教士到香港开会，讨论联合重译圣经之事。参加者包括伦敦传道会的台约尔(s.

功盯)、合信(BHobson)、理雅各(JamesLe罗)、麦都思、美魏茶((williamcharles

诵ine)、亚历山大施敦力 (A.Stronach)、约翰施敦力(J.Stro幻ach);美国公理会

的裨治文，美国浸信会的怜为仁 (D.B.砚Dean)和罗孝全 (IJ.Robert);马礼

逊教育会(T七eMO币sonDlucationsociety)的勃朗(s.RBrown );主席为麦都

思。这次会议的目标是翻译一个新的具有权威性的通行译本，以取代旧有的圣经

版本，由于传教士历来对“BaPtism”、“deity”、“scriptUre，，三个核心用词译法不

一，会议决议成立三个小组分别加以研究和讨论。结果其他两个词的翻译都达成

一致，而由麦都思和理雅各主持的“deity”一词的讨论却产生了更大的分歧。麦

都思极力主张用“上帝”，理雅各则坚持用“神”，彼此相持不下。由于问题涉及

传教士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理解，而就当时传教士所能达到的认识程度而言，都

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来作出决断，与会者决定将问题留待日后由是次会议成立的中

央委员会审议.此后，许多传教士便开始致力于“GOd，，翻译问题的研究，部分

IE.c.Brid邵侧川，“Man耐n初，ins加.沙‘”，。肠.已月甲“‘必，(ls):3幻.转引自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
期的<圣经>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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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则撰文在《中国从报》(ch动eseR印仍众切，)上讨论，支持“神”与支持“上

帝”的双方针锋相对，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试图说服对方。其中“神”派代表

人物是裨治文、娄理华;“上帝”派代表人物为麦都思、郭士立。到1847年第二

次译经会议召开，更多的传教士加入了争论，将讨论推向高峰.

    第二次译经会议于1847年6月22日在麦都思上海的家中举行。由于种种原

因，这次会议的重任实际上落在麦都思、文惠廉、约翰施教力和克陛存身上，尤

其是麦都思和文惠廉负担更多。会议期间，再次遭遇“God”的翻译问题。委员

们大抵一致同意没有任何一个中文用词可以准确表达“God”的意思，但在哪一

个译名较为合适的问题上，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最后分裂成两派:麦都思、约

翰施敦力等为“上帝”派，文惠廉、裨治文、娄理华(walter M. LOwtie)、克陛

存(珑chaelculbe到匕on)等为“神”派.双方运用各自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拉

丁文和中文的知识进行讨论，并将讨论延伸到对神学和中国几千年文化和宗教的

理解方面去。修订圣经的工作因此从7月5日延至11月22日，委员会希望各个

委员能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集中处理相关的争论，求得最后的解决。在这四个月

里，两派传教士不仅全面考虑“Elon血”、“T五印5”、“god”、“即山"、“ood”、“神”、

“帝”、“上帝”、“天”、“天帝”、“天主”等概念和词语的意义，还旁及“灵”与

“印政”的翻译，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及至n月22日，讨论并未得到协调，于是决定投票解决。有意思的是投票

的四个人中，“上帝”和“神”二词各有两人赞成，不分高下。1委员会无力解决

这个难题，就将它推给英国和美国圣经公会，由他们来决定。在等待两家圣经公

1卫三畏在1850年7月20日致w卫威廉斯牧师的信中提到当时的情况时说，“60个在华传教士当中，赞
成用.上帝”的有16个。不过不巧的是，在我们这里的4个人当中，正好是两人赞成用“上帝，，，两人赞成
用“神”。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造成了一些传教士之间的疏远和冷漠，影响了正常的工作。非常巧的是，赞
成用“上帝”的英国人都属于伦敦传道会，而赞成用“神”的美国人则都是美部会的成员。在宁波和福州，
“神”这一名称的使用率要高一些;在厦门，传教士们布道时则都用“上帝”来指称“COD”;而在广州和
上海，当地人正对这两个名词的区别满腹疑问.我认为，如果汉语有单复数之分的话，那么“神”这种译法
就能被广泛接受了.但实际情况是，a神”这个名词本身包含了复数意义，这有悖于我们传播的一神论.而
“上帝”又是中国本土神话中一位神的名称，那么很可能在我们自以为正在传播真理的时候却助长了一种官
目的偶像崇拜。我个人认为，“真神”的名称也许能帮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信仰，而 “圣灵”这个词

也许更贴近我们的本意。”这封信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到出现这一结果的偶
然性和必然性。参见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 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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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决定期间，部分传教士又提出其他解决办法，希望能打破僵局，比如，音译

的方法，另选其他用词，将“God”和“gods”分开用不同的词翻译，或者用“神”

一词，而在译本卷首加上解释说明等。但这些方法均未得到中央委员会和两家圣

经公会的采纳。最后，两家圣经公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英国圣经公会主张

用“上帝”，美国圣经公会则赞成用 “神”。为了避免分裂，也为了不影响出版进

度，委员会最后决定在出版的圣经中留下空格，让传教士自由填进自己支持的用

词。1

    中央委员会公开了译名问题，让全体在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共同讨论。在接

下来的几年中，更多传教士参与进来，争论是非。从李家驹论文“附录三:早期

在华新教教士有关名词翻译的著述 (1807一1881)”统计的资料看，50 年代前半

期集中出现了一批著述，使讨论达到一个高潮。激烈的争论和过激的措辞激起了

对立的情绪，造成传教士间的不和甚至派别间的分裂.这一情况引起传教士的不

安，到争论的后期，传教士们几乎一致批评这一争论，认为人们对它的关注超过

了应有的比重.同时也逐渐意识到，类似的“知性”争辩可能只适合知识分子的

口味，对于一般民众却没有多大意义。因而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这类讨论逐

渐冷却下来。

第三节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前后的译名讨论

    第二次圣经翻译会议带来的译名之争的高潮过去后，虽然为了传教士间的团

结，争论逐渐冷却下来，但译名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依然困扰着传教事业。之

后出版的圣经译本各自使用着不同的译名，传教士内心也各持不同见解，摩擦和

冲突始终没有平息。被压抑的矛盾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再次凸现，传教士大会

的召开正是这样一个时机。

    从《教务杂志》透出的信息可以看到，译名讨论的复苏正是在1877年第一届

IH.Ro么加尤。心妇Go试加升口川佃勿”了之丙.。加介健入乞用e，口耐theM沁勿”叮。叨沁of血口汕动.
(A.比terd田刀:Nederlan止“hBijbeigen叻 ch叩，1956)，1如.转引自李家驹，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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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前夕。较早涉及这一话题的是白汉理(H.Blodget)在

1875年1一2月“传教新闻”(Miss10n田，News)栏目发表的一封公开信。’该信

的内容主要是报告北京传教团(peking Association)关于召开中国传教士大会的

讨论情况及决定。关于译名问题，其中提到，传教士继续对此保持沉默是不足取

的，但是进行讨论也完全无益，只是徒增传教士间己有的分歧而已。在过去的讨

论中，有的传教士希望把译名确定为“上帝”，但其他传教士却坚定地相信，用“上

帝”这个词是在基督教最重要原则上的妥协。这些分歧不止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不

同差会的传教士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和同一差会的传教士之间，存在于诚挚

的和有良心的基督徒之间。许多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居住很久，而且具有大量在中

国人中工作的经验，如果同一国家和同一差会中的这些人尚不能取得一致，又有

什么希望在广泛的传教士群体中取得统一呢?如果在私人和友好的会议中都不能

调停意见的分歧，又怎能通过公开的和广泛的讨论取得一致呢?解决这一问题的

出路在于时间和更广泛的工作经验。天主教用了过百年的时间才统一译名为“天

主”，新教也应该有耐心.2如果将译名这一存在着争议的问题引入将要召开的传

教士大会，必将破坏大会的和谐，且不会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结果。因而，作者建

议避开这一话题，将大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议题上。，

    正如白汉理所意识到的，这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近20年来大家尽量不

去碰它但又绕不开的问题，因为传教士每天的传道和祈祷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

虽然白汉理在此提及的目的是揭示其难处，提醒大家不要再提到这个问题，但后

来掀起的讨论热潮证明这真是一个不能随便提及的问题，即使抱着白汉理这样的

目的。因为紧接着的一期《教务杂志》中刊登的包约翰 (J.5.Burdon)的通信就

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应当让传教士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以促进传教士在译名

问题上彼此宽容.4

    包约翰的通信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认为传教士需要做的不是互相容忍，

程
乃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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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这种分歧，而是想办法消除分歧，寻求真理，努力寻找最好译词，1有人则

开始为自己使用的词辩护，2还有人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3事实上，争论已经开

始展开。传教士大会似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一问题。1575年11一12月的《教

务杂志》发表文章报告说，“鉴于许多人对该问题抱有的热情期望”，传教士大会

筹备委员会对“God”和“sP政”的翻译问题作出决议，认为应该将这一问题提

交到大会上去，不能如少数人所期望的，在沉默中绕过这一问题。经过慎重考虑，

委员会一致决定代表冲突的双方任命一个联合委员会，由双方各三人组成，让他

们互相协调，如果可能，作出调和各方意见的安排。如果综合各方意见能够形成

一个获得基本一致的根基，他们将会为大会准备一篇或多篇论文来倡导这一根基，

以推动译名问题上的统一与和谐。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根基，就建议双方各自准备

一篇文章，充分、公正、全面地概括各自一方所有论证的要点，在大会开始前至

少三个月提交给对方，使对方有机会纠正错误和对论证做出回应。这些论文最后

经联合委员会整理，将不加争论地提交给大会，并最终出版。垅后译名问题的讨

论愈益热烈和具体。《教务杂志》除少数几期外，差不多每一期都有相关的讨论，

直至1878年初。这些讨论以通信为主，也有专题文章。虽然一开始大家都定了温

和的调子，中间也不乏折衷调和的主张，但随着争论的展开，免不了互相冒犯和

伤害。

    问题愈发敏感，以致于当1877年5月10一24日传教士大会召开时，主张“上

帝”一词的理雅各因为宣读的题为《儒家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confuci，1oin

RelatlontoC助sti如)的论文涉及译名问题而引起了强烈不满，几乎要引发一场破

坏大会和谐的辩论危机。而为了保持和谐，这篇文章最后甚至没有被放入会议纪

兰C.H别比we从“CorresPondenc r，〔汤动曰已月巴“尸苗甲61875):22吕
‘C EPrest佣.，’C听espoode.ce”，chinese瓜‘口月砂6(1875):283.
，在1875年7一8月ch认。。左‘‘口尸滋产的通信栏目中，湛约翰(JO加。.灿已”)提供了一个通告，明确告诉中
国的基督徒可以根据喜好自由选择不同的译名.娜2，0)而在署名为托吐。叮的通信中，则提出只有时间才能
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并论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是9一10月中怜为仁则强调了“首先
是纯粹，然后才是和平或和谐”，而且认为中国基督徒并不能独立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观点是受他们
传教士老师的影响。

4c到m恤nDouglaS广肠.及恤旧for‘。“，and‘sp州1.”，。协脚‘月“。‘砂6(l875):432433.

                                                                24



录。’大会还任命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讨论译名问题，但从这个委员会最后的报

告中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很遗憾，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满意的

统一的基础，而且发现像协调委员会起初设想的那样提供一个双方论证的摘要是

不可行的。因此我们建议大家彼此忍耐，虔诚地等待God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引

领，这是当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途径。”忍

    没有调和之路。争论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引起更多的不快和分裂。传

教士大会之后过了半年，《教务杂志》在1878年1一2月份的一期中发表了一个停

止讨论的声明，声明称:遵从绝大部分订户的意愿，本期停止刊出译名问题的讨

论文章.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是传教士没有能力以谦恭友善的态

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意味着传教士闭上眼睛不再听取新的观点和论证，而是

相反。停止讨论还因为，读者己经厌倦了这个论题，再者，这些讨论只是以不同

的方式重复过去的讨论，没有实际效用，单调乏味，没有智力的激荡.此外，本

刊过去已经有了足够的讨论.如果有人想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的话，建议效法以

前传教士的做法，通过出版小册子来实现。3有意思的是，在1878年的最后一期，

编者提到，自从刊物决定停止译名讨论以来，许多传教士似乎也停止了所有其他

问题的讨论，以至于一段时间内，刊物极度缺乏材料;他呼吁传教士提供稿件，

继续支持刊物.4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传教士们对译名问题的投入和关注程度。由

此也可以想见，译名讨论的停止是一种编辑行为，而不是基于问题自身发展的停

止。既然译名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真正停止的程度，再次冒出也就是自然而然

的事了。

RNels呱，’NoticesofR即.ntpubUc西or，Ch加.eR‘cordl叮9(18劝:351一52
“劝eshanghaiMissfon田李Conference”，Ch勿附 Reco凡拒护9(1877)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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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前后的译名讨论

    1890年传教士大会前，仍然有传教士提出解决译名问题的建议和方案，但已

远没有前几次的讨论那么热烈。1890年2月《教务杂志》刊出的杜步西(HamPden

C.D心bose)的通信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传教士大会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一致

通过一个解决方案:推荐在以后的10年中，在出版的圣经和基督教书籍中用“上

主”翻译“God”。因为最近出版的白汉理和包约翰的《新约》译本以及其他的书

籍都在用这个译名。杜步西还提出了“sP政”翻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当前传教

士一派用“神”翻译“God”，另一派用“神”翻译“sP政”，造成了中国教会思

想的混乱，传教士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

    3月，《教务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给大会的一个建议”的文章，提出传教士

大会应该注意着力解决的问题，其中第一个建议就是关于“God”译名统一的问

题。作者谈到，当前有五种常用的词:“天主”、“上帝”、“神”、“真神”、“老天爷，’.

分析这几种用法，各有利弊。作者称自己可以接受大会确定的任何译名，关键是

要统一，因为译名的不同使中国人本来就不清晰的God观念更加迷惑不清。25月，

一封通信中列举出目前有利于解决译名问题的五种理由，认为当前正是心平气和

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3总起来看，传教士大会前《教务杂志》上出现的关注译

名问题的信息不多，且比较温和。

    在1890年5月的传教士大会上，译名问题并没有成为传教士关注的焦点。虽

然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大会还是赞同要有合一的圣经 (除苏格兰圣经公会

外)，在译名和语体这两个过去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致意见.从会议决

议中看到，关于译名，决议同意各圣经公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选择，出版

不同的版本，传教士有选用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圣经译本的注释成为是次会

议争论最多的问题。许多传教士意识到翻译的限度，即，无法靠翻译一次性地正

三H翻冈.cDubose，“C二翻‘Tenn QUe”10.，加5比led钾，ch加ese左己c。川沙2茎少哑58一59.
孟人物仙gMission田，1‘，AsuggestionfortheCOnfer已D分，C为加曰eReCo凡纽rZI(l8卯):l终·
3c.日时叨.1七“Re.旧ns血Favor of用甲ingtos陇le山e‘介而QUestionl’，chlnes eR‘Co川砂21(1.，0):2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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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传达圣经观念，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译本中加入注释和解释性材料。’在此后的

数年中，传教士都在不断努力，争取出版带有注释的圣经译本。由此可以看出，

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和实际传教工作的经验，传教士对语言和翻译问题有了更深

的认识，意识到在语言和翻译无法满足忠实于原文这一原则的情况下，解释是一

个有效的弥补途径，这种解释既可以通过传教士当面的教导，也可以通过基督教

出版物，且圣经译本本身的解释性材料也是必要的。这一观念的引入对译名问题

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不再执著于一次性翻译的效果，采用不同译名

的传教士将会增加互相容忍和接纳的理据和空间。

    传教士大会之后，《教务杂志》上差不多每年都会出现译名问题的相关讨论，

既有对“神”、“上帝”、“灵”等词的进一步考察，也有具体的解决意见，还有对

过往讨论的反思.总体而言，传教士关注更多的不是问题的是非，而是态度的调

适，讨论也相对温和冷静，没有前几个阶段那么热烈和情绪化。1919年之后，《教

务杂志》上就很少看到译名问题的讨论文章了。而传教士的最后一个汉语圣经译

本《官话和合本》一直出版两个版本，“上帝”版和“神”版，HolysP政则翻译

成“圣灵”，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新教传教士对译名问题的最后解决吧。

1见比90年新教全体传教士大会纪录中的决议，及关于圣经翻译和分发的相关讨论.月已亡。川针3ofth心G幼口公
肠诱理月“of血尸加留臼。功‘月角，~ ofch加a石昆资d口品口唱为城几匆，7-2砚18夕口(Sb.沙ai:户口1州c皿
presb声rianMission P比”)，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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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教传教士译名讨论中的主要分歧

    传教士在译名争论中各自支持或反对某一种观点，那么他们是如何论证自己

的观点的?论证的理据是什么?这里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对我们

了解文化相遇的问题非常有价值，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在制约着理解和交流的过程

与结果。对译名争论中传教士论证内容的详细分析，将会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这些

因素。

    对此，前人已经有过一些研究，据李家驹介绍，史拜文曾尝试把影响第二次

译经会议前后译名争论的因素归纳为四个方面:1、什么是基督教“GOd”概念的

主要内容?“God”一词属于何种类型的名词?2、翻译原则是什么?在昔日希腊

文 《新约圣经》翻译的历史里，传教士如何找出希腊词汇来表达希伯来《旧约》

的概念呢?使徒怎样在不同语言中，以本地语言进行布道工作?3、中国人怎样运

用词汇来表达永恒存有(EtemalBeing)的概念?中文里的“神”与“上帝”二

概念跟基督教的“God”相比较又有何异同?4、天主教的传教士、新教的先行者

马殊曼、马礼逊和米怜运用什么用词来翻译“God”?1

    李家驹在肯定史拜文文章具有条理性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批评:

    首先，作者讨论的重点在于名词的选用，为求方便说理，他区分了前述四个

问题。但为何选择这四者，其重要性如何，作者均未交待;同时，此四问题颇有

重复之嫌，其中第3与第4同时指出教士对“神”和“上帝”二词的意见，实不

必分题列出。更甚者，作者割裂这两部分，叫读者不能观察教士间的观点有否彼

此传承与影响。

    其次，若果仔细参阅传教士的文章，再回头检视史拜文的划分，不难发现第

一个问题可算是传教士面对的较基本和核心的疑难，其余三者只算第一个问题的

1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目即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78一79页。非常遗憾，本人没有找到这篇文章，但从李家驹较为详尽的介绍
中，大致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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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引申。简言之，新教教士关心寻找一个属类词，于是便回到昔日的翻译原则

和前人的实际经验里谋求协助。作者硬将四者平等列出，无疑错误地等同了四者

的重要性，效果适得其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对问题的区分方法似乎只是便利自己对

资料的处理，多于针对实际问题。史拜文坦白承认，当综合教士对四个问题的看

法时，自己乃是力求将有关材料妥帖地安排在不同的前提下，而不理会它们的时

间性.这个做法颇为不当。若果忽视各教士在不同时间提出的观点，便不易掌握

当中的异同，更逞论分析个中的意义。基于上述因素，李家驹称自己的论文尝试

将1807年至1877年期间整个争论的内容与面貌按时序加以整理，进而窥探其中

的变化。‘

    的确，史拜文的分类不是特别清晰，但李家驹在批评中没有意识到，史拜文

材料整理的方式实际上有意无意地涉及到翻译的几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对原文的

理解，对译入语的理解，和对作为译者的传教士自身所处传统的关注，这一传统

包括了史拜文第2条列出的“God”的西方翻译传统和第4条传教士在中国的翻

译传统。这样的分类是合乎传教士译名争论的实际的，反映了争论中的主要分歧。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分类有利于完整展现一个翻译过程，能够更清晰地凸显出诊

释因素对译名争论的影响，从而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译名争论。本文将会在这

一点上借鉴史拜文的做法，不过会在这三种因素之外，加入传教士对中国当下读

者的看法这一因素的考察。当下中国读者对传教士所选译名的理解接受情况在后

期的译名讨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常常会作为一种反馈力量影响传教士的看

法和主张。这一因素的引入将会涉及文化相遇中的另一对张力，就是传播者和接

受者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显现出翻译传播过程中的变动交流，为我们理解译名争

论提供更多的关照。

    但李家驹对史拜文不理会时间性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如此分类处理材料也确

实容易产生这样的缺陷。因而，李家驹论文在整理整个争论的内容时，对时间顺

1李家驹:《一场“神你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 52一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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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重视及争论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的关注是非常有价值的。理解本身就具有共时

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对理解的深入理解和全面考察必须同时关注到这两个维度.

译名问题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传教士们的理解在这两个维度上自然展开，浑然一

体。研究也应当以尽可能清晰的方式呈现事实的两个维度，在尽可能完整的关照

中进行反思。因此，本章同时也会尽可能注意到这些论证的历时性特点，在第四

章的分析中，更会对历时性进行专门的考虑。

    本章分析的内容将会以1875一1877年和1890一1919年 《教务杂志》中的译

名讨论文章为核心来进行，原因如下:1、《教务杂志》创刊于 1867 年，延续到

1941年，是当时最重要的传教士刊物，也是当时传教士译名讨论的主要阵地，较

为充分地反映了较长时期内译名问题的讨论情况，因而具有足够的代表性.2、1875

一1877年的讨论基本上重现了之前关于该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而李家驹文章中

又已经较为详细地描述了1875年以前的讨论内容，因而，自这一时段起来考察译

名讨论既可照顾到其代表性，又可以避开研究的重复和研究力量的浪费。3、1890

一1919年的讨论的确没有之前几次讨论那么热烈，但是从史的角度看，它是整个

翻译传播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并显示出了解决的趋向，这是在之前的讨论阶段

所没有的新情况，其中透露的信息正可以反映出翻译、诊释和传播的演进。同时

这也能补充李家驹文章之不足之处。

第一节 传教士对原文理解的分歧

    理解原文是一般翻译过程的起始环节。首先要理解原语的意义，然后才可能

选取译入语中合适的词来表达。对原文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到对应译词的选

择。在God的翻译中，传教士对汉语译词的选择，跟他们对与God对应的希伯来

烯腊原文语词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对原文语词的解释及对其意蕴的不同侧重点的

强调，往往是传教士支持自己的译名，反对对方译名的重要理据。诺伊斯(H.v.

Noyes)谈及18“年“E10h如”和“Tb即5”的翻译争论时说，从理雅各、文惠廉

及其他人的争论中很快就能发现:“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将God定义为本质上是统



治宇宙的存在，强调它全能的力量和权威，你就可以确定，他的结论将会是 ‘上

帝’。然而，如果他一开始就说，我们对6冈 的观念最根本的是，它是一个敬拜

的对象，结论肯定是 ‘神’.”‘这一观察虽不能全面概括传教士在原文理解方面的

争论，却有力地表明了它对译入语选择的巨大影响。.

    英语中的“God”对应了希伯来文的“EIOh众n”、“Jchovall”等词，以及希腊

文的“Tb即5”。而“Elohha”、“Theos”本身都有不止一个用法和指涉，它既用于

指独一至高的耶和华真God，也用于指包含耶和华在内的一类gods，这使传教士

对它的理解产生了歧异。据李家驹的梳理，在译名争论的不同阶段，传教士对

“Eloh血”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焦点主要集中在它是不是一个属类词，以及

是什么样的属类词上。在第二次译经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关于原文的争辩主要集中

在“E10h加”和“Theos’’是属类词还是专有名词上.如娄理华认为“EIOh如”有

多层意思，是属类词，而麦都思则强调它主要指至高存有(supremeBeing)，是

一个专有名词。2
    1847一1850年，“EIOb如”、“劝即，”究竟是属类词还是专有词成为讨论的核

心。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争论的双方都十分重视原文属类词的性质，

争论的主将文惠廉坚称“Eloh让n”、“T七已05”并非专有名词，而是属类词，除指涉

“Jehovall”之外，还可指异教的神(deilies)。对手麦都思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除了仍认为这两个词的主要意思是权力、权威，特别是审判外，也承认它们还具

备属类词的用法，而且从避开属类词不谈转而强调这一性质。3但是，由于两人对

“Eloh恤”、“Theos”的理解不同，因而对属类词的界定也大异其趣。文惠廉所界

，凡丫N妙5，“Re田劝泳en姗气chlnese双ec。川钟45(l91，):637.这段话是作者谈及18“年关于翻译
佗loh恤”和“劝e。扩的争论时所说的，他称从理雅各，文惠廉以及其他人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小册子中
很快发现了这一问皿。作者所概括的这一事实在译名讨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t，不过在后期的讨论中也出
现了在肯定E】ob面具有双重含义的基础上综合折衷的方案.

2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15。，179一180页。李文采用“属类词”翻译“，口。川妞nn，，这一术语，也有学者
译作“统称”、“普遍词”等，《万国公报，讨论中用的是“类名”这一说法，本文因为较多参考李家驹的文
章，为表述方便起见采用a属类词”这一译法。
3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181一182，193一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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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属类词是指标识宗教敬拜全体对象的词语。’而麦都思认为，中国人描述宗教

敬拜方面的用词十分庞杂，这些用词本身的意思有时更超出神明(divinlty)的范

围以外，因此不应以“宗教敬拜”作为它的主要特征。2按照他的理解，一个属类

词除可以包括广泛的神明概念外，也须指称至高的神或卓越的God，以及必须跟

本土某些主要的表示神的专有词加以区别。假使一个表达卓越God名字的用词一

旦被发现同时偶然可以表示“至高者”以外的其他存有，则它已算是属类词了。3

言下之意，麦都思深信“管制”这一特性是传教士寻找神名的真正准则.月比较两

者的定义，文惠廉强调属类词的性质是:至高类别或整个存有的名字，中国人提

供宗教敬拜于它。麦都思却为属类词另附一个崭新的定义:存有或整个存有的名

字，中国人赋予至高者的将赋予它。5麦都思还推论到:如果人们对拥有属天特性

的存有(单数与众数)作为宗教敬拜对象，拥有属天特性一点便是God较基本的

观念，而提供敬拜则是较次要者，即以属天的特性表示神圣的存有。‘由此可以看

到麦都思对属类词的独特看法。

    在1850年以后的争论中，理雅各提出了崭新的角度，否定了历来为人们所相

信的“God”是属类词的看法，即竭力证明它是相属词.7理雅各认为人们将“God’’

视为属类词的一种是对这个词性质的误解。在他看来，属类词应指多于一的东西

或事物，即是一个类别，其中必定包括多种性质相近的东西或事物.8而“God”

这个词情况颇为不同，它用于代表真正的God，而真正的God乃独一无二，显然

1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叼，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0七

年至一八七七年)》，第191.193页.
2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折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 1邪页.

，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冈”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 195 贞。
‘李家驹:‘一场脚神”或.上帝刀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o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 1朽页。

，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冈”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1%一197 页。

‘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开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 197页.
7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开的争论一一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0义理”一一词的翻译与解释(刁、0七年至
一八七七年”，第173页。‘相属词”也是采用李家驹的译法，英文为“爬困v巴枉幻口”，亦可译为“关系词气
.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冈”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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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多于一的东西。或许很多人会采用“god’’作为复数形式，但这无疑只是一种

用字的歪曲;他更断言，如果将真正的ood视为属类词，便等于承认基督教所不

容的多神主义，并且违反文法的规则.‘由此可知，由于属类词具有不能指涉个别

事物的性质，这便决定了God这个概念不能以属类词表达，结果历来传教士遵从

的翻译方向一 哪一个属类词才可以表示God，便是将有关的问题错置。2否定了

“God’’ 是属类词之后，理雅各论证了“GOd”基本上是相属词的一种。他解释相

属词的意思是指与其他用词相比较时，能够显示出某种关系或事物的用词。这组

用词同时包括一种相反但又不能完全缺乏对方的关系。比如父与子，夫与妻，王

与民等，理雅各又加上创造者与创造物，即Ged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示一种创造

的性质，后者乃被造，并向创造者进行敬拜。3没有创造物，便不能彰显创造，没

有创造者自然亦不会有创造物。理雅各将创造作为God主要的属性。健雅各总

结自己的两点看法如下:

    1、“Elohim”、“T七即5”，和“God”能合适地指称至高存有，同时又可表示

假的gods、偶像或任何其他对象与事物，是一种误用。

    2、“Eloh如”、“丁、即5”，和“God”并非属类词，而是相属词，它们含有一

种管制权 (dom面on)，相对于所管制的“仆人沙.，

    从理雅各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十分强调God的管制和创造两方面的性质，甚

至表示传教士不必将“Jehovah”的所有属性全数翻译，只需凸现其中主要的性质

即可。‘

    《教务杂志》既延续了前期的这些讨论，又有新的突破和兴奋点。一些传教

、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力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32一233页。
2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33页。
3转引自季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34页.
‘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软士对于‘。“”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61页.
，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臼6冈，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34一235页.
‘转引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团”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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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仍然强调“Eloh如”属类词的性质，主张中文译名采用属类词。1875年9一10

月 《教务杂志》的通信中，怜为仁指出，在希伯来文中盼够一词被用以表示天使、

王、大襄、拉班的神像、撤母耳的魂灵，和各种各样有形无形假gods，也用以指

基督教God的观念。在希腊文中，9叭用来指魔鬼— “此岸世界的god”，以

及以色列的士师、死人的鬼魂、各种偶像，及崇拜的对象，还用来指真正的、活

的G诫。这些用法都表达任一种敬拜的对象，不管是魂灵，偶像，还是真正的God。

它们都是属类词，代表一个类别。1

    娄约翰(Johns.Rob比)意识到希伯来圣经中使用两个词来表示同一个存在，

一个是一般的，也被用于指假神 (指“Eloh血”)，另一个则是威严的、特定的和

单独的“mn，”，它只用于表示真God。在他看来，尽管前者有不那么名誉的和次

等的用法，但却经常使用，而后者则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2之所以这样.并不是

因为这个词包含的意义足够广泛或者观念很重要，而是因为它从本质上表明了一

个崇拜的对象，这使它成为一个属类词，不但用于真正的God，也用于一切异教

的gods。基于此种理解，汉语与之相似的词显然是“神”.3

    但有的传教士对属类词进行了另外的解说，以解决属类词与表示单一最高存

有之间的矛盾。有人认为“Eloh恤”虽是一个属类词，但这只是语言的一个偶然

事件，而不是必然的。强调它作为属类词既用于异教的神明也用于Jehovah这一

用法会导致Jebovah与异教神明同属一类的结论来，这在神学上是难以接受的。

如果必须分类的话，那么Jebovah属于他自己的一类，他的存在禁止第二个存在

的可能性，而异教神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类.4因此，传教士应当注重的是

God的至高存在、非被造、创造性等属性，而非属类词所强调的作为敬拜对象的

属性。5

    王思业 (C.EPreston)也认为“Eloh汕”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强调的是神性，

诬叨11目nDe叽“co爪51沁.d.c矛，。加胎eR汉泊rd口6(1575):370刁7宜.
ZJOhos.ROb曰钻，“5吟 。。耐P血C岭肠forGui山切Ce血lh口slal吨‘s.see ，盯”for，。“，"，ch宕栩”‘
左己‘口月沙 7(18761:140

】曲ns.R。比由，℃。爪spe园.优”，ch加。e月生co川甘，(l盯你213一14.
“NaticesofReCenIP”bliCations"，c汤动曰日R已co川砂5(1977):184
照Nati伪.ofReCeDIPubliCallons”，C汤动曰日左己c。川旨8(15劝 :1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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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独一性，因而应当采用一个属类词。‘不过在属类词能否同时表示最高存有

这一问题上，他有着较为独到的看法，将属类词(genen ote幻叮)、专有名词(prOPer

term )、称号(叩讲Ilative)作了区分，认为前者与后两者非常不同，它包含了它

自身中所有的一切，所有的种类、等级、个体，没有哪一个修饰词能够增添他的

意义，反而只能是对他的限制。这是过去讨论中所没有意识到的。作者指出，有

人反对属类词，好像它的地位低于后两者，实际情况则是，属类词是最高的，这

个词越广泛越普遍，涵括的内容就越多.由此确定，译名应当选择的是属类词.2

    类似的看法在之前纪好弼 (R.凡G花ves)的文章中也出现过。他看到希伯来

文中单独使用“EIOb如”一词时所表示的独一对象观念是通过动词和形容词的单

数形式暗示出来的。且按照希伯来文的语言习惯，复数单用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

单一观念。因此，保罗到希腊后，见当地人用“止即1”来表示其神明，就毫不犹

豫地采用这个词，在前面加一个定冠词 “ho”来表示J比。vall。可见，人们是可

以通过采用属类词，加一个限定词，将最高存有从其他敬拜对象中区分出来的。

这也就解决了如何将“Eloh恤”所包含的双重含义都表达出来的问题。在他看来，

中文中合适的词应当是“神”，用这个词来表示最高存有是完全正当的，尤其是在

翻译圣经时。3

    署名为因奎若(玩甲让已r)的一篇文章通过对原文的考察，寻找到了另外的采

用属类词而又不至于在它表示最高存有时发生混淆的解决之途。他肯定“Efoh恤气

“Theos”在圣经里面既指真正的God，也指假的9创如，但他们的意义并不是自

身固有的，而是由相关的联系和句子的意义所确定的。而“Jehovall”则通常是指

唯一的真God，而不能用于任何其他的存在，4另外，据确认，勺ehovab”在 《旧

约》中一共出现了超过6800次，而“Eloh面”只出现2000到2500次，前者是后

者的近三倍。此外，“Jehov曲”出现的次数比其他名字合起来的次数都多。至于

“EI比通”，大约有476次是和勺比。vah”相联系出现的，357次加有定冠词前缀，

ICEPre蛇on，
ZCFPreston，

，t住Craves

.亚m招inC腼。efor‘C叼，，‘即ds，助d‘SP七11，ff，以加。e瓜c毋der名057介229.
“介m”in伪 达ese阮 ‘oO d’，‘gods，胡d‘sP吮，”，比加。e肚co记ers(1877):229.
“劝ou沙匕叨 也.1七ml伽 est沁份1，伪 如已堵及沈价der启0即刀:抖卜142.

肠qu七er，“1为.MeaDingofthe从lord侣h访，飞〔汤切曰e瓜卯月旨8(1877):8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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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约722次是单独出现的。作者通过分析一个《创世记》第1一2章的阅读过

程指出，通过阅读中“Jehov曲”一词的不断出现，读者会确定创造天地的“Elo瓦口”

就是耶和华，而且在整个 《旧约》的阅读中，“Jehovah”名字的不断出现都会给

读者以指引，使他不会产生混淆.’基于此，作者认为，圣经中已经启示了译名解

决的办法，就是重点强调 “Jehov曲”一词，在此基础上，“Eloh如”用哪一个属

类词来翻译相对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2

    突破过去传教士对“Elohim，，和竹beOs’’之属类词、专有名词、相属词的界

定，罗素 (william ArnlstrongRussell)通过自己的考察提出独立全称词

(absolute.generic tenns)这一概念，3即它们既包含所有一类对象，又可以独立使

用，来表示其中的一个。而“神”正是一个独立全称词，包含了中国所有的神明，

而且常被儒家独立使用，没有任何修饰词.这个词准确对应了独立全称词“Eloh血”

和“T七eos”，因而得到作者的肯定。性此，作者完全排除了对词语指涉对象的考

虑，只专注于词语本身，把单纯的词语对应作为翻译的原则。因为在他看来，在

任何一个异教民族的著作中寻找真正的God，都是给一个传统赋予一种从来都不

具有的力量和效果。认为中国人在他们的主要G以卜一一上帝的独特称呼中保留着

关于Jehovah的知识这一看法是虚妄的。关于Jehovah的知识是他们纯粹的传统

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因此，翻译中考虑词语的指涉对象是徒劳的。

    罗素从对存有本身的考虑退到对词语性质的考虑反映出译者在完全相异的处

境中寻找译名的绝望。然而这一似是而非的出路并不能解决问题，“God’’的翻译

不是从词语到存有的过程，而是从存有到词语的过程。单纯词语的考虑并不能使

译者找到恰当的译词，他必须时时关注词语背后的存在。作者在论证中也并非纯

粹进行语词性质的分析，他无法完全脱离词语指涉的对象来谈论问题。即便传教

士最终选择了“神”字，也不会单纯是出于词语本身的对应。

1加qu七erl‘1、eMeanmgof也e从七rd‘sb达，”，C石动。心左已伪护苗呀s(l877):膝5.
Zlnqu加r，“肠eMeaningofthe职lord‘5腼，”，chin曰eReco川针9(1877):92·
，参考对，丙山am内而stl哑.刀，，en的著作几e及护从伽.理介们:俄AnE明“妙盯，oIhet‘门”加血ch~
L口哈.电e涌ich用05扭巴口加护甲心翻 曰动加例己刀初ejasth即，必“动the价Iy命匆t~ 的介绍和评论。
见，川iceofn沈en印ublicatians"，Ch呻 eRec“苗穿8(1877):265.
‘，oti沈oftecentpublicati切””.ch动eseRec“.d沙8(l87介26&
，伙Noticeofr“.tPu七11‘目10.”，ch如。e左已c口d旨8(1吕劝:26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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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 “Eloh如”一词的类型进行判断之外，希伯来原文中God拥有多个名字

  这一事实也受到传教士们的关注。一篇署名为犯W的文章详细考察了G记在希

  伯来圣经中不同的名字及其用法，这些名字包括，“J比ovak”、“EI”、“E10h血，’.

  “sbaddai”、“Elion”、“A曲ODai，，等。通过考察它们在圣经中出现的次数、词语

  间的关联、上下文背景、在不同书卷中的分布情况、使用的历史背景等情况，作

  者得出结论道，希伯来圣经赞成用一个属类词来补充一个高贵的专有的词，也赞

成采用适合于一定情形的各种不同的词或短语。但是鉴于希伯来文和中文的巨大

  差别，在中国这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不能死板地拘泥于贴近有着巨大差异的古

  代民族和语言，而应该做出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做出这一判断时，经验要比推理

有价值，而经验使作者得出，“上帝”一词虽不能彻底摆脱其他所有崇拜对象，

但它是中文所可能提供的最有利的词。’

    纪好弼也注意到God多个名字的现象，但不同的是，JEW的注意力主要放在

这些名字的用法上，纪好弼强调的则是不同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同的意义:考虑到

他的永恒与绝对独立，他被称作“Elohl扭”，— 永恒者;当他被看作自由的和人

格的 6od，通过他的创造工作显现自己时，他被称作“Jebov曲”，— 自存者，.

造物主;当考虑到他超越一切造物的无法企及的超绝时，他被称作“EIElion”一

一至高的God;当他展现出不可战胜的全能时，他被称作“EIShaddai仁— 全能

的God;在以色列人生活在偶像崇拜民族中的以斯拉和但以理时代，他们又称God

为“天上的God”。牲作者看来，God的名字是要表达他的本性(n时汕比)，但是

人的头脑不能形成关于他的本性的充分观念，因而没有哪一个名字能够向人类传

达God的全部内涵，人们也只能理解他的一部分本性，因而God用多个词来使人

们知道他的属性和本性。3纪好弼认为，既然God以许多名字显现自己以适应人

的有限理解力，中文的翻译也应当忠于原文，采用不同的译名来翻译.‘

    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对“Jebovall”这一名字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讨论中表现

JE俄 翻们】e介n刀for GOdinCh加ese”，chJ角留巴五“.娜即

k只C口，。.“Thought，皿山eDivmeN即mes”，Chi刀臼e
7(1876):
Re C口月旨

月心‘。月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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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了av。，“几。ughtson 伪eDivine N确es" ，以inese
C.v“厂口几加幼臼on山eDiv加eN田旧‘5气C场动。e

25(1894):154.
25(1894):153·1弘.
25(1894):154一155.



出对该词原文的不同看法，及由此而来的翻译主张。早在1876年11一12月的《教

务杂志》上，戴维斯 (Joha吸Davis)就发表文章批评英文中有时将“Jehov曲”

翻译成“God”，有时翻译成“LOrd，，，有时又音译的做法。通过对该词原文的分

析，他提出“Jehov曲” 这个词从来都是不能翻译的，把圣经翻译成任何语言的

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音译这个名字。他提醒读者注意一个事实，“】比。v比”不同于

God的其他任何称呼，也不同于人类中的所有名字.从字源学的角度分析，

“JeHov白H”这个词是从动词“HalaH”变化而来的。这个名字在经文中真正的来

源证据是 《出埃及记》第3章，摩西问God的名字时，他首先用了“HalaH”的

动词形式“Acl口eH”(lcP，Qai，加perfect)，然后又用了一个名词形式“Jehov曲，’，

用它表明他的神性本质，即他是非被造的、自在的、永在的.因此，一个有学问

的拉比说，这个词是由“Hal创日，，的过去和未来形式构成的，因而包含着一个事

实，即Jehov曲是他过去所是，现在所是，和未来将是(Jehov曲isthe one ‘wbowas

andis姐dshallbe，)。‘由于原文中“Jebovah”是G阅为自己选的名字，他反复

强调“那是我的名字”，这个名字是独一无二的，且包含着难以译出的含义，故作

者认为不能用任何一个对应词来翻译它，而只能是转写它，“助rd”或“God”的

翻译只能是对这个名字的削弱。2

    20世纪初，《教务杂志》上出现了较多的关注“Jehov曲”翻译问题的信息。

1909年2月的一封通信就t’Jehov比”的转译问题向圣经翻译委员会提出建议:

按照原文和学者中流行的用法，将“Jehov血”转译成两个音节的词，并建议译成

“耶惠”.31913年1月，一封来自诺里斯(F田吐LNorns )的通信询问《旧约》

修订委员会会不会用汉字拼出y日IV/eb的读音，而不是“耶和华”，使它更接近

以色列的读音。43月，卡斯特勒 (CH.W.Kastier)对这封信作出了回应，他说，

他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诺里斯的看法，承认“耶和华”(Jehovab)的读音是错误

为加 议r勿丫访产几HO从盯护，ch 才栩”eR‘co川针70
J。恤 WOavls，“JEHOV涌Jl，，，〔汤加曰e月‘c。川旨7(1

57旬: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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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分别锗标为340，341，342.

工WcrO反旧仁“而B化卜月1，an日团onConnnitt.，”，以~ R已“即附40(l9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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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至少是不准确的。但困难在于，哪一个是正确的术语?这是至今仍然困

扰着当代神学家的问题.作者追溯了这个词的演变历程。犹太人把God的名字看

作对一个被拣选民族的特殊启示，因而怀着如此大的敬意以至于不敢读出

“Jehovah”这个词的声音.因此，提到这个名字时就说“那个名字”，“不能传达

的名字”，“四个字母的名字”等。历史证明，直到基督诞生前第3个世纪，犹太

人再没有读过这个名字，而用“Adonai”这个读音代替了它。稍后，这个词的元

音被放在 “」HVH”的辅音下。从此，这个名字的实际读音就丧失了。鉴于这样

的事实，作者认为，改变这个词的读音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忠实的，实际

上等于用一个故意的错误去取代一个无意的失误。作者认为“Jehov曲”是一个

极好的名字，人们应该学习犹太人对这个名字的尊敬.“没有哪一个读音是正确的，

重要的不是读音的精确，而是不管用哪一个读音，对我们而言，它都是一个永恒

的声音，把我们指向唯一永恒和真实的存有”。1

    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和合本》的翻译仍采用了“耶和华”这一转写方式，

这自然引起一些传教士的反对。1916年3月，沃伦(Ga认厄rren)看到和合本《五

经》试用本后，撰文再次讨论“Jehov比”的转写问题。不过他的批评不只是从哪

一个读音更接近原文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是从经文意义的分析来进行的。他以《出

埃及记》3:12一152为基础，通过原文分析指出，那段经文给出了God名字的经

文意义和希望，但是中文译本已经完全看不出名字的意义，也不能和12节给出的

希望联系起来。“耶和华”当然是“Jehovah”的中文读音。但勺比的曲”这个词

本身不是一个确切的词，而是两个词的混合物，是混合的希伯来语，从未被犹太

IcH.wKastier，‘马阳七o-buaor伪eD扮in.N哪 in。加眼”，ch~ 左已c口川扮440913):1”一1孤
2这段经文内容如下:

3:11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3:12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事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
证据.”

3:13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
说: ‘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3:14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
里来。’”

3:15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记念，直到万代。”(引自官话
和合本圣经，斜体为笔者所加，在原文中，这几处在愈义上有着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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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认过.1通过原文语法和上下文意义的详细论证，作者认为，这个词包含了丰

富的神学意涵，过去英文和中文圣经的翻译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抹煞了其

中的意义。按照原文这个词应当是“丫止v比”，用中文表示应当是“亚位”。但

是仅音译并不充分，应该有一个旁注，加以解释，指明它的意义是“有主”，字面

的翻译应当是 “有他”，其中包含着在苦难中God与之同在的启示。作者强烈要

求抛弃“耶和华”这个词，因为人们在用它的时候，只是发出无意义的声音，意

义则被牺牲在声音之中.2而“亚位”这个音通过解释则会像“耶稣”、“基督”、

“阿们、“哈利路亚”一样，成为一个能够表达意义的声音。3

    从这些争论可以看出，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中GOd对应词用法和意义的多

样性为传教士的争论创造了空间，不同的理解或理解中不同的侧重导向不同的翻

译选择，这也从翻译过程的源头上开启了译名问题的不确定性。

第二节 传教士对译入语理解的分歧

    狄考文 (c.W.Mateer)曾经这样说过:“传教士们走遍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

异教国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和翻译圣经，但在为God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方面从

没有遇到过像在中国这样如此严重的困难。”埔这种特殊的“严重的困难”显然

是跟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相关的。当传教士们在选择中文词来翻译基督

教God时，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互相的批评和争论中，意识到这是一个远

为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词语问题，还包括了词语背后整个的中国语

言、文化、宗教背景，讨论随之深入到这些维度中来。由于传教士自身认知的局

限，又因为这一问题本身涉及的因素极其复杂，传教士们从各自的视野出发，产

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导致大量讨论和辩驳的产生。《教务杂志》中讨论译名问

IGG认、“e”1曰On‘Re.d区加gof‘伽毛，区m月tN日口已ofG目运阮C卜加。姆5哟PtU比5”，。诊.‘
尺心‘。月旨47(1916):181
ZQQ认、neD.“on而R。园改口gof阮old，川.口时N.口.ofo“加血C上加幽义血起附气。汤曰‘
石加‘。心旨 47(191目:183一184‘

，QQ认Ia打en，“ontheRend..侣of阮0.T....tN即口eofo目in阮Cb加。佬5哟脚翔”.C汤加.‘
尺“。川针47(1916):185.
4c.w.M曰傲‘“劝.Mean吨of阮W玩d神气C汤加。已天““.沙犯(l如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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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文章显示，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对“上帝”一词的理解，二是

对“神”一词的理解。此外，不少讨论者在论证中还发表了对中国语言、文化、

宗教的总体看法，以这些看法作为论证问题的依据，或作为对问题的解释，这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译名问题的态度和解决方案的选择。

    一、对中国宗教观念及语言的总体看法

    进入中国，传教士首先遭遇的就是对他们而言完全陌生、异质的语言，继而

是通过语言对中国文化、宗教和中国人的了解，而这种了解反过来又加深着他们

对中国语言的深层认识。作为在西方文化中成长起来，又受过严格基督教训练的

传教士，他们不可避免地以西方的、基督教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宗教。

    1、对中国宗教观念的理解

    中国是个异教的国度，这是大多数传教士的共识。在这样一个异教国家，“既

然他们还不知道耶和华真神，怎么可能期望这种语言中会有一个仅用来指他的词

呢?因为，尽管他们普遍地对他们的gods或其中的某一位的特性形成了崇高的观

念，但他们还是不知道独一真 G叱”。’“在任何一个异教民族的著作中寻找真正

的God耶和华都是给一个传统赋予它从来都不具有的力量和效力”。随着人类的

堕落，只有希伯来人保存了关于Jehovah的知识，其他民族都承继了巴比伦的背

叛，成为偶像崇拜者，丧失了这些知识。2

    有的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充满了泛神论的观念，这种观念造成了用 “神”翻

译“God”的困难，必须经过一场征战，界定这个词的真实的基督教意义，拔除

或摧毁环绕着 God 的虚假和低劣的观念，3才能使“神”一词获得适切性.有的

认为中国人是信仰多神的，“多神主义没有真正的God·一 它的超自然物即便是最

高的，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神性概念，或者，即便在理论上似乎达到了，实际上也

只是现实的一个暗淡的影子”.淆的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关于超自然的观念是混

功quirer，叮、eM倪口ingofthe，10rd‘shin’”.chines‘尺已‘口川粉5(l.，刀:51
NoticeofreCODtPU从icat10ns，Ch加留eRe‘二D凡众尸8(187刀:265
C.WMateer，“TheMe胡ingoftheword神"，以~ 及‘乙。川针书(l902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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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而低劣的。言语是思想的反映，中国的言语不可能提供术语表达纯粹、崇高的

旧约观念”。1这种“关于超自然和神性的思想和话语的深刻的堕落”是译名争论

的根源之所在。2还有人认为中国人不以清晰的思想著称。他们不习惯于清晰的

概念，特别不习惯于清晰的词语来指称各种观念。3这使传教士很难找到一个词来

清晰地表达基督教的God观.

    出于对上述对中国宗教观念的理解，一些传教士认为，无法在中文中找到表

达God观念的对等的中文用词。传教士们能做的，只是找到一个接近的词，将之

基督教化，使之成为一个合适的词。

    当然也有传教士持相反的观点，理雅各对中国一神论的论迷及将其中国的上

帝等同于基督教的Ged的看法仍有其影响力。艾约瑟 (J.Edkins)就确凿地申明

自己的看法:上帝就是G团，在天性的关照和传统的帮助下，中国人一直都认识

God，出于神学、传教、翻译等理由，传教士应该采用 “上帝”一词，而不必去

确证儒家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4

    另有一部分传教士虽然承认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基督教一神论的观念，但强调他

们曾经有过关于真正的God的知识，称之为“上帝”，而且现在还在用这个词表示

主要的god.5在真正的经典意义上，上帝是严格一神论的观念，非常接近纯粹一神

论的圣经关于最高存有的观念，而且越是早期的经典，其观念就越纯粹和威严.“上

帝”无疑是中国语言中能够找到的最为威严的词，而且天然地具有独一存有(One

Being)的观念。‘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确曾有过一种高贵的、崇高的宇宙之主

的观念，尽管这个观念并不完美。但是在后来的时代，这一观念堕落了。，

    上述看法在不同的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宗教观念与基督教God观念中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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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透露出较为积极的态度，这些相通的地方对传教士寻找合适的译词具有重

要意义。

    2、对汉语的理解

    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与前述对中国宗教观念的看法密切相关，一些传教士认

为中国的语言有着固有的异教性，“一个现成的异教术语，不管它的意思在我们看

来有多么清晰，在中国人的心里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念和联想。这是植根于偶像

崇拜的词，携带着，也只有偶像崇拜的观念。‘上帝’一词，不管我们怎样解释，

在中国人心目中都依然多少会带有旧的偶像崇拜的联想”。’“所有异教的语言都

必须被阪化，像说这些语言的人一样”。浓这些传教士看来，中国语言的这种异

教特征使任何一个中文用词都没有资格来表达God这个至高无上的神圣存有。

    此外，传教士也认识到，中文没有定冠词，没有单复数区别，3这使它无法表

达英文中通过同一个词的大小写变化表达出来的真Ged与假god之间的区别。他

们还认为中文一词多义的现象比其他语言都更严重，这使传教士无法找到一个像

“God”这样纯粹的词，实现完善的翻译，4而必须面对多重意义的困扰。中国语

言的同义词间几无区别，因而难以找到一种中文翻译，将God和sP砍的观念区

分开来.5此外，语言的模糊性也造成区分观念的困难，传教士关于“神”的意思

究竟是9od还是sP政的争论就与语言的模糊性不无关系。6这些特征被一些传教

士看成是中文的缺陷，是其不完备的表现。

    传教士对中国宗教和语言的判断未必都是不中肯的，但是出于基督教价值标

准所作出的诸如 “低劣气“堕落气“不完备”等价值判断却显然是偏激的。无论

如何，这种判断都被带入译名问题的争论中去，若隐若现地影响着解决方案的提

出。但与传教士对中国宗教观念与基督教观念之间关系的正面看法相应，他们也

表露出了用中国语言表达基督教一神观念的可能性。

5.，“劝eTen”QUestionwe APleaforUn诬onontheB无le予，m加010目产，ch即“，‘况已即川砂3‘0如匀:5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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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传教士还认识到了中国语言文化自身的内部差异和张力，指出论

证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词语的古典用法和意义，还要考虑并特别重视当前的用法

和意义。同时，不少传教士还注意到方言之间的区别，并将这种区别引入论证中

来。传教士在论证中往往各有侧重，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1不过也有少数人有意

识地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试图得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比如狄考文份量颇重的

长文(a神”的意义》就明确提出自己对论据之权威性的看法，充分考虑了经典、

口语等各种论据，“自由出入于文学经典和格言谚语中”.2

    二、对 “上帝”的理解

    王思业在《教务杂志》1875年的通信中列举反对用“上帝”一词的理由如下:

1、他一点也不认为这是对原文的恰当翻译和再现，因为该词意思大多是“最高统

治者”或“皇帝”。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词语不够资格指称真正的God，这些经典的

作者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一点关于God的正确观念，有的表达看起来似乎像，但可

能只是类似于偶像、假神，甚至只是圣人。2、当今时代，“上帝”一词指的是gods

中的一个等级。几个世纪中，中国的皇帝都有授予汇报上来的表示吉样的gods

以等级的传统。3、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广为接受的偶像的名字。这会引起误解。

4、最重要的是，它在十诫第一诫中的使用确实是非常不合适。考虑到有诸多的

gods根本不被称楷帝”，它怎么能成为恰当的译名呢?3纪好弼1877年发表的《关

于译名问题的思考》一文也对过往争论中人们反对“上帝”一词的理由作出如下

总结:1、它不是属类词，因而在用来翻译“E10h加”和“Tbeo，”时有无法克服

的障碍。2、无法确定经典中的上帝就是我们的God。3、上帝的流行用法是指一

个偶像。4、天主教试过这个词但放弃了。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就 “上帝”一词

的用法及意义而言，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上帝是否等同于基督教的

兹撒器翰燃醛豁一薰燕黔蒸薰                                                                                         (1翻7刀: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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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中国人的上帝敬拜是否偶像崇拜;“上帝”一词的普遍性问题。而第二个问

题又是隶属于第一个的，如果上帝敬拜是偶像崇拜的话，它自然就不是基督教的

God了，要证明他是God则必然要否定他是偶像。因而，在此我们可以将传教士

的讨论归纳为两个问题，以此为纲来看看传教士在这两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及其

证明。

    1、上帝是否God?

    这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上帝是一

个最高存有，在中国人心目中受到最大的尊敬，他就是基督教的God.另一部分

人则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上帝不是基督教的G团，而且，“上帝”这个词未必表示

一个最高存有，中国的上帝也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在这一争论中，对“上帝”

在经典中的意义和一般语言中意义的不同侧重，也使传教士对这个词意义的理解

显示出不同的面貌。

    肯定上帝等同于基督教God的传教士致力于寻找两者相似的属性，其中最有

力的论据就是上帝是个一神论的最高存有。杜嘉德(carstairSDouglaS)虽然承认

“在一般的中国语言和文学中，‘上帝’用以指一定数量的地位很高的gods”，但

又认为“在真正的经典意义上，它是严格一神论的，非常接近纯粹有神论的、圣

经的最高存有观念，而且越是早期的经典，其观念就越纯粹和威严”。进而他认为

“上帝”一词是中国语言中能够找到的最为威严的词，而且天然地具有独一存有

的观念。1纪好弼也承认，在具有力量和统治权的最高存有这一意义上讲，上帝和

God 的确十分接近，这也是许多学者和大部分本地基督徒将上帝和圣经中的

Jehov曲等同的原因所在。21877年的一篇书评将上帝/天与神加以对比，指出中国

人从来不把天与作为敬拜对象的神划为一类，两类之间界限分明。神是皇帝的造物，

皇帝是上帝的造物。“上帝”和“天”都表示至高、伟大的存有，只不过前者是书

面用语，后者是口头用法。上帝亦没有和God不相称的、不名誉的或不道德的传

说，那些仅属于他的属性和职责也都只属于G必。“上帝”一词没有一般性，但表

C幻，.七sDOuglas，“，sp政’and‘God，:一 nOw比ould也即悦宜.口，】川曰代ch功曰eReco月甘7(l8伺: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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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至高神圣的独一性，这是属类词所不具备的。而至高性是God更为重要的属

性。1

    细致考察中国古代经典中“上帝”一词的用法和意义，将之与God进行比照

与分析，是支持用“上帝”一词翻译 “God”的传教士常用的论证方法。秀耀春

(EHUbertyjaJ叮es)在《中国的一神论》中，也通过对中国经典的考察，指出上

帝在五千年前中国人的敬拜中就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是人类的统治者，也是诸自

然神之主宰。它虽然不能证明中国宗教有纯粹一神论的时代，但清楚地告诉我们，

古代的中国人敬拜一个至高的统治者和一群其他的sP市。2通过不同时期经典的

考察，可以看到，中国人关于至高存有的观念虽然没有充分发展，但他们仍然曾

经认识，而且在不同时期都或多或少地认识他。约翰.罗斯(JohnRoss)通过《四

书》和 《诗经》、《书经》经文的罗列凸显出上帝的至高、全能、全见、全知、智

慧、有理性人格、无所不在等属性。3高葆真(w.为油urcomaby)找遍《纲鉴易

知》、《通鉴纲目》、《书经》、《诗经》、《礼记》、《五经通义》、《白虎通》等中国经

典中与上帝有关的语句，证明“上帝”是最适合表示至高者的词。4

    《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及其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影响》一文通过对《诗经》、《礼

记》、《中庸》、《易经》等中国古典作品中与上帝和天有关的实例分析得出，古典

作品中作为最高存有的上帝观念不是泛神论的或者自然主义的，不是非人格的盲

目力量，而是一个人格神。上帝是不可见的、庄严的、显赫的、全能的。古代中

国人还特别强调上帝正义和公平的性质。在上帝与人的关系方面，他们认为天或

上帝是人的道德感的源泉，是人类的统治者。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是靠着神圣的力

量来统治的，只有在上帝的任命下才拥有自己的位置.当他不履行其职责时，就

不再是人民的统治者。此外，上帝不是一个汉民族的部族神，而是一个超出汉民

族范围，达到了其他部族和群体的统治者。他不是一个地方的王，而是人类的王。

;溉粼孺一架誓镖纂浮孺，笠忠彭黯{:器〕:;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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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国人确曾有一种高贵的、崇高的宇宙之主的观念，虽然这个观念并

不完美.这种观念“需要一种高度的宗教精神来保持和培育它.但在3千多年的

历史中，中国人不再继续追求关于最高存有的知识，或者是认为不可能，或者是

因为觉得不必要.”随着儒家观念的发展，最终道德在中国代替了宗教。但人是宗

教的动物，当他们的古代宗教湮灭之后，道教和佛教的迷信开始被用来满足他们

的宗教天性。上帝的经典观念最终堕落成为迷信和偶像崇拜。2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传教士之所以肯定“上帝”这一译词，主要是因为认识

到上帝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指最高存有，而“最高存有”这一属性显然被这部分传

教士看作GOd最为重要的属性。同时也可以看出，传教士的这一判断是有所限定

的，他们在论述中强调了“在古代经典中”这样一个背景和范围，将之与后世及

当下人们对上帝的认识区分开来。此外，传教士的表述中很少用“上帝就是God”

这样绝对肯定的判断，他们在肯定古典作品中的上帝显示出中国人曾经对最高存

有有所认识的同时，也认识到，要用“上帝”来指基督教的God，还是需要做基

督教化的工作。

    但是，在许多传教士看来，中国的上帝不可能等同于基督教的C叱，这不仅

是出于他们对基督教一神论纯洁性和独一性的维护，也包含着他们对中国上帝的

独特理解。

    王思业就否定了上帝是指一个至高存有的说法，认为上帝在经典中也许并没

有那么尊贵.上帝只是许多gods中的一个，也是圣经所说的“可憎恶的事物气

上帝可能会很好地表现出主、父、王等观念，但对中国的大众而言，他和孔子、

佛、老子、皇帝、物质的天等所受到的尊祟程度是一样的，因而是一个远比人们

所认为的要低的一个概念。传教士常常会把基督教的含义附加在异教的经典或谈

话中所用的词上，从而形成一种并非来自这些词原初意义的错误印象。3作者认为，

“帝”的意思不是god，而是指统治者(ruler)。在古代经典中亦如此，它可以和

IF伪口cisc.Mwe礼“助119拍usBeu‘of伽AncientC创邑e”andthe分h山..份皿扯N‘佣目la助.Cterof‘
ClllnesePeople，，.C丙功eseRec。八距护42(19111:319一328，

ZFran山cM.挑礼“七ligiousBetie6oftheAncientCh恤ese四d比.扮h口u.ce的也eN.ion目0助.Cterof咖
〔为加esePeOP】e”IC丙加eseReco产动叶42(1911):403一05-
C.E阮咖。，门免即朗inCh如e，efor‘GOd’，‘gods’皿d‘sP吮，"，以加.公Rec口川甘9(l盯7):232.

                                                          47



“皇”、“后”互换使用。皇、帝、后、王统称为君，他们都不是god.至于在“帝”

前加“上”字，作者重申，“加前缀或形容词的方式不能添加任何真正的意义，反

而是对一个词意义的限制和削减。·”⋯我们要寻找的那个词应该是自我支撑的，

而不是需要帮助的。从经验来看，这种靠形容词帮助的做法反而暗示了对象本身

的脆弱，如 ‘皇皇上帝’、‘昊天至尊玉皇上帝’。这些词一步步从庄严变得可笑。

没有人敢肯定，‘上帝’一词鼓励的是不是对一个次等神明的崇拜。我们被告知，

  ‘上’意思是 ‘至高，，但这并不确定。相反，它可能是指 ‘在上’，暗示出与一

个 ‘在下’的统治者相对应，仅仅是一个流行的偶像的专名。用它来表示Eloh如

和化eo:仍然有许多可反对的地方”。’时隔20年，仍有传教士表述类似的看法，

并指出上帝是一个主神，但并不是基督教的God。2

    在批驳尸上帝就是God”的论断时，理雅各常常被当作靶子。纳尔逊(KNelson)

在对理雅各《儒家与基督教》(C。咖ci朗ism inR召Iat勿ntoc份招“。力仰)一文的批

评中，首先否定了理雅各有关 “‘上帝’和 ‘天’是同义词”的论断，继而指出，

“没有证据证明在中国人自己的心目中，儒家经典中的天就是真GOd。”他从中

国人现在的状况来反推儒家经典观念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国人的民族性、无神论、

自满、人本主义等特征，论证中国人并没有从儒家的经典中继承如理雅各所称的

那些内容，也没有人从他们的经典中发展出关于真God的知识。《论语》中“敬

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等语，表明他们并不虔诚敬拜任何god或9以如，

也表明了他们的自义。他们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就可以纠正所犯的错误或所具有缺

陷。他们虽然常常会恐惧一种超越的力量，并需要安慰、赦罪和苦难时的帮助，

但儒家体系在这方面表现出无神论倾向，阐释这方面内容的是被中国人广泛接受

的佛教，佛教在这里满足了儒家不能满足的需要。由此得出结论，所谓儒家世代

相传的经典中的God，在中国学者的理解及在人民的实践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迹

象留存。而中国人寻求安慰、赦罪和苦难时的帮助，及敬拜、献祭的对象并不是

;分E竺叫叩，.“呼吧.in亚梦憋for‘恻、‘咤叱飞嗯次叼二~ ‘Recode .(l87，):235，
  r·，011巡喝.Ilm 习口c‘“..1‘.，‘月刁月留9蕊已‘Or口已r‘6气to，1)·J，J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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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团 。’

  麦克拉奇 (T七叱.McCI滋c]盯c)在《显赫的God:第一部分》中否定了理雅各

的推论方式，认为不能因为上帝作了属于耶和华的某些工作，就说他是耶和华.2因

奎若在反驳这一逻辑3之外还指出，中国经典中的上帝不具备耶和华区别于其他所

有异教9Od的本质特征，包括:

    1、上帝不具备永恒自存的性质.

    2、耶和华公正地宜称只有他自已才有权享有他所有有理性的造物的宗教崇拜，但中国的

上帝没有这样的感情.

    3、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而中国没有从无中创造出天地万物的观念.

麦克拉奇还详细分析了以朱熹为核心的儒家体系的宇宙观，将之与西方哲学传统

中的宇宙观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上帝不是至高存有，且具有物质性，5因而不能

说上帝就是耶和华。

    由于基督教的God是一个灵(sPint)，而不是物质性的，所以，在考虑中文

的翻译时，有传教士特别注意到上帝是否有物质性这一问题，劳切(J.GLOercher)

和麦克拉奇还就此展开了争论。虽然他们都是以朱熹著作中的宇宙观为分析对象，

都宣称自己的理解就是朱熹的本意，但他们的看法却是完全相反的.麦克拉奇认

为朱熹的上帝是光(U咖)和气(e山份)，是由微粒(particul*5)构成的，因而

是物质的，不是灵，‘因而不能将上帝这样一个如此物质性的东西提升到真Ged

的地位。而劳切则认为，上帝是一个灵、光和气，他还认为朱熹所说的“气”是

指自然之气，与“形”(bo勿)相对，构成了活的存在物的生命。将它翻译成“e山盯”

和“air”，完全是出于欧洲译者的错误观念，他们以其蒸气、空气、大气等通俗

:琴Nels、“oti二of份 Pu吵时10.，，ch二。Recfor “(l8劝那3-3笋
:1加sMCClatc七ie，“。OD您 ’鱿叨因vp冉卫1.玖Ch呻eRec。护de产‘0盯7):4lu
J玩qulrerl“Istha sh助嘟iof阮 CbjDese CI已”ics 阮 5.叮eB.口9”】比创比 of也esa即eds币p恤旧?PARTP

尹伪“eR“。月计8(1577)416·
’加qu叮e‘“15山esh即咨iofthe C脸加e朋Cl理臼如 阮 5国meBe川9留J比ov曲ofthe saCr目5。勿tUr.

Chtn曰eRec口由针8(1377丫礴22-424.
P冉又rl气

几仍Mcclatchie，“。。D二，鱿叩和R宙T玖〔汤加。‘刀已‘。月针:(l57升”5训旧2;UPartIr’，O协.旧左“。川甘
乡(1877):4，，确88·
’C胡onMcClatchie厂勺1已及n刀加r‘G目，恤Ch加晰气〔汤翻。‘月己‘口川妙70盯句: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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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置换了这个词的经典的意义，斌予了它物质主义的色彩.‘对同一对象持完全

不同的看法，这一争论典型地反映出了传教士面对中国文化时遭遇到的困难，这

其中的影响因素除了中西观念间的差异之外，还流露出中国经典的外文译本反过

来对传教士理解中国观念带来的困扰.

    关于上帝是否偶像，传教士间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基督教是严厉反对

偶像崇拜的。把上帝看作一个偶像，把敬拜上帝看作偶像崇拜，这是反对用“上

帝”一词翻译 “God”的传教士最重要的论据之一。王思业认为“上帝”是众所

周知的一个广为接受的偶像的名字.2史坦利(cA，st阴ley)认为“上帝”是几

个偶像共用的名字。35.认为:“‘上帝’一词，不管我们怎样解释，在中国人心

目中都依然多少会带有旧的偶像崇拜的联想。上帝最多只是一种类似真God的东

西，对没有受过指导的中国人而言，它的意思不是God，因为它实际上丧失了所

有这类存在的观念。在我住的地方，上帝通常用于指玉皇，传教士的讲道一不小

心就会变成纯粹崇拜偶像的教导。因此，任何现成的异教词，不管它们原初的意

义多么清楚，也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令我们满意，在使用中都是有危险的，其危

险就存在于中国人偶像崇拜的氛围中”.4

    但是支持“上帝分一词的传教士却有着相反的理解，认为上帝从来不以任何

偶像的形式呈现，也不包含任何与这个名字相关联的形式或形像的观念。那些称

上帝有偶像形式的人所举出的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的偶像是在道观里看到的，那

不是中国皇帝所敬拜的上帝，并不能因此将中国人的上帝说成是偶像。5乐灵生

(F浏止Rawlinson)也说，上帝的观念不同于中国其他宗教中的god观，他没有

任何真实的形象，他被看得太神圣因而不能有任何物质的形式。雏者还通过观察

敬拜仪式发现，上帝崇拜中并没有偶像出现。7

IJ.QL姆比b甄“c吟即叨den“”.C、恤“eReCorder‘(l875):438一39相关争论还见于J.Q玫喻cber，，压e
及n.for ‘GOD’inCb址sr江漪动曰eReco凡众护7(18简 :221，222.
Zc.E阮st叽℃叮。训nd比cewe.以如ese人eco了山护6(1575):259‘
，c.人5枉口ley，“rHEU即ofsb.gti”，ch加age人毖Cor’距护35(l喇”):141，
‘5.，‘.飞b亡介而QUestion— Apl.forunionon伽BibleTe爪血。1吃犷，以的.心盆“口‘叮巧(l卯5):557.558.
，，otkesorr创姆nl即b加硕臼”气以呻 e天eCo几介护吕(15”):15，.
Fn口kP泊wl此叭 “some chineselde”ofGod”，chines已Rec。月公50(1919): 462·
F倒吐F泊w】血。氏侣。口eC奴泊eseldcasofood".ch功‘日‘况“口川针50(l，19):61，币20



    从他们的论证可以看出，这两种相反的看法来自他们不同的关注点。认为上

帝是偶像的传教士所看到的主要是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情况，而认为上帝不

是偶像的传教士强调的则是其在经典和上层社会中的观念，视点的不同带来了不

同的理解。

    2、“帝”或 “上帝”的普遮性问题

    由于在原文追溯中传教士对“Elob」m”是属类词还是专有词意见不一，“上帝”

一词的普遍性问题也成为传教士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承认“EIObha”是属类词，

那么它对应的中文译词也应当是属类词。在过去的争论中，支持“上帝”的传教

士曾一度试图证明“帝”或“上帝”是具有普遍涵括性的属类词。’麦都思就曾从

播、道、佛的经典里找寻“帝”指称低级存有的例子，来表明它是一个泛称，具

有普遍性。2湛约翰 (J Chalmers)在 1876出版的影响甚大的小册子《God的中

文名字》中也列举了许多种上帝，认为它已经有了充分的广泛性用以翻译gods。3

    反对者则有他们的理解。海姆 (B.He恤)针对湛约翰的论证指出:“的确，

现在这个词的使用要比过去更为广泛，但是这反倒伤害了它表达基督教单一God

的合适性，而后者是极力主张上帝者强有力的证据。同时，它也仍然不具备足够

的广泛性来作为一个属类词表示 ‘Elob恤，/性b阳5’，后者不仅用于指唯一的

God，也用于指异教中所有称为gods的对象.”‘因奎若指出，中国人只有皇帝才

能拜上帝，法律规定普通人不允许拜上帝，因而“上帝”一词不能用来表示普通

人所敬拜的假gods，5这也表明它不具备普遍性。王思业也指出:“即便上帝在中

国经典中就是造物主，它也只是一个专有词而非属类词，无法用来表示 ‘Elohlm，

和性五eOs’。”‘“帝”也不能用来表示god，因为除了称作“帝”的gods之外，

1也许是感受到这方面论证的困难和劣势。支持心上帝”的传教士后来曾一度改变策略，将强调的重点从论
证“帝开成“上帝印是具有普遍性的属类词转移到论证它是与创造物相对的相属词。相关论述参见李家驹:
《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叱”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0七年至一八
七七年)》，第232一236页。
2参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16一217页相关论述。
3参B.H已加氏“5腼ana sban且，tf，，。in留。左已‘。川沙7(1976):436.
一B.康】叭“Shenandsh朗公一护，以动eseR“0几九r7(1876):436一37

二肠qu叮er‘“TbeMe翻Ingofthevlord‘Sbin，”，C六j抽eseRe‘刁rd已rs(l吕叨:83一
，CEPrCSt叽 “几爪田in伪川.“for‘G闻，，冰记日，皿d‘sP吮”，，〔决认。eRecl〕川沙8(l5劝:234.



显然还有很多其他的gods，比如土地神，海神，河神等，无法包含在“帝”中.’

    “十诫”第一诫的翻译常常成为译词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试金石，反对者往往

会通过由“上帝”不是属类词而造成的翻译困难来反对这个词.第一诫的内容为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gods”((出埃及记》20:3)。海姆认为，如果将这

里的“gods”翻译成“上帝”，就无法传达出这句话反对偶像崇拜的神学观念，因

为在中国人眼里，这仅仅是不让他们崇拜其他的上帝，并不妨碍他们崇拜其他的

神。他们只是神，不是上帝，不为诫命所禁止。2还有传教士认为，这里的翻译只

会让中国人误解为不让他们为gods建立第二个或更多的上帝。而事实上不会有中

国人相信 gods之上会有第二个上帝。在此中国人不会把他理解成一神主义的教

导。此外，通过这样的圣经翻译，还有一种误解的可能，就是中国人会认为传教

士崇拜和传扬的Jehovah就是他们的上帝。3总之，由于“上帝”一词不具有普遍

的涵括性，翻译这句话时若采用它，就无法传达出原文中禁止假神崇拜的基督教

一神观。4

    这里显示出，中文用法中的确用“帝”和“上帝”表示不止一个对象，但也

的确没有“神”字更具涵括性，因而将之定性是比较困难的，这要涉及到对属类

词本身的定义。同时，这里也显示出传教士在“上帝”的涵括性和独一性方面存

在的矛盾。支持“上帝”译名的传教士想在两方面都具备说服力，论证的结果却

让人发现“上帝”这个词本身所具备的复杂性，在自我矛盾的尴尬中，恰恰展现

出了一种更全面的认知。

    三、对 “神”及 “灵”的理解

    圣经原文中的“Elob面”在用法上既有God的意思，又有gods的意思，也

就是说，它既有独一性，又有普遍性。不少传教士希望在汉译时找到同样性质的

C.EPreS.加，℃。侧即.d.伪”，C丙雇栩留已天“。川针6(1875):2肠.
B，He城 “Sben翻dshang魂1气Ch阴‘浮‘天已“川针7(1876):437.

，’NoticeBofR“eDtp“乙2比口吻衅，曰j才月哪左‘c。川砂8(1877)2“.
类似观点还见于:Oneto认七0口钓us呱YOurCircu城“Anq阵OL咐于 TO几切刘臼ox址即e沂闪.MB，
CM，Cha的川犯ofthepe恤gCOnnDitteeonUnion，，，Ch呻eReco凡众r36(1905):415;加q，妞.‘叮b已M.盯ingof
伪已研自川.Sbin，”，〔知妇.eR心co月妙8(l57你 83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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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其中一部分人主张用“神”这个词，但另外一部分却并不赞同，双方围绕这

个词进行了很多争论，主要涉及三个问题:1、“神”字是否一个具有充分涵括性

的属类词。2、“神”字指涉的对象究竟是god(s)还是sp的t(5)。3、“神”字能否表

示最高存有God。由于牵涉到“sP砍”的翻译问题，传教士的讨论也延伸到了汉

语中的“灵”一词。.

    主张用“神”的传教士特别强调“神”字的普遍性，认为它不仅对应于“Elob汕”

的用法，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助于反对各种假gods，传达基督教一神主义的教导，

尤其是在“十诫”第一诫的翻译中，“神”的涵括性更是“上帝”所不具备的优势。

而传教士们在“神”具有普遍性这一问题上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只有个别传教

士认为“神”并不是一个属类词，不能包括中国所有的假gods。一些例子显示，

“神”并不指称众多的佛教敬拜对象。另外一些例证表明中国人在提到异域的敬

拜对象时是用a佛”而不是“神”。而且，在中国的有些地方，如宁波，神是包含

在“菩萨”中的，后者是一个包含所有敬拜对象的属类词。’但是这种看法受到另

外一些传教士的否定，他们认为作为表示敬拜对象的“神”一词，涵括了“佛”，

《史记》有语:西方有神名曰佛，《神仙鉴》中描述佛诞生故事的相关的段落，及

其他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神”也包含了儒家的上帝、天，道教的仙及其

他民族所敬拜的对象等所有的gods。2这些都肯定了“神”作为一个属类词具有其

他词都不具备的涵括性。

    但是，在“神”字的意义究竟是god(s)还是sP沉t(5)，“神”能否表示基督教

的God这两个问题上，传教士间分歧较大.

    1、“神”字的意义究竟是god(s)还是sPiritO)

    “神”字本身具有多种用法和意义，再加上中西语言和宗教观念的差异等因

素的影响，“神”字的意义究竟是god(5)还是印州叹5)就成为传教士中争议最大的

问题之一。从传教士的争论看，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涉及到所有可能性，在此，

‘叹oticesofR曰姆川Putli画姗”.。朋e‘亡口川针5(1‘77):156一15‘
2这种看法见于:“N优icesofR“即tpu云矛苦““。胭，，，ch~。刀“。月卜叮1盯升招‘1“;C，w加如“et，“1、e
Me叨呢ofthe认七川神”，〔知”eBeRec少山护32(1901):70一;加明如成哟币.M暇切mgof阮认七fd‘Shin，’，
Ch加改 R‘cor山护9(1877):88一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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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之概括为以下几种:1、“神峥的意义只是sPint(s)，或其基本意义是sP飒5)，

有时也指90雌);2、“神”字的意义只是名。成习，或其基本意义是god(5)，有时也

指sP州5).3、“神”字的意义既是sp云it(5)也是god(5)，两者不分主次·

    关于第一种看法，早在1847一1850年间，支持“上帝”作为译名的麦都思就

已经通过一系列文章，对中国著名的字典、儒家与非儒家 (道家和佛家)的主要

作品，以及外国学者与传教士的早期研究进行了考察，从中找出论据，证明“神”

字只可表达与英文“印int”相同的意思，它只应翻译为“sP政”，“sPi对toalene耳男”

和引申为一些拥有或具体表现上述力量的存有.‘在《教务杂志》的讨论中，讨论

者类似的说法多属对过去讨论结果的教条式引用，2或者被作为默认的讨论前提，

没有更深入的论证。较常见的是类似海姆的态度，即在肯定“神”的意义是印砍

之余，也认识到它有god的意思。海姆认为“不管是从中国的文学作品来看，还

是从现时代人们的语言习惯而言，都可以支持用这个字翻译“god”。如果还有人

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它翻译成sP政 的话，那是语言运用的暴力，无视这个词

对应于其他语言中的god这一事实”.，

    对于麦都思的看法，文惠廉等人曾经进行批判，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

“神”的基本意义是God和gods，而不是sP吮。《教务杂志》中发表的一些文章

接续了这一观点。王思业在1875年的通信中指出，“神”这个字在所有中国古代

和现代文学中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意思都是god、血ity、divinity、god一1阮等，但有

时候也指sP沐、印州tual等。那些认为该词只是指sP政和sPjritUal的理论是误入

歧途。照这一理论，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民族之处就在于他们是拜sP沉t者，

而不是拜gods的人，而这恐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恤1877年发表的一篇专门讨

论“God”、“gods”和“sP吮”翻译问题的文章中，王思业通过考察“神”的用

法和意义得出，在这个词普遍的接受中，与即ds、divinities的关系比印沉招密切。

1详细情况乡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目”一词的翻译与解释
(一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 199一203页.

玩quir已rl“lbeMean吨 of伽 研砧rd‘Sh邑，”，C知月脚 左“。川旨8(l翻仍:65
B.价城 哪业enandsban分ti"，C丙1”eseReCO用针7(1876):439.
C.EPreS切践“CorTespend.丫 ，Ch加ese五eCo川针6(137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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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一鬼，神一人的对立中，神都不可以翻译成sP政。‘这进一步强化了他过去

的看法。

    因奎若的文章(a神”字的含义》专门向人们展示，“神”作为god和gods

的意义在中国语言中有着非常确定和权威的用法。虽然它有灵魂、精神、魂魄、

聪灵等意义，但也特别用来指一类灵性的存在(sP试tUal忱in邵)，即异教的假gods，

因此，它在中国语言中是一个指称多神意义上的god的词。2作者首先通过引证词

典和各种权威的说法，确立起什么是异教的假gods，及god和gods在多神教用

法下的意义，总结出其种类、名称、宗教设施、敬拜礼仪等特征，然后详细描述

了中国人相关的宗教特征，在比照中确立起中国人称作“神”的敬拜对象就是异

教意义上的god和gods的观点.3他还特别考察了中国的封神习俗，认为那些被

封的对象之前就已经是sP政了，其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应该是god而不是spirit，

由此可见，“神”指的是gnd。峥

    此外，作者还通过考察神被赋予的性质来帮助决定“神”的翻译。这些性质包

括:可以监察人心:有力量控制自然因素，如下雨，雷电等;赏善罚恶;倾听和回

应祈祷;爱良善的，恨邪恶的，希望人善良幸福;医治病痛，救人出危险等.所有

这些都与异教9侧妇相同，这类存在就是gods，因而 “神”当然是指gods.，

    “神”是god这一主张最具分量的论证来自狄考文.早在1877年，他就在一封

通信中指出，过去所有对“神是指sp政”的论证实际上都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

即中文有一个表示sP政的属类词。由于“神”的运用如此广泛，尤其是我们在抽象

的意义上用sPint来指它，于是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就是指sp州t。这使事实变得

混乱不清，从而使反对者沉默，但这并没有得出一个清楚和有见识的判断。‘

    20年后，从1901年2月开始，《教务杂志》陆续在 16期上以大量篇幅发表

狄考文的一篇名为 ，tt神”字的意义》的研究论文。据文章说明中提供的信息，该

:c叩reston，曰 in咖esefor‘GOd，，‘gods’and‘sP‘气舜和竺呼Recode 8(l.7力:230.
:匕qu止er，“TheMean哩oftheword‘sh运””〔汤户”。eReCOr山犷吕(1吕77)二6，·
二Inqu喊 “Th“Meaningofthevlord‘防in’峥，chineSBRecO川份8(l8夕):65-70.
二Inquirer，.‘几eMean吨Of比eW0rd‘弘in’气ch认es已RecO心叮牡1877):70一71·
二功qu喊 “The Meaningof止e研/ord‘shin’”，ch加“eRec。川冲吕(1877)二71
’C，W Malee几肠几eTen刀白rGod 运C加比ese”，以王抽留‘天“汾幽护8(1盯7):，5·



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在加多年前写的，后来一直延续着这一主题，数年间一直不

断地进行论证。作者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比较并编写了超过 1，3000

条用“神”的例证，以尽可能地穷尽对“神”的用法和意义的考察。’狄考文认为，

从最高的程度上讲，在中文这样成熟的(cultivated)的语言中，不可能出现“神”

字在真正和确切的意义上既指god又指印泪t的情况，除非一个词实际上变成两

个不同的词。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神”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和独立的意思。它既

不像许多具有双重意思的词一样有两个读音，在中国的词典中也没有将它的意思

分在两个词条下解释。即使它有着两重意思，也应该区分哪一个是主要的和更自

然的，并在基督教的用法中采用它。作者相信“神”传达给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和

“仆e璐”对希腊人，“dues”对罗马人，“god”对英国人的古代祖先所传达的是

一样的。2他试图通过对中国宗教、哲学、历史、诗歌、小说和日常生活语言中的

“神”字的全面考察来论证这一看法。

    作者首先定义了god和sP政这两个概念.由于中国人从他们的历史之初就

是多神主义者，因而不能采用基督教一神主义者的“G闻”一词的定义，而是采

用一神主义者心目中关于神明(divinity)的基本观念，它是指一个聪明的存在，

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和赏罚人类的权威，因而被看作正当的宗教崇拜对象。一般而

言，任何宗教崇拜的对象都是一个god。关于sP政的基本观念是:无形的聪明的

存在.基督教将 sP政 定义为非物质的，但异教的认识从未超越“看不见的”或

“无形的”这样的水平.3

    接下来，·狄考文从十几种角度和用法类型入手，将 “神”与前面定义的

god和sPirit进行比照，来证明其意义是god、divinity或godl议。等，而没有

sPirit之意。这些考察的角度和类型包括:“神”是中文中唯一一个表示所有

敬拜对象的统称:斗新神成为神的方式;’“神”字的关联词:哪、鬼、人的

Ic傲Mat“气“1七.MOan田gof伽W玩d神”不为加.已月配口川旨32(1901):61，加“.
Zc.砚M幽er，‘‘T七eM咖吨of业从七rd神气以加份已左‘‘。九勿32(190l):61一
，c砚Mate亡r，叮七.流翻刀gor咖从阳rd神”，以加曰。况已伪相阮32(1901):石3
4c.砚Mateel，叮七.M。的叱of公W玩d神气C知润。心几伪初妙32(1901):“·具体论述见第幻刀2页:c为才码‘
双即口月甘32(1901):107一113.

，c.议Mat城“TheM已anlngofthe钊忱d神，.ch加esB几切川甘320卯l):n3一11氏220.2”.
‘c砚M因创风，山.M‘田加gof‘认七川神气。动.‘左“刀月旨32a901):川花31，2翻，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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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方法;‘与神相关的语言和行为;2神的行为与职责;，“神”用以描述人或事

物时的情况;‘“神”字意义溯源;’“神”作为限定词的用法;噜等。，

    狄考文的研究可谓煞费苦心，其材料的完备更是令人惊叹，颇能增进人们对

这个词的理解。但他也无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逢释偏见，对某些用法的解释有牵

强之处，令人难以信服。

    在许多传教士为“神”的基本意义究竟是god还是sP砍争论不休的时候，

有几位传教士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提出了第三种看法，即，“神”这个字兼具

两种意义，它们是不分的。沃克(J.E.研厄业er)通过两个骑士为争论一个盾牌究

竟是什么颜色而争斗的故事来比喻这一争论:一个说它是红色的，另一个说它是

蓝色的，等他们打斗得快要死掉的时候，有人给他们看到，这个盾牌一面是红色

的，另一面是蓝色的。.沃克认为中国人很少清楚地区分deity和sP政，语言中也

很少提供这种区分，但在他看来，“神”就常用于包含这两种观念。，艾约瑟则认

为，中国人将sPirits和gods看作同一类，因而通过同一个术语“神”来认识。传

教士的翻译应该采用同样的用法，即，两者都用“神”来翻译。’。这些人带有折

衷色彩的看法虽然左右不了对译名的最终选择，但却有利于前两派传教士检视

“神”这个字意义的包容性和含混性的一面，促使双方缓和固执的态度。

    与“神”的讨论密切相关，这里不能不提及传教士对“灵”这个词的讨论。

在译名问题的讨论中，主张用 “上帝，，翻译“God”的一派大多也主张用“神”

翻译印吮，而主张用“神”翻译“god’’的一派则多主张用“灵”翻译sP砍，以

c.wMateer，“T、eM团吨of血节七rd律，〔翔妇es，ReC口公沙犯(l901):2“一90.
cW.M血eer厂月T七eMe四吨of此职陌rd神”，Ch角曰心左“。r苗叮32(l901):340一52
c.砚Mateer，“Th.Meani叱oftheWOrd神，，，C知月臼eRecordl犷32(1901)447碑56.
CWM泊teer，‘肠eMean吨of阮研七rd神气〔汤加留eR已c口刀趾护320901):499一。民
C.砚Mateer，“T七eMe助Ingof伍e研IOrd神"，C内1”。eRe亡。尸山尸32(1卯1):义7一52.

C，砚M址eerl“TheM以山吨of也e，IOld神”，Ch加“eReC。川甘33(1902):290，343，400确04.
其他参CwMat以斌叮beMeaningof阮W玩d神”，ch~ 瓜即相甘32(l901):597币09，C汤加。‘左目”川旨

翔咨欲孟汽了猛:票忿毓赢“way’，、es。。 。(IB7二19.
，J，Ewajker，“Toostlai沙tiscrDoked阮olher珊丫，ch加eseRecC川针8(l8劝:520.，厄正份在发表于1903
年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这一看法，参见.A从IOrdor幻即Oabout伽5即翻回恤目.thasupe比Ulnan aDdtheDi叭加e运
thecbineseL助gy吧e，”，Ch加叮eRecO川旨34(1903):168.
1Oj.D公勿，，‘，some Brief，出出二fornot功吨L访gin伽5妙 ofsp砍、ch二 左“口川针.(ls劝二527.类似的
看法还见于QGw沉叭‘‘肠eTenD伽es石0.一 Apl.forco口醉b.咖r不知八哪天‘卯月甘3509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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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传教士提出，译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翻译SP吐一几eum a(希腊文)一

Ruacb(希伯来文)。’相应地，译名讨论也延伸到“灵”字是否指sP旅的检讨中

来。

    反对用“灵”翻译sP沉t的艾约瑟认为，“灵”这个词指的是灵魂(souD，而

不是叩州t，它不具备人格性，不能用来翻译基督教的HolysP试t，而且用法上也

与基督教sP政不符。2他还认为，用“灵”表示sP吐之所以流行开来，并不是因

为这是个恰当的词，而是为了解决翻译面临的困境。3一些人提出“神”是表示

God的最佳的词，并由此推断不能用这个词表示sP政，4于是提出一种用“灵”

来翻译sPirit的解决困难的办法.而沃伦则提到，“灵”作为一个形容词或副词很

合适，但不适合去做名词.5不过他还是愿意接受这个翻译，原因不是它合适，而

是它带来的麻烦相对而言要比用“神”翻译sPint少。‘

    主张用“灵”翻译sP政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王思业说，“灵”主要的和基本

的意义就是sP吮，而不是像一些人断言的那样只是指“灵验的”(efficacious).7

麦克拉奇则在他的《中文中表示God的词》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通

过对比西方古代哲学家关于Pneuma的看法与中国新儒家经典中关于灵的理解，.

得出结论说，“pne侧口a’’对应的是“灵”，而不是“神”·

    对于“灵”能否作名词，因奎若举了很多例子，给出肯定的答案，，王思业和

富善(CbaUnCeyGoo由ich)也同样予以肯定。10至于用“灵”表示sP吮是否出于

翻译困境的权宜之计，王思业作出断然否定，他不仅认为“灵”是最适合翻译希伯

来文和希腊文中的sP吮的词，而且认为“灵”比“即的t”更接近原文的术语。11

Caxs咬‘rsDougl”，‘“匆喻，幼d‘God，:se一一习。切shouldthey悦孔朗，lated?"，Ch加留e几co川针7(l87母70
Edk台”，写。山已蹦efR曰”旧朋助即正vs吨L吨inth.5如亡成Sp州r，C内切留亡天己‘少山产5(1877):
Ed‘1山，“5吟 B血fReasonsfornotUs吨Linginthes砂 ofsp沉t”，〔汤加臼e左亡‘。凡拒护8(1877):
Edk血”，“50田eBriefR.”onsfornotUs叱Ling泣此 senseofsp州t”，Ch动eseR‘c。凡距护8(1877):

52月.525

粼:
1

1

1

2

，

4

QQW峨.，“几eTenllQUestion，APleaforC0mpr.hension"，ch秘日Reco凡拒r35(1904):21胶
GQW甘比n，“肠.介nnQuestj叨一APlealbrCo功Prcbensio.，，，Ch功.eR已co侧扭护35(19例):219·
C.FPrCSt加，“COIT.spend。记，，Chmes eR“ordO6(1875):289.
CanO刀McC恤比ie，“孔。介加for’God，加口访哪气C为加曰e月“闭勿7(l污7叼:姐例.
加quj比r.叮bcM亡助吨 ofthe wbrd‘Shin，气C儿翻。‘Reco护苗叮5(187你 79.
10cbaun卿 G。以城cb.“n故tsand Te幻刀，，，ch呻 eRecO八拒r35(l翎):393;cRp花川.厂下留..恤C肠比.姆助
!。“，，‘9。如，and‘sP沁”，，〔为功esoReC。了‘即8(l87介236·
“C，F.P比刘0氏“及肛此inC七如。efor‘。时，，飞众如，四d‘sP云妞，”，口汤目‘盈已‘。川甘吕(l877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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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神”能否表示G记

    在这一问题上，反对的意见主要集中于两点，即单用 “神”这个字来表示至

高者没有足够的尊贵，也没有足够的明确性。’在中文中，“神”常常是单独使用

的，单独使用时或表示多个gods，或表示一个god，一个sP政，明显不适合翻译

最高存有God.2从中国封神这个现象来看，凡人死后经皇帝加封能成为神(敬拜

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皇帝是造神权威。不管多么反感这一事实，人们都无法

否认 “神”与这一造神行为和被造出来的崇拜对象的关联。由此，用“神”来表

示God，就会得出God是皇帝意志的创造物之结论。这不是在提升神这个词的意

义，而是在降低God 的观念.3从“鬼神”这个词的组合来看，中国语言一直很

少双音节词，在现有的部分中，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更尊贵、更重要的放在

前面，如君臣、父子、金银等，只有阴阳除外。由此推测，很难说“鬼神”是否

也属这种情况。古代经典中，“鬼”并没有恶的意思，孔夫子把它作为“神”的同

义词。从双音节词的类比来看，“鬼”比“神”更尊贵，至少是在这个词最初的时

候。4如此，用“神”来表示尊贵的GOd是否合适，也值得怀疑了。

    此外，“神”还有安神、神魂、心神不定、留神、眼神等多种用法，意义非常

广泛，这也使单一的“神”字无法用来表示God.因为“神”的这些意思是中国

语言的一部分，不可能通过基督教化去改变它.，

    支持用“神”表示God的人则有另外的说法。针对“神”不够尊贵威严的指

责，因奎若举了中国经典中的一些例子:“升闻皇天上帝欲焉”，“升闻皇天上神欲

焉”，“以降上神，注，上神天也”，“以降上神，注，上神天神也，又在上精魂之

神”。在这些例子中，“上神”等同于上帝、皇天、天、天神，这说明它可以用来

指最高存有。既然中国人可以用“上神”来表示最高God的观念，那么，基督教

当然也可以用“耶和华神”来表示圣经所揭示的最高的神圣存有。‘麦克拉奇从以

.C.，a如Douglas，“‘sP此，咖‘。“，:一 习。ws七Ould山ey悦肠肋幻成“钾，C汤认脚月‘‘。川旨7(ls简:71.
Zc肚sta吐sDouglas，川匆吐，and，God’:- 习。和止ouldlh卿比及训1的记钾口以功出刀“。月针7(ls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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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为核心的儒家宇宙观的分析中也证明了“神”就是异教意义上至高Ged的名

字。在朱熹的宇宙观中，宇宙由以形成的最初两种东西是气和理，气源于理，因

而低于理，理是从气中形成万物时的作用力量，理就是神，它是至高神的名字之

一。儒教徒的显赫的神和西方哲学家的显赫的Theos一样，都是指宇宙万物的最

高灵魂(supremesoul)。因而，中文的“神”一词毫无疑问就是异教民族的God，

正如丁beO5和Deus 对他们各自民族的意义。另外，许多例子显示，孺家显赫的神

和西方哲学家显赫的Thcos常常有着同样的称号、名字和属性。中国经典中的一

些祷文也显示出神的尊贵地位，表明它指的就是God.1

    针对 “神”字意义不确定、用法多样、不能被基督化以表示God等批评，狄

考文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神”这个字主要的和恰当的意义是什么。如果

God是其主要的和合法的意义之一，那么它具有其他意义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它

基督化为Ged，这并不是对语言的滥用。词语具有多重意义是很平常的事，这并

不影响人们对它的理解。大家都承认用“神”表示God有些困难，但这主要是因

为大家想在中国语言中找一个定冠词或单复数形式，也因为中国人的头脑和语言

中渗透了泛神论这一不幸的事实。不过这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狄考文提出了一

种设想，即，将一个专有词，如“上帝”、“天主”，和“神”结合使用，或者将一

个属类词，如“神”，与“上帝”结合使用，这都有利于传递基督教真理。2

    除此之外，支持者还在其他方面表达了对“神”字的理解，及其用来表示God

的合理性。因奎若认为，为了让这个民族知道真正的God耶和华，并驱逐出他们

的假gods，有必要用同一个词来表示真God和假9侧如。而“神”字的习惯用法完

全符合这种要求，首先它包括了所有的神，同时也可以个体化和特殊化为任何“一

个神”。而且“这个国家的法令是用 ‘神’这个字来表示敬拜对象的，日常生活交

谈中也用这个字表示他们的假gods，因此它必定用于此类和假gods有关联的地

方，而耶和华俯就人类的软弱和愚拙，将自己归于被敬拜的存有中的一类，因此

，1加sMcclatcbie，“GOD二’均枷vpART叭C丙玩。，瓜c。川旨s(ls仍:4004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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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用 ‘神’这个字表示他，以显示他是那位真正的神”。1再者，神环绕在普通

中国人周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之极为熟悉，用“神”这个词来翻译

“God”比这一语言中任何其他词都更有利于在中国人的心里清晰生动地产生出

关于God的属性、作为和职责的印象，帮助他们认识God。2此外，在中国传统

中，当“神”用以指最高存有时，可以表达“创造”之主的观念，如“天有至神

为造化之主”之类的说法。虽然这里的创造观念表达的不是从无中而来的创造，

而是从已有的物质中的演化，不是完善的创造观念，但是，将u神”与耶和华连

用就会有助于让中国人明白God是创造之主。，

    另外，罗素认为“神”本身是一个独立全称词，既包含了中国所有的神明，

又常被儒家不加修饰词而独立使用，这个词准确对应了独立全称词“Eloh面”和

“Theos”，4因而是一个恰当的表示God的词。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传教士对中文相关语词的考察不可谓不全面细致，用

力不可谓不勤。但这方面的论证最终也没有分出是非高下来。这其中固然有传教

士神学观念和翻译理念的分歧，但中文用词本身的复杂性也占有很大的分量，再

加上中西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和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化的陌生感，他们对译词的理

解就更难达成一致。但无庸置疑的是，互相之间的争论构成了他们深入、全面认

识中国语言文化的动力，在相互的关照中，对译词的衡量也逐渐趋于客观。

第三节 传教士对当下读者的不同看法

    翻译必定面向一定的读者对象，传教士在讨论译名问题时当然也考虑到了读

者的因素。从广义讲，传教士讨论中针对的是两类读者.一类是想象的读者，这

是传教士通过对中国语言文化和宗教— 尤其是古典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理解和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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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对其中的相关信息加以整合，重新建构起来的读者对象。由于重构是建立在

中国整体的语言、文化、宗教基础之上的，这类读者具有一种整体性的倾向。由

于他们是抽象出来的，因而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另外，由于传教士个人具体取材

和对材料解读的不同，各自建构起来的读者面目也不尽相同。当然由于他们用以

建构的材料在整体上是同一个对象，因而传教士们建构起来的读者对象又有着大

倾向上的相似。从某种程度上讲，传教士对译入语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也是建构

读者对象的过程。他们正是以中国历代留存的语言材料为媒介，来寻索中国读者

对“上帝”、“神”、“灵”等词的理解，寻索的目的则是以建构起来的中国读者的

目光反观译名问题，做出最后的合理决定。这一问题在前面已有探讨，在此不再

重述。

    另一类是实际读者，即在现实层面中已经或可能进入译作阅读的读者，也就

是生活在传教士身边的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译名的中国人。这类读者是个体

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因而也是千差万别的。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一部分传

教士越来越意识到实际读者的理解对解决译名问题的重要性，毕竟，传教士的工

作最终是为了他们。因而，在论证问题时，他们有意识地关照实际读者的理解，

并以此来为译名的选择提供参考。

    然而，在对当下读者的理解上，传教士间同样未能取得一致，它同样只是为

译名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向度，而不是最终的决定。从传教士对实际读者并不

太多的关注中，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分歧:1、读者的理解是否可靠?这是整体态

度方面的分歧。2、读者之间的理解差异。哪一个读者，怎样的理解?传教士面对

不同的读者对象，会获取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理解信息，以这些信息为依据来论

证问题，产生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3、对读者理解案例的理解分歧。同一个读者

群体，他们以书面形式表达了对译名的理解，然而，他们究竟是怎样理解的，表

达了怎样的意思?当传教士们要以其表述为依据来论证问题时，却有各自不同的

说法。



  一 、读者的理解是否可靠?

    对于中国读者的理解是否可靠这一问题，传教士之间有着针锋相对的看法。

有几名传教士就此问题在 《教务杂志》上进行了你来我往的正面冲突.

    在1875年5一6月的通信中，夏查理(C.H别rtwelD对中国的基督徒给予了

充分的信任，似乎在中国基督徒身上看到了解决译名问题的希望。他说 “目前中

国有大约一万本地基督徒，他们的观点必定会帮助我们讨论这一问题。他们中许

多都是有才能的人，如果需要的话，让他们来决定整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好的.”他

深信聪明的、改变了信仰的中国人，经过20年，10年，甚至5年的指导，必定

会获得足够的基督教知识，能够很好地确定他们语言中的哪一个词是最适用于

God的，不管传教士在指导他们时用的译名是什么。基于这样的看法，夏查理主

张把用“上帝”、“神”和“天主”的圣经版本都提供给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让他

们阅读后从中为自己选出最好的译名。他相信“他们当然能够选出最适合于God

的译名”，强调“当前中国本地传道人和聪明的门外汉这一庞大群体的观点应当得

到尊重，很显然，本地教会最终将会修正在此问题上可能有的任何决定”。飞

    夏查理的观点受到怜为仁的质疑，在同年9一10月的通信中，怜为仁提醒道:

“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本地信徒的命名法和专用语都是从他们的基督教老师那里

借来的。他们在信教初期接受的宗教用语将会非常顽固地附着在他们身上.我们

都知道要放弃童年时代的印象多么地困难⋯⋯尽管我们现在有数量巨大的本地信

徒和一个能干的本地传道人团体，但我们很难从中找出能够妥善裁决这一重大问

题的人。即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语言和对外来词的批判使用，他们仍然不能有开阔

的思想和成熟的判断来解决这类问题。” 因而，在当前这种不完善的情况下，有

必要保持意见的分歧，以便最终寻找到一种纯粹的翻译。2

    怜为仁显然是看到了传教士的指导对中国基督徒理解译名所起的巨大作用，

这种指导已经变成了他们前理解的组成部分，从这样的前理解出发，再反过来决

定译名的选择，这究竟还有多少参考价值?似乎真的令人怀疑。在 1876年1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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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一期中，杜嘉德对此做出了回应。在他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本地信徒确实

反映了他们老师的用法，但是，经验中又有无数这样的事例:尽管传教士用“神”

表示God，但其阪依者却喜欢用“上帝”，而相反情况却很少遇到。实际上，在福

州，木地基督徒非但没有跟从传教士，反而是他们使用“上帝”一词的强烈意愿

极大地帮助那里的美国传教士发生了转变。这些事例让人相信，本地教会的经验

有资格来测试译名的恰当性。’与怜为仁相比，杜嘉德更多地看到了本地基督徒的

独立性。

    在1876年5一6月的通信中，罗斯又一次做出否定的判断:“一个中文教师、

饭依者或慕道者的话没有任何用处。”原因是“他们每个人礼貌上都会说他的牧师

所用的译名是对的”。2然而此类中国教师和阪依者观点不可信的论说在9一10月

西尼(sin恤)的通信中受到了严厉批评。西尼认为这是对中国信众无意识的污蔑，

尤其是罗斯这种认为中国人只会出于礼貌附和传教士的观点。相反，西尼称，在

实际中不难发现，信众中有一些很有能力的人，常常会出于良心来判断，并确立

自己的观点，并且不会随意改变。他们的看法是对传教士最好的回应，传教士会

重视他们的选择，在考虑接受某个指定的选择或被要求做出妥协以达到统一时，

会考虑自己的这些中国信众是否能够接受。他们不会因此而损害已有的实际的统

一。主张“上帝”和“神”的两方都确信，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人会自己解决这

个问题。3

    那么中国读者的理解究竟是否可靠?此后《教务杂志》上没有更多正面的论

述，更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一个明显的情况是，此后，中国读者的理解不时会

成为一些传教士讨论中用以论证问题的理据.这表明，起码有一部分传教士认同

中国读者理解的可信性，并认识到它对决定译名问题的重要性。中国读者的看法

已经成为译名讨论中被关注到的一种声音，尽管这种关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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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读者之间的理解差异

    之所以拿中国读者的理解作为论证的依据，是因为一部分传教士认识到，过

去传教士在译名争论中，双方虽然穷尽了中国古今典籍来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观

点，对问题的解决却没有多少帮助。而且，这些人对问题的研究越是深奥，对一

般人做出公正判断的帮助就越少。’汉学家百年来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任何一

个既定术语的原初的或古典的意义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没有多大意义。2鉴于此，一

些传教士认为，在古典意义的考察之外，必须注重实践的层面。在译名问题的决

断中，一个有实践经验的传教士的意见要比汉学家的意见更好。3然而通过这一途

径究竟能否找到答案呢?审视传教士从实践经验中提取的中国读者的理解实例，

会有助于我们做出深入的了解。

    传教士提供的这类例证大致被用于三种意图:一种是拿来支持“上帝”反对“神”

的，另一种是用来支持“神”反对“上帝”的，第三种则是证明二者皆可的。

    对 “神”的反对主要集中在证明“神”一词产生的观念模糊不确定且较为低

等.恩奎若(Enqp止er)称，他在传道中发现，用“神”不如用“上帝”更有利于

听众理解所要传达的意思。在劝一个中国人放弃偶像崇拜而敬拜神时，他们的观

念最为模糊和不确定，因为周围有太多的神，他们听到这种教训时，搞不清楚到

底要敬拜哪个神。而且在这众多的神中，也没有哪一个能让中国人觉得可以受到

至高者所受的敬意。在中国人的信仰中，并没有一个拥有至高力量、统治天地、

掌管生死的神。‘沃克也以一个中国传道人为例反映了类似情况。，

    然而支持者没有在同一范畴内举出相反例证，而是强调“神为普通人所熟悉”

这一特征，来支持“神”。“神”环绕在普通中国人周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对之极为熟悉，这有利于他们理解耶和华全知全能全在及无处不在的统治和

看顾，也有利于他们明白耶和华是超越一切神的总和、唯一的、无处不在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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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帮助他们消除对虚假的神的信仰。’神充满了生命和意义，并被认为是神秘的、

超自然的，同时也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保持联系.在他里面，我们生存、活动，

并拥有我们的存在。在向中国人讲耶稣所行的神迹时，只有在告诉这些异教徒耶

稣是神时，他们才不会为此感到惊奇，因为神做这些事是自然的.而问一个中国

基督徒，为什么上帝能创造天地时，他会告诉你，因为他是神.2这些都是中国人

熟悉 “神”这个词而带来的优势。

    与“神”所具有的优势相关，反对 “上帝”的传教士批评“上帝”一词不属

于普通民众。在街边的小礼拜堂提起上帝时，尽管有极少数牧师会从古代经典中

记起这个词，而大多数听众想到的可能只是皇帝。对许多听众而言，这个词没有

什么意义.他们可能从未用过这个词。3反对用“上帝”一词的更大理由是，它可

能导致偶像崇拜。有传教士发现，当地人将传教士讲道时所说的上帝理解为玉皇

上帝，与天等同。文惠廉还讲了一个有才智的中国人把牧师教导他崇拜上帝错当

成崇拜附近庙里的偶像的例子加以佐证.4此外还有传教士列举了其他类似的例

子:传教士被道士误会为同道，5传教士无法让听众区分清基督教上帝与关帝庙里

的上帝的区别，‘老文人认为用“上帝”一词不可避免地与拜偶像的自然崇拜相混

淆，危及教会的稳固与神学的正确。，

    支持“上帝”的传教士则否认“上帝”在中国人心目中会引起偶像崇拜的联

想，称没有发现当地中国人用这个词表示任何偶像，.经验中也没有信徒因为用“上

帝”一词而成为偶像崇拜者。，此外，他们还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来支持“上帝”.

杜嘉德187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全国大约四分之三的本地基督徒用“上帝”表示

God，“神”表示 sP砍。而在福建省，所有本地基督徒及传教士一致采用这样的

五闪u众e叭.肠.Meaning oftke 从IOrd‘Sh运，”，Ch加曰e左ec。几拒rs(18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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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赫真信 (A.B.Hulc址nson)在1877年的文章中说，在广东、福建两省，

目前有超过一万本地新教徒，除大约500人外，其他所有人都用“上帝”指C诫。

2如果这些数字可信的话，当然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在支持和反对之外，总是有一种折衷的声音，有的传教士就从身边的中国人

身上发现，不管用 “上帝”还是用 “神”，都可以传达God观念.沃克从自己对

福州和邵武的基督徒教师、助手和一般信徒的问讯中发现:

    1，同一地区同一个人对同一个字在不同地方的出现有不同的理解。福州的基

督徒教师对不同场合出现的“神”字有不同的解释，有时解作“上帝，’，有时解作

“sp州t”，有时又解作“神仙”.3

    2、同一地区不同知识阶层的人对同一个字理解不同。在福州，识字的人可以

正确理解只有一个神的观念，但对一般民众而言，“神”这个字包含非常广泛的意

义，比如他们认为家具里面也有神，但不是作为敬拜对象的神。4

    3、不同方言在语词的用法上也不相同。比如，在福州，表示敬拜对象的普遍

用词是“鬼神”、“神明”、“菩萨”。后面两个词常常连用而形成一个包罗一切的术

语。在邵武“菩萨”几乎是一个普遍用词，“神明”、“鬼神”、“神抵”则是单独使

用的。沃克相信，最后一个词在某种情况下是福州人所不知道的。而福州人关于

桌椅里都有神的观念恐怕也是邵武人所不知道的。在福州，“玄天”、“玉皇”都被

称作“上帝”，而在邵武只有前者称上帝。5

    4、不同群体会选择不同的用词。邵武人说“真神”和“上帝”都是表示God

的好词。而一个头脑很清楚的邵武基督徒说，在这里，甚至连“真神”也不是一

个好词，因为他们会认为它指的是真菩萨而不是真God。大部分福州本地基督徒

会认为 “真神”是一个好词，但是那些有很多向异教徒传教经验并与之有过许多

Ic娜 此Dougl”，“‘sP淤and，God’:--一HOwsho喇血ybelh口5，鱿“钾，以呻亡月配。了战r7(ls，你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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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人会认为，“上帝”是一个更有利于他们工作的词。1

    鉴于情况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判定是与非，而且这一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是非

问题，而是一个一体两面的状况。选一个词，赋予它大家都希望有的意义，消除

不希望有的意义，也许这才是应当做的事。事隔二三十年，薛思培(J.A.silsby)

在1夕05年的通信中做出明确的判断:“这些年来的传教工作最终证明，‘上帝’和

  ‘神’都可以用来称呼至高存有，‘圣灵’和‘圣神’也都可以用来称呼HolysP政。

无数中国基督徒都能够用这些词传达和接受关于G“和HolysP旅的正确印象。”2

    沃克关注到的这些情况对我们如何看待传教士提供的中国读者的理解实例深

具启发意义.传教士主要靠对自己身边实例的观察来形成自己的看法，然而，不

同地区，不同的人，甚至同一地区不同的人，或同一地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况

下，都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对“神”和“上帝”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传教士接

触的可能是不同的读者、不同的理解，而作为传教士群体又不可能通过某种方法

来判定哪些读者或哪些理解具有更强的可靠性和证明力，因而，面对由不同证据

而来的不同结论，仍然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决断。除此之外，这类推理中还存在

着不科学的归纳方法，传教士往往只是从自己观察到的有限实例出发，就归纳出

一个试图让人普遍接受的肯定性的结论。更有甚者，其中所举的一些事例竟然是

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 (比如，个别用来证明用“上帝”容易导致偶像崇拜的实

例)。即便这种归纳能够成立，选择实例的方式也让人质疑。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这些实例大多是出自一个既定思维模式:用词是否为普通人所熟悉，是否引

起偶像崇拜的误会，在此之外的其他实例则没有进入考虑范围，双方仍着重在这

两方面攻人所短，扬己所长，结果是，用新证据和老模式讨论老问题，依然陷入

老困境。

三、对读者理解案例的理解分歧

1876年和1877年，《教务杂志》上分别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它们是

J.E.仇压班厂m扣5加1沙tiscft旧k已d阮0出er釉尹，C为加es心月心即州妙5(l8劝:5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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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次面向中国基督徒的征文比赛引起的。一部分传教士认为，征文中交上来的

中国基督徒的文章，为传教士了解中国基督徒对译名问题的理解提供了难得的时

机，也为决定译名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于是，他们对这些征文进行了解读，

结果不同的传教士从中得出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

    1876年讨论的对象是1875年由广东传教士提供奖金进行的征文比赛.征文

面向全省本地基督徒，最终收回论文42篇。最早以这批论文为据来论证问题的是

杜嘉德，他叙述道:这批文章绝大多数用 “上帝”表示God，尤其是其中写得最

好的那些，在余下的少数人中，有一些人交替使用“神”和“上帝”，而最好的三

篇都使用上帝，其中有一篇作者是美国长老会的传道人。’杜嘉德认为这彰显了本

地基督徒，尤其是其中受过较好教育者的观点，并以此为据，反驳怜为仁所言“本

地基督徒反映了他们老师的用法”的论断，论证本地教会的经验能够测试译名的

恰当性。2罗斯从杜嘉德那里引用了这一案例，并进一步强调:“受过训练的人也

用 “上帝”这一事实所教给我的，比最渊博的外国人所写的最深奥的论文教给我

的都多”。3言外之意，是在肯定“上帝”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因此更具合法性。

    意识到征文的情况对一些人看问题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纪好弼和哈巴安德

(A.P.H鲜)Per)联名登出一封信，说明征文中与译名有关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嘴

出，从总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本地基督徒使用的译名都受了他们接触的传教士

的影响.这一解读显然不同于前边两位传教士的看法.

    比起1876年的这场小小的争论来，1877年福州征文事件引起的争议措辞要

尖锐得多。这次征文是福州的一些传教士发起的，题目为《上帝乃神》，征文对象

也是本地基督徒。最早提起这次征文的是狄考文，提起的目的是反驳杜嘉德所说

的用“神”表示god是在改变中文语言习惯的论断。在1877年5一6月的通信中，

狄考文指出，按照福州和厦门传教士的用法，这个征文的题目意思是“乳明9.tiis

aSP政”，然而交上来的30篇来自福州和厦门的传道人和助手的文章无一例外都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大多采用“神”一词.
ZcaZsta的DOugl”，“，sp政，and‘G“，:一一书。w油ouldth即ben朋slat目”，‘汤加。‘几动刊翻尸7(l8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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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题目理解成了“shang.tiisGod”，并以此来处理文章。作为评定人的西方

传教士认为这些人误解了题目，在出版获奖的三篇文章之前，想做一些修改，至

少在“神”的意义中引入sP政，而评定人中的中国牧师则反对这种做法，称“作

者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也知道怎样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福州

和厦门的所有传教士13年来一一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是被教导用“神”指SP政

的。而这些中国作者给出了明确和一致的结论:“神”是指God。由这一事实，狄

考文得出，真正违背中国语言习惯的不是用“神”指称God，而是用“神”字指

称sP吐。1在接下来的一期中，纳尔逊对狄考文所作的论断表示出认同，认为福

州征文中一致的结论似乎为译名的争论提供了某种终结性的东西。2

    9一10 月通信栏目出现了三篇关于福州征文事件的文字，其中摩怜 (C.C

Bal迁win)和打马字(J.v.N.几如age)的通信意在通过进一步描述和解释事件本

身及征文中的内容，来批驳狄考文的看法。另外有一篇则是狄考文发表的修正论

据的简短声明。11一12月的通信中，狄考文则针对摩怜和打马字的通信内容进行

了批驳。双方互相指责，言词犀利，甚而超出学术争论的范畴，流露出人身攻击

的色彩。

    摩怜在通信中除通过澄清事实，批驳狄考文的看法外，也从征文内容的分析

入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和打马字考察了30篇中被评委筛选出来的15篇文

章，发现“神”字在其中的用法非常混乱。前者详细统计和说明了其中5篇中“神”

字的使用情况，发现它既指假god，也指sP吮，还和上帝替换使用来表示God，

有时还用来作动词。其他10篇都是在讨论本土的神的用法，罕见用以指God的

属灵性质.3后者发现，被认为最好的三篇获奖论文中很少出现混淆。第一、第二

篇作者是同一个，他清楚地表示，他所理解的神是与物质相对的(无形无象)，还

说天使是神。第三个只在sP政的意义上用神，也没有混淆。但是这三篇以下就

比较混乱，有时好像是指divine，有时又好像指G司，还一次次被用于指人的sP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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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义成灵，定义成无形无声，⋯⋯ ’但两人认为，这不能作为证据来证明这些中

国作者是选择“神”而非“上帝”来表示伽d，因为从文章中明显看到他们对“上

帝”的认识知用“神”表示God的sP吐的例子.3这些作者之所以产生混淆，只

是因为接触了运用不同术语的基督教书籍.4

    狄考文称，自己看了原文中的21篇，从中得出的看法与那些指责他的人完全

一样，不同的是，他从一些句子中发现，第三名的文章有时也将 “神”的意思理

解为Ged而非sP政。另外，第一篇文章明显将“神”理解为“上帝”。’这表明，

这些作者对 “神”之意义理解的混乱不清的确很严重。但是狄考文不认为这些作

者把“神”理解作God是因为他们看到或阅读了其他书籍、读物。他相信传教士

在“上帝乃神”这一主题上作长期指导所起的强大影响作用足以抵制任何其他途

径的影响。这种混淆现象明显是不按一个词基本的和自然的意义使用所带来的自

然后果。‘

    此外，摩怜极力否定这些文章的参考价值，认为它们总体上水平不高，并不

能用来作为译名讨论的理据.7而狄考文则认为，这些文章提供了许多有意思和重

要的信息。召

    1878年1一2月，《教务杂志》的编辑发表声明，从该期起停止对译名问题的

讨论。虽然编辑列出了诸多理由，但讨论的突然停止也让人怀疑是否跟这次针锋

相对、不太友好的互相批评有关，因为这之前，《教务杂志》一直倾向于一种温和、

友好、妥协的解决问题的态度，而这次争论无疑破坏了这种氛围。

    这两次征文引起的争论展示出传教士对同一对象产生的理解分歧，也显示出

中国读者自身理解的模糊性。它让人看到，试图弄清中国人对译名的理解也是一

件很困难的事，带着强烈的主观性去考察一个模糊不定的对象很难得出一致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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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来，传教士难以通过这一途径对译名问题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断.

第四节 传教士对自身传统的不同理解及其个人取向的差异

    一位传教士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常常不得不将外国的观念

附加在中国的词语上。”’严格地讲，任何一种阅读都会出现将读者的观念加在阅

读对象上的情况，这就是难以摆脱的前见.讨论译名问题的传教士兼具两种身份，

他既是一个译者，要实现把 “EI比汕”翻译成合适的中文词的目标，又是一个读

者，要去阅读原文、译入语，和他们面对的读者，然后以这些阅读理解的结果来

调整自己的翻译选择。那么，在这一理解的过程中，影响他们理解的因素有哪些

呢?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其理解的呢?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考察的问题。

    从讨论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作为传教士，他们的基督教背景和在此背景下形

成的基督教观念时时刻刻渗透在他们的理解中。基督教色彩几乎弥漫在他们意识

的每一个角落，是他们考虑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也是他们做出取舍时的衡量标准。

而关于译名问题的一切讨论，虽然有诸多争论和分歧，但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更好地实现基督教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由于它的宽泛，对于这一因素不再

作专门的讨论，翻译过程中其他环节的讨论已足以让人感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在此要讨论的是其他西方传统、传教士之中国传统、个人取向等因素对译名讨论

产生的影响。

    一、对西方传统的不同理解

    出身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中，传教士不免受到西方传统的影响。西方传统是一

个很宽泛的概念，本文在此关注的是其中对译名讨论有较大影响的两个方面:一

是基督教的西方经验，主要是基督教初传希腊及七十子翻译希腊文圣经的经验;

二是西方宗教、哲学观念，这常常是传教士类比或演绎推理的起点和依据。

    1、对基督教西方经脸的不同理解

正鱿 创几.1七1，1，for God远C奴沁.姆”，〔汤加。心瓜“川妙7(1的你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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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离开犹太背景进入希腊是它第一次遭遇到一种异质文化。那么在面对

这种情况时，先辈们是如何为EIObim寻找希腊名字的?这种经验成为基督教传播

历史传统的组成部分，为基督教在其他文化中的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由

于它是基督教早期的经验，又牵涉到基督教历史上最具权威性的人物和事件，这

种经验就成为一种权威性的依据。面对为Elohim寻找中文名字的困难，传教士们

把目光投向了前辈的经验，尤其是保罗在希腊传教的经验，和七十子将希伯来圣

经翻译成希腊文圣经时的经验。保罗和七十子都选择了“。喊”来翻译“EI比如”，

而没有选择“Jupiter”或“zeus ”这样的主神名。传教士们试图探寻这种选择背

后的原因，并以此来确定在中文中应当选择哪一个词，尤其是希望从中找到留 神”

和“上帝”这两个词中做出决断的理据。但是传教士对这一选择的解释却存在着

很大分歧，主张“神”和主张“上帝”的两方都从中找到了支撑自己、反对对方

的理据。

    “神”这个字因为常常被用来指各种低等的对象而被指责为不够高贵，有多

神论色彩，不适于翻译“EI曲面”。主张用“神”的传教士通过对“Theos’’一词

的考察发现，实际上，在古希腊所有作家的笔下，“0sot’’一词都只是表示高于人

的超自然存在，并不比“神”高贵。’作为异教人民的语言，它受了多神教的影响。

它的意思不是God，而是一个90企一一众多神明，众多类似自然物的化身中的一

个。2希腊有3万9叭，他们和中国的神一样都是虚假的存在.3然而这并不影响

保罗，七十子，及早期教父选择并坚持使用这个字，并在尊贵的意义上来表示圣

经中的最高者。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在与多神教对抗的努力中，

逐渐消除这个词的异教联想，使之最终变成God的意思。4

    主张用“神”的传教士还从保罗在雅典的演讲中找到了支持“神”的依据:

保罗在向当地人宣讲这个他们从未听说过的Elohim时，没有采用任何一个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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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名，哪怕是最尊贵的神，而是用了通用于表示所有敬拜对象的类名词，’0。ot”，

来告诉他们创造天地的独一神圣存在。保罗用这个词不是因为它表示显赫的God，

而是因为它既表示集体的，也表示单个的。通过描述这个新的9印1的属性和工作，

雅典人不会再把他与旧的osot相混淆。保罗将教训的重点放在称赞这个词上，以

便使他们由此而理解新传给他们的关于050:的正确观念。如果保罗采用的是其中

某一个假神的名字，就会损害他的演讲效果。’由此可见，保罗的取舍标准主要在

于这个词是否 “表示所有敬拜对象的属类词”，中文中合乎此标准的当然是“神”

而非“上帝”.另外，既然保罗可以用加定冠词的方法以“60叭”来表示最高存

有Jehov血，传教士用“神”来表示最高存有也是完全正当的。2

    这些传教士还从保罗和七十子希腊文圣经中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他们都

没有采用“2冶us”或“JUPiter”来表示Elohha，尽管二者是异教的主神，具有显

赫的地位.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上帝就相当于zeus和luPiter，是一位主神。故传教

士应当追随保罗等前辈的做法，在中文翻译中采用“神”而不是“上帝”。3

    支持“上帝”反对用“神”的传教士对“几朗5”这个词以及先辈们的希腊经

验却有着另一番解释。JEw推测，尽管“6叭”这个词起初低于“E10hha”，但

是它在相当程度上只限于表示神性 (Ged一od)的观念，以致希腊化的犹太人

立刻确认应该只有一个真正的。喊，而且不可避免地将这个词按照“Eloh恤”的

模式希伯来化.4更有传教士认为，9印‘在多神主义盛行之前，就已经是那个神

圣存有(DivineBe吨)的名称。当这个民族开始偶像崇拜时，他们就将本属于

唯一活的真God的荣耀、崇拜都给了那些偶像，并篡夺了他的名字。5

    至于“0印犷作为属类词与“EIOb血”对应的问题，有传教士指出，到了《新

约》中，除引用《旧约》经文外，“esog”很少作为属类词加上所有格使用。“6e印犷

Inqu加r，叮七eM灿Ingoftke从/ord‘Sb加，”，C丙加曰。月配。尸苗叮5(l5劝: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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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God的名字，他们对这个词的使用就像 《旧约》中对“Jehov曲”的使用一

样，追随的是与作为特定名字的“Eloh加”的相似性，而不是召EIDb如”作为属

类词的相似性。可见，古代圣人改变了词的用法来适应他们的环境和特殊工作的

要求·作者认为，中国的传教士应当学会这种变通，而不是拘泥于古代民族的语
  色， 1

    另有传教士对保罗的选择做出不同的诊释，认为保罗用“阮邺”一词并非因

为它既包括希腊人信仰的所有gods又包含了个体的god，有利于希腊人认识唯一

真正的敬拜对象，创造世界的独一神圣存在。保罗用的“0峨”不是普通群众信

奉的那“三万个6以”，而是哲学家和智者理解的69喊，是有智慧的人承认和谈

论的那个存有。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许许多多的例子证明，在基督时代之

前，“0眠 ”就用以指显赫的God。因而保罗所做的并不是将某一个较低级的名称

抬高来表达God的观念，而是照这种语言本来的样子接受它，充分阐释并宣扬它

所揭示的意义.这也正是现在的传教士应当作的工作。2

    反对“上帝”的传教士将中国人的上帝看作zeus和JuPiter 的做法也受到了

某些主张“上帝”一词的传教士的批评。后者认为2冶us和zuPiter 等被那些听过

圣保罗讲道的人看作具有物质的和伦理的性质，而中国经典传统中的上帝完全没

有这种性质。JuPiter 和zeus 的神话已经被俗世放纵的情感和行为站污而声名狼

藉，上帝则没有这样的缺陷。3因而不能将“上帝”一词比作“JuPiter”和“Zeus”

加以反对。

    虽然主张“上帝”的传教士对主张“神”的传教士所提出的理据进行了正面

反驳，但后者显然意识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相对优势，因而在论证中运用此论据

的频率要比前者高得多，而且往往不加论述，似乎将之默认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公

理，并刻意抬高这一论据的权威性，以增强自己一方的证明力。相反，主张“上

帝”的传教士对这一论据的运用就要曲折迁回得多，他们必须对这一论据进行重

盖几砚.T七eTen刀forGod运Chinese.，以in四已左“。川砂7087称374一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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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诊释，改变人们固有的看法，以适合自己的需要.

    2、对西方宗教、哲学观念的不同态度

    面对相对陌生的中国宗教观念，传教士若想走进它，理解它，必定要从已有

的类似知识和经验出发，寻求切入点。西方文化背景出身的传教士们自然会把目

光投向他们熟悉的西方宗教、哲学资源。在理解“神”、“上帝”、“灵”这些词时，

他们往往会以西方相应的观念为标准，通过类比或演绎推理，来把握中文相应词

所代表的观念。

    这种影响在前边传教士对译入语理解部分的梳理中己经有清晰的体现。比如，

因奎若在论证“神”字的含义时，先是归纳出西方异教gods所具备的属性、种类、

名称、崇拜仪式、神像、成为god的程序等方面的特征，继而考察中国神的相应

特征，最终在类比中确定中国人的神就是西方异教的gods或god。1麦克拉奇总结

出西方哲学传统将世界的生命分成三个等级，然后将以朱熹为核心的儒家体系与

之进行比照，最后得出，与异教意义上God对应的是神而不是上帝。狄考文的做

法则是先给出西方关于异教god和sP砍的定义，然后通过将“神”的用法分类

考察，发现中文中的神合乎god的定义而不是sP诚的定义，从而得出，“神”这

个字的意思是god或divinity、divine而不是印政.在狄考文的具体论证过程中，

常常出现 “所有异教民族都⋯⋯，中国人是异教民族，所以中国人也·“...”之类

的逻辑，西方的观念显然是他整个论证的根基和前设。

    不过，也有传教士对这种从西方观念出发解释中国观念的论证方式表示质疑，

劳切在一篇通信中就批评了麦克拉奇的做法，认为它从柏拉图、斯多亚和新柏拉

图哲学中取来关于创造主的观念来解释朱熹的观念，将之与中国的宇宙观混淆在

一起，结果并不能证明什么。有效的论证应当是从纯粹的中国资源中寻求证据。2

弗朗西斯·魏 (Francisc.M.wei)也认识到拥有部分希腊头脑的西方人在面对中

国宗教观念时可能产生的误解。’这表明，一部分传教士认识到了前见可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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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努力客观地看待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尊重中国人宗教观念中可能拥有的不

同于西方的独特特征。

    二、对传教士之中国传统的取舍与理解分歧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务杂志》再次兴起的译名讨论实际上是前一阶段译名讨

论的延续，而前一阶段对后来者而言已经成为一个传统，形构了整个争论的问题、

论证方法、解决途径等，后来者的讨论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对已有传统的重复、修

补、批评、强调等。经过基督教在中国较长时期的传播，以及传教士在译名问题

上长时期的讨论，传教士长期使用某一个译名形成的习惯在无形中赋予这个译名

更多的合理性。老一代传教士所选择的译名也成为各个教会的传统，传递给新一

代传教士。活跃在这一领域的一些知名传教士的观点开始拥有权威地位，成为进

一步讨论中各方支撑自己观点的依托.这种种因素汇成的新传统成为影响传教士

进一步讨论译名的另一种力量，有时甚至成为决定性力量.

    习惯的力量是非常顽固的，一些老传教士数十年都用某一个译名，这个译名

己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其他的词看起来则像一个很陌生的、不合适的词。

1或如王思业所言，他和所用译名的关系就像士兵和他的得力武器，工人和他长期

使用的工具，2难以割舍，即便他渴望有某种妥协，但他对目前惯用译名的偏爱还

是逐年增加，’这种偏爱成为他为该译名辩护的动力。沃克也表示，当他读“圣灵”

版的《新约》时，无法克服“圣灵”一词所引起的不合适和失望的感觉，因为30

年来对 “圣神”一词的持续使用已经使它完全等同于英文中的“Holysp砍”.虽

然如此，他还是在论争中看到了对方译名的优长和己方译名的缺陷，因而提倡互

相尊重，相互支持，共同生存。4由于一开始传教士们采用的译名就不相同，这种

习惯的力量就使译名的分歧更难解决.

    新一代传教士在译名问题上更多地是受老一代传教士的影响。当一个教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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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争论期间，或它的领袖内心活跃期间，采用一个确定的译名，并被深信是从

专门的研究中得出的，此后加入的传教士便可能不经专门研究就采用其前任同样

的推理，‘继而又形成难以更改的习惯，2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加入译名讨论的传教士

表达了他们初来时所受的这种影响:大家都只是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学到所用的词，

而且被告知，自己所用的词表达的正是G叼。而事实是，老师似乎从未考虑过只有

一个C冈的问题;真理用这个词被展现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而他们就用其导师所采

用的译名。这使新来的传教士在意识到译名问题的存在后，既没有足够的智褚也没

有足.够的停心来作出决断。，不过从讨论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反思精神的传教士在认

识到对方所用译名的优长，或看到另一种译名在实践中同样具有良好的效果时，亦

能克月睽统的影响，主张互相妥协、宽容，而不是固执一词。礴

    译名争论史上先辈们的权威观点在新的争论中依然被视作颇具证明力的论据

而受到重视。但是由于这个论据本身存在着淦释余地，在使用中往往会有争议。

其中备受关注也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卫三畏 (Williams )的词典中对“神，和“灵”

的理解。‘教务杂志》上最早使用该论据的是王思业，他建议将“sP政”译做“灵气

并认为仅卫三畏的字典中“灵”字下面的例子就足以得出此结论。5

    接下来杜嘉德在论证中也用到这个证据，但他要用来证明的是“神”是“SP吐”

的合适翻译，“灵”则只用于需要的时候，或在“即政”作其他用途的时候。杜

嘉德说，卫三畏尽管提倡在翻译中用“神”翻译“Ged”，“灵”翻译“sPirit”，但

也迫于事实的强大力量而承认，“神”确实指sP政。在他伟大的字典中，在大约

一半例子中“神”都是用于译‘sP政厅，不到一半的“灵孙字用于翻译“sP吮气

“sP州toal”，或此类的语词，大部分则是翻译灵验的、有效的、有影响的、技巧

纯熟的等语词。分析卫三畏所举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到，他在提到任何存有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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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呷叫心叭血
JC.EPY曰 an.

Su粥比ulnanand阮Di喇运e恤theQ血escL如即叱”气口谕姗侣左幼心沙扒(l卯3)16，·
℃饥翻即.d.沈”，Ch加曰eR已C“诬沙6(187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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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指的都不是它的sPint，而是指它的效力、影响、或不可思议的力量。’.

    接下来又有不少人参与进来，争论卫三畏究竟是将“神”理解作印试t还是

god。里昂(DN.切皿)对卫三畏词典中的例子重新进行了统计，否定杜嘉德的

统计结果及其结论，2打马字又统计出新的结果，否定了里昂的观点。3狄考文则

认为，单纯靠这种数量统计的权威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翻译背后的原则进行

彻底的讨论，才能解决问题。他指出，当一个字典编纂者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词和

语句B来定义一种语言的词和语句A时，他要做的不是按照要翻译的语言A的

用法给出这个词的字面意义，而是根据译入语B的用法，给出这个词的等值意义。

因此，在翻译“神”这一词条下的各个语句时，卫三畏只是按照英语的用法给出

了等值的意义。因而，假定这就是字面的意义，并从中推断诸如卫三畏对 “神”

的理解等结论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公平的。4这就从根本上质疑了杜嘉德等人论证

的合理性。

    从他们的争论中可以看到，虽然双方都称自己掌握着事实的真相，但都是对

事实的一种让释。在统计中应当将哪些例子归入哪一类，统计哪些词条下的例子，

都受着各自理解和偏向的制约.狄考文从翻译角度所作的分析不乏真知灼见，对

两个极端所持的批评态度似乎也显出洞悉真相的中肯和智蕙，但一味批判的态度

却使他没能肯定杜嘉德等人论证中的合理之处。他接下来对福州征文事件的解释

和后来发表的 犷神”字的意义》的长文流露出走向和杜嘉德相反的极端的倾向，

这在本文其他地方已有详述，在此不再赘言。

    除了西方传统和传教士传统之外，在译名讨论中还不时出现天主教传统的影

响。传教士译名讨论虽然主要集中在“神”和“上帝”两个词上，却也有一部分

人主张用“天主”这个词.而且有传教士以天主教抛弃了“上帝”而用 “天主”

为由，反对用“上帝”一词。’但更多的人反对用“天主”一词，原因恰恰是天主

一
  C扔ta的Dou目”，“‘sP让1宜，and喻叱，:一-习。wsbouldthey加肠仙，甸目钾，C从翻已左自怂凡加护7(1台76):7。一1.
  D.N.Lyon，“伪.介n.for‘God，"，Ch初es心只“。r山护7(1876):133.

  J.VN Ta加昭e，“‘sP砍，and‘God，:一 BOwshouldtheybetl匆”皿目曰尸ch.冷.eR己c口沼呀7(1870:219.
  C.W Mate份1“孔eTe曲 for Godincb加.记”，ch加eseR￡‘0相针吕(1877):94.

，one沁wh晚You sent、勺urc刚城“灿伪enLette户一一-介Tho呻 c。‘br幼.，葱叫，，‘‘B.，c从，C乞a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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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采用了这一词。正因为如此，新教应当另用它词以显示与天主教的区别，避免

中国人将新教与天主教混为一谈。’有的传教士则反对以天主教的经验来反对“上

帝”一词，认为这一论据不成立，因为天主教最后没有采用耶稣会士主张的“上

帝”而采用“天主”，是通过教皇训喻确立起来的，是教派争斗的结果，而不是基

于该词自身的优点。新教不是教皇制，没有道理放弃一个本地的译名而去采用一

个至少是可质疑的译名。2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传教士处于一种传统之中，不可避免地受着这个传统

的影响，从这个传统赋予他的视角来看问题，或从这个传统中级取资源来论证问

题。但是，传统自身有着复杂的构成和内在的张力，因而，当传教士在论证中回

溯这个传统时，他们也同时在诊释着这些传统，为自己的论证提供支持‘他们存

在于传统中，受传统的制约，但也解释和重塑着传统，这其中就显示出个人取向

的作用来。

三、个人取向的差异

    每一个个体都是非常独特而复杂的，当他进入一种理解时，他的各种背景、

学识、经验、固有的观念、惯常的思维方式，甚至个人的性格都会作用于这个理

解的进程，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取向。这一取向贯穿于理解和解释的每一个对象中，

这在传教士对原文、译入语和读者的理解和解释环节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进行细

致的分析。但整个译名讨论中，有一个因素很值得关注，这就是传教士个人在译

名翻译问题上的意图。这对他在特定情形下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讨论中可以看到，当传教士发现“神”和“上帝”这两个词各有优劣、难

分高下时，许多人不再将注意力单纯集中在这两个词本身的优劣上去，而是兼顾

到对取舍标准的把握上来。在这里，翻译意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杜嘉德意识

到用“上帝”表示底层的ged显得太过威严，而许多用“神”翻译God的人则开

始觉得，单用这个字来表示至高者既没有足够的威严，也没有足够的明确性.在

15如如，“几吧而如.口t口血..巧侧ofthe介n刀forGod气〔伪j内期心几C盯幽护7(1日7旬:犯。;汽B，H吹h血即氏
怡haUT’阴‘bnsup.oede sbang一teandshinl一一二几.为别田.‘丘。.Experi叨Ce”，以访。e左e伪用妙5(187刀:
149-150.152

2，川jo”ofR日沈口tPUb“。‘0.广，〔汤切”‘五‘即川妙8(l.7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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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两难状况中，他认为从现实来考虑，当前为God寻找合适的词要比为god寻

找合适的词更为重要。‘在这一意图的支配下，“上帝”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因奎若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一个表示最高存有的

词，而是一个能够对抗中国多神主义和偶像崇拜的词，即能让中国人建立起耶和

华是唯一真神的观念的词。而抵抗假gods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他们的名字，并

确立Jchovall是唯一God的地位。有必要有一个共同的词既用于真God也用于假

9创七，既用于唯一的，也用于许多其它的。这样的一个词在这种语言中会产生这

样的表达:创造天地的Jehovab是唯一真God，你们至今所崇拜的所有的gods都

是没有知觉的偶像和虚无，你们必须转离他们，敬拜和侍奉耶和华Ged。而在中

文中，合乎这样意图的词当然是“神”。2

    狄考文更是直接反驳了杜嘉德的看法，认为比起找到一个只能用于God的词

来，找到一个可以涵括所有崇拜对象的词才是远为重要的事。而他的意图也在于

基督教与异教假神崇拜之间的斗争。如果采用“神”这个属类词，传教士就可以

赋予它恰当的属性，驱逐和解除所有假神的权威。而如果采用一个专有词，则这

个词只能建立一个新god，消除一个旧的，而其他的gods 则不受千扰。“上帝”

一词不能提供真假的对立，不能让人将两者进行对比，这是“上帝”一词首要的

缺点，.也是“神”一词首要的优点。狄考文认为，把基督教引入中国，是在发动

一场消灭一切假9以如的战争，传教士必须用同一个词(colnm onword)来展开这

场真与假的战斗.3这也就使“神”的选择更合乎需要。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个体的译者其前理解的构成已经包含了多个侧面，

作为群体的译者情况就更加复杂而难以把握。但另一方面，一个译者群体能够更

声善地反映出前理解的多个侧面，将这些因素都带入进一步的理解和解释当中，
从而在互相制约的张力中得以减少偏颇。

Icar翻a吐，Dougl助1“‘即吐，and℃“，:一一习。wskouldth叮加了金幼月lated尸，ch阴e几c。川甘7(1976):71一1
2如qu孙er，‘叮、。流即运9of加，自rd侣h访，”，chineseRec“动犷8(1幻7):79，83.
，c砚M成佣r).了七已介mlforc记运chin.姆”，ch~ R已即川旨8(l8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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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教传教士提出的译名解决方案

    《教务杂志》重新开始译名讨论之后，明显不同于以往讨论的特点之一就是

就译名本身的讨论减少了，就如何解决问题的讨论增加了。许多博学而富有经验

的传教士在过去几十年中旷日持久的讨论已经将问题本身研究得较为透彻了，在

这一阶段，一些传教士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然而这种研究本身都未能将问题

弓1向解决。整个传教团体不得不持续面对多个译名带给中国人的困惑和混乱，带

给出版工作的浪费和争论留下的传教士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分裂，以及对传教事业

的伤害.只有解决了译名问题，才能消除这些不良影响.‘这使许多传教士把注意

力转移到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上来。但是传教士对解决问题的方案仍然是各执一

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可分为两类，一类主张

在当下通过相互妥协来确定译名，这成为 《教务杂志》上译名讨论的主旋律。另

一类则不接受妥协的解决方案，而另外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或认为解决译名问

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传教士应当耐心等待，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这一问题会得

到解决，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传教士所能解决的，应当由中国教会和中国信徒

自己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来解决。当然在这些声音之外，还有人仍然坚持“神”，有

人坚持“上帝”，坚决反对对方的译名，也有的则提出新的方案，但这种主张拥有

的空间越来越小。

第一节 妥协的方案

    《教务杂志》重新兴起译名讨论是以“促使传教士在译名问题上互相容忍”

伪 基调的。传教士呼吁带着真正的自我克制和谦卑把注意力特别转向尝试寻求某

种妥协方式上来，而不是坚持自己以前的观念和所使用的译名，否定在妥协和联

IJ.QK.T，uALa”口anon阮‘及n刀，Qu以1曲，，以加。心左翻”川旨7(l976):‘7;ChaUn“粉Go改州么.T.山.d
介n刀”，Ch动eseReco尸幽r35(1904):395.
2工5.B耐oD.“co川纲四ndc.Ce”.ch呻 ，天已即八‘r《18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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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面任何改变的可能性。而且，相信绝大多数人会为了合一的共同利益而接受

妥协。’年轻传教士看到重复的讨论没有什么突破，认为争论没有什么益处，用哪

一个词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而呼吁老一代停止这场有害无益的争论，也呼吁年

轻传教士保持和谐，不要卷入这场争论中去。2年老的传教士如富善，在经历了几

十年统一译名的绝望挣扎之后，从新一轮讨论中看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认为这

是一个强调爱、和谐、和平的时代，这种氛围令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似乎从中看

到了充满爱的合一的愿景，3这使他甚至愿意为了达成这个合一而放弃自己数十年

来惯用的译名，采用他一直所反对的译名.41904 年，传教士在北戴河召开的一

次关于合一问题的会议进一步明确，译名问题永远不能通过讨论解决，而是要通

过妥协来解决.有了妥协的解决，下一代传教士才不会再把这个问题当作严重的

良心问题，而是把合一工作当作重要的问题。从这次会议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

北部传教士中约有92%的人表明愿意让步，整个中国肯定地表示愿意接受妥协的

传教士占85%，讨论似乎已经不合时宜.5

    普瑞斯 (P.F.Price)对译名争论中一些事实的概括也许正可以揭示出妥协何

以成为大部分人所寻求的出路:

    1、没有哪一个词是不受反对的，“上帝”，“圣灵，，“真神”等词都已被砧污，散发着异

教的暗示。

    2、这些词都可以通过基仔教的用法神圣化，附上墓份教的思想和情感，尤其是“上帝”

和“圣灵”这两个词.

    3、译名合一提出的只是将这些词的运用推广到所有出版的墓督教文学中去，在口语中每

一个人都还有用他所习惯的词的自由，如果他非常期望的话.

    4、采用合一的译名将会有利于圣经和小册子公会的出版工作，传教士将会停止争论，这

是中国教会合一精神的另一个见证。

C.FPreston，“Co盯espo口d幼ce"，以加曰e天ec。护城甲6(1875):2助.

Manofpeace，“TheTermQUe眺ion”，Ch~eRecor山rs(187介173.
伪aUnceyGo。面ch，‘‘T门cts助d介m户ch吟 天e“凡介尸35〔19胭):390一91
ChauDceyGoodricb，‘‘Tra。匕andTennl，，以加“e爪co月旨35(l904):394.
CourtenayH.FenD，J.B.st lo助，“Conferen“皿 Feder时ionat入卜.1七了.以加。‘石生‘。川妙35(l喇月)二



    5、环境似乎指向这一方向.这一方向上的让步和建议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达成，合一的

神似乎立刻弥漫到中国教会的所有方面.

这都使译名问题成为一个意愿和情感的问题，而非原则的问题，从而使妥协成;

可能。

    但是，究竟最终要达成怎样的妥协?传教士们纷纷提出自己的具体方案。概丽

言之，方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各译名共存，另一类是统一到某一套译名上去。

    一、妥协共存

    妥协共存要求译名争论的双方停止攻击对方，互相宽容，容忍对方所用的译

名，彼此和谐共存。这其中包含着相互尊重的要求，但也有人是出于缺乏信心，

认为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2在这种情况下，共存可能是保险的

选择。在绝大部分人都能够诚实地在理性和良心上同意妥协(印功promise)之前，

保留分歧，互相容忍，也不失为一种避免伤害的办法。3

    有的传教士甚至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1575年湛约翰建议通过贴通告的方

式公开认可各种译名的使用，给中国基督徒以根据各自喜好选用的自由。该告示

内容如下:“兹者各圣会著书传教称天父之名不一，嗣今以后，本会不免暂用旧书

诵读，而口讲则任从中国兄弟尊称，以昭诚敬，待将来华人信道者如何称颂即划

一改正可也，”4这种做法受到慕稼谷 (aE，MOu回 的肯定:后者认为。如果圣

经公会能将一些类似的通告刊印，对译名问题的最终统一将不无价值。，1877年，

又有人提出类似建议。‘

    时隔30多年，皿美(Qcecils也ith)在1912年9月的通信中透露出类似的

解决译名问题的做法，他们在所有用“上帝”译名的书籍中都加盖一个内容为“书

内所有上帝可读神”的印章。然而这次的做法背景已大不相同了，这是在圣经和

卫E州ce，“‘U‘皿，五”mT访。5画d训.oLAp血‘iPleand .仰p七。因扩 〔汤加..几浏诬沙盯0，06)ZL
J.SB叨闭on“Cortes 凶nd叨“，，ch访。亡盆朗。月卜6(、幻5): 飞沁、
C，蔽p嘟ton，“c劝nespond.比"，ch加醚左心勿入拒尹‘(1盯5):邓3一从

JOhuOalin明，“CO斤e，pon佃ce”.ch动。e五己co用沙6(1875):290.标点为笔者所加。
GEMOule.“伪叹。卯。d哪 ‘的，Ch加。‘胜亡盯J呀石(tg75):礴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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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公会大多数作品都用“上帝”译名的情况下，主张“神”的一方被迫争取

自己译名生存空间和共存权利的举动。’1919年10月，又有传教士面对“神”所

处的不利地位，公布了一个调查，称其在最近一次来自9或10个省的27个传教

士的聚会上作的一次译名调查中得出如下结果;1人更喜欢用“神”，8人更倾向

“上帝”，18人表示两者皆可.这次调查可视作主张“神”的传教士再一次争取

共存权利的努力。2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到几十年间形势发生的变化。

    对妥协共存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作出最详尽分析的应当是嘉约翰 (J.G

Ke仃)。首先，他分析了译名争论40年“神”派和“上帝”派仍未能相互说服的

原因，及其造成的恶果，批评了争论中个人情感成分的加入对彼此造成的伤害，3

继而摆出伴随这一争论的一些值得深思的事实:

    1、这两个译名在3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被差不多同样多的人使用.两个译

名的倡导者都同样博学、诚实、虔诚。因而这个译名有同样的权力宣称己通过使

用被确定。两派同样需要谦虚。这是在提到对方译名时应该承认的事实。

    2、两个译名都被用于圣经、小册子和讲道中，而且在传播基督教方面同样成

功。

    3、两个译名都不会被异教徒在基督教的意义上理解，两者都需要长期和小心

的解释，以便传达真正的神圣存有观念。

    4、本地基督徒经过指导，可以对两个译名有同样好的理解，而且可以用其中

的任何一个来敬拜。在本地基督徒的联合聚会中，两个译名都有必要使用。

    5、新来的传教士通常采用其团体己经使用的译名，他们的选择是预定的。但

大部分新来的传教士并未加入某个派系，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所接受的译名，因而

他们有望对这个不幸的争论作出决断.4

    嘉约翰从这些事实得出结论说，对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而言，用哪一个译

名是完全不重要的事情。各派都应当一致接受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这不会妨害中

GCecilS面也厂肠e及nnQUestion甲.ch切曰eR心cOrd旨43 (I912):到，
DisciP城 “几.介口IQUestior，以功。eRec“山r50(1919):704.
工QKert‘‘，A助”刘现on伽‘介仙，QUe，jOD”，C为动留e
工QK。不伙 加，口幼on 此 ‘叭，田，QUe拓姐气〔汤加臼e

左““血尸7(1876):66-6 7.
左“。川妙7(1876):67.



国的基督教事业。不过嘉约翰也看到这里存在的难题:哪一方应该为和谐的缘故

放弃自己的偏好呢?他说，当我们知道两派中都有一些人对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译

名义无反顾、全力以赴辩护时，我们不可能企望他们放弃自己确信的术语，即使

是为和谐统一的缘故。退一步讲，即便人们为了和谐的缘故愿意放弃他们的信念，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也难以改变，他们熟悉的译名可能又会再现。再者，有效的和

最终的解决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的，因为即使一小部分人的反对也会使之无效。

因而，结论似乎无可避免地会是:排除或取消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嘉约翰指出，没有必要为了各派统一和谐的缘故而令任何一个人放弃自己

长期珍视的译名，传教士应当接受“事实”，交替使用两个译名。如果各方都能谦

卑对待对方的译名，讨论就会终止，两个译名所宣称的优点就都会保留下来。而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用以拒绝双方的理由都将消除。1

    1893年7月《教务杂志》的编者评论以更为积极的态度重申了这一共存方案，

认为多个译名的共存实际上更接近希伯来原文，更接近God自己的意图.2纪好

弼更是肯定了各词独具的优长，认为“上帝”是表达God超越性伍田拐cendeDce)

的最好的词，“神”则是表现他神圣临在(Divinennm lnence)的最好的词。“上帝”

可以很好地用来表现他神圣的权威和有力的统治，“神”则能很好地表达他创化万

物的神秘工作。因而，在译名问题上，更好的解决方法应当是包容，而非排斥。3

    有传教士还指出对这两个词的充分肯定是对传教士良心的解脱。不少人之所以

坚持自己的译名，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所用的译名才是恰当的，对方的译名则

是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为了和谐的缘故而容忍另一方译名的存在是对真理和良

心的践踏。在这样的束缚下，妥协很难达成。对两种译名的同时肯定则有利于去除

这种良心的负担，使两种译名共存成为双方互相尊重、彼此合作的标志。4

    这种不同译名共存的方式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公平的解决，每个人都可以继续

使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或喜欢的译名，彼此不再争论和否定，从而和谐相处。但

J.GK.不伙 U抑 .on血 ‘几。刀，伽 时沁n”，ch加es已左e“州甘，0目76):‘，七8.
“Editori目Con”刀.nll，，〔汤加ese 瓜c。凡Ie护24(1893):347-
K H.G门代，，“八口啥肠 on也eDiviOeN别口es”，Ch呻 eRec。改山r25(1894):155.
J.E.从白压咸 .T址 及，.QU estion助dC问 两目ion”，ch~ 月已即月妙36 (1905):创0.



是，在许多传教士眼里，这并不是对问题的真正解决。如前边陈述所显示的，一

些主张各译名和谐共存的传教士也只是把这一方案作为暂时搁置问题的办法，而

认为最终理想的解决还是译名的统一

    二、妥协统一

    如果能在译名问题上达成统一，将是非常满意的结果，但是统一就意味着必

须在现有的译名中做出选择，保留某一个，抛弃其他的。那么究竟应当统一到哪

一套译名上呢?传教士们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

    在主张统一的传教士中，有些人期待的只是统一的结果，并不介意统一到哪

个译名上去.杜步西称，作为新来的传教士，他没有能力判断哪一个译名更合适，

但从实际效果看，主张“上帝”和主张“神”的双方都称，自己所用的译词能够

使信众正确地崇拜真正的活的独一God。如此，争论己没有多大意义，现在必须

有一方放弃自己坚持的译名。即便如嘉约翰所言，一少部分人很难放弃自己的观

点，这部分人一定只是那些老传教士，将来新来的传教士自然会采用最终决定用

的词。他还提出一个调查数据:中国中部相邻城市中的40名传教士中，只有不超

过6人有着确定的立场，这实际上已接近一种统一了。’看来，统一是可行的，需

要的只是一种具体的实施办法。于是他提出成立一个6人委员会，不管他们作出

什么样的选择，都让其选择成为永久的解决。2

    海姆虽然用一篇很长的文章来论证自己所支持的译名，但仍表示只要是传教

士团体决定的用词，不管是“神”、“神明”，还是“上帝，，自己都愿意接受。他

相信，尽管不同的译名在合适性上有些差异，但是通过指导都是可以适合中国人

的。自己虽然对译名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但同样对教会的合一工作有很深的兴趣。

3这使他情愿为了合一而采用任何一个统一的译名。到1890年传教士大会前夕，

又有年轻传教士提出应当统一译名，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传教士大会所确定的任

日翻pdenC.Du加，‘“On阮 及，恤助 弓God’”，ch 切‘日‘
H剑mpd既C.DU加必，“On lha 口Yennfor ‘God，”，ch刀刁祀J‘

天e‘口侈甲7(1876);134一135
左eco尸幽r7(187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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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译名。1从他们的观点可以看到，持这一主张的人对两个译名都没有什么深

刻的偏见，对两词都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与主张共存的传教士相比，不同之处就

在于他们更强调合一，并把它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

    1894年 U月 《教务杂志》上公布的一份译名问题的调查结果，开始使天平

倾斜。这是由《教务杂志》的编辑进行的一次调查。调查共发出函件600份，范

围是中国各地的传教士，内容是要求回答他们所用来表示God和HolySP政的中

文词。最后收回函件351份，来自中国各地，非常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调查结果

如下:2

        GO连eswe，

      173 上帝

      “ 神

      36 天主

      42 上帝和神

      B 神和天主

      6 上帝和天主

      3 上主

      22 全部

      HolySP州[t--一一

      17， 圣灵

      147 圣神

      25 圣灵和圣神

    这次调查结果第一次以较为全面的统计数字显示出当时译名运用的总体情

况，它对传教士把握译名问题解决的方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传教士指出，这

二分肿经呼5100吸军u毕罗竺jonr?r牲史呼万吧了，以‘曰 2，(l8吩‘坟
-一七口】1幻r臼朋LOnU刀eDI。‘n王刀侣j公八已心口矛口已尸孟J、皿0，马，;J〕名。



些数据已经明确显示出译名妥协的方向，那就是用“上帝”来翻译“G阅”。’

1901年12月，《教务杂志》的编辑者再次援引这一统计结果，呼吁传教士遵从潮

流，用“上帝”和“神”译“G叱”，用“圣灵"译“Holysp政”。2

    1904年1月，高葆真总结道，译名争论过去数十年了，现在，除了零星的反

对声音外，“上帝”一词已广为接受，绝大部分出版公会也已将之作为唯一的译名，

其他出版公会则把它作为一个许多传教士读者需要的译名。他还提供了新教团体

1592年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各译名所占的百分比:“上帝”，91.38;“神”，5.44;

“天主”，3.05:“上主”，0.13(作者称此信息是J.为c址bald在给一个韩国传教士

的信中提供的)。3这些数据与1894年11月的调查数据互相印证，显示出“上帝”

一词所占的绝对优势。

    此后，沃伦、4富善、5皿美、‘薛思培7等人纷纷表示支持“上帝”这一译名，

尽管其中有的人本来使用的是“神”这一译名，如薛思培。在此背景下，1904年

n月发表的北戴河会议记录将这种倾向更加明确化和权威化。据这则记录，北戴

河会议是8月24一26日由北京传教团的一个委员会召开的，目的是考虑走向基督

教合一的基本步骤。会议记录中公布了这个委员会1903年面向全体中国传教士进

行的一次调查，以及此次会议就所调查事项作出的决议。在调查中关于译名设计

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采用共同的表示God和sP政的译名?比如“上帝”和“圣

灵”?在这一点上你是否愿意遵从多数人的意见?5结果显示:在中国北部的314

个回应中，有288个肯定的答案。只有12个明确否定.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回应中，

273人愿意，36人不愿意，48人不确定或没有回答.整个中国肯定地愿意接受妥

协的有55%。最后会议认为:现在是将圣经和其他文学中的译名统一到用“上帝”

翻译“God”和用“圣灵”翻译“HolySPint”的时候了，不过，“上帝”是至高

2‘，‘月七.下比功伽喇iones-es人comProu比叨sUggest目，’，〔场加ese左已Co月针2‘(l5，匀:89.卯.
“曰妞。山IC0n”团ent”，C为动。‘RecO网针32(1901):630.

砚凡山urC0m曲哭“ThesuPtOmeasR“0，汪edinAncle.t伪油气C汤加口‘R已c。川甘35(l904):乐
GGW自n呱 “肠e介n刀QU 时iones APleaforC咖preb姗 10.”，ch加母e左已co八Ier35(1夕04)二215一1，;

二曰初rialC0n”刀ent”，chines巴Reco邝趾尸35(l904):265泛“·
二Cbaunc倒GoO故氏“肠.由and不牙口”，Ch呻eRec。川七r350904):389一394·
:ocec元lsmith，“伽 ，1七nmQUestion’，Ch呻 eR‘cora砂35(1904)二478
二1凡sus七y，“OneB池lewjtho的esetofl’en”5”，。in配Recor‘印35(l，04)479·
.CO”rtenayH下即叭JB，st 」Obn，℃叨1七“旧Ceon Fcderation atPei.怕1七0"，〔为加。‘月‘‘口讼叮35(1叭月):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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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的确定的名称，而 “神”则可用来表示属类词“god”，所有传教士都有根据

布道中的具体情况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译名的自由。据记录中称，当这一决议被

一致采纳时，与会的传教士热情地唱起了赞美诗。’

    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受到不少传教士的肯定，认为它使许多困难都得到偷快的

解决，也使和合本翻译的协调工作更加容易，2要想使译名问题有所进展，就必须

接受这一和平建议。3《教务杂志》更是尽力推广这一解决方案，并试图推动圣经

公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出版使用唯一译名的圣经.4当一些传教士对这一方案表示抵

制时，编辑为了避免讨论影响方案的推行，表示杂志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对译名问

题持保守的沉默。气906 年6月的编者评论栏目还公布了圣经公会就是否采用妥

协译名的调查结果:在圣经公会收到的回信中，36个不同的传教士团体中，只有

一个差会一一伦教差会汉口区— 和12位个人反对改变译名。此外，还公布了美

国圣经公会1005年的报告，其中显示:在出版的各类圣经中，采用“上帝”的共

354，000册，其中官话版本有315，000册，采用“神”的共195，600册，官话

版 131，000册。‘这些数据显示出，虽然有少数人反对，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采用

妥协建议的。

    妥协的结果也反映到实际行动中。1907年9月的“传教士新闻”栏目报道了

由直隶省绝大部分传教团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的情况，其中提到，该会议决定在

该省使用新的译名，用“上帝”译“God”，“圣灵”译“HolySP砍”.并一致要

求三大圣经公会在新老版本的圣经出版中更多地增加采用这两个词的圣经的发行

童.7

    从以上描述的情况可以看出，各种统计数字中“上帝”一词所占的压倒性多

数，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支持都使统一的指向越来越集中在用“上帝”表示God上

Ico团e口ay几F.侧氏工B.stJ。恤“。阅血”，“onFed‘川诬OOatpd侧.加”，以加。‘几匆川旨35(l例”):
554一555-

2工人.511，b”“从币。眼tor比cide钾，C汤勿。e左‘Co川旨36(l哪):40.
3IL，“TheTen刀QUestiO.”，Ch污eRec。凡ler37(1906):155，
‘“Editori过c。皿刀即r，ch呻eR心co护战产37(1906):225.226.
，.‘Edito耐CO口ment”，Ch加es心Rec份幽尸37(l006):226.
‘“E泛妞丽alcomlnent”，ch~ 天已“川针37(l906):338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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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译名统一中争论最大最为困难的一点上，“上帝”占了上风，关于用“圣灵”

翻译“Hofysp访t”的决定没有多少异议，而用“神”作为属类词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译名问题能否就此取得统一?这还不是一个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可以

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不妥协的方案

    传教士中不妥协的声音虽然不占主流，却非常顽强和坚决。这些人对译名本

身有着确定的看法或独到的理解，对译名问题的解决方案有着自己的设想。在他

们看来，和谐合一固然重要，然而真理与是非更加重要。在他们眼里，目前的状

况还没有到能够做出决断的程度，尚不是就此问题作出解决的成熟时机，传教士

仍需进一步的讨论和各种努力，来为最后的解决作准备。

    一、反对当下的妥协方案

    当一些传教士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可以通过妥协的方式很快为译名问题找

到出路，并积极推动各种妥协方案的时候，另外一些传教士则持相反的看法。怜

为仁指出，不管大家乐意放弃多少个人的兴趣和感情，不管对这一重要问题多么

忠诚，都不能使它成为一个妥协的问题。传教士工作的最高目标并不是提供一个

可能合乎美国或欧洲圣经公会要求的译本，而是要面对更高的法庭，那就是对God

的准确表达。飞在怜为仁看来，当前不管是本地基督徒还是传教士团体都无法对此

重大问题做出裁决。在这种情况下，意见的分歧是必要的。传教士能做的就是仔

细思考，诚实行动，谦卑感受。在中文圣经翻译方面，首先是纯粹，然后才是和

平或和谐。至于问题的最终解决，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2娄约翰也认为选择哪

一个译名是具有重大科学和神学意义的事，’不能通过妥协的方法来解决。王思业

也提醒传教士们铭记，他们寻求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妥协，而是发现真正的事实

，月】)运mDean.“COrr以甲ondenc广，Cb如esoReCO川er6(1575):370·
助11助 De叽 “Corres pondenc心”，伪ines.Recorder6(1875):371

，Jo助5.RObeds，“5吟 。即eralp血c刘esforGui‘勿ceint旧凹加ingtkess一 孔流朋伽‘。“，气。俪，
左‘切心比以加。‘左“口苗叮7(1启7e:13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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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点，让所有人都相信和承认同一个决定。在此之前，传教士仍然需要诚实的

讨论。1

    北戴河会议虽然确定了传教士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神”或“上帝”的自

由，但是面对多数人选择 “上帝”的现实，以及许多人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解决

问题的倾向，主张“神”反对“上帝”的传教士表达了反对妥协尤其是反对少数

服从多数的立场。有人担心随统一而来的将是对传教士自由权利的剥夺，认为在

译名问题上，哪怕只有一个人不同意，都不应继续妥协统一的进程，应该给大家

自由，本着良心培育其他的词，这是涉及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不能以合一

来强迫别人放弃选择.2有人认为，妥协的尝试不会让各方都满意，这样根本达不

到真正的联合，最终只会导致各用各自原有的用词，或出于偏见，或出于良心。3

真正的合一只有在正确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保证，在真理上的妥协只能以更

加迷惑收场。4因而，传教士要做的是停止立法，继续研究、考察、寻找真实的情

况和真理。5

    面对圣经公会采用北戴河会议提供的“上帝”和 “圣灵”译名而中止用其它

译名出版圣经的可能性，伦敦传教团汉口地方委员会郑重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

强迫的解决最终只会导致愤怒和混乱。‘直隶在全省推行唯一译名，并要求各大圣

经公会增加“上帝”/“圣灵”版圣经的要求也受到狄考文的严厉批评。狄考文指

出这一问题的讨论大约超过60年了，大家一致认同的是自由，从来没有尝试阻止

圣经公会出版不同译名的圣经，直隶的行动是至今在这一问题上最为偏执的。就

事件的性质而言，这种强迫的做法必定会运用于直隶及整个中国.译名问题牵涉

到许多人的良心，当涉及到良心时，强迫就意味着迫害。直隶的做法虽不是在这

一问题上的第一次妥协，却是第一次利用圣经公会强迫异见者的尝试。7

Ic.EPr曰0氏“及m‘incb访砚犯for‘Ged’，‘，如，and‘sP讨".。~ 瓜‘。凡抢r招(l”升227.
200eto认飞0口喻usent、乞urc扮cu城“Ano四1伙tteresseesToThomas coc址ane，Esq.，Ma，c从，。曲网.
of奴 Peking COnnni廿eeonUu i因”，〔汤加ese左已co川钟36(1905):41‘-

:5.，““俪 伽est份 Pleafor嘛”皿伽B疏毛，吐运司吃犷，〔肠加曰亡~ 36O905)，价·
二c，“，I’he Ten刀QUestion’.c为in曰心血亡。几‘甲37(l906):89
二C·:“肠已.氏nnQUesti0D”，Ch呻 心Rec。左扭r」7(1906):92
:L从5.，扣曲证BOnS以吧‘”以COD刀团1廿伙(H胡kow)andthe、画0n’，长肛.气c知加曰‘天已朔‘叮37(l明巧沐1城
矛c.砚从，“几el扮m伽曰tion”:〔场j，留e石毖C。搜趾尸38(l90乃:610.6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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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情况下，在紧接着的一期中，文显理(QH.BOD面eld)代表圣经公会在

通信中声明，圣经公会不会做出任何强迫接受新译名的行动，直隶的意见证明了

出版采用“上帝”/“圣灵”的圣经译本的正当性，这一版本正在印刷，且将会尽

快使用.但圣经公会不会停止出版采用其它译名的圣经，而会保持供应。’

    二、交给时间和中国基督徒

    在一些传教士忙于为问题寻找一个当下的解决时，另一些传教士对此却不抱

希望，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时间、基督教更广泛的传播，以及传教士

更广泛的工作经验。目前，中文圣经翻译尚处于幼年时期，统一使用现有的任何

译本都是不可能的。2传教士和中国本地基督徒都还没有资格做出判断，问题的解

决只能靠时间，也许是数百年时间，也只有时间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3

    那么最终由谁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少传教士坚定地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

决定译名的应当是、必须是、也必然是中国本地教会和信徒自己。4中国目前已经

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和教会，其中有许多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在实际工作中也

发现，他们常常出于良心来判断，并确立自己的观点，并且不会随意改变.，这使

他们具备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成熟的时机，而这个时

机必须通过一定的时间来孕育一 也许是较短的几年时间，也许是很长的几十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这是一段成长的时期，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将会在这段时间里

获得足够的基督教知识，完全理解基督教God观念的含义，‘从而获得辨别译名

的能力。经过这段时间他们也将会对问题的解决施加比现在更大的影响，7甚至很

QHBoOdfiel氏叮七.1’erlnQUestio。”，Ch访es己只心切月扮3名(1907):675
己H.B10dget，啊汾扣朋刀Ne钊5，，，ch~ 椒‘份‘甲60.，5):75一;wM.枷油翻叹，伪.下比.助。“气
以in曰e几‘。月扮7(1876):213

早娜呵)“仰卿卯口denc心.飞q动竺R〔co月针‘介盯乡岌竺字·__，_二 _ _ .._. ，， _，__
JohnKOSS。~llielen刀IOr七0心，〔泊切留日人郎口尸口口 ILJ舀jo):名!0;舀口朋刀，一InerT以..脸口1‘。”口.吕.vl.洲。工u姆

几而for00dl.，Chmese 左ec。川砂7(1876):379;L.MS.，人n加rBOn，ey勺达示ctcon刀刀1“ee(Hanko侧〕幼dthe
、目ion”长盯此”，以认eseReco改距尸37(l906):158;5.Pollaz钱，飞e及n1QUe成ioQ”，C汤加.己Reco改介护37(l906):
219;“创itorialCo咖 即t”，〔知为以 几‘。川针40(1909):419

，c.H.“w毗“co能sPond~ 气ch如哪双e‘份幽尸61幻5):22，;5加如1“lb.p.名CSIa时chin.峪巧.侧of伽
介旧 for Go犷，Ch加哪 Re亡。川针7(1876):379.
.C.H扭dw已氏弋。印曰ponde.ce”，C为1”eseReco川砂‘057分刀，沁，，伪.毛，吐伽.币”，，以~ 左“口护‘呀37
(l90母89，
，WMMu油.记尸几el七n.forG侧护，chin。‘五已‘。川砂7(l57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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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发展到自己领导教会。1最后，在没有传教士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会独立解决这

一问题。2至于解决的方式，应当是整个基督徒群体经过逐渐的进化形成共同的用

法，并以这一共同的用法作为最后的决定因素。，总之，在这个问题上实现最后的

和谐统一，不是由传教士完成的，而是由本地基督徒自己完成的。当时机成熟之

际，他们一定完全有能力做到.只有他们才是最好的法官.4

    传教士目前所能做的，是善意的讨论和建议，以加快问题解决的进程:5是停

止讨论，在中国人面前活出God的生命，培养中国基督徒的生活以形成现在所用

的所有词语中都没有的观念;‘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预备一个纯粹的、有才智的

本地教会这一伟大的工作中去，以培养他们决定问题的智慧和能力;7是耐心等待，

彼此忍耐目前的译名二而不是在当下做出决定，阻碍本地信徒的最终决定.健

样做纯粹是多事。10

    将问题交给时间来解决，这似乎是一个更为稳妥的办法，但一些传教士的担

忧也不无道理。王思业怀疑译名问题是否可以在未来得到统一，因为现有译名用

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改变，不同译名的运用可能会在中国基督徒中形成不同的

传统和习惯，从而更难统一 ul891年6月 《教务杂志》的编者也指出，译名问

题若是得不到解决，后代会更难解决这一问题。’2

    至于交给中国基督徒决断，怜为仁提醒传教士注意，本地信徒的命名法和专

用语都是从其基督教老师那里借来的，而他们在其信徒身份初期接受的宗教用语

将会非常顽固地附着在他们身上，难以改变，’3因而很难寄希望于他们的独立选

择。1906年4月编辑者表示:“寄希望于本地人的想法是可笑的。前一代人是可

1瓦扰M川eer.“some objedio此”，‘肠加“巴天‘即州针37(1906):313.
ZJ，vN.几如age，“Foochowand AmoyEssayson上帝乃神”，Ch肥eR巴Co月行吕(187力:439.
3工人51如b多“讥oaretooeci血?，Ch~ 月心‘。川针36(1905):41.
4Jo血瓦wol介，℃毗 印。“叨“”，〔汤扔曰e左eCO了de尸37(1906):395.
，J.丫N.介场”ge.军oochowandAmoyEssayson上帝乃神”，ch加叨已左“。月狱叮15劝:439.
‘5.Pouard，叮七e介nnQUestion”，C知”eseReco月旨37(1906)二21，·
7又MMat吧er，“5吟 Objecti姗”，以呻eR已cor苗叮37(1906):313
.John凡wolfe，“COrtespondence，，，chineseRecO凡Ie，37090旬:395·
，L.从5，内心世玫心恻1“D如的dc翔叮m恤ee归血kDw)耐此‘‘画因，介爪r，口协姗‘刀“翔心沙37(l臾叼:155.

Reco川粉37(1906):219.
，Recor’拒r6(1目75):283
22(1891):294.
月配口材沙6(187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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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说的，但这一代已经不能这样说了。因为事实证明，本地基督徒只是接受

传教士教给他们的译名，极少看到主张用另外的译名。他们把这看成是外国人的

问题。结束这种迷惑的最恰当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尽力达成妥协，做好准

备，让中国人在神圣者的引导下，实现真正的解决。”’而 《教务杂志》上各种当

下解决方案的提出和讨论也显示出传教士希望尽快解决问题的倾向。

    尽管传教士设想了种种方案，尽管有的方案实际上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但

最终并没有得出一个定论。1877年和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也未能就此达成一致，

直至1919年对中国人产生深远影响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出版，译名问题仍然悬而未

决，圣经公会仍然按照1890年传教士大会的决议，出版“神”版和“上帝”版两

种不同版本的圣经。甚至直到今天，在中国仍然出版这两种译名的圣经，这两个

译名也都被人们使用着。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这样的结果而否定译名讨论在问题的

解决上所取得的进展和所具有的意义，正是他们的深入讨论打开了后人的眼界，

使他们得以安心使用这两个译名，心平气和地对待别人所用的译名。也就是说，

在形式上，仍然有不同的译名存在，但实际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己经达成了某

种默契。形式没变，心态变了，这一步走了几个世纪。

“创血。山IC0nnne衅，以初.‘左““诬沙37(1906):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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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传教士译名讨论的反思

    事实的重构和现象的呈现并非本文的最终目的，对现象的解说和从中找寻有

价值的启示才是本文的指归。本文在此不想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来表述研究的指向，

因为确定任何一个所谓的本质都可能会使一个活泼的事件凝滞和僵化，从而限制

它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所具备的丰富的可能性。因此，本章要做的只是站在这一种

研究立场上、从这一个目的出发理解前文所描述的事件，试图从中寻找到问题的

症结，以及传教士长期艰苦的努力为我们继续突围所指示的方向.

    在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回顾一下过去研究者的一些观点。在译名争论中一些

传教士曾经将争论归结为英美传教士之间的教派之争，其中卫三畏的一段表述更

是被研究者引用来作为对译名争论的标准概括。吴义雄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

经)中译》就引用了卫三畏的这段话:“除少数例外情况，所有主张使用 ‘上帝’

为译名者都属于伦敦会，而所有美国人都站在美部会传教士一边。宁波和福州的所

有传教士都主张用 ‘神’，在厦门则所有人都用 ‘上帝’。”‘在论文中，吴氏对争

论的梳理也以英美传教士为分野进行，将译名之争看作英美传教士间的论战，认

为这一争论典型地反映了传教士间的神学分歧。2吴义雄对译名争论的检讨是与委

办译本的翻译紧密结合进行的，且主要限于委办译本翻译前后这段时期参与翻译

的主力人员之间的争论。这样的粗略研究很容易受到限制而将译名争论归结为英

美传教士间的争论。而委办译本翻译过程中英美传教士间复杂的利益斗争也很容

易产生误导，以至于把译名争论归入同一斗争范畴.但事实上，这一看法是不准

确的，尤其是用于概括整个译名问题时。其实在更细致的梳理和延伸历史时段的

1这段译文值得商榷，另一种译文并上下文内容如下:“60个在华传教士当中，赞成用“上帝”的有16个.
不过不巧的是，在我们这里的4个人当中，正好是两人赞成用 “上帝”，两人赞成用 “神”。在这一问题上的

分歧造成了一些传教士之间的疏远和冷淇，影响了正常的工作。非常巧的是，赞成用“上帝.的英国人都属
于伦敦传道会，而赞成用“神”的芙国人则都是美部会的成员。在宁波和福州，“神”这一名称的使用率要
高一些;在厦门，传教士们布道时则都用“上帝”来指称“COD”:而在广州和上海，当地人正对这两个名
词的区别满腹疑问。.(参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
第101页。)可见，如卫三畏自己所说，他在此概括的是一个“巧合”的现象，而非对整个译名争论的概括.
2昊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 (圣经》中译》，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05一22页·



考察中，很容易举出相反的例证来批驳这种看法。事实上，传教士中已经有人对

此提出过批评，1876年杜嘉德的一篇文章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指出英美传教士

内部从来都没有取得一致。1

    在对这场争论进行解释时，吴义雄认为，问题不在翻译技术或语言文字，因

为从这一角度出发并不能对翻译正确与否做出判断。“问题的核心在于，在中国文

化中是否存在与基督教的根本思想相类似、相契合的观念，译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借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而对这一问题的衡量则决定于英美传

教士不同的神学观念。’

    李家驹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从传教士团体在这一问题上对在华传教士经验与

意见及中国语境的重视，数十年争论中传教士意见的不断改变，以及实践中译名

选用不以教派或国籍为准则等事实出发，否定了不同神学见解是导致译名争论的

主要原因及意义的说法。’

    李家驹的硕士论文 《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

于“God’’ 一词的翻译与解释 (一八0七至一八七七年)》在第三章中以“神”派

和 “上帝”派的争论为主线详细描述了这段争论的历史和具体内容，既注意到不

同阶段的变化，也呈现出了争论的焦点，包括:1、Eloh汕和T五eos是指宗教敬

拜的对象，抑或是一种具有审判、权威与创造等属性的存有。2、中国并不存在与

God相等的存有，抑或“上帝”可以代表God的某些属性，甚至他就是这个Ged。

3、寻找“属类词”，指称宗教敬拜的全体对象，抑或要求一种更精确的方法来翻

译“God”，直接指涉God的主要属性。4、神是宗教敬拜对象抑或只是可以解作

sP政。5、上帝是众偶像之一，隶属于“神”这个名字之下，抑或是“至高存有”

的名字。亏

    扎实的了解使他得以更深入全面地洞察这一争论。在第四章中，他从中外文

IC明烟如伪目glas，“，sp吮，and ‘。记，二一~-HOw比ould也即加七..，时“，，。娜。R已Co川针7(ls间:69·
2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载《近代史研究》，2o00年第2期，第216页。
，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枚士对于气。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七
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67众71页.

‘参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 第 3那一86 页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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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比较的角度揭示出中西语言文字、宇宙起源论、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别，并围绕

这三个方面，特别梳理了传教士在这些方面截然不同的观察，指出，这些不同的

观察影响着他们对译名的选择。接下来他又解释了这些不同观察产生的原因:一

方面是源于传教士对“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的不同取向，另一方面是来自

传教士间意见的相互传承和影响。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哪里呢?有

人指出，重视儒家传统和典籍的传教士皆赞成“上帝”一词，而“神”派却流露

出“民俗学”的视野。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亦有不合事实之

处，值得商榷。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资料运用方面。传教士在论证问题时，

各自倚重对己有利的材料，忽略甚至可以回避对方举出的“铁证”。在同一资料的

运用中也会因注释材料、所用版本、译本等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论。此外，传

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也是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总体而言，“‘神’派传

教士明显趋向将中国宗教思想和基督教区分，并且深信后者比前者优越，否则他

们亦不用远涉重洋，向中国传布基督教。至于大部分 ‘上帝’派传教士，却比较

重视二者相通的地方。结果 ‘神’派便寻找 ‘神’字，认为它代表宗教敬拜的对

象，只有它才可以表示 ‘god’ 的意思，而 ‘上帝’派则欣然采纳 ‘上帝’，肯定

它跟 ‘Ged，相通的地方”。‘

    李家驹的论文的确有许多深刻的洞察，它成功展现了争论中一些重要问题，

并对这些问题的出现做出了解释，比如对所争论的主要内容的总结及其原因的揭

示，对中西宗教文化差异的比较，以及最后一章对可译性问题的触及等。但从一

定程度上讲，他的分析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译名争论重新进行分类描述，以呈现

争论中一些要素或现象间的相互勾连。比如，他用来解说争论原因的理由也正是

争论中所呈现的现象和问题。这样就无法站在事件之上，对事件的整体作出一个

较为清楚的解释。其实这里需要一个更具涵括性的框架来关照这一事件，以便更

好地理解这一事件.此外，就李家驹努力寻找的这一事件的文化交流意义而言，

他最后能揭示出的也只是事件所呈现的交流的困境和限制，而未能从传教士辛苦

1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目”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0七

年至一八七七年))，第3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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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对于他努力追求的呈现历史性这一目标，虽然在争论

历史的梳理中多少得到了实现，但相对于译名之争的漫长历史而言，70年还不是

一个足够发生大的变化的时段，尤其是他忽略了1890年以后虽不很集中但绵延时

间却比较长、又比较趋向解决的讨论，因而他的考察对于文化交流的检讨所具备

的价值似乎还不够充分，而李家驹在他的分析和结论部分也没有再充分发挥这一

议题。上述这些尚未完善的地方，正是本文这一章想努力弥补的。

    这里还要提到另外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李景雄(PeterK.H.L忍e)的《为

神圣者命名:基督教与中国的跨文化经验》，’另一篇是李炽昌的《上帝的中国名

字— 圣经中上帝称谓的中文翻译》2。李景雄的文章回顾了从唐代景教到明末清

初天主教，再到19世纪的新教对基督教“God”，“Holyspirit”等词的不同翻译，

以及围绕这些词的翻译进行的争论。在结论部分，作者总结道:1、传教士到中国

后，为了为God或神性存有(Divine Be吨)寻找一个名字，在中国助手的帮助

下进入了中国经典，他们在中国经典中找到多个指向最高存在的词，但又都不能

完全适合表达基督教对God的理解。对基督教传播者而言，要确定其中一个，首

要的工作就是诊释，不仅是诊释圣经文本，而且诊释中国文本。2、同时，如果假

定中文中关于最高存有或God的词是相属词，这些名字是否可以指基督教所宣称

的那个God，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唯名论者，唯实论者，或持居中立场的人各自

会有不同的看法.‘3、与此相关，又引出一个神学问题:中国宗教徒所称呼的god

或God是否就是基督徒信仰的GOd?传教士间是与非的回答实际上是宗教关系讨

论中排它与包容之间的争论，其实这是可以有第三种立场的。在这一问题上，早

期传教士(某些当代的神学家亦如此)忽略了基督教启示的历史维度。4、事实证

明，中国人现在实际上可以使用God的多个名字，甚至天主教现在也不再固执“天

主”一词。为了有效地传达，最好是接受所有这些名字，所需要的只是更好的诊

释方法，以帮助听众通过他们的自我发现理解这个宗教名称所传达的内容。5、在

，氏terK凡L“，，N阻血9伽Div加.:了五.。比谕画戒为加留C拍朋刃川灿阁E耳‘ien伪.，她。沁凡，啥3妮
】血el996

2李炽昌:《上帝的中国名字一 圣经中上帝称谓的中文翻译，，未刊稿，“纪念朱维之百年诞辰至基任教文
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天津，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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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全基督教会关系问题上，解决的办法是，允许多元主义的方法。

    这篇文章对研究译名问题有两个重要启示:一是把译名争论作为一个诊释事

件，从诊释学的角度来关照这一事件，二是要充分重视历史维度，把译名争论及

其所遭遇的问题放在基督教传播的整个历史中来关照。而作者显然有意为译名争

论寻找一个当下的出路，就是肯定多元的翻译，，这似乎是要了结这段争论，把工

作的重点从争论“译名的选择”转移到解释和塑造“选择的译名”上来。这种当

下的态度对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不无启迪。

    李炽昌的文章从后殖民批判理论的视角出发来关照译名争论。鉴于他对全球

化时代亚洲境遇的一贯关注，这篇文章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他特别注意到

传教士在译名争论中所持的基督教一神主义的优越心态，以及对中国宗教文化的

贬抑态度，更强调指出传教士在讨论中对 “起名的权力”的掌控，及其基督教优

越心态对圣经翻译中译名斟酌的支配，显示出了他们赤裸裸的霸权心态。这也正

表明，译名争论背后实际上在进行着一场文化政治较量。作者认为这种“历史的

回顾与反思将有利于我们认清名相之争背后的意识形态较量，其目的是可以放下

历史包袱，今后以一种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面对不同宗教文化形态的差异，从而

得以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以及圣经与中国经典之间的对

话。”就译名问题本身的解决而言，作者则提倡一种多元灵活的翻译方法。

    李文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揭示出了译名问题中非常重要的一面，为当下的

宗教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不过这显然并不能解释译名争论的全部，

正如作者在结论部分所反省的，它包涵了可翻译性的问题，以及“将一种语言与

文化的概念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时不得不遭遇的理解问题，这个转化的过

程“涉及原有的概念会在接受语言中被原样保留还是将有变化，如果变了，怎样

变”的问题1。

    国夕障者赖特(Artbl叮F.认肠ght)对译名问题的解释也很值得注意，他的《中

国的语言与外来观念》一文讨论的是中国语言和文化，主要是语言，对外来观念

lh，neEber，几。五，。六B。为即创己thech~ 别乃触:&LJs动吮J动渊彻1韶IJ，“少1山斌B以血扣;Bd践
1999)，199.转引自李炽昌:《上帝的中国名字— 圣经中上帝称谓的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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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与影响。但作为典型例证，译名争论被作为一个主要个案进行分析。赖特

称，在一千九百多年中，有不同的外来观念传入中国，但不管是较早期的佛教，

还是较后期的基督教、科学思想，及共产主义思想，都必须寻找合适的中文表达

途径。在绝大部分时期，外来概念必须在强健的中国文字系统的架构内，及一种

基本规则保持不变的语言中来表达。而且，在大部分时期，外来观念只能通过挑

战本土的思想体系或与之妥协的方式进入，这种思想体系以其永久的活力和与每

一种中国价值观和制度密切相关而著称。从广义来看，语言和文化是外来观念进

入中国的历史上不变的因素。’对于文化因素作者未加详述，对于语言因素，作者

则表述并反复验证自己的基本立场:“中国语言对于表达外来观念而言，是少见的

难以操作的媒介。许多人感觉到，因其性质和结构，这种语言不可避免地会扭曲

它所表达的外来观念.”这是鼓吹外国观念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意识到的。2赖特

还用了诸如“最不适合”、“令人绝望”3等字眼来强调用中文表达外来观念的困难.

这种困难不管是在意译还是在音译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在意译方面，作者通过分析佛教翻译的情况，总结出它所面临的二难困境:

译者如果选用人们熟悉的用词，则有原有概念的意思被译词的意思剥夺的危险;

若选用一些词，在经过学术性解释的意义上运用它，虽会更充分地翻译原文的意

义，却难以为人们所熟悉.牲作者看来，三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和新教的译名争论

本质上是在继续这种走出二难困境的努力。，而新教传教士似乎也未能提出任何新

的解决途径，“困境依旧”。‘音译的效果比意译更差，根本困难在于外国用词常是

多音节的，音译便显得较为困难，即便真的勉强拼音，人们也可能不明所以，或

者导致“未开化”(b.七颐c)的弊病。有趣的是，中国人素来喜欢将文字拆散来

，灿油肚E马”gh‘份几ec七In以姆L胡guag已andForeignlde.，，，in为劝urE认舫ghtl已，枷dier 勿助帅钾性 ___
几。雌厄(6ic昭0:U心，ers妙OfC卜1叱OPr。，，19”)，286.引文参考了李家驹引文中的翻译井作1修改.拼李
文第四章注释 9.

士扣油盯E认”gh‘叮七.CbineseL切guag亡andForeignldeaS”.
，A川】urEWrigh气“TbeChineseL知guageandFOre甲ldeas”，
艺扣劝ur胶wdght“仆echinesc恤9。鳍eand FOrel朗记已韶，’，
竺人”加r获wright，“Thecb加eseL州到ageandFOrelgn塑eas，’，
，内油叮E认竹gh仁叮七.Ch访。姆L切创昭e助dF0r已甲侧已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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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音译便会带来更大的误导，‘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中国牧师在向信众传达

耶和华和耶稣的父子关系时，把这两个译名当作中国式名字，以他们同姓来解释

这种关系。这显示出中国文化对音译用字的影响力量。2许多例子都证明，在外来

术语的翻译中，音译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式。很明显，只要有汉字在，它们的象

征性力量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它所音译的术语。，

    赖特从中西语言性质和结构的根本差异出发，揭示出外来观念译入中文的限

制和困难。了解了传教士对译名问题的争论，就会发现这种论调只不过是对部分

传教士观念的重述。这确实是译名问题面对和努力想挣脱的主要困境之一，但这

种困境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这在其他人的研究中已得到印证。同时，需要指出

的是，传教士漫长的争论历史对此困境并非毫无突破，只是赖特对语言因素的过

分强调淡化了传教士争论中的这一进展。

    前述研究均从不同视角对译名争论进行了解说，各自都解释了译名争论的某

些方面，但也都有需要补充和完善之处。本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在一个

更宏观的框架内关照这一问题。虽然研究者多强调这一问题不单纯是翻译的问题，

但事实上，它既是由翻译引出，每一侧面又都可以包含在翻译的范畴之中，它的

难题实际上也是翻译自身的难题，而译名争论在这一难题上的任何进展，也都可

以为翻译难题走向解决带来光亮。

    在此也许需要对翻译作出界定。范文美在其 《对等:翻译的紧箍咒?》一文

中对此有简明的概括。引述如下:

    翻译行为是一种语言行为，可略分为两大类别:翻译活动和翻译工作.翻译活动泛指

人类对一切信息的理解或脚表达.信息包括一切大自然的现象和人的感情、思想、经验.

翻译工作则指将某一语篇 (text)透过翻译活动转换成另一语篇.翻译活动是广义的翻译

定义，活动范踌可包含翻译工作.翻译工作则范围较狭窄，常限于跨语言(inter-如四al)

的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雅克布逊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语际和符际.上迷的翻译工

1参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aG目，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0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 第四章注释 11。

内曲址EWr igh‘“了beCbineseL叨创铭已andFore 咖
A川lurE从明沙t广几.Ch田eseD坦guage四dFore 咖

Idea习”，298
Id.as”，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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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即他的语际翻译，是“正规’的翻译(七汕.lationproPer).’如以图表说明，翻译活动可

以包括下列三种情形:

    1.信息 ， 人

    2.人 ， 信息

    3.信息一 一 人

          理解(解释) ， 信息二

                          传送(换码)

                              图表 (一)

    人对信息的理解，涉及解释，而人如何解释信息，也就是如何翻译信息.⋯⋯理解因人、

因时、因地而异，涉及前见、预见、偏见等等因素.

    图表(一)的第二种情形涉及表达或传送的活动.⋯⋯表达和传送也因人、因时、因地

而异，涉及表达的能力，沟通的条件，受息的对象等等.

    图表的第三种情形包含了雅克布逊的三种翻译形式.如将信息一限定为某一种语言的书

写语篇 (5价)，信息二为另一种语言的书写语篇 (几T)，则为一般翻译工作:

    原作 ~ 译者

          理解 (解释)

                            ， 译作

                          转换

                                        一 读者

                              理解(解释/接受〕

                          图表(二)，

    依据上述分类，译名问题可归入一般翻译工作，并在此范畴内进行探讨。如

此，可以用图表 (二)来概括这一过程。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分解

成以下几个主要程序:

IJakobsonR(l959).“C恤L加guisticAspects of乃.”1‘on厂on升.”团on.队
P比55.转引自范文美:(对等:翻译的紧箍咒?》，见范文美编:《翻译再思:

Brower，侧认;H目，欲dUoivers妙

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台北:书

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第21页.
2范文美:《对等:翻译的紧摧咒?》，见范文美编:《翻译再思: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第21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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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作，译者*译作

    2、原作 一译者* (译入语)

    3、译者，译作*读者;译者 一译作 一读者

    4、译作 ~读者

    第一个程序是语际间的转换，面临的主要是可译与不可译的困难。第二个程

序是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面临的是诊释学的困难。第三个程序是一个传达活动，

可归入传播学的范畴，面临的是传播的难题。这一过程是双向的，读者对信息的

理解会反馈给译者。第四个程序是读者对译作的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是一个诊释

学问题。虽然译名问题有自己不同于一般翻译的独特之处，但这几个程序遭遇的

问题大体涵盖了译名争论所面对的问题，本章将在这一框架内对译名争论进行解

释和反思，同时也是对这些一般困难的思考。不过第四个程序的问题会放在下篇

详细研究，本章只在第三个程序的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特别要强调的是，本章

的研究在共时的关注之外，会特别关注历时的考察，揭示这些问题在时间的长河

中发生的变化，从中捕捉解决问题的线索。

第一节 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研究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这种分歧同样在译名争论

中反映出来，并受到过往研究者一定的注意。这种分歧可以为译名争论的某些方

面提供一种解释，而传教士寻求解决的努力对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或可提供某种

思考的进路。

    一、翻译理论的分歧

    语言之间究竟有没有相同之处，足以构成翻译的条件?这始终是翻译研究关

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论者对此意见不一。沃尔夫认为人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受到语

言系统的约束，而每一个语言系统或多或少与其他系统不同。因此，除非语言背

景相似，否则观察者观察的大自然现象虽然相同，但由于所依据的不是大自然的



事实，而是语言，所得的观察也不相同，这就是他出名的语言相对论。德国语言

哲学家洪堡也有类似的论点，他说:心一个民族怎样说话，就怎样思维。”他认为

语言处于人与世界 (宇宙)之间，人必须透过语言来认识世界。每个民族都把某

种独特的主观意识带入自己的语言，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反

过来制约人的语言行为，人似乎是作茧自缚，被自己的语言工具捆住手脚.各种

语言的世界观无异于精神屏障，妨碍沟通。和语言相对论相似的一种说法是文化

拼图论。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文化包含语言，语言则反映文化。

据文化拼图论，每一个文化像一块大拼图，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不同的语篇组

成。每一个语篇的意义则取决于所处的拼图位置，以及和整体拼图的关系。而每

一个文化拼图都与其他文化拼图不同，两块拼图之间要相互沟通是不可能的。奎

因更是通过极端的例子说明翻译中的不确定性。按照上述看法，翻译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

    但也有论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每个语言的系统和结构虽然不同，但在差异中

有基本的共同之处，足以构成沟通的基础，这也是语言之间翻译可能性的依据。

如洪堡所说:“所有语言形式都可归纳为一种形式:类似的发音器官，组成语言的

基本结构，所需的观念之间的关联，使用语言的方式和目的··一个别化和普遍化

协调得如此美妙，简直可以说人类只有一种语言。”

    普通语言学研究各种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语用，其基本精神即表示所

有的语言都具有共同的本质。例如乔姆斯基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语法，表

层结构虽然不同，深层结构却相似。费勒摩 (P11】more)认为每一种语言的语法和

语义关系都有一组类似“格”(case) 的关系来决定.

    早期维特根斯坦承袭西方传统的理论，认为语言像面镜子，反映现实，而每

一个名字代表一个物件，组成图画，显现事实。按照这一理论，如果语言只有字

的层面，而字只有表面意义，那么，只要表面意义可以比较，译者就可以找到完

全的对等。不过语言当然不是只有字的层面，字也不是只有表面的意义，语言因

使用才产生意义。维特根斯坦后期修正自己早期的看法，将语言视为人类的沟通



工具，探讨语言符号如何在人类多面的活动中产生意义，创造了“语言游戏”这

个词语.从跨语言翻译的角度来看，每一种语言都有语言游戏，类似的项目，相

似的使用背景、目的、功用等，这也构成翻译的基础，使翻译成为可能。当然从

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言游戏特色，不能将一种语言游戏翻

译成另一种语言游戏.’雅各布森谈到语际翻译时，在承认语言之间的差异之余，

也强调差异中的等量，正是不同符码中的等量信息使翻译得以实现。2

    二、传教士间的分歧

    李家驹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在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上，早期新教传教士处于

一种矛盾状态。在实际的争论中，他们遭遇到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带来

的困境，以至于常常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在信念上，他们则倾向于认为，虽然

两者之间有差异，但也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这使翻译成为可能。而从严格的意义

上讲，不管“上帝”派还是“神”派，都相信翻译是可能的，否则他们的翻译讨

论和传教工作都会毫无意义。事实上，他们在讨论中不管多么强调中西语言文化

的差异和翻译的不可能，都只是在困难面前的慨叹而已，他们实际上做着的正是

努力寻找和衡量两者的共同之处，以达成令人满意的翻译。3

    回到本篇第二章所呈现的传教士对译入语的理解和解释，我们会清晰地感受

到这种可译与不可译的分歧。从中国的宗教观念及语言出发，许多传教士认为中

国是个异教国家，充斥着多神主义、泛神论的混乱观念，根本没有基督教的一神

观念。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反映，那么从他们对中国宗教观念的判断可知，传教

士根本无法在中文中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来表达中国人未曾有过的宗教观念.此外，

就语言的特征而言，中文没有定冠词，没有大小写及单复数区别，同一个词兼具

多种用法和意义的现象严重，意义模糊，这也使传教士无法找到一个在形式上能

以大小写区分God/god的对应译词，无法找到一个能清晰地表达god观念的词.

1以上概括参考范文美:《对等:翻译的紧箍咒?》，范文美编:《翻译再思: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第今11页。
2罗曼·雅各布森:《翻译的语言方面》.见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142页。
，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一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6目，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0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389一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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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出，G记的名字是不可能翻译成中文的。

    但同时也存在着持相反想法的人，诸如理雅各等人认同中国宗教和基督教的

相通之处，以及对应的语言表述的存在。即便是不认同中国人一神观念的传教士，

比如一些反对用 “上帝”而主张用“神”的人，也在努力寻找另外的相通之处，

强调神作为敬拜对象的特征，及“神”这个字作为属类词的性质，将之作为翻译

  “Eloh恤”的基础。语言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在一些传教士看来也并不一定构成障

碍，譬如“神”字，中国人三千五百年来都用该词表示gods 和甲16确皿1两种不

同的意义而没有混淆，他们也从来没有感到区分的困难。既然中国的文学采用了

这一词，基督教的文学采用这一双重的用法也不会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中文

没有定冠词大小写、单复数的区别，这在许多传教士和研究者看来似乎是致命的

缺陷，难以表达西方语言以这些形式表达的观念，但在另一些传教士看来，这会

构成困难，但并非不可克服。它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补偿。一些传教士对此进行了

解决的尝试，譬如一些人提出用“神”表示god(s)，用“真神”表示God，或以

“神”表示前者，以“上帝”表示后者。由此，可译性得以彰显。

    其实传教士对God是否可译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反思。姿约翰认为，每一个特

定民族或种族的语言都包含了关于God的宗教意识的内容，分别用一个由历史和

环境决定下来的用语来表达。不同族群的人采用的不同的近似对应的术语都基于

人类对至高者或多或少的共同的知识基础。这种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普遍存在于人

类的童年。各个民族的语言中都存在某种合适的术语，适于传教士采用来作为适

合于特定民族的相似的术语。这个术语在传教士到来之前就已经在使用，用于宜

扬特殊状况下呈现给他们的宗教观念— 最高存有的观念。2这从更高的程度上肯

定了可译性，为God的中文翻译提供了可译性的依据。

    正如李家驹所揭示的，传教士的信念和翻译活动事实上已经否认了绝对不可

译的观点，但不容忽视的是，中西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是不可抹煞的，对可译

1腼姗.‘叮七eM.均加卫ofthe节IOrd‘Sb加，气〔知”eseReC份血护8(187介”一5.
‘JOhnS.Ro玩由，“SOmeG即era1Frinc飒esfor Guld阴ce她毛.坦】时加gthes.s一 介m口for ‘C目，"， ch加曰e
知cordl叮7(1876):137一13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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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肯定是建立在一系列退却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可译不是建立在完全对等的基

础上，而是以相似词(阳alo即e)为基础。正如姿约翰所认识到的，“一种语言的

词语不能像货币一样遵循固定的价值规律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词语进行交换”，即便

“不同语言中最为相似的词也不会完全对等”。1正是基于对中西差异及对翻译和

语言自身的认识，《教务杂志》上的讨论大多认同:他们所要寻找的译名只是一个

相似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仍是一个未能在当下令人满意地传达基督教God观

念的翻译.从宗教的目的出发，这种翻译显然是不够的，当然也不是终点。那么

传教士将怎样应对这一难题呢?

    三、“必须表述”下的追寻

    王宾在其 《“上帝”与 “天”— “必须表述”与“无法表述”的悖论》一文

中，将利玛窦以降四百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往过程中种种观念上的冲

突归结到一对基本的悖论:“必须用汉语表述God”和“无法用汉语表述God，’，

认为悖论所揭示的仅仅是两种思想传统的碰撞，而且是受制于不同“语言牢笼”

的人相遇时所面临的理解与误解并存的两难境地。2王宾特别强调了语言模式以及

与之相一致的思维模式带来的障碍，认为“缺乏逻辑规范力的汉语先验地决定了

  ‘上帝’无法准确表述”。3但是，传教的需要又使传教士必须用汉语表述God，

于是传教士依托汉语的相关概念，为God设定了中文的能指符号，但这种能指符

号的转换也预设了理解的误区，要超越悖论还必须作进一步的工作。在这一点上，

王宾强调了经验生活的重要性。“对上帝的信仰，说到底不是一个形而上思辨的问

题。它首先是一个生存主义意义上的经验性问题。”4如果仅陷入抽象的理念之争，

而不在特定的生活层面协调互补，就会造成冲突.由此，他给予利玛窦立足于中

IJOImSRo吮ris，“5吟 G.e司pr云Ic划esforG”j山口“血毛困朋lat加9血5.5— 爪沉ns阮‘G叼，”.ch~
Reco川协7(1876):140.
2王宾:(a上帝”与“夭”— .必须表述”与“无法表述”的悖论》，见乐常云，勒·比松主编:《独角兽
与龙—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追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年，第171页.
，王宾:犷上帝”与“天”— “必须表述”与“无法表述”的悖论，，见乐常云，勒·比松主编:《独角兽

与龙一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通性中的误读》，第185页。
月王宾:《“上帝”与“天”— “必须表述”与“无法表述”的悖论》，见乐徽云，勒·比松主编:《独角兽
与龙—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边性中的误读》，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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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验生活，进入汉语的“语言游戏”，进行大量“合儒”、“补儒”工作以积极

的肯定.‘汉语非逻辑性的另一面— 不受逻辑约束的灵活性允许语意的灵活变

迁，而这种变迁主要取决于经验生活，而非纯概念移植或分析，2这是利玛窦工作

超越悖论的可能性之所在。

    新教传教士在译名争论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王宾的反思。李家驹对1807一1877

译名争论的描述以及本文上篇第二章对传教士关于译入语理解分歧的延伸考察己

经表明，双方选取的用词各有优劣，难分高下。而且，经过长期的译名争论，很

多传教士逐渐认识到自己所选译名的缺陷和对方译名的优长。这使他们承认，不

管选取哪一个译名，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正确传达God的观念。在无法找到一个

相等词的情况下，选择当前的不管哪一个译词都只是不得已的妥协，它只是传达

God观念的一个结合点，是传达过程的一个起始点。在一部分传教士看来，选择

哪一个词甚至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后续的工作。

    不少传教士表达了培育一个词使之成为一个合适的译词的想法。娄约翰将翻

译的目标定为寻找一个相似词，继而消除其错误的内容，填进启示的内容。所选

的这个词只是形成一个方便的中心，或是一个出发点，可以让相关的真理围绕它

生长.3慕稼谷主教称，使用和限定(usageanddefiDition)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modify)一个词，以至于使它失去旧的联想并使它成为一个适合于传达新观

念的术语，这在世界上所有主要语言中都经常出现。4具体到译名问题，有传教士

提出，应当找到一个语言学上最能满足目的的词，然后将God的观念与这个词结

合起来。5薛思培在1905年的一封通信中说:“词语是我们使之所是，它们意为我

们使它们意为的(words。汕atwemaketb恤，andtheymeanwhatwemakethem

.王宾:(’’上帝”与“天”— “必须表述”与“无法表述”的俘论)，
与龙—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追性中的误读》，第180页.
2王宾:犷上帝”与“天”— “必须表述加与“无法表述，的悖论)，
与龙一 在寻找中西文化替遗性中的误读》，第 1肠 页。

见乐黛云，勒 ·比松主编:《独角兽

见乐黛云，勒 ·比松主编:《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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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不管选用哪一个词，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这在传教士间基本上

达成了共识，甚至传教士在争论中很多时候不是在争论哪一个词更接近God，而

是在争论哪一个词更便于基督教化。

    如果说选择译词的困难在于两个固定的语言系统中没有现成的对应词，那么，

传教士培育一个词的想法事实上是将解决之途转向了语言不变中的可变性。那么

如何去培育这个词?传教士用了诸如“生长”、“改变”、“结合”、“使之是”、“基

督教化”之类的词，但要最终得以落实还要靠解释和宗教生活的养成.传教士讨

论中常常提到他们“指导”中国人，使他们正确理解 “上帝”或“神”等词所传

达的观念。也有传教士更是明确指出，“传教士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去做，就是在中

国人面前活出God的生命，这样做，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用不同的术语，

但是在我们周围人的心目中将不会有对这些词的迷惑。最终，从所有中国基督徒

的生活中将会形成现在所用的所有词语中都没有的观念”。2持这种观念的传教士

并非一人.此外，译名讨论中越来越强调中文语词当下的而非经典的意义，这不

仅反映出传教士对中文古今变化的认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教士对中国人当

下经验的重视。他们正是希望通过对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把握，来更好地引领他们

进入对基督教God观念的理解。

    传教士的努力不无成效。主张用“上帝”和主张用“神”的传教士都从传教

实践发现，经过他们的指导，中国人可以通过他们的译词正确理解基督教的Godo

不管是主张妥协的人，还是坚持不妥协的人，还是要把问题交给时间和中国人来

解决的人都认识到，作为最终解决的译名能够正确传达基督教的观念，他们的分

歧只是在于要不要统一和什么时候统一。李炽昌指出:“在中文里，该名称 (指

God的中文名称— 笔者注)逐渐地基督教化而失去了其原有的宗教内涵。这就

如我们今天说到‘上帝’，想到的无疑都是基督教的上帝。在中国古代经典和民间

宗教中的 ‘上帝’这一专名，以及泛指所有神明的类名‘神’，如今都几乎被基督

工人51】56苏“节两。哪 toDecide叭 Ch功e注eRec切.d叶36(1905):41.
5.Pof】鱿线“乃.及恤 Questio心，.ch 功已，‘左““山r37 (1906):219.



徒垄断，用来称呼圣经中的上帝。”’虽然李炽昌用这段话引入的是文化侵入的问

题，但另一方面也正好可以说明传教士翻译策略的成功。有意思的是，当代文学

和语言研究者也常常把“上帝”作为圣经语汇看待，2这或可视作翻译成功的另一

个例证。经过长期的解释和基督教的广泛传播，用汉语传达的基督教God的观念

可以摆脱表达它的那个汉语词旧有意义与联想的束缚，逐渐清晰和明确起来。这

种策略在当代圣经译者中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回响，现代中文译本译者之一许牧

世谈到翻译中遇到译入语完全陌生的思想观念时指出，补救的办法“除了尽可能

在译入语中找出最接近原意的词语，或另造新词，或保留音译外，便是不断地从

旁加以说明、介绍，希望久而久之，读者会把所了解的正确意思逐渐注入这些译

词中去，叫它们更接近于原语的含义”。3

    如果认可前述事实和结论，就可以对前文赖特的观点提出批驳。如他所言，

用中文表达西方观念的确有困难，但并不至于不可能或令人绝望。而且，这样的

困难也不仅仅是中文所面临的困难，其他语际翻译也同样要面对这一困难。他虽

然考察了较长时期内的译名争论，但明显失之偏颇，未能看到传教士中相反的意

见，以及争论对这一问题的推进。固然，新教传教士最终没有确定一个为所有人

接受的译词，但这并不说明障碍依然在中文不适合传达外国观念上，而更多地在

于对选择和统一的不同看法上，这在前文已经有所触及。同时也可以以此对谢和

耐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谢和耐在其深具影响的《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

文化之比较》中从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传教士的实例出发，进一步展示中国语言

在翻译基督教观念上的困难和限制。他认为中西语言结构的差别造成不同的思维

方式和不同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语言与其背后庞大的文化紧密联系，这是中文翻

1李炽昌:《上帝的中国名字— 圣经中上帝称谓的中文翻译，.李炽昌的论断来自他自己所处的香港基督教
文化氛围，因而有所偏颇，在此氛围之外，.神”一词远没有达到“几乎被基奋徒垄断”的程度。但我们仍
可以从中感受到，基督教观念的广泛传播和荃怪徒生活的养成对“神”和“上帝”等中文词含义变迁所产生
的巨大影响。
2许正林就把“上帝，一词作为影响中国现代作家的圣经语汇和典故之一。见许正林著‘中国现代文学与签

督教》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
，许牧世:(a愈义相符，效果相等”的译经原则》，见许牧世:《经与译经》，香港:基仔教文艺出版社，1，53
年，第 155页。



译外国概念不可逾越的障碍。‘受研究对象的影响，他的研究执著于语言文化思维

方式不变的一面，以及对中国经典的考察。这颇类似于新教译名争论前期的情况，

他的看法也是在那个时期新教传教士中占主流地位的观念。但是在较后一个时期，

传教士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化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及内在的差别，这种变化和差

别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的历史中，也发生在经典传统和民间传统之间，更发生在传统

与当下之间，即便在当下，不同的方言之间也有差别。近代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化

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白话文的出现使原有传统的语言载体发生了断裂，从而使

异质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诊释空间”，白话译经“从根本上疏离了原有文化的符

号外壳”。2这为G侧译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契机，使译词的基督化

过程发生了一次很大的飞跃。这也许正可用来质疑障碍是否可以逾越的问题。

    按照索绪尔的看法，“一方面，语言处在大众之中，同时又处在时间之中，谁

也不能对它有任何的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

音材料和观念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结果是，结合在符号中的这两个要素

以绝无仅有的程度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生命，而语言也就在一切可能达到它的声音

或意义的动原的影响下变化着，或者无宁说，发展着。这种发展是逃避不了的;

我们找不到任何语言抗拒发展的例子。过了一定时间，我们常可以看到它己有了

明显的转移”。3索绪尔对语言这种不变性与可变性的描述也许正是译名问题困难

与解决的根源所在。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实际上

是从两个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中寻找对应词，一旦出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等原因而

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不可译的问题就出现了.但从历时的角度看，语言又是可

变的，发展着的，这就为某些共时的不可译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译的路径.这虽然

解决不了所有不可译的问题，但对翻译研究中的可译与不可译的探讨却不无启发。

同样，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翻译中可译与不可译的思考同

.参见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司”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
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 第 278一81页。

2杨粗林:《圣经“和合本”的淦释学愈义》.见梁工、卢龙光编选:《圣经与文学阐释》，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杜，2003年，第42 页。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兜。年第1版，1999年

第5次印刷，第 114页。



时也是文化交流是否可能的思考。如此，译名问题的启示也许让我们可以对文化

交流的可能性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也可提供一种有效

的路向。

第二节 诊释的冲突与解决

    阿克塞尔。布赫勒在他的《作为阐释的翻译》一文开篇就提到:“我们经常听

到这样的说法:翻译即阐释.”’虽然他本人称这种表述毫无意义，而认为应当“细

究翻译属于哪种阐释活动这一问题”，2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人们对翻译与诊释

关系的关注程度。一方面，如理查·帕尔默 (拓比班dE.Pallner)所言:“现代诊

释学于翻译及翻译理论中找到开拓 ‘诊释问题，的宝库。”他说:“实际上，诊释

学在最早期经常包括语言翻译，这点可以从古典神学诊释学或圣经诊释学看到.

翻译现象乃诊释学之核心精华:因为在翻译中，我们会碰上最根本的淦释情况，

就是要将文本的意思拼合，运用文法、历史及其他工具译解古老文本。如上述，

这些工具只是语言文本 (即使是我们本身语言的文本)产生对抗因素时最表面的

形成元素。这里永远存在两个世界— 文本的世界与读者的世界— 结果是我们

无时无刻不倚重赫耳默斯从一个世界 ‘翻译’至另一个世界。”3日本学者久米博

对诊释学与翻译的关系也作过如下论述:所谓解释学如果是一种力图超越或克服

文化上的差距和历史上的隔阂的工作，我们在移植外来文化时，就不能不面临着

解释学的问题。“翻译”把外国语言移植为本国的语言，就是超越彼此之间的一切

文化差距，使之可以理解，并重新固定下来。因此 “翻译”是解释学的杰出的楷

模.‘在近代诊释学历史上，海德格尔将翻译引导入诊释学的中心思想，令后来的

1阿克塞尔·布赫勒:《作为阐释的翻译》，见陈水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311页.
2阿克塞尔·布赫勒 《作为阐释的翻译》，见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第311一12页。
3RichardE.Pa如erl石触丽朋心.“。:加呷阳洲勿”肠‘。，访品叻犯犯加口动‘祀D“t枷欣才幽韶曰洲dGa凌网泞
但，心铂n:Nod五叭吧双呱U.1，ersityp“55，1969)，31.转引自王建元:《逢释学与翻译》。见范文美编:《翻译再
思: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97页。
‘久米博著，刘文柱译:《解释学的课题的发展— 以原文理论为中心》，《外国哲学资料》第6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肚年.转引自李文革著:《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第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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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释学者接受翻译为解释的基要形式之一。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学者乃加达默尔，

当他依据 “视野融合”的概念发展哲学性诊释学时，他特别利用翻译与历史性的

互动提出自己的看法。’

    另一方面，又如王建元所言:“近年来，翻译研究中兴起如何联系翻译与现代

诊释学的讨论，尤其是在理论层面上，怎样将翻译的地位从实用功夫，提升至独

立及具学术地位的学科。”翎译研究者尝试从让释学家的理论中获取审视传统翻

译观念的新视域，:探讨当代诊释学对当代翻译研究诸问题的启示。翻译与诊释的

密切关系决定了二者的难以分割，也导致这两个领域研究的相互借鉴与促进。译

名问题是从翻译引发的，其中又缠绕着复杂的诊释问题。对它的考察不能不借助

诊释学的视角，诊释学理论会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一问题提供有力的帮助.

    一般的翻译研究多注重译者对原文的诊释，李文革总结道:“翻译中的阐释即

是译者对原语文本在理解基础之上做出的评判、解释，是他在用译语诉诸书面表

达之前所经历的心理历程，是附着于理解和表达这两个环节的。”‘翻译的阐释学

派所关注的也是译者对原作或原作者的阐释。阿克塞尔·布赫勒在他的 《作为阐

释的翻译》中列举的种种与翻译有关的诊释中也主要是涉及原作者和原作，其中

提到文本所产生的效果，但并不把它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目标，而是辅助性目标.

5布赫勒还对阐释进行了区分，将阐释活动的产品分为两种文本，一种是流露出阐

释活动结果，并为这一结果的合理存在提供论证的文本，一类是只流露出阐释活

动结果，但并不为其提供论证的文本。前一类文本的阐释为“经过论证的阐释，’，

后一种文本为“纯粹的阐释任务”。而在他看来，翻译是“纯粹的阐释任务，是用

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述源语言所传达的信息”。‘

    就译名问题而言，本文考察的是传教士对译名的讨论，这些文本应当属于“经

过论证的阐释，’o它不是布赫勒所定义的翻译，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对作为“纯

1王建元:《诊释学与翻译》，见范文美编:《翻译再思: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第97一8页.
2王建元:《诊释学与翻译》，见范文美编:《翻译再思: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第95页.
3谢天振:《作者本意和文本本意，，见范文美编:《翻译再思: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第7吕页。
4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第250页.
，阿克塞尔·布赫勒:《作为阐释的翻译，，见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第320一21页。
‘阿克塞尔·布赫勒:《作为阐释的翻译》，见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第323一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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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阐释任务”的翻译的一种放大，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翻译所走过的历程。要

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经过论证的阐释”并非单一译者的阐释，而是一个让释群

体做出的多种淦释，是多种诊释可能性的实现，其中充满了张力。此外，与一般

对翻译中让释的关注不同的是，译名问题由于并非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

因而在原文的诊释之外还需要对译入语本身进行诊释。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对译入语的诊释甚至是更为重要和艰巨的诊释任务，传教士们在这一领域的诊释

中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也产生了许多冲突的诊释。译名的讨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有充足的时间接受读者的反馈，作为译者的传教士也拥有对读者

的反馈进行诊释的空间，并将这些诊释结果带入新的翻译进程中去，因而对读者

的诊释也是传教士诊释任务的一部分，理当纳入考察范围，不过这与另一个过程

— 传达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因而下一节还会深入讨论这一因素。

    一、诊释的冲突— 共时的考察

    谢和耐在讨论明末清初的礼仪之争时，将争论的许多不同看法归于理解之诊

释学困难，以及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之不同。’纵观从明清天主教一直到近代新教

的整个译名争论，传教士间的论释冲突同样是争论得以持续进行的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 这一诊释冲突存在于不同的传教士之间，所涉内容则分布在翻译的多个环

节之中，我们可以从前文第二章对译名争论内容的梳理中看到冲突的主要焦点之

所在。

    传教士进入中国，目的就是向中国人宣讲God，因而面临的共同的问题首先

就是采用哪一个中文名称来称呼God。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时间有先有后，不同

时期的境遇也各不相同，即便同一时期不同人的经历也不相同，所有这些状况都

会影响到他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比如，较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主要

靠自己目力所及的观察来决定译名。较晚来的传教士则会受到先辈的影响，偏向

于前人尤其是其中较为权威的人士所采用的译名。注重中国正统经典的传教士比

1区宗德:《从欧洲人眼光看相关的神学争论，，见杨熙楠、雷保德编:《翻译与吸纳— 大公神学和汉语神
学》，香港:道风书社，2以娜年，第 43 页。



较强调“上帝”或“神”等词的经典意义，关注民间宗教的人则会较为关注当下

的意义。接触中国知识阶层较多的传教士看问题的视角与接触普通民众较多的传

教士也有不同。就是同一个人，随着自身经历的变化，也会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

的解释。总之，每个人的视野都由于种种原因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并在各自有限

的视野中产生出不同的诊释。

    1、对原文论释的冲突

    按照翻译的一般程序，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是翻译的起始点，也是翻译中最

重要的诊释任务，而在译名问题的讨论中，情况却有不同，对原文的诊释是较后

阶段才引入讨论的，似乎成了译入语诊释的延伸。传教士作为God传言者的角色

进入中国，各自都认为自己掌握着有关God的真理，对God的理解没有问题。对

他们而言，传达God的困难在于中国语言中不能找到一个为大家共同认可的词，

不能共同认可是由于传教士对所选词的淦释有冲突。正是为了能够在这一冲突中

获取优胜地位，他们把目光转向了God的原文，希望通过原文的权威来强化己方

所选的词。而当冲突的双方都将目光转向原文时，对原文诊释的分歧出现了。有

的传教士认为“E10b血”、“TbeOs’’是属类词，有的认为是专有名词，又有的认为

是相属词，还有的认为它兼具属类词和专有词两种属性，而都承认它是属类词的

人也对 “属类词”本身的定义意见不一，后来罗素进而提出它是独立全称词，各

方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说明他们对原文用词的理解有着巨大的差

异。之所以有这些各不相同的界定，是因为原文本身同时具备这些属性，它既作

为属类词表示所有敬拜对象，也作为专有词特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最高存有，也

可作为相属词构成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关系。在原文中，这同一个词所表达的

不同含义是通过语法与语境等因素暗示出来的，并不产生混淆。但是，传教士在

诊释中则只根据论证问题的需要，从自己有限的视野出发，将原文的意义淦释为

某一种，或特别突出其中的某一种，而其他的处于他们视野之外的意义或用法则

沉没于黑暗之中，或被指责为错误而加以批判。

    此外，英语中的“God”在希伯来原文中有多个名字，除“Efohha”外，还



有“Jehovab”、“EI”、“A曲onai”等。在基督教严格一神论思想的过滤下，这些

名字在英文圣经的翻译中一度被统一为 “God”这个唯一的名字，以致丧失了希

伯来圣经中最高存有名字的多样性。’一些传教士在诊释 “El比血”一词时， 也

尽量回避或淡化其中所包含的表达异教ged的意义，比如，理雅各在反对将这个

词当作属类词时指出，若是将之作为属类词，等于承认基督教所不容的多神主义，

并且违反文法的规则。2另一些传教士所主张的圣经中以属类词表达最高存在的看

法其实背后也有同样的目的。这种刻意淡化多神或异教色彩的诊释，事实上也是

受了基督教严格一神观念的前见的遮蔽。而当一些传教士突破这一前见的遮蔽，

真正面对原文的复杂情况时，就出现了另外的诊释和主张，比如纪好弼就承认God

在希伯来圣经中以许多名字显现自己来适应人的有限理解力，因而主张中文的翻

译忠于原文，采用不同的译名。3这种诊释显然与那些主张唯一用词的人相冲突。

    当传教士们主张保留“Jehov曲”的翻译时，对圣经原文中这个词的诊释也产

生了冲突。从词源学考察，这个词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戴维斯将之解释为一

系列的词法转换，若将之复原，会发现其中包含着难以译出的深层含义。卡斯特

勒将之解释为“开WH”和“Adonal，，两个词的组合，而这一组合涉及不同传统和

不同神学理解。诺里斯肯定原初传统，主张“y幻1研/eh”的读音才是正确的，卡

斯特勒则认为这一读音早已失落，犹太人因敬虔的缘故而用了“AdoDal”的音来代

替它，并形成了两者结合的“Jeho巩山”的读音，而后者才是流传下来的真实传统，

是应当得到肯定的。至于如何处理原文中包含的意义，戴维斯认为任何翻译都是对

这个名字中所包含意义的削弱，只能转写它，且是转写“Jehovah”的读音。沃伦

则认为转写“Jebovah”的读音完全丧失了God名字中的丰富含义，因而主张转写

“丫山veh”的读音并加旁注“有主”或 “有他”以保留原文的意义。4

    如果说是中文译名的困难引起了传教士对他们本已习以为常的原文意义的检

1李炽昌:《上帝的中国名字一一圣经中上帝称谓的中文翻译，。
2转引自李家驹:《一场a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叱即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

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232一233页.
，又HGra，es广肠叫沙“on阮Di斌访.N~ ”Ich~ 左‘即川砂2508，4):15村55.
‘参本文上篇第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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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话，这可以看作文化交流带来的自我反思。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传教士看到

了他们过去可能佼有意识到的自身对原文理解的分歧，也在于让传教士在冲突的

诊释中看到他们在传达中不可舍弃的东西，从而促使他们想办法去补救某种特定

的传达可能会失落的东西。

    2、对译入语佳释的冲突

    对传教士而言，为God寻找名字的最大困难恐怕还在于对中国语言文化的陌

生。并不生于斯长于斯的传教士个个都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语言学习过程，任何语

言的学习皆非易事，中文与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别更增加了传教士语言学习的难度。

而中文中同时并存的文言和口语，口语中同时并存的无数种差别很大的方言更让

不少传教士感到巨大的混乱。再加上中国悠久的文化、浩瀚的典籍、多元的宗教，

和中国人形态各异的生存状况，传教士若想弄清楚一个与中国人的语言、文化、

宗教、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词的意义，其困难可想而知。然而问题的重要性无可回

避，传教士们以惊人的毅力和耐心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与 “God”中文译词有关

的方方面面的研究。这一研究事实上也是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化、宗教、生活形

态的全方位的诊释，当然每一个人的诊释也都是从他自己所能拥有的视野出发的

诊释。

    从传教士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在几乎每一个关键问题上，传教士间都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在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总体理解上，许多传教士以基督教和西方语

言文化为衡量的标准，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这些评价中有的甚至完全不对中国语

言文化进行具体的考察，就从一个神学前提出发以推理的方式作出武断的结论，

比如将中国判定为一个异教国家，并以此为基础否定中国有关于真God的知识及

相应的语词，从圣经中人的堕落推断中国人丧失了关于真正God的知识等。1但

也有部分传教士从对中国宗教和语言的考察中看到了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给予

一定的肯定。这种强调共同点和强调差异的不同态度也贯穿在其他问题的诊释当

中，始终产生出不同的声音。

1参本文上篇第二章第二节。



    在“上帝是否God”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持肯定态度的传教士目光主要放在

中国早期儒家经典中的相关内容上，并主要选取那些能体现出“上帝”与基督教

God相同之处的材料，对材料的诊释也倾向于突出上帝所具备的God的属性。持

否定态度的人则较关注这个词的当下意义，当下中国人的无神论和多神论状况;

而上帝在道教中作为偶像被祟拜的现象更让人难以相信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

现在是过去的传承，由此反推，有传教士认为上帝即使在中国早期经典中也未必

具有人们宣称的那样尊贵的地位。除此之外，否定者还强调了儒家晚期经典—

如朱熹著作对上帝的理解问题，彰显出该词所蕴含的物质主义色彩，及上帝地位

的下降。对于早期经典，否定者看到的则是其中表明上帝并非至高者等有悖于基

督教God观念的内容，在诊释中则突出其不同于God的属性，或其不具备的属性。

    在关于“帝”、“上帝”、“神”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传教士间的冲突主

要在于对“普遍性”尺度的把握上。就“帝”和“上帝”而言，否认其为属类词

的传教士和主张它们是属类词的传教士都在典籍和当下的用法中找到了一些支持

自己主张的实例。不同的是，支持者似乎认为只要一个词能表示一个以上的对象

就可称作属类词，反对者则认为，它应该具有充分的包容性才行.对“神”的普

遍性的衡量有所不同，反对者认为属类词应该包含所有一类对象，一个都不能例

外，并致力于寻找“神”字不具包容性的例证，比如不包含“佛”，支持者则认为

该词己经具备了这种包容性，并举出了相反的例证。当传教士用一种基督教式的

纯粹性来要求“G记”的译词时，他们陷入相互批判当中，这几个中文词似乎哪

一个都难以满足要求。

    在“神”能否表示Ged的问题上，反对者关注到“神”字在民间宗教中的指

涉.在这一领域“神”字的指称对象显然具有多样性和明显的偶像崇拜性质，尤

其是包括了一些低下的对象，这使“神”这个词被指为不够高贵，没有资格用来

表示基督教的God。支持者则以中国经典，尤其是孺家后期经典中的典型例证来

证明“神”也可以表示最高存有。支持者还强调了“神”字既可表示唯一又可以

表示其他的用法，这一用法使之便于教导中国人摆脱多神信仰。此外，“神”一词



为普通民众所熟悉这一被反对者看作缺点的地方，在支持者的眼里则成为它的优

点，因为换一个视角看，这有利于中国人从熟悉的宗教经验出发来认识God。

    最为麻烦、冲突最多的恐怕是对“神”一词意义的诊释。它的意义究竟是西

方的god还是sP政，还是兼具二者，若是兼具二者，主要偏向于哪一方，传教士

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在这一问题上，传教士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不仅考察了

各类典籍中该词的用法，也考察了当下的用法和与之相关的宗教活动，但是，传

教士的诊释结果却难以统一。一方面这跟“神”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多重意义有很

大关系。传教士对不同侧面的强调，以及由此而来的偏见使其固执己见，难以看

到或接受另外的一面。对多重字面意义的全面把握己非易事，深入到该字的联想

意义，传教士更是望洋兴叹。这都会造成传教士让释的局限。另一方面，传教士

的诊释必须是从其前见出发的，这个前见就是他们对西方的god和spirit的理解

和区分。在“神”字的淦释中，他们靠的就是将 “神”在各种情况下的用法和意

义与god或sp访t在西方语言文化，特别是宗教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照，其实就

是在用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模式来诊释中国的语言和观念。然而正如一些传教士后

来意识到的，中国人是否具有这种西方式的观念及这两种观念的区分?诊释的冲

突也许与中国人在这两种观念上的模糊不无关系。对“灵”字的诊释其实也存在

着类似情况，在中西观念比照中，似与不似之间产生了论释的冲突。

    3、对读者诊释的冲突

    当下读者对传教士所选译名的理解对译名问题的最后解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因为让中国读者通过译名正确理解传教士想要传达的信息是译名争论的最终

目的。因而，一些传教士期望从读者那里得到反馈信息。但是读者的理解是否可

靠?是否具有独立性?有多大的独立性?哪些读者的理解是可靠的?读者究竟是

怎样理解的?传教士看法存在着冲突。

    就总体态度而言，有的传教士认为中国读者中有很多有能力的人，有自己的

独立思考，因而他们的理解应当受到传教士的充分重视。另外的一些传教士则认

为，中国读者都是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依附于他们，没有独立的见解，因而他



们的理解不足为据。这可能跟各个传教士所接触的中国读者群体或个体的差异有

关。他们经验到的读者的状况，影响到他们的总体判断。同时这也可能跟一些人

的偏见有关，西方人的优越感使一些传教士始终将中国人置于否定的和低下的地

位，从而忽略他们的声音.在论证中，传教士提出的与中国读者理解状况有关的

例证更显示出了读者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传教士经验的局限。而围绕两次征文

比赛而来的论争则是前述因素造成的诊释冲突的集中展现。

    4、讼释中传统的制约与个体的选择

    作为诊释主体，传教士处于特定的传统之中，这种传统以权威的姿态制约着

传教士的让释活动。在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大类传统的影响，一类是西方传

统，另一类是传教士的中国传统。前一类又主要包括了两种传统，一是基督教在

西方传播历史上 “God”的翻译传统，二是西方宗教、哲学传统。后一类又包含

了新教传统和天主教传统。当传教士论述自己的主张时，常常会回到传统中，为

论证寻找权威的支持。而且，传统在很多情况下形成了传教士的思维路向。但是，

传统本身的构成并非单一的，比如，新教传教士的译名传统就是多元的。对同一

种传统的解释也并非一致的，比如，保罗的希腊经验在传教士中就有两种完全相

反的解释，对他采用T五即5一词，一方将之解释为对属类词的采用，另一方则将

之解释为一个表达最高者的词，再如，受天主教传统的影响，有的新教传教士主

张追随这一传统，采用“天主”一词，另外一些传教士则认为这正是新教所应当

避开的，以致同一个传统在让释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都构成了传教士间诊释

的冲突。

    此外，现实及其他因素激发下传教士形成的个人见解也会影响到传统在让释

中的制约作用，比如有的传教士就出于现实的考虑，主张突破传统的禁锢，采取

创新的做法。传统的约束性产生了传教士中一类看法，传统的弹性则产生出另一

类看法。诊释群体内的冲突并未在此消失。

二、解决的趋势— 历时的考察

当我们从共时的维度考察诊释时，其中呈现出的是一幅充满张力和冲突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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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冲突甚至是剑拔弩张式的，以致引起传教士间的分裂和敌意，乃至相互之

间的交流被迫阻断，使冲突无法得到自然的发展和解决。明末清初天主教关于“上

帝”和“天主”的让释冲突就是在强制之下被迫阻断的。新教讨论过程中，《教务杂

志》也曾于1878年中止讨论，但不同的是，中止之后又重新开始讨论，使相关的诊

释得以长时期延续，从而在一个相对充分发展的空间内趋向解决。

    加达默尔指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1“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

和前见解，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

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旭是，

时间距离“不仅使那些具有特殊性的前见消失，而且也使那些促成真实理解的前

见浮现出来”.3各种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因为他们表现了那种我们不

能超出其去观看的东西”，4前见“是历史性地形成的有限的视野”。5但加达默尔

也提醒我们 “避免这样一种错误，好像那规定和限定现在视域的乃是一套固定不

变的意见和评价，而过去的他则好像是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根基上被突出出来的，’.

‘“其实，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

的过程中被把握的”。7“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他不具有任何绝对的立足点

限制，因而他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域。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

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

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

之中”.吕当人们带着已经具有的某种视域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总是意味着向

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

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视域’这一概念本身就表示了这一点，因为它表达了进

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的卓越的宽广视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

1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以抖年，第Mg页.
2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肚页.
，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舜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6页.
‘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5页.
，丸山高司著，刘文柱等译:《伽达默尔— 视野融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幻页。
‘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5页.
7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页.
.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若，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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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

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理解就是一

个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

    加达默尔的这些诊释学思想为思考传教士译名争论提供了另一种非常重要的

思考维度，即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把握。正如前面分析的传教士间的诊释冲突所

显现的，每一种让释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前见及由此形成的有限视野中发生的，同

时也受之局限。但诊释的冲突并不因此定格，影响诊释的诸因素在历史中的变动

将会推动诊释的发展。因为，历史地看，前见和视域都并非凝滞的，而是不断地

变动和可以修正的，各种视域相遇中不断地融合成更大的视域，推动着理解的进

程。译名争论正显示出这种历史的轨迹。

    在原文的诊释中，我们看到，19世纪40年代传教士的争论主要在于“Elob面”

是属类词还是专有词，50年代理雅各又提出相属词的看法，各方固执自己的见解，

断然否认别人的主张。但是随着双方争论的展开和深入，传教士得以超越自己的

视野，部分地肯定对方的诊释，如，主张“Eloh加”为专有名词的麦都斯经过与

对手娄理华的交锋，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后来与文惠廉的论争中承认它还具

备属类词的用法，虽然他对属类词的定义与其对手有很大不同，仍然保留着他原

有视域下产生的理解。70年代，传教士中仍然保留着属类词和专有词的分歧，但

透过以往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认识到这个词在原文中不仅作为统称表示

gods，也用来作为专有词表示G叱，罗素将之称作独立全称词。在这种情况下，

传教士提出的问题也得到了拓展，不再仅限于对属类词和专有词的确认上，而是

将讨论扩展到原文中如何处理同一个词之两种指涉可能带来的混淆上去，以及探

讨用属类词表示最高者的依据上去。这就出现了对原文中多种用词及对“Jehovak”

一词的重视，试图通过对原文这种更为细致深入的诊释，获得解决问题的出路。

20 世纪初，传教士间还围绕，’Jehovah”一词的正确翻译展开一次较为集中的讨

论，显示出不同的诊释倾向。虽然在此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诊释的冲突，但已经是

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点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4一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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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了的另一层面的冲突，原来的关于属类词和专有词的激烈冲突已趋向缓和和

淡化，这个上升的过程也正是传教士间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

    传教士对译入语的诊释历史更清楚地显出了视域的融合和理解的发展。在对

中国语言文化的总体判断上，大多数传教士从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优越心态出发，

视中国为异教的泛神论国家，认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关于最高存有的知识，相应

地也没有表达它的词语。而以理雅各为代表的另一些传教士则通过对经典的考证，

认为中国人曾经有过一神论的观念，而且认识最高存有，甚至肯定中国的上帝就

是基督教的God，当然也就不存在没有相应语词的问题了。双方持久的争论令更

多后来者提升了他们的视域，看到中国语言文化自身的复杂性，这其中既有与基

督教God共通的东西，使翻译得以可能，使中国人拥有认识基督教God的契机，

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需要传教士做出各种努力，通过基督教化的过程来消除差

异可能带来的误解。

    传教士对“上帝”、“神”等中文语词的认识也是一个从片面逐渐趋向全面而

不断完善的过程。在40、50年代的争论中，传教士们考察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

的典籍上。而在典籍的考察中，传教士受自己阅读范围和前见的限制，接触的材

料各不相同，这包括儒家正统典籍与非儒家典籍的不同，儒家早期经典与晚期经

典的不同，同一经典不同版本、译本及不同注释资料的不同等等，李家驹将之看

作导致译名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也正是传教士在各自有限视域中的认识共

同展示出了中国典籍中关于“神”和“上帝”的较为完整的面貌。在70年代的争

论中，许多传教士反思到中国语言的差异，以及前辈们只注重经典考察的局限性，

开始倡导重视传教士的实践经验，重视这些词在当下中国人宗教生活中的运用，

使传教士们理解这些词的时候开始加入它们当代的活的意义。这无疑又是对前辈

们视域的一个大幅度开拓，使传教士群体对这两个词的理解更加完整和贴近实际。

当然，这也使他们的判断减少了偏颇。

    视域融合对传教士诊释读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诊释基本上完全来自

1李家驹:《一场 “神斤或 “上帝即的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冈，一词的翻译与解释 (一八0

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362一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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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个人的经验，而每一个人的经验又都是非常有限的，他活动的地域范围，

所接触的人群、对当地人生活的参与程度等决定了其视域的限制。可以说，任何

一个传教士从自己经验出发对中国读者作出的普遍化诊释都是可疑的.此时若想

形成较有说服力的见解，就必须看到来自不同处境的传教士的诊释，以此为基础

形成一个更广阔的具有普遍性的视域，并从这一视域出发作出判断。从 19世纪

70年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主张“神”和主张“上帝”

的传教士都在不断举证自己身边的中国人对相关译词的理解，以之作为支持自己

主张反对对方主张的理据，在这种不断的举证中，中国读者的理解状况得以显现，

传教士的一些偏见拥有了修正的可能性。也正是基于这些理解情况的展现，越来

越多的传教士从中意识到，这两个词都可以使中国人获得关于God的正确理解，

也都有被误解的可能性，因而都需要传教士进行一些基督教化的努力。

    在传教士所处的传统方面，尽管传统作为前见 “总是具有超过我们活动和行

为的力量”，1会规定其理解，但另一方面，“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

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2传

教士们在面对他们的基督教和西方传统时，并没有被牢牢捆绑，动弹不得，他们

在由此出发进行理解的同时，也在根据自己的见解和需要重新审视和塑造传统。

在对传统的不同诊释中，传教士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传统，纠正在原有视域中产

生的偏见。

    由上可见，让释冲突的过程也是传教士对原文，对中国语言文化，对中国读

者，以及对他们自身传统的理解展开和深入的过程，每一个历史的和现在的不同

视域都会烛照到理解对象的不同领域，在各种视域的融合中，在争论中形成的问

答逻辑中 (既包括传教士与中国语言文化间的问答逻辑，也包括传教士间形成的

问答逻辑)，处于黑暗区域的理解对象逐渐彰显出来，不同视域下产生的理解也会

在互相冲突中得以修正。正是基于这种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70年代传教士间

的诊释冲突与早期传教士相比缓和了很多，要求妥协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80年

，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晶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62页。
2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燕译:《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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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至20世纪初的冲突则更加淡化。经过长期的讨论，彼此之间，以及对整个问

题的认识都更深入，也因此更能互相宽容，人们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怎样做出选择

的问题，而不是选择的对错问题，最后只剩下零星的声明自己意见的声音。这使

我们想到:当我们在横向的冲突中感到交流的绝望时，也许可以从纵向的发展中

看到解决的希望。而要获得这一希望，就必须给诊释间的冲突提供一个充分展开

的机会，相信这一痛苦的过程中正酝酿着和平与新的生命。

第三节 传播中的两难与犹疑

    在传播学的背景下考察译名争论会使我们对一些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和理

解。“传播 (切nu刀unlcation)这个词起源于拉丁文的 ‘。叨皿切山5，，意思是共同

  ‘con刀non，。当人们传播时，乃设法与某些人建立一种‘共同性’(common刀ess)。

这就是说，我们企图共享一则消息(infon刀ation)，一个观念 (idsa)，或一种态度

  (attitode)。··⋯传播的要旨是要把受讯者 (recelver)和发讯者(sender)因某一

特殊的音讯(message)而形成在一起”。’“传播通常至少需要三种因素(elelnentS )

— 来源(s吟 )、音讯(message)和目的地(destination)”。2当来源与预期的

受讯者企图建立这种共同性时，首先要把他的“脑海里的图画”— 音讯“制成

符码”(。‘“ing)，即把他所希望对方共享的消息或感觉纳入一种可以传达的形

式中。受讯者则通过“符码还原”(decoder)捕捉发讯者“脑海里的图画”。3我们

可以用下面的图解来表示这一过程:4

SOU了Ce

[一引
  来源 制成符码 讯号 符码还原 目的地

IWilbuxschran皿 著，陈少廷译:《传播过程)，

南亚神学院协会台湾分会，1970年，第10页。
2，门burscbr幼11n著，陈少廷译:《传播过程)，

3V乃】bursc恤知卫口著，陈少廷译:《传播过程)，
‘认勺b也Scbran叹n著，陈少廷译:《传播过程)，

见5.H。口目1主编，黄明德等译:《传描学文丛》，台南:东

第 10页.
第 11一12页。

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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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翻译中“译者~译作，读者”这一程序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

的传播过程。其中作为译者的传教士相当于来源，作为译作的中文译名相当于一

个讯号，而作为读者的中国基督徒或其他人则相当于目的地。在这一传播过程中，

传教士希望将自己脑子里的G阅的图像制成一个符码，使之成为一个中文表示的

讯号，令中国读者通过符码还原，将讯号还原为传教士所希望的God的图像。

    传播的历程是动态的、进行的、永远变化的、连续不断的，在一个历程之内

的各因素交互作用，每种因素影响其他所有的因素。’前面的示意图只是为了观察

和研究的方便，并不能显示出各个环节中复杂的影响因素，也并不代表每一个历

程的顺序。本文在此无意对历程中的各种要素一一加以详尽分析，而只是关注本

人认为对译名讨论影响较大的因素，以帮助理解译名争论。

    一、求同与求异之间

    新教传教士在译名争论中曾有人提出可以采用音译的名字，以结束争论，但井

未被大多数传教士所接纳，他们宁愿继续这场无休止的争论。这和传播的规律有很

大关系。来源把音讯制成符码，目的地把讯号符码还原，都只是在各自的经验范围

内进行的。如果两者经验有很大的共同领域，那么传播就容易了，如果没有共同经

验，则传播就不可能了，如果两者的经验只有很小的重叠范围，则很难把一种存心

要传达的意义送到目的地的对方。于是，来源的发讯者以使目的地的受讯者能容易

与音讯融合一致的方式，把音讯制成符码，这就是说，使其与他的经验部分一一这

一部分是与来源 (发讯者)的经验极相同的— 发生关联。如下图所示:2

霆矍燮置企
    制成符码 符码还原

IDavidKBer!0著，孙彦民、张宵亭译:《思想传播学》，台北:水牛出版社，民国67年，第15，“页.
2翎burscbn双叹田著，陈少廷译《传播过程》，第15一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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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传教士之所以要在“神”、“上帝”等词中选择一个，而不用音译的方法，

就是希望能与中国人已有的宗教经验发生联系，便于更容易地传播God的观念。

追溯历史，景教对 “天尊”、“佛”、“一神”的采用，明末清初天主教对“上帝”

的采用，也都有传播方面的考虑。如果说天主教关于“上帝”和“天主”的论争

中选用“天主”还有刻意避免中国读书人之儒家上帝经验的考虑的话，新教传教

士关于“神”和“上帝”的争论则转移了讨论的关注点，把重心偏向哪一个词能

体现出最大的共同经验的问题上来。

    “上帝”派有一部分人力主中国人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这就意味着中

国人的上帝经验与传教士的God经验是重合的，在此情况下，以“上帝”这一符

码来传达God的观念自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另一部分人虽承认“上帝”也有其他

的用法及后来的堕落，但仍强调在早期经典的意义上，上帝非常接近基督教的

God，而且在表达最高存有这一观念上，“上帝”尤其表现出与“God”的相似特

征，这也是主张“上帝”的传教士蝎力想突出的特征。此外，传教士通过对中国

经典的考察，罗列出上帝所具有的各种与God相似的属性，比如，全能、全见、

全知、全在、智慧、有理性人格、非偶像性、创造性等等。即便在“上帝”一词

是否具有普遍性方面，一些传教士也不顾可能带来的悖论，1力图证明“上帝”一

词具有普遍性。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相似经验，证明用这个词更

容易传播基督教的God观念。

    同样，主张用“神”表示God的传教士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这部分传教士

也通过对中国非语言材料的梳理及与西方观念的对比，证明“神”字表示的是敬

拜对象，这与God的主要性质相合。而且在中国经典中，也有“神”字表示最高

存有的例子，这也表明它与God的至高性有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神”字具

有普遍性，这正是“Eloh血”的一个重要属性，对“十诫”第一诫中突出God的

一神论色彩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中国的神为普通大众所熟悉，容易使中国民众从

已有的神的属性和职责等的认识进入到对God的相应认识，这在不少传教士看来

1正如B.He腼所言，证明这个词的普通性只能是伤害它对表达基任教。“单一性的合适性，而这是极力主
张上帝者的强有力的证据。参本文上篇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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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采用“神”一词的优势所在。在他们看来，采用“神”一词更易于传描基替

教God的观念。

    由上可知，两种立场的传教士都关注到来源和目的地的共同经验问题，但是，

哪一个符码包含的共同经验更多，以及哪些共同经验对传播God的观念更重要，

传教士间看法不一。这涉及到传教士对音讯 〔GOd在他们脑海中的图像)自身理

解的不同，对符码理解的不同，和对目的地的期待及理解不同等诸多因素。这些

影响因素也正是我们在本章第二节中所分析的诊释问题所试图考察的内容。这里

要想考察哪一个符码所包含的共同经验更多，更有利于传播的达成，是一件很困

难的事.同时，两派传教士所关注的读者群体有差别，因而也影响到他们所寻求

的共同经验有所不同，采用“上帝”二词的传教士大多更有意无意地注重他们的

GOd经验与中国读书人这一群体固有的上帝经验之间的共同点，而采用 “神”一

词的传教士则更注重与普通民众关于神的经验的相似之处，这种传播对象的错位

更增加了共同经验的不可量度性。这可能也是造成传教士持续争论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实际的争论中，传教士关于这两个用语的论争常常不是在同一范畴

中，而是采用不同范畴内的证据来论证，比如，一方强调上帝具有类似于God的

至高性，以此来论证采用“上帝”一词的合理性，而另一方可能会强调天主教抛

弃了“上帝”而用“天主”，或强调保罗在希腊并没有采用具有至高性的zeus 而

是采用了几cos，以诸如此类的历史经验来否定“上帝”一词，论证采用 “神”

一词的合理性。反之亦然。这种论证上的不对称也常常淹没了传教士寻求共同经

验的意图，以及预期读者对象的不同对落实这一意图产生的影响。

    共同经验是传播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它能够降低传播的难度，提高传

播的速度，但同样重要的是传播的正确性问题。由于基督教信仰赋予它所传播信

息的神圣性，传播的正确性显得尤其重要，这也是传教士在译名讨论中从未放松

的关照。从这一要求出发，传教士时时刻刻都在检视传播所采用的符码是否正确。

这种检视不仅反映在从各自知识、经验等背景出发考量符码是否能够正确表达传

教士所要传达的关于God的图像方面，也反映在对目的地反馈信息的考察上，即，



从中观察读者是否能够通过符码还原正确获取传教士所欲传达的God的图像。不

管是明清天主教“上帝”之争，还是新教“上帝”或“神”的争论，都包含着争

论双方对对方符码正确性的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前文所述传教士间诊释的冲

突，也来自对D邸 或God与中国的上帝或神之间相异性的强调。

    不过有意思的是，争论早期传教士往往是强调对方所选用词所表示的对象与

God之间的差异，以及在读者中引起的误解，并以此为理由来反对该译词。比如

主张“上帝”的一派会指出“神”字所代表的对象是较低级的，不合于God作为

至高存有的属性，会使中国人将之混同为诸神中的一个，且 “神”有多重意义，

读者反馈的信息表明中国人可能会混淆god与sPint，这表明该词有碍于中国读者

理解基督教的God中中国人从对神的经验出发所无法体验到的信息。而主张“神”

的一派则极力指出上帝信仰中偶像崇拜的现象，及其在独一性、创造性、至高性、

自在性等方面与God的相异之处，强调上帝所不具有的那部分God的属性，同时

他们也以读者反愤信息中将God混同于民间偶像崇拜的上帝的证据来证明“上帝”

一词的误导。不过到后期，新教传教士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主张的译名所表示的

对象与God的不同之处，从而对译名的选择从选一个对应词的期待变为寻找一个

相似词的期待，并主张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将译名基督教化上，以实现正确的传达。

    从整个译名讨论，可以看到求同和求异的倾向贯穿始终。对共同经验的诉求

推动着传播的顺利进展，对差异的强调则保证着对同化的反抗和传播的正确性。

在一个保守和排外的环境下，求同有助于传播活动的进行和量的增长，求异则有

利于抵制过分同化导致的信息本来面目的丧失，保证传播的质量。

    但是相异的那部分经验如何进入目的地，帮助目的地正确还原出传教士所欲

传达的God图像呢?这要求助于学习.

二、学习— 含混带来的困难与解决

传播者总是希望接受者发生学习，’以达到影响接受者的目的。“我们可以以

lr恤vidKB份10若，孙彦民、张育亭译:《思想传播学，，第71 页.



下述方式为学习下定义:假定某一个体对一个刺激发生反应:如果此个体(1)对

一个不同的刺激继续发生同样的反应，或(2)对同一刺激发生不同的反应，则学

习发生了”。‘“人类的大多数行为是习惯的。有人说人是 ‘习惯的动物’”， “习

惯的概念与传播有关，当我们要引起接受者的学习时，我们必须打破其现有的习

惯型而建立一个新的”.2就译名问题而言，学习对God观念的正确传播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景教以来所用的译名如“天尊”、“佛”、“上帝”、“天主气

“神”等看作一个引起刺激的符号的话，那么中国人已经具有一种习惯性反应，

即引起对它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固有观念的联想。当传教士采用同一符号

来表示基督教的G叱时，如果承认基督教的God与中国的所有这些对象都有区别

的话，那么传教士就必须想办法引起中国人的学习，通过学习改变固有的刺激一

反应关系 (S~R)，建立起新的刺激一反应关系，并使之成为习惯，即，使这些

符号引起对基督教God的联想。那么在建立这种习惯时，各译名有何优劣呢?

    在影响习惯强度发展的诸因素中，其中有一项是5~R关系的孤立性:“一个

特定的刺激，反应结的强度部分决定于刺激引起其他反映的程度，或决定于其他

刺激引起同样反应的程度。换句话说，假设有机体对一个假定的刺激A发生一个

特定的反应X，如果他没有同样拿X作为对别的刺激的反应，则A与X之间的

关系就加强了.如果有机体没有对A发生别的反应，则A与X之间的关系也就

加强了。”3假如我们用A表示中文中的各个译名，用x，表示中国人对A所产生

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固有观念的联想，用凡表示对A产生的关于基督教God的联

想，那么A，xl的关系越牢固，就越不利于A、凡反应习惯的形成.同样A一xl

关系的疏离则有利于A~凡反应习惯的形成与强化。基于此，在受道教或佛教思

想浸染的接受者中，“天尊”、“佛”引起的X:的反应就会很强，培养儿反应就会

很难，在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接受者中，“上帝”引起的反应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在

崇拜各种神的接受者中，“神”字引起的反应则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相对而言“天

IDa训dK.Berl。著，孙彦民、张宵亭译:《思想传播学》，第53页。
，D晰dK.Berlo著，孙彦民、张宵亭译:《思想传播学》，第57页.
，。”idKBerlO著，孙彦民、张宵亭译:(思想传播学》，第5吕页。



主”一词由于在中国语境中出现得很少，反而会较少受原有习惯反应的干扰，较

容易建立起A一友的反应习惯。如果从反馈信息中发现A总是引起X，反应，或

xl与xz的混合反应，而x，与凡本身差别又很大的话，就会对传播造成很大的

障碍，这时要想加快传播的实现并保证正确性，要么需要考虑改变A，要么考虑

以更多的努力来培养凡的反应习惯。就传播的正确性而言，情况可能恰恰和拥有

共同经验的情况相反，在同等程度学习的前提下，接受者对X:与凡之间的共同

经验越多，反应越容易含混，共同经验越少，则越容易清晰准确。在这方面，佛

教用“佛”这个音译字在接受者理解的准确性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许是一个很好的

例证。

    问题在于，传教士对x，与凡究竟是否等同意见不一。如果如一部分耶稣会

士和新教传教士所认为的，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God，那么“上帝”一词自然是

最恰当的。但是，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随着传教士认识的加深，更多的传教

士否认他们是等同的。“神”一词的情况亦如此，他也不同于God。“上帝”一词

在儒家背景的接受者中，和“神”一词在崇拜神的接受者中面临的传播处境难分

伯仲。此时，“天主”应当是较有优势的一个译词。“上帝”相对于不太熟悉这一

观念的普通民众而言，也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更多的学习和传播中的不断解释会弥补5，R关系的不孤立所带来的缺

陷。此外，影响习惯强度发展的因素除5~R关系的孤立性外还有许多，如报酬

重现的次数，报酬的总量，反应与报酬的时距，发生反应所需的力量等.1“我们

可以将报酬视为，凡涉及所希求的反应的正负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2如果接受

者在对A做出凡的反应时，传教士及时地多次地对之进行某种形式的肯定，而

在其做出X:的反应时，则加以某种形式的否定，或者传教士以某种方法减少做出

凡反应所需的精力，那么也会增强A~凡的反应习惯。这又使我们无法度量在实

践中究竟“上帝”、“天主”、“神”哪一个可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传播中还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传播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变化着的，有时

〔旧讨dKB口10著，孙彦民、张宵亭译:《思想传播学》，第59页.
众币dK Bedo著，孙彦民、张宵亭译:‘思想传播学》，第65页。



甚至是革命性的突变，这种变化会影响到接受者对同一刺激的反应。比如，19世

纪末20世纪初，随着儒家社会控制力量的弱化和西方文明的引进，儒家上帝观念

的影响逐渐淡化。而随着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基督教God观念为更多的人所接触，

知识阶层对“上帝”一词的反应中，X:的习惯相对弱化，为习惯相对增强，“上

帝”一词在儒家思想氛围中传播基督教时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另外，

  “如果一个传播根源可以把接受者孤立起来，可以约束对接受者有用的资料，则根

源可以增加接受者将接受他的资料，而不接受别种资料的机会”。’一旦基督教在某

个地方取得一定的控制权利，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比如在一些教会学校，传教士

就通过课程设置等方式向学生灌输基督教观念，堵塞他们接触中国文化的通道，使

其免受影响.2再如，在教会中，传教士亦可以一定的方式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A为哪一个译词，凡的反应习惯都较容易建立起来.

    上述种种因素，再加上前一节所述的共同经验的影响，使传播者很难在理论

上对译词的选择做出准确的评估。在这一点上，传播者所能做的可能只是等待结

果，而这个结果是由种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合力产生出来的。但这样的结果也未必

不可逆转，如第二章所述，《教务杂志》的争论最后呈现出采用“上帝”这一译词

的趋势，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三自教会决定改用“神”字，这一决定使“神”

字成为中国教会中通行的用法。另一个例子是明清天主教起初多数人主张用 “上

帝”，而当罗马教廷规定只能用“天主”一词之后，该词最终成为中国天主教通用

的词，直到今天。我们无法断定这最终决定的词不能引起正确的反应，或不利于

基督教God观念的传播。这并非是说类似的强行规定值得肯定，而是表明在传播

过程中存在着不小的可操控空间。

    这种可操控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译名的决定上，更在于它可以为一定的传播

目的服务上。它可以使传播者在面对不同的处境和需要时拥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IL.，idKBerl。著，孙彦民、张宵亨译:《思想传播学，，第60页.
2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教会学校的这种做法。他在自传中描述了圣约翰大学
对中文课程的轻视(林语堂:《自传拾遗》，见《林语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
这使他大学毕业接触真正的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后，发现自己“被编去了民族遗产”，并为此感到债怒和羞
耻(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第 5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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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传播者可以在寻求快速传播和保持传播的正确性之间进行一定的干预。强

调共同经验会有助于传播的达成，强调5~R关系的孤立性则有助于增加传播的

正确性。而这两者都可以通过不断地解释、学习以及其他方式的控制得以实现。

    问题转移到传播者的意图上来。当然，传播者可以借助这一空间来实现自己

的神学观念等等，但是对我们更有意义的可能是在文化传播中求同和求异的选择

问题。在异质文化的传播中，当要传播的观念受到激烈的排斥时，求同是必要的，

也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能够使传播达成，只有在传播可以发生

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传播的效益，而求同能够助成传播的实现。这也是明末清初

背景下的利玛窦策略至今受到不少学者肯定的原因。更何况，传播并非单个词所

代表的观念的传播，而是一个观念体系。一个异质的文化观念体系进入另一个文

化体系中时，不管所采用的符码多么接近另一个文化中的符码，都无法完全掩盖

其异质的内容。学者们从被称作被佛道同化的景教和被儒家同化的利玛窦著作中

依然看到其中透露出的基督教的观念，正是一个明证。1当一种外来观念得到一定

程度的接纳，当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逐渐开放并希求获取文化更新创造的源泉时，

求异就应当成为传播的核心诉求.2凸现差异的方式不一定要通过改变先前传播中

所用的符码，而可以通过诊释和再学习的过程实现。圣经之所以被不断以各种方式

诊释，古今中外各种经典之所以不断被重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从当下需要出发

寻求差异和创造。在这样的有需要的时代，过去传播中被隐去的“异”也会被重新

发掘，并被作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彰显。译名问题亦如此，不管采用哪个译名，

接受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寻求符号本身可能会隐去的东西。

    在此也许需要辨明“求同”和“同化”的区别。前者寻找的应当是双方本来

1孙景尧分析景教文献后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它(景教)如同其效忠于唐王朝的世俗化作为一样，卖力地吸
收中国俪、道、佛文化资源，使劲地宜传其教义，想取得如印度佛教中国化那样的成功。但其始终未能遂愿的
主因，是上帝耶稣的神性教义无法也不能!换消解。”(孙景尧:《成在此，败在此:解读唐代景教文献的启示)，
载梁工、卢龙光编选:《圣经与文学阐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9一30页。)至于利玛窦附

会孺家的传教策略究竟是否完全遮蔽了基餐教观念的本来面貌，请参本文下篇第一章的详细分析.
2钟鸣旦曾经描述过文化交流的阶段性:“文化交流相会的重要原则是，在第一阶段中，一个文化只接受与
本身的文化模式相一致的新元素，.二第二步才接受一些与现有的模式不相符的.”(Nico俪5胜口daerts.J.著，
陈宽筱译:《本地化— 谈福音与文化》，台北:光启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对这种阶段性的认识有利
于传播者更好地发挥其操控作用。钟鸣旦没有注意到传播者在不同阶段有意识地主动干预的可能性。



就存在着的共同的东西，后者则是有意通过某种方式将本来不同的东西变为相同

的东西.如果这样理解这两个词的话，那么在需要“求同”的情况下，是否一定

要“同化”可能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而在正常的文化交流中，对双方都

更有益的应当是双方的相异之处，是差异的碰撞激发出来的创造力，1而不是不分

青红皂白的“同化”，因为它容易泯灭差异，降低文化交流的价值和效益。这一切

的实现最终可能要诉诸的是一种理智的、没有情绪化的积极心态.毕竟，人类的

心性难以容忍差异，差异更容易引起的是抵触，甚至冲突.2

1类似的观点如，郭宏安:《说“场》，见乐黛云，勒·比松主编:《独角兽与龙—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
中的误读》。第82页;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见乐姗云，勒·比松主编:《独角兽与龙— 在寻
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第109页;巴赫金著，刘宁译:‘巴赫金论文两篇》，载《世界文学》.1，，5
年第5期，第儿1页.
2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主编，麻争旗等译:《文化棋式与传播方式一 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7页。



下 篇

God在中国历史上的接受情况及其对译名问题的启示

小引

    作为完整的翻译或传播过程，接受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否则，整个工作也就

失去了方向和意义。前文的现象描述和分析中也涉及中国读者的接受问题，但这

种接受是传教士眼中的接受情况，是反馈给传教士的信息，是传教士“加工”过

的叙述。传教士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意图挑选出有利于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以比

较简略的方式提及，而不加详细分析。因而，那里的接受仍可视作隶属于以作为

传达者的译者为中心的研究范畴。本章的接受研究则是以作为接受者的中国读者

为核心的考察，考察的对象是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中国读者的面貌。我们将通过对

各个不同阶段留下来的中国读者的著作及有关他们的其他材料的考察，来了解他

们对译名的接受情况，及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我们不能持传播者或译者中

心的观念来看待这一考察，仅将之作为传达的延伸，和对传达效果的验证，也不

能持读者中心的观念，将接受视作毫无约束的狂欢，而应将之视作一个完整传播

链条上之一环，既有其独立价值和意义，又无法摆脱整体对它的约束和彼此之间

的交流.因而，在考察中，我们会充分重视读者的理解和创造所具有的独立价值，

但也不会毫不顾及传播者有形或无形的参与，希图在相互参照中寻求文化交流的

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接受”应当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不仅

仅是指接受者对传播者所传达信息的认同和吸纳，也包括对它的选择、拒斥和改

造。我们可视之为读者对所接触信息的所有反应。在此，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共

时的接受，即某一特定时代不同读者的接受，还包括历时的接受，即不同时代读



者的接受情况。对前者的考察使我们得以与同时代传播者/翻译者构成参照，对后

者的考察则使我们得以从不同时代的对比中看到接受在历史中的变化。

    学者们意识到，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进行深入全面研究是一件非常有

意义有价值的工作，但限于流传资料的稀缺，往往难以展开，故学者们每每引以

为憾。具体到译名问题，可用的资料更为稀少。这有限的资料反映的也只是知识

阶层的面貌，我们几乎听不到普通大众的声音，这必然为研究带来局限和片面性。

但历史如此，研究者也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尽可能利用现有的资料，用心考察，

在历史的遗迹中寻索中国读者对译名的接受状况。也由于这一限制，本章的考察

只能以几个时期的典型案例为线索来进行，它们分别是:明末清初士大夫、19世

纪新教接受者，及20 世纪上半叶读者的接受。其中由于天主教的译名争论在17

世纪末和18世纪上半期几任教皇的强制命令下已经统一为“天主”一词，因而，

在19世纪的接受考察中，我们把目光锁定在译名争论激烈的新教方面。20世纪

上半叶接受情况比较复杂，宗教外人士的讨论常常不分天主教和新教，但进入人

们视野的主要还是新教，基督教人士中神学讨论比较活跃的也主要是新教神学家，

因而本文对这一阶段的接受考察亦主要放在新教方面。之所以把19世纪和20世

纪上半叶分开考察，是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接受

者的处境和接受主体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接受的意向都已不同

于19世纪的接受者，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动向。而进入20世纪下半叶，基督教

受到众所周知的冲击，政治因素的千预增强，宗教问题研究甚至一度几近消匿，

这使我们很难考察译名接受的情况。80年代以后，基督教学术研究逐渐复苏，这

当另作研究。本文接受研究则止于20世纪上半叶。

    总体而言，接受部分考察对象的“跳跃性”多过连续性，但由于这几个时期

代表了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几个差异较大的时代，其接受情况也就颇具历史意义，

对它们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国读者译名接受的历史延续和变迁，并

能够为我们思考传播与接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第一章 明末清初士大夫对God及其译名的理解

    天主教在明末进入中国时，利玛窦迫于当时受排斥的形势及其走上层路线的

传教策略的考虑，最终选择通过附会儒家观念来传播天主教教理。就 Deus 这一

核心观念而言，利玛窦提出天主教的天主就是儒家的上帝，而儒家的天等同于上

帝，因而，天主也就是儒家的天或上帝。这导致在天主教中出现用“天主”和“上

帝”两个译词来翻译Deus。在利玛窦生前，耶稣会士内部就对“上帝”一词持有

不同意见，利玛窦死后，该词更是屡次受到龙华民等人的激烈攻击，最终被强行

禁止。这种不同意见主要出于一种认识和担忧，即天主教的DeuS与中国的上帝

是不同的，利玛窦采用该词并刻意论证和强调两者的相同是出于误解而做出的错

误选择，这会使中国人对Deus 产生错误的认识。事实上，从利玛窦对自己策略

选择的表白和对中国传统观念中上帝的重释可以看出，他将二者等同并非纯粹出

于误解，相反，他在很大程度上对二者的同与异有着清醒的认识。这表明，在天

主教传教士内部，对两种观念同异的看法及侧重点存在着分歧。那么，当Deus

借助 “天主”或“上帝”这样的译词进入中国接受者中之后，又会引起怎样的反

应?译词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观念的传达?这需要我们去考察当时读者的接

受情况。

    随着材料的发现和公布，人们对明末清初中国读者对天主教接受情况的了解

相对于其他阶段而言，显得比较深入，至今已经出现不少综合的或个案的研究。

译名作为明末清初天主教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争论性议题，在中国读者中也有不少

反响，这些情况也受到过往研究者的关注。在一些传播与接受的比较研究或以接

受为主的研究中，中国读者对译名的理解往往会成为整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和耐在 《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一书中，为了论述中西语

言文化之根本不同所带来的异质文化交流的困难，花费不少力气考察中国从教和

反教的士大夫对天主教天主这一核心观念的理解和抗拒，重点凸现出中国人的天、



上帝与天主教的天主观念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孙尚扬的《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

流和冲突》’一书后半部分也致力于研究从教者对天主教观念的“理解和接受”与

反教者的“拒斥和批判”，其中也有一定的篇幅用以辨析天主观念与中国固有的上

帝、天的观念中契合与冲突之处，揭示中国接受者如何面对它们，进而思考其原

因及意义。郑安德的(’’陡斯”的中国名称— 明末基督宗教神名之争》则考察了

明末传教士和中国读者对“天”、“上帝”、“天主”、“大君大父母”等中国式名字

的理解，梳理了他们对天主教陡斯观念和中国传统的天、上帝等观念之间同与异

的认识，所涉及的中国读者颇为广泛.2林乐昌的《明末儒家基督徒对传统天观的

重释》3一文虽是考察儒家基督徒对中国天观的重新理解，其“重释”的出发点和

参照物却是天主教的天主观，因而其中正折射出他们对天主教的天主观的理解和

接受情况。上述研究都是把一个接受群体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在比较中显示

出群体成员接受的共同倾向和差异之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个案研究，集中考察某一个体对译名的接受情况。比如

钟鸣旦对严漠“上帝观”的详细辨析4和对杨廷箔天主观的研究5，类似的研究还

有褚良才、杨柳的《从儒家经典到天主教教义— 解析严谋(帝天考》如何为“上

帝”正名》，‘田海华的《严漠对“上帝，与 “天主”的连释:从<帝天考>谈起》，

7及夏瑰琦《杨廷绮在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摩荡中的反应》.等，这些研

究通过细致的解析，揭示出接受者的天主观中所混合的中国传统上帝沃观的因素

.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福学的交流和冲突，，合北:文津出版社，1，92年.
，郑安德:，a陡斯”的中国名称— 明末墓督宗教神名之争》.20%年n月在北京偶遇郑先生，先生慷慨惠
婚此文，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特此致谢。

J林乐昌:《明末儒家基督徒对传统天观的重释》，载罗索样、赵敦华主编:《墓替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杜，2000年.
4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夭主— 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台北:光启出版社，1999年.
，钟鸣旦著，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药一一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褚良才、杨柳:《从擂家经典到天主教教义一一解析严漠(帝天考》如何为“上帝”正名》，载李炽昌主编:
《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一一中国基怪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巧53一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田海华:‘严误对“上帝”与“天主”的诊释:从《帝夭考>谈起，，载吴梓明、吴小新主编:《基督教与中
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祟基学院宗教与中国杜会研究中心，
2003年，第301一319页.

.!瑰琦:‘杨廷绮在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摩荡中的反应，，载《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1993年第
14期。该文亦以《论中国第一个天主教神学家杨廷摘》为题收入陈村富主编的‘宗教与文化论丛(一))，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和天主教Deus 观念的因素。虽然研究著述甚多，但总体而言研究对象主要集中

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药、王征、严漠等人身上，这部分研究比较详尽深入。

相对而言，学者们对反教者的研究没有足够的重视，相对分散且不够深入，我们

只在谢和耐、孙尚扬和郑安德的作品中看到较为细致的关注。

    但无论如何，本文限于篇幅和研究目标，都不可能全面深入地推进这一领域

的研究，而只能是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一步。

前述研究成果的介绍己经表明，对接受的研究可以有多种切入点和侧重点，本文

的研究希望通过对接受情况的考察揭示译名的选择与接受的关系，通过接受来反

思翻译，并从接受者的创造性理解和运用的角度考察传播的价值。

    ‘就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译名问题而言，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用“上帝”翻译

Deus，将之作为“天主”的同义词使用。支持这一用词的传教士们都在一定程度

上认同利玛窦的看法，即“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2，认为中国经典最终可以为

天主教传入中国提供某些有益的因素。3反对者则对这两者是否等同存在着疑问，

龙华民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把他们的 ‘上帝’视为一尊人格化的、独一无二的、

天地间的造物主和无所不在的神，而相反是按照经典著作的传统让释而把它看作

是天道和天命的一种无形力量。”4龙华民批判了利玛窦等专注于中国古代经典并

重新加以让释突出其中与 Deus观念相同之处的做法，而把关注点主要放在经典

的注疏上，强调注疏文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在这类文献中，对上帝、天的

解释完全不同于利玛窦的解释.5由此，龙华民意在说明，中国的上帝不同于天主

1除前文所列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略有涉及明末清初译名接受问题，如:张国刚:《从中西初识
到礼仪之争--一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o03年;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
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吕年;古伟派:《文化交流的一个面向:明末中国天主教
徒的经典诊释》，见洪汉角主编:《中国诊释学·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此外，有些著
述虽未直接涉及译名的接受问题，但对此问题的思考甚具启发愈义，如:Nic。俪5触口daeds.J.著，陈宽薇
译:《本地化— 谈福音与文化》，台北:光启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杨份林:《圣言·人言— 神学
让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卓新平:《索引派与中西文化认同》，载，(道风》汉语神学学
刊》，1995年第8期;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
2利玛窦:《天主实义，，转引自谢和时著，耿异译:《中国和基借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0页，

注释2.
3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0页。
‘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7页.
，参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份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5一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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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Deus，用“上帝”一词来称呼Deus，或依附上帝观念来传播天主教观念，

会带来误解和混淆。他还提供证据说明，在利玛窦策略影响下饭依的徐光启、李

之藻等所谓的天主教徒，实际上只是表面的天主教徒，他们的信仰和理解是混杂

的。’龙华民抱怨道:“他们不理解在我们论述的内容中不出任何错误该是多么重

要。”2可见，他不满于利玛窦的求同策略和在此策略支配下提出的“上帝”译名，

也不满于中国文人调和的态度，而是期望有一个 “准确”的翻译和“纯粹”的接

受。谢和耐本人也认同龙华民的立场，认为“使用一种参照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的

传说和观念的词汇可以导致误解”3，在利玛窦等人“津津乐道地引证中国经典，

尤其是经典中出现过 ‘上帝’和 ‘天’等术语地方的时候，那种可能会发现文人

们误解传教士们赋予这些词汇的意义之危险到良大的。”4在论及耶稣会士们试图

将中国人的天和上帝与《圣经》中的Deus 相结合，并试图统一一些互不调和的

观念时，谢和耐说:“利玛窦首先关心的是试图在中国传统中重新找到可以与基督

教义相吻合的内容。这样作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与中国毫无关系的伦理范畴应用

于中国并必然会导致作出误解。”5

    然而，在实际的接受中，“上帝”译名的使用和利玛窦求同的策略是否真的像

龙华民和谢和耐优虑的那样严重呢?翻译的策略对接受到底有多大的规范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对两类对象的考察来展示这一问题:一是认同并饭依天主教的从教

者的理解;二是拒斥天主教的反教者的理解。

第一节 从教者的理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利玛窦的附会只是一种策略，‘他对儒学与天主教观念

1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奋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51一8页。
2龙华民:《论中国宗教的某些观点》.巴黎1970年版，21 ，转引自谢和附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一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51页，
，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73页.
‘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75页.
，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283页。
‘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一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79页.



之间的差别有着清醒的认识，更没有忘记归化中国的使命。’在引用《五经》中大

量述及“上帝”、“天”的材料，强化其中与Deus 观念的相似之处以吸引中国士

大夫的同时，也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基督化的解释。2如果说他征引中国文献，那归

根结底是为了用它们指称一些与其本意不同的内容。3谢和耐也说:“传教士们故

意在经典的文字与他们宗教的原则之间维持着一种混乱。他们所说的一切似乎都

是重复了在中国最受尊重的著作中所讲的内容，‘但他们赋予其引文的意义则大相

径庭。他们的意图实际上是歪曲中国的传统并从内部改造之。”4这实际上正表明，

利玛窦在附会上帝观念与保持天主观念的特性之间是有一定的张力的。不管是古

儒还是今儒，利玛窦在附会的同时，对与Deus 观念不一致的地方也都有批判。5除

此之外，利玛窦还采用阿奎那的目的论证明方法来证明Deus的存在，吸收亚里

士多德的四因论阐述创世说，引进经院哲学中常用的逻辑证明论证D池 的唯一

至上性，虽然在论证中尽量适应中国士大夫的理性精神和固有的思维方式，但这

种令中国人赞佩不已的精细推理‘无疑强化了中国人对利玛窦所欲宣扬的Deus 观

念的印象，并把一种异质的东西输入进来。7

    中国天主教徒对Deus 观念的理解和接受与利玛窦有着很大的相似性。_一方

面，他们认同利玛窦天主即上帝的说法，从中国的上帝观出发来理解和认同天主

教的天主，通过强调二者的共同性从表面上消饵两者间的鸿沟，尽量避免异质感

带来的震惊和伤害，.但另一方面，从他们对经典做出的逢释来看，他们实际上对

二者的差异有着相当的认识，对儒家上帝的附会可能同样是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

恤 附会儒学与保持差异之间，他们实际上在进行着有意识的选择，在这背后，掩

，孙尚扬:《明末夭主教与孺学的交流和冲突》，第96页。

2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俪学的交流和冲突》，第70一1页。
3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蟹教一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1页。
4谢和耐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77·78页.
，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孺学的交流和冲突》，第86一87页·
‘参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第70页注释74。
，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福学的交流和冲突》。第“一 页。
.抓colass臼口daens.J.著，陈宽薇译;《本地化一 谈福音与文化》，第46页。
，孙尚扬在有关徐光启的论述中说，实际上他对天主教的天主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二者之间的实质差别
是有所认识的，他之所以采取拟同性的论述，和利玛窦的附借之法一样，都有一定的权宜性。参见孙尚扬:
  《明末天主教与债学的交流和冲突》，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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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是他们更为深远的意图和思考。下面的个案分析将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深入的

认识。

    一、徐光启’

    徐光启曾接受利玛窦附会古儒、称天主为古经中的上帝的做法，其言日，“盖

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上帝，乾乾昭事为宗··，·以求所谓体受归全

者⋯⋯”，2亦曾明确宣称，“天主即儒书所称上帝也”3。他的著作中也交互使用

“天主”和“上帝”二词。但在孙尚扬看来，尽管如此，他这种拟同性的论述和

利玛窦附会儒学一样，都有一定的权宜性。实际上，他对天主教的天主与中国古

代典籍中的上帝二者之间的实质差别是有认识的，

    龙华民曾经记录下他对徐光启的一个调查，询问他对上帝的理解，记录如下:

    “他认为:皇天上帝不是我们的天主.他深信，古今中国人都不知道天主是什么，但既

然神父们出于善意称天主为上帝，那么中士就不得反对，而且由于这个称号流传下来了，他

断定我们将归给天主的特性归于 ‘上帝，将是有益的.至于灵魂，他认为中国人略有所知但

所知不甚完满.’‘

    可见，徐光启认识到了天主教的天主是不同于中国的上帝的。

    徐光启所撰 《唐景教碑记》验证了龙华民之言的可靠性，在这篇文章里，徐

光启说:

    “我中国之知有天主也，自利子玛窦来宾始也.⋯ 利子以九万里孤踪，结知明主，以徽

官至论，倡乘彝之好，海内实修之士波荡从之，而信者什百千万不能胜疑者一，何也?其言曰:

1以下材料和观点主要参考了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需学的交流和冲突》第1匆一177页。
2这段话出自徐光启的《跋二+五言》.孙尚扬在《明末天主教与需学的交流，第160页用了这段引文，将
“乾乾昭事为宗”写作“朝事”。引文在162页重现时则为“昭事”。据注引文出自《增订徐文定公集，卷一
《跋二十五言》。王晓朝在《基督教与帝国文化》第165-166页录入了《跋二十五言》全文，据该书149页
说明，该文录自王重民编的《徐光启集》，其中这段话与孙引有多处不同:“盖其学无所不规，而其大者，以
归诚真宰，乾坤昭事为宗⋯ ”。但郑安德编的《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2003年修订重印本第一卷
第306一07页的《跋二十五言，中，除断句外，文字上与前两者也有所不同:.盖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
以归诚上帝.乾乾昭事为宗。”由于笔误或所用版本不同，本章多处引文都遇到不同出处略有差异的情况，
为便于核对。本文所引资料凡能在郑安德编的《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2003年修订!印本中查到
的。会尽可能以之为据。

，徐光启:《答乡人书》。见王晓朝:《墓仔教与帝国文化》，第163页.
‘助ngobardo。“An脉ountof触E哪让eofch匕‘，，见A。矛介币。”of，砂叮“耐 升创山.1.获20。。伦敦1744
年重印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转引自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俪学的交流和冲突》，第1印一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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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儒所持论，古昔未闻也!’呜呼，古人之前未有古人，孰能无创平?天地万物皆创吴，仰

中国之有天教已有一千余年，非创也，何从知之?以天启癸亥关中人掘地而得唐碑知之也二’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徐光启把天主教看作一种新创的宗教，中国人对天主的

认识是从利玛窦开始的，而且认同万物皆创，这显然表明，徐光启并未把天主看

作中国古代的上帝。

    徐光启的著作还显示出，他认识并接受了天主创造万物、唯一至上性、人格

性等重要观念。在《造物主垂像略说》中，他说:“造物主者，西国所称陡斯，此

中译为天主，是当初生天、生地、生神2、生人、生物的一个大主宰。”“天地间只

有一造物真主，至大至尊，生养人类，主宰天下，今世后世，赏善罚恶，乃人所

当奉事拜祭的。其余神佛3天地日月众星都是天主生出来的，不能为人的真主，不

当拜祭。”此外，这篇文章还对天主何以创造这个世界作了目的论的解释，甚至对

“道成肉身”的所谓启示真理和救赎观也有一定认识:“天主自家降生为人，传授

大道，把自家身子赎了天下万世人的罪过，然后人得升于天堂，其改恶为善免于

地狱都不难。”4

    上述论证只是说明，尽管利玛窦等传教士附会孺家上帝观并采用“上帝”一

词表达天主观念，但徐光启并未迷失在词语和表面的附会中，而是透过传教士们

的著作和神学指导，认识并认同了与中国的上帝不尽相同的天主的面目。应该看

到的是，徐光启对这种异质观念的自觉寻求和认同是有其内在意图的。作为一个

儒者，其思考的终点还归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追求，他吸纳和推崇天主教的内在动

力在个人救赎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借助天主信仰建立良好的道德和政治秩序，

所谓“使人尽为善，··⋯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5而在徐光启看

1徐光启:《唐景教碑记，，‘徐光启集》，第531页，转引自孙尚扬:‘明末天主艘与福孕的交摊和神哭，，第

161页.
，这里应是指夭使。

3将神佛也看作是天主所生，显示出徐光启对天主理解的“不纯洁气但并不能掩盖他对不同于中国人上帝
观念的天主观的认同。
‘徐光启:《造物主垂像略说，，见王本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第1孙174页。另参考了该书第刀1一3页

的分析.
，徐光启:《辫学疏稿》，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北京:北京

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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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

信畏惧，发于由衷·一”因而“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1而且，由于天主信仰，

“举国之人，兢兢业业，唯恐失坠，获罪于天主”，从而有助于国家的“久安长治”。

地在天主信仰中发现了外在神圣力量的巨大作用。在对儒学的失望，以及儒学与

天主教作用的对比中，徐光启的观念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换，即“从世俗理性的

伦理向宗教伦理、从内在超越向外在超越”3的转换。天主教对天主创世、至上、

唯一、拯救、奖善罚恶等观念的强调无疑迎合了对外在超越终极依据的要求，这

可能是促使他不拘泥于中国古代上帝观，更积极自觉地敞开胸怀吸纳天主教天主

观的重要动因。

    二、李之藻

    李之藻对天主教的接受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孙尚扬通过其各个阶段对天

主教的不同表述，详细地呈现了这一变化，并将之概括为“从拟同到顺应差别而

接受之”一
    在万历三十五年 (1607)撰写的((天主实义》重刻序》中，李之藻将天主教

的天主完全等同于儒家的天和帝，文章一开始就从儒家传统观念切入:

    “昔吾夫子语修身也，先事亲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养事天之论，而义乃慈备.盖即

知即本，事天事亲同，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说天莫辫乎《易》，《易》为文字祖，即言乾

元统天，为君为父.又言 ‘帝出乎晨，，而萦阳氏解之，以为帝者，天之主宰.”’

    由此，李之藻指出天、帝观念均为儒家所固有，且“义乃篡备”，在他看来“天

主之义不自利先生创矣”.‘既然儒家的天论已很完备，利玛窦的“天主之义”也

不是什么新东西，又为何要接受天主教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利先生学术一本事

天，谈天之所以为天甚晰。睹世之裹天按佛也者，而倡言排之”。另一方面是感叹

1徐光启:《辩学疏稿》，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31页。
2徐光启:《辩学疏稿，，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32页。
，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擂学的交流和冲突》，第169页.
‘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第156页.以下关于李之燕的论述参考了孙尚扬《明末天主
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第186一193的论述。
，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鲜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印)，第一卷，第70页，
‘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一卷，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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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彼其梯航深费，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

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滚洛关闽之解，而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气

且发现天主教的著述 “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辞》、《考工》、《漆

园》诸编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于正，至其检身事心，严翼匪懈，则世所谓皋比，

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可

见，李之藻接受的基础在于天主观念与古儒观念相合，在于它对古儒观念的印证

和强调，其中表现出一种事天之说源头在中国的优越感。这印证了利玛窦合儒策

略对中国接受者的引导.

    但受洗之后，李之藻清醒地认识到，利玛窦等人来华更重要的目的是传其“天

主之义”，让人认识“启示真理”。这种认识并未使之产生距离感，他开始更自觉

地迈向“超性”之理。这一进程的基础不再是拟同，而是对差别的清醒顺应。天

启元年，李之藻在撰写的《(代疑篇》序》中放弃了以前所认为的古儒中知天事天

之道已经完美的看法，认为后儒著作的出现表明道不备于古，经不尽于圣:“夫谓

道优于古经，尽于圣，则《易》、《书》之后，不宜有他书矣，经史之作奚为?··⋯

此见义理原自为穷。”2这篇文章虽未明确指出耶儒间的具体差异，却承认了差异

的存在，并对耶儒差异问题发表了一番抽象的见解:“一翻新解必一翻讨论，一翻

异同必一翻疑辨，然后真义理从此出焉。如石击而火出，玉砺而光显，皆藉异己

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始虽若决，终实相生，安见大异者不为大同也。”3至于

疑辨的结果，“其真同者，存为从前圣教之券，识东海西海之皆同;真异者，留为

悟后进步之灯.”月这里展现出的对异的价值的认识和宽广的胸怀在今天亦令人敬

佩。

    在这样的开放心态下，李之藻肯定并接受了超性之理:“唯拘守旧闻，自矜拯

致，妄谓事无域外之境界，人无超性之名理，局小心量灵机不活。圣人复起，其

李之蕊:

李之藻:

李之旅:
李之秦

‘天主实义里」心宇》，见郑安德编:‘明末渭初耶稣会思朴，见郑安德编:‘明末渭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复印
，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

，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
见郑安德编:《明未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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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然乎?”1而对超性之名理的认同，则基于对中国“天道远，人道途”这种人

本思想的否定。他认为近道非至道，并将这一论调发展到极端，认为“吾济未闻

天道，先语地员”是先后颠倒的错误之举，人应“明乎造物主之于人独厚”“克己

昭事以期复命归根”.21628年，李之藻具体阐发了这种天道观。他批判了孺学对

天 (主)存而不论，论而不议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剥去了儒学中天的自然物质

之天以及作为道德原则(天理)之源这两种非宗教的意义，把天看作其妙其能其

思无限的造物主。这种对儒学“天”观的批判或曰选择表明李之藻已经逐渐挣脱

附儒带来的羁绊，从对同的认识走向了对异的认识，认识到了利玛窦以“天”或

“上帝”所传达的天主观中为中国传统观念所无的内容，并把它作为重新审视儒

家观念，激发创造和走向完善的资源和动力。

    三、杨廷药，

    杨廷绮与徐光启、李之藻一起被称作天主教“开教三大柱石”。由于知识和能

力上的缺陷，杨廷药未能像前两者一样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有所造就，但在宗教

信仰方面却有着更多的建树，他是三人中护教、传教著作最多的一位，主要有《代

疑篇》、《代疑续篇》、《天释明辩》、《鸽鸯不并鸣说》、《西学十诫诊解》(失传)、

《圣水纪言》等。从现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廷揭对天主的理解和解释同样

有调和儒学和接受差异的双重特征。

    首先他通过复古之论把天主信仰归入儒家道统之中。他在著作中再三声称;

“畏天命、事上帝，是吾儒本等学问、日用功夫.”4“·⋯ 古圣人，谆谆教人以

事上帝，畏明命，伤天威.”“儒书或并言天地，或单言天，或单言命。宋儒分别

以形体言为之天，以主宰言为之帝。至 《中庸》则曰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

《易系辞》则曰:‘帝出乎震。’朱子释之曰:‘帝者，天之主宰。’则已显然，明

宜李之旅:《(代疑篇)序》，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1心页.
，李之蕊:《《职外方纪》序》，转引自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擂学的交流和冲突》，第190页。
，本文关于杨廷药的论述吸取了以下几种著作的相关研究成果: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孺学的交流和冲突》:
夏瑰琦:《杨廷踢在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摩荡中的反应，:钟鸣旦著，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揭一
一明末天主教侃者》。

‘杨廷摘:《代疑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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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主，而岂西儒倡为之说哉!”’天主也就是上帝:“维皇上帝，语出《诗》、《书》，

学者信之，未有疑其无，天主则上帝别名耳。”2因此，在杨廷药看来，“知天、事

天、畏天、敬天，皆中华先圣之学”，只是“自秦汉以来，天之尊始分，汉以后，

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学几晦而无有能明其不然者”。3与利玛窦附儒的目的

不同，杨廷药采用儒家经典来解释天主，更重要的是为了恢复儒家本来的尊天思

想。他说:“吾辈读圣贤之书，识古今之故，胸中多少见解，欲求学术，何不宗三

代以前之学术也?欲立人品，何不师三代以前之人品也?”4而“西来诸贤，犹汉

前儒者之风。”，

    但杨廷箔显然并没有把天主完全等同于中国经典中的天或上帝。他虽然认为

“西学以万物本乎天，天惟一主，主惟一尊。此理至正至明，与古经典一一吻合，’，

‘但又认为天主教“与仲尼知生、知死、畏天之旨，不惟符合，而且详尽也”.沃

主教的详尽自然反衬出古儒的亏欠。在杨廷摘看来，古儒的亏欠首先表现为对天

的界说不明确:“古来经典，只教人钦天、奉天、知天、达天，未尝明言何者为天。”

t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杨廷药接受了天主教对天的解释，自觉放弃了中国哲学中天

的自然意义。认为天不是苍苍形质，而是全能的造物主.，他接受天主为人格化的

宇宙创造者的观念，并接受了天主七日创造世界的记述:“洪荒之初，未有天地，

焉有万物?其造无为有，非天主之功而谁功?古经云:天主化成天地，以七日而

功完。时则物物各授之质，各赋之生理，予之生机，各界天神，以保守之，引治

之.此乃天主洪恩。自此，物物依其本模，转相嗣续，完其生理，畅其生机。”‘。

1杨廷摘:《代疑续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22。页。
2杨廷绮:《徐光启撰造物主垂像略说跋，，转引自夏瑰琦:《杨廷场在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摩荡中
的反应》，第54 页。

，杨廷绮:“刻西学凡序，’，《夭学初函，(一)，转引自夏瑰琦:‘杨廷编在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摩荡
中的反应》，第54页。
‘杨廷摘，《代疑续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发，页。
，杨廷药:《代疑续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234页。
‘杨廷荡:《代疑续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239页。
，杨廷药:《代疑续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222页·
.杨廷药:‘代疑续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儿3页。
，杨廷蒲:《代疑续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223页，

参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播学的交流和冲突》第199页论述。
1.杨廷摘:《代疑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印)，第三卷，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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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种天主观出发，杨廷绮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起源论。他列举了儒家的各种

观点，但认为这些理论都讲不通:“物汇至多，问谁始造。或云一气所为，或云气

中有理，或云偶然遇合，不需造作，或云自然生成，不由主宰，皆求之不得其故，

涝为之说也.”‘他特别批评了把理气作为造物主的理论，并从批判中证明天主才

是真正的造物主:“乃格物穷理之士，又举而归诸气，谓气中自有理，是以理气为

造物主也。气无知，理亦非有知，安能自任造物之功?况气乃四元行之一，与水、

火、土分司其用，非能自为主。气可为主，将水、火、土争出搜主，而主之权将

益裂，宁知四行皆造物主之所生也?生生者在先，为其所生者在后。所生者为主，

生之者，将置何地乎?·⋯ 且气既无灵，必不能节宣，安得自有条理?凡以理气

称物原者，皆求之不得其故，强为之说者也。万物之生，本乎天地，天地有一大

主.”2在《圣水纪言》中他还借用利玛窦“自立者”及“依赖者”之类的概念来

批驳理学观念，证明天主为世界的创造者:“程子云:‘在物为理，，此言不谬，则

有物然后有理，物乃自立者，理乃依赖者，理何以能生物乎?理既不能生物，必

’有生之者，所谓主也，吾人大父母也。”3这里的“大父母”，是杨廷绮对天主的称

谓。此外，杨廷绮还接受了天主降生为人，三位一体等启示真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廷绮虽然认为天主教的天主就是中国经典中的上帝，

但在著作中却极少用“上帝”一词，反倒经常用音译的名字“陡斯”来称呼天主。

他还以“罢德肋”称呼父，以“费略”称呼子，以“斯彼利多三多”称呼圣神似。ly

sp州t)等.此外他对于“天堂”、“地狱”、“世间”等词也采用了音译，而这几个

词的音译甚至传教士都罕有用到.下面这段话也许可以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故

传闻耶稣降生事迹，与其教诫语言，一一模拟而效之.然自西竺而遥传欧逻巴之

事，真意已失却一半。用华语而译番文，真义又失却一半。以江左名流托言于佛，

番非真番，译非真译.并其一半之真义，渐灭不存。”4可见，作为接受者，杨廷

药在努力主动寻求 “原”意，意图摆脱翻译可能带来的意义歪曲或丢失。在传教

1杨廷绮:《代疑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1“页.
2杨廷揭:《代疑续篇》，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蒯栩二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219一220页。
，此论述见钟鸣旦著.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揭— 明末天主教儒都 ，第145页.前文关于杨廷编对天主
教造物主上帝的理解的论述亦参考该著作，详见第141一149页。
月杨廷绮:《天释明辨》。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52页.钟
鸣旦《杨廷场— 明末天主教儒者》第164一165页及其另一部著作《本地化— 谈福音与文化》第20、41
页对杨廷绮采用音译的现象均有论述，后一部作品称这种现象为文化接受中的“反适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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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们尽可能以中文词汇来表达有关天主教信仰的名词时，杨廷箔却意外地刻意采

用音译，这显得颇具意味。

    但这些论述并不意味着杨廷荡理解的就是纯粹的天主观念，比如，他虽然认

为天主是宇宙根源，但对宇宙形成过程的说法却相当含糊。他保留了理和气、天

和地的论述，不过没有清楚地描述它们的任务和角色。另外，在创造的观念上，

他似乎也接纳了由无而有，又由有归无的中国式观念。’而称天主为“大父母”也

显示出天主观念与中国伦理思想的结合。

    在归化中又不失却对异质内容的敏感与认同，在异质内容的理解中又难以完

全摆脱固有的观念，这正彰显出接受本身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其实已经是传

播者所不能完全左右的了。作为接受者的杨廷摘从自我认同到自我完善和超越，

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传教士传达的信息，也显示出了作为接受者的主体

性的作用，以及这个主体自身在与传播者的互动中所发生的变动。

    四、王征

    王征是明末清初的进士，受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影响，大约45岁时受洗入天

主教。崇祯元年(1628)他作天主教护教著作《畏天爱人极论》，以问答形式介绍

了自己信仰的历程及其所了解的天主和天学.

    从他与庞迪我的问答中可以看到，庞对他认识天主所作的指导是相当全面的，

其中涉及天主是天地间主宰、天主唯一、全知全能、创造天地人物、造万物以养

人、造天神以引人、与人立约、惩罚始祖等重要观念，并且记述了当时的饭依者

很少提到的天主以泥土造亚当，又以亚当肋骨造厄袜(即夏娃)之事.2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两人还谈论了天主名称的问题:

    余曰:“晰称天主即陡斯乎?’日:‘然.’日:‘奚不仍称陡斯，而胡易以天主之名为?’

日:‘此中难明陡斯之义，不得不借天地、人物之主而从其大者，约言之耳.’其实吾西国原

无是称，此中不尝日:‘帝者，天之主宰乎?’单言天.非不可.但恐人错认此苍苍者之天.

1参钟鸣旦:《杨廷揭一 明末天主教俪者》第146一t47页·
2王征:《畏天爱人极论》，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458冲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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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寻认其所以主宰是天者，似涉于泛.故于天加一主子，以明示一葬更无两大之意.且主

者，视父薄严，专操赏罚之大权，不独偏施生全安养之思而已也.’

    曰:“此正与晋书所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普降之百映.’其义适相吻合，

可以窥赏罚之大旨炙.然易之以上帝之称，似无不可.而胡必欲名之天主以骇人之听闻?”

日:“初意亦以上帝之号甚当也.比见此中庙貌甚多，称上帝者甚伙.余以为上帝之庙貌也，

窃喜此中人知敬天突.乃徐查之，则率以人神而谬拟之，如玄天上帝之类，不可枚举，私又

棋其混也.以人侨天，故卒不敢以襄吾陡斯之尊称.要之，果真知其为生天、生地、生人、

生物之主宰，而畏之，而爱之，而昭事之，则谓之天也可，天主也可，陡斯也可，上帝也亦

可，而奚拘拘于名号之异同故?’‘

    而讨论的结果是，王征似乎完全领会并接受了庞氏所要传达的观念:“于是洗

然若有以自新也，洒然若有以自适也，而又锹然若无以自容也。日:‘磋乎!今而

后，余始知天命之有在矣，余始知天命之果不爽矣，余始知天命之真可畏矣。’”2

这显示出王征对天主观中的异质性内容有着相当强的接受能力。

    这段有关天主名称的专门讨论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传播者和接收者面对面交

流的材料。王征关于为何用 “天主”代替“陡斯”的疑问似乎表明，后者对他来

说并非一个难以接受的词。庞迪我的解释显示传教士既想尽量充分利用中国语言

文化中己有的资源来帮助理解陡斯，又想避免这种方式可能带来的对天主教观念

的误解，所以他对该词进行了一番解说，既指出它为中国经典所固有，又强调了

它所表达的意蕴，及其与“苍苍者之天”的区别。但王征又似乎不太满意“天主”

一词，认为这个词 “骇人之听闻”，而且从它与“上帝”的相似性中得出，“易之

以上帝之称，似无不可”，可见他也希望通过自己所熟悉的儒家用词来认识陡斯。

对此，庞迪我以批判民间庙宇中对 “玄天上帝”的偶像崇拜作为回答，而没有提

及儒家的上帝观，这可能是一种有意的回避。在回答中，庞迪我还显示出一种充

分的包容，认为实际上“天”、“天主”、“陡斯”、“上帝”用哪一个都是可以的.

他强调的是语词背后对“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主宰”的认识，及对他的畏、

1王征:《畏天爱人极论》，见郑安德编:‘明末消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460页.
2王征:《畏天爱人极论》，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今，第喇刃闷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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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昭事，而选择哪一个名称并不是最重要的。王征并没有就此问题再做追究，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对此看法的认可，和对庞迪我意图的领悟。对他们而言，

译名问题似乎并非令人困扰的问题，也没有对传播天主观念造成多大的障碍。

    应当说，王征对天主异质性的接受是相当自觉和主动的。他是带着一种“求

天之所以命我者而不得”的焦灼走近天主的。在接触到天主教信仰之前，他己经

带着这一问题饱读经书，“自束发以来，解读圣贤书，便欲觅天之所以命我者，以

求不负乎人之名，而不可即得”，’后又曾研究佛教和道教，但都未能觅得“天之

所以命我者”，直到接触到庞迪我的《七克》，并听他讲解了天主，“始知天命，’o

可见，给予他启发的正是圣贤书中所没有的那些东西。对作为至高主宰的天主的

认识使他为日趋堕落的伦理道德寻找到一个终极的依据，并由此出发寻回儒家失

落的传统，且对儒家的人性论和伦理观等进行改造。2

    五、严漠

    有关严漠的生平资料不多，据钟鸣旦考证，他大概生活在康熙年间(17世纪

末18世纪初)。3与前述几位明末天主教徒所处的较为宽松的环境不同，严漠所处

的正是礼仪之争爆发的年代，他积极参与了那场争论，写了不少作品来为耶稣会

士和中国礼仪辩护，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人物。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他专门为“上

帝”译名辩护的作品《帝天考》.‘

      《帝天考》的前半部分是摘录 《尚书》、《诗经》、“四书”中言上帝言天的内

容，共有65条，每一条都加有评注，列出引文来源，注释家的解释，和他自己对

引文的简单说明。后半部分 《附愚论》则谈自己的看法.在这部分中，他以前文

为基础得出结论，称“以今考之，古中之称 ‘上帝’，即泰西之称 ‘天主’也”。

因为将中国经典中呈现出来的天或上帝的概念与天主教的天主观进行比较，会发

t王征:《畏夭爱人极论，，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第三卷，第4肠页.
2这里的观点参考了林乐昌《明末擂家基份徒对传统天观的重释》.载罗乘样、赵教华主编:‘基仔教与近代
中西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 消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3一页.
‘也有学者用《天帝考》一名，本文采用钟鸣旦所用的名称，详细的考证参《可亲的天主— 油初墓仔徒论
州帝，，谈 “天， 第 16一17页。



现前者和后者一样，都具有以下特征:“其尊无对”，“其体无穷”，“纯神无形”，

  ‘无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灵明威权”，“至神至活”，“生

人生性”，“好善恶恶、赏善罚恶”，“至仁至义”。“中古圣人事上帝之学”也是非

常确切详备的，且 “唐虞夏商周孔孟之学如一也”。“古人一举一动，无有不凛以

上帝者”，这其中不仅包括政治行为，也包括日常生活和个人的安身立命。这一切

都表明，“古中之称 ‘上帝’，即泰西之称 ‘天主’无疑矣”。’

    严模还对常遭垢病的“天”做出解释，认为古书中把“天”和“帝”、“上帝”并

称，是一种“表明之法”，“人目所见惟天为大，言 ‘天，所以引吾聪明以指上帝之大，，.

至于古书中单称“天”则是借“‘天，以言 ‘上帝’也”.“故其所言 ‘天，者，皆灵

明威权之事，惜非弯苍九重之圆体所有者，亦不忧其疑混也”。而且，经书中常常在

一句中并用“上帝”和“天”，因而不必担心人们不把“天”理解做“上帝”。2

    “总之天主无名，因人之互视而名。‘上帝’与 ‘天主’之称，共以表其至尊

无上而已，非有异也。”3虽然如此，严漠还是主张用“上帝”一词，因为在他看

来“‘止帝’二字之称，比‘天主’更好”，他认为“天主”二字是由“天地万物

之主宰”“纽摄”而来的，“不如 ‘上帝’之称为更妙也”。因为“‘帝’者，君也;

  ‘上夕则天上之大君，其包天地万物在其中矣。称为 ‘天主’，彼不知者，但以为

属于天”，不过只要“解说显明亦不妨也”。4至于为何天主教传教士先辈们采用了

“天主”一词，严漠的解释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怀疑“古称 ‘上帝尹非 ‘天主’而

革去不用”，而是因为担心人们将天主与佛教和道教中偶像崇拜的“上帝”混淆。，

    从上面这些论述来看，严漠对译名问题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他并非不能接

受“天主”一词，也并非固执“上帝”这个词，他为“上帝”一词辩护的真正意

图在于:“忧新来铎，有不究不察者，视 ‘上帝’之名，如同异端，拘忌禁称，诬

敝邦上古圣贤以不识天主。将德义纯全之人，等于乱贼之辈、邪魔之徒。其缪患

1本段引文及概括所依据的严说作品原文为钟鸣旦《可亲的夭主一 清初墓督徒论‘帝，谈“天，中的《帝
天考》，见该书第46一51页，下同。另外，本文关于严澳的部分论述也参考了该著作。
2严漠:《帝天考》，见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 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53一5页。
3严漠:《帝天考》，见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 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55页.
‘严漠:《帝天考》，见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一 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55一56页。
‘严漠:《帝天考》，见钟鸣旦著，何丽吸译:‘可亲的天主— 摘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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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难以详言者。”1可见，严漠在此努力想做的是维护“上帝”一词背后的中国文

化传统，反抗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的抹煞。这同时也是面

对危机时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维护，不愿断绝自己的文化血脉。显然，在名词选择

背后，严漠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明确的意图。

    李天纲称严漠“上帝即天主”，并在“上帝”一词被禁止后仍试图恢复“上帝”

译名的主张是礼仪之争中最极端的主张。2确实，出于辩护的需要，严漠在论证其

主张时下了很大功夫，就这一问题而言，他所汇集材料的丰富性和论述的力度在

明末清初的中国天主教徒中都是罕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严漠真的把中国的上帝

观念与天主教的天主观完全等同了。事实上，他承认古籍中的上帝概念和天主教

的“陡斯”概念并不完全相应。他写道:“或曰，天主无始自有，主体有三位一体

之奥，天主有造成天地神人物之工，向书中并无言之。(答)日:天主无始与三位

一体之奥理，极超人性。天主未降生前，非出天主之默示，人亦不能知，亦不敢

言。其造成天地神人物之序，非居如德亚，见古经，亦不能知，亦不敢言。中古

圣贤之无言此者，盖其当也，盖其慎也。不可以此责其有缺，而以其所称 ‘上帝’

为非‘天主’也。”3这段文字虽然意在为上帝缺失的属性辩护，但从另一方面看，

也可见到严漠对上帝和天主之间一些区别的清楚认识。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严漠对中国传统中上帝观念作出的显性的或

隐蔽的途释.显性的诊释比如前面提到的他对“天”的专门解释，把“天”的使

用解释为一种文学方法，有意消除了“天”的物质性。隐蔽的诊释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对经典和引文的选择，二是对引文和注释的改动上。这也是大部分

中国天主教信徒有意无意采取的策略。

    严漠在“附愚论”开头就对自己选择经典的原则进行了说明，其首选的范围

是 《五经》、《四书》。不过他觉得《易经》材料不够实在，《春秋》、《礼记》写作

年代不够久远，都不能引用。这样就把范围进一步缩小到《尚书》、《诗经》及《四

1严漠:《帝夭考》，见钟鸣旦著，何丽吸译:《可亲的天主一 摘初墓任徒论“帝介谈.天，，

2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一一历史、文献和愈义》，第223页.
3严漠:《帝天考》，见钟鸣旦若，何丽吸译:《可亲的天主一 清初基仔徒论“帝”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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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因为这几部书“所载为详而语且无讹”。’至于《庄子》、《道德经》、《汉书》

等，严漠则“不敢引以为证，以其中语多不纯”。恤漠还对古经的真确性持怀疑

态度，认为经过魔鬼的肆虐，经书中出现了种种讹传，故所有经文都需要经过一

番去瑕存璞的功夫，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就是:他只从经书中抽取与其天主观密切

相关的经文，弃绝不相合的内容.3有学者举例说，严漠从《诗经》中引文26处，

而《诗经》中相关内容共有217处(不含完全重复之处)。他所引诗句全部出自《雅》

和 《颂》这样的宫廷乐诗与祭祀诗，而未从 《国风》中选任何一句。因为前者突

出了上帝的人格性和绝对权威，以及人们对上帝的尊重，更能显示与天主的相合，

后者则多是对天的控诉。健一筛选材料的过程实际上已经是在用天主观让释中国

的上帝厌了。

    在引文及其注释方面，严谋也通过各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解

释。褚良才、杨柳的文章指出，《帝天考》存在着经文引文不完整、经文注解之讹，

以及解释经文时断章取义等情况。，钟鸣旦则指出，在有关天和上帝的内容上，严

漠在解释中通过“替代”、“删略”、“更改”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避免宋儒注释中

从“理”的角度对“天”的诊释.他也体现了严漠用天主教观念对中国经典的重

新淦释。

    而上述严漠所作的诊释努力正表明，在反复强调上帝就是天主的同时，严漠也

清楚意识到了二者的差异。他并没有为“上帝”一词所蒙蔽，也没有为上帝与天主

间的相似所蒙蔽，合儒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这既是出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

珍视和维护，也是为了在求同中消除冲突，为信仰更容易接纳和持守自我文化身份

寻找一个根基。因而，他意识到了差异，但选择去设法抹平这种差异。有意思的是，

在这种依托中国经典的诊释过程中，天主观念和上帝观念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

1严该:《帝天考，，见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一 滴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4‘页.
2严谋;《帝天考》，见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一一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页。
3钟鸣旦:《可亲的天主~一 清初基督徒论召帝即谈“天，，第58一59页。
月褚良才、杨柳:《从棍家经典到天主教教义— 解析严澳<帝天考)如何为“上帝卯正名》，暇李识昌主编;
《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一一中国墓份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巧83一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杜，2005年，
第195，196页.
，褚良才、杨柳:《从俪家经典到夭主教教义一一解析严模 (帝天考》如何为“上帝”正名》，第1吕少195页。
‘钟鸣旦:‘可亲的天主‘一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65一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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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主淡化了可亲的一面，1上帝2天失去了其在宋明理学中的面貌，双方都无法保

持其纯粹性，最终出现的是对个体有意义的、整合了的信仰对象。

第二节 反教者的理解2

    如果说传教士用“上帝”、“天”等词来表达天主教的观念使从教者在不同程

度上认同了天主教的天主就是中国的上帝，那么，同样的策略在反教者中间却未

起多大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发现，天主教的天主完全不同于儒家的天或上帝，

而少数几个表示认同的人则把二者的等同作为反对天主的理由。

    利玛窦等传教士宣扬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事天观念和天主教的敬事天主存在着

一致性，并希望以此作为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观的切入点。就从教者的情况看，

这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使一些士大夫从认同中走向了天主信仰。而在反教者

中，这则成了反对天主教的理由，名僧株宏在《天说》中提醒时人:“天之说何所

不足，而侠彼之创为新说也1”3既然中国思想已经有了完整的“天说”，那就不再

需要传教士再来传播另一种“天说”。另一位僧侣释寂基则从中看到利玛窦等人的

“狡猾”动机:“按利玛窦立 ‘天主’两字，虽是望空扭捏，然其机关狡猾，将儒

佛两家互窃互排，抵死穿凿，随时变幻，无怪吾人被其惑也。揣知吾人莫不敬天、

畏天、顺天，故涛张其说以该吓天下，料天下莫敢膺惩此，其狡猾一也”。“⋯⋯

说者谓:‘祀天为正学，谓天有主亦似有理。况吾人天命、天道、天德之语又甚可

据，何独与彼而疑之?’不知夷得售其奸者，正依附此语也。吾人所以被其惑者，

实未究此义也。”4释寂基似乎视破了利玛窦的附儒策略，看到利玛窦在宣扬这种

表面的相似背后真正意图是要传播一种不同的天主观。

    反教者大多认为儒家的天、上帝与天主教的天主有着本质的区别。钟始声的

1钟鸣旦:《可亲的天主一 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134一138页。
2这部分参考的前期成果主要有:郑安德:(a陡斯”的中国名称— 明末基蟹宗教神名之争》;孙尚扬:《明
末天主教与擂学的交流和冲突》;谢和酣著，耿异译:《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
3株宏:《天说》，载徐昌治编《破邪集》卷七，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重印)，
第五卷，第217页。
‘释寂基:《昭奸》，载钟始声编
五卷，第3犯，353 页。

《辟邪集》，见郑安德偏:《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印)，第



  《天学初征》和 《天学再征》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辨析，他认为:一、天是苍苍

之天，是与地相对的物质之天，它昭昭无穷;二、天是“统御世间、主答罚恶之

天，即《诗》、《易》、《中庸》所称上帝是也”，但这个主宰之天只是“治世，而非

生世，譬如帝王，但治民而非生民也”，利玛窦将此主宰之天解释成天主教中生人

生物之天主，是大谬不然之论;三、天是义理之天，它是人的灵明之性，是中、

是诚、是良知、是心、是大道，是天地万物之本原，其特性是“无喜怒、无造作、

无赏罚、无声无臭，但理气体用俱足，钟氏认为利氏附儒之论是对儒学天论的曲

解:“彼乌知吾儒继天立极之真血脉哉?万’钟始声显然是站在宋明理学的立场上

解释天和上帝的:物质之天，非创造之天，义理之天。这种解释否定了中国天/

上帝观与天主教天主的相似性，以消解利玛窦附儒的基础。

    其他反教者批判的理路多与此相似，只是有不同程度的发挥。释寂基在《昭

奸》中称:“以形体而言，谓之天;以主宰而言，谓之帝。曰天，日帝，名殊而

体一也。若夫天命、天道等微言，总不出乎自性、诚明之外。故云 才天命之为

性’，‘诚者天之道’。何曾谓性外有天，天外有主，以制造万物，并造魂灵之怪

诞哉?”2林启陆在《诛夷论略》中曰:“天者理也，帝者，以主宰而言也。夫

天之生民，有物必有则，人能顺天理，协地则，自可以主宰万物，统治乾坤，

补宇宙之缺陷，正世代之学术，此吾儒之所谓天主也。而天下民物，各具一天

主也。”3在此，虽然承认“天”是主宰，但这个主宰脱不了“形”或“理”，它

只是“性”内之天，具有民物各具一天主的内在性，而不具备超越理性、超越世

界和具有人格等特性。‘

    许多反教者都把创造性看作天主与上帝的一个根本区别。陈侯光以阴阳二气

之变化来解释万物之生成的质料因，以太极为阴阳二气变化之不可名言的主宰，

“阴阳烟蕴，万物化生，问孰主宰而隆施是?虽神圣不得而名也，故强名太极。”

1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孺学的交流和冲突，。第247页.
2释寂基，《昭好》，载钟始声编《辟邪集，，见郑安德编:《明末演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印)，第
五巷，第353 页。

，林启陆:《诛夷论略》，续徐昌治编《破邪集》卷六，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
重印)，第五卷，第191页.
‘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孺学的交流和冲突》，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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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他而言，“认得太极为生天映地生人生物之主宰”，便可以了解儒学“返本还源”

的全部秘密，利玛窦传扬之创世说不过是“诬妄支离”之论。2以阴阳二气为万物

生成之源来反对天主教由一个人格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观念，在杨光先、黄贞、黄

问道、许大受等反教者中颇为常见.在他们的观念里，这是无法接受的，是荒谬

可笑的.3与这种创造观相比，反教者对中国人的持续造化观怀有一种优越感，许

大受说:“而彼乃言创生各造，如前所驳者。余亦不必另生辨端。或曰:然则造化

之说非乎?曰:造化以不造造，邪说以造不造。不造造者，公造也，自造也;造

不造者，私造也，他造也。此性命之金针，而正邪之秦镜也。”4

    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反教者还注意到天主教传教士所谓 “不可思议”的启示

真理的层面。因为理性无法思议之，他们将之都视作荒谬。比如对于天主降生的

理解，有反教者称:“在天主宰一天主，降生复一天主，是二天主矣，又不可解”。

5不独如此，反教者还从理性的反思出发，对传教士所宣扬的天主无所不知、无所

不能 无所不在的观念发出质疑，而这些质疑来自对人间罪恶的存在、天主对邪

恶的不干涉等问题的追问。‘这种思考已经触及到信仰所面临的悖论，即便今天也

仍然是神学家须不断思考的问题。

    从以上反教者的接受情况来看，利玛窦等人用“天”、“上帝”指天主、宣称

天主即上帝的做法，以及种种附儒的解释并没有真正阻碍反教者认识天主的异质

性。而在这种有意的对异的突现中，除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的差异因素之外，诊

释立场的选择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反教者基本上都是站在宋明理学的正统立

场上来论释中国经典的，而这种诊释取向显然有别于利玛窦和从教者回避甚至批

判宋明理学的取向。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取向，揭示出了被从教者故意隐没

1陈候光:《辨学当言，，载徐昌治编《破邪集》卷五，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
重印)，第五卷，第 1“ 页。

2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孺学的交流和冲突，，第249页。
，详细论证参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五章“中国的夭墓怪徒的上帝”.
4许大受:《圣朝佐辟》，载徐昌治编《破邪集》卷四，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
重印).第五卷，第 133页。

5峨起风:‘天学剖疑》，载徐昌治编《破邪集》卷五.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修订
重印)，第五卷，第 169页。

‘详参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3”一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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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实实在在存在于中国传统中的异于天主教观念的内容。在诊释立场的选择背

后，则是反教者对当时占正统地位的儒家传统的自觉维护。对差异的强调是要突

出天主观念的异端性，粉碎天主教想挤入儒家传统的意图，从而避免其扩散及其

可能带来的对儒家道统的侵蚀甚至威胁。

    从上述明末清初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到，当充满着内在张力的利玛窦策略 (既

附会儒学，又批判儒学，以尽可能既容易又正确地传达天主教的天主观)实施在

中国知识阶层后，中国的读者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对中国式神名的采用，以及对

儒学经典的附会的确使一部分人获得了认同感。但不管是从教的人还是反教的人，

都没有完全被蒙蔽而失去对天主教的陡斯与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天等观念之间差

异的认识。

    从教者对所谓同的认识实际上已经渗入了诊释的选择，自觉放弃、剔除或重

释了今儒甚至古儒中一些违背陡斯观念的差异之处，确立了一个理解陡斯观念的

根基。这种对儒家观念中存在的异于陡斯观念的内容的自觉消除正表明他们对天

主教和儒家观念之间差异的认知，消除差异的行为正是在认知基础上的选择之一。

如果把这种选择看作对古儒之回归的话，那么，在今儒占主流的时代状况下，这

已经是在重塑儒家传统了。天主教中所谓 “相通”之处，正是激发这一重塑行动

的契机和资源。但是从教者的思考并不仅止于此，他们不仅仅是在儒家古今传统

范畴内进行思考，而是从所谓同处进入之后，认识到了天主教陡斯观念中为儒家

欠缺的内容，比如陡斯创造万物、化身成人、救赎等观念，并不同程度地接纳了

这些异质性的内容。其接纳的目的则在于以开放的态度从中吸取资源补儒、超儒，

为人们塑造一个更为完备的安身立命之所，或为拯救堕落的社会伦理道德寻找一

个更有力的终极依据。·

    对于那些反教者而言，陡斯与中国的上帝、天等观念之间的差异乃是昭彰显

著的。对他们来说，无论怎样采用中国化的用词，无论怎样列举陡斯与上帝或天

之间的相似性都难以掩盖这一差异。他们手中掌握的批判武器是今儒的正统解释。



对他们而言，最有力的批判来自“正统”的权威性，只要证明陡斯观念不同于正

统观念就足够了。他们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传播中，传播者的意图和策略固然重要，接受者的主体性更不

可忽视。在儒家传统内部，上帝、天等的意涵本身就存在着差异，这为读者的理

解和解释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从明末清初的思想氛围来看，程朱理学这一官

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阳明心学开始风行整个思想界，1后者倡导

的怀疑精神不断质疑着理学的权威，社会出现了不同思潮并存的局面。在这样的

形势下，一方面经典诊释领域也开始出现了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

人在持守着理学的正统权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倾向于接受新思想而

具有变革和创造热情的人来说，他们拥有一定的摆脱传统权威的思想基础，并拥

有一定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去接纳外来思想，重释经典，再造传统。而倾向于文

化守成的保守者则选择持守传统，反对天主教的陡斯观念，以免它的侵入危及儒

学道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教者和反教者带着不同的目的和意图透过“上

帝”、“天”、“天主”等中国式语词走近了陡斯观念，并做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

    但是明末清初这次接受未能健康发展下去，一部分人过度保守的心态，再加

上宗教和政治等方面因素的介入，最终使其丧失了在宽松环境下持续进行的机会。

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和康熙与罗马的断交，一个刚刚起步的接受进程随之结束，

陡斯遭到拒绝，中国也失去一次在异质观念关照下继续完善、改造自己上帝沃观

的机会。

1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第115一123页。



第二章 19世纪新教接受者对God及其译名的理解

    19世纪是新教在中国艰难拓展的时期，由于受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排斥，新

教传教活动在上半叶进展迟缓，下半叶才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获得较快

的发展，因而总的说，这一时期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比较小.另外，新教的传

教活动主要是在民间，影响所及的知识分子群体还非常有限，而且基本上都是下

层知识分子。因此，留存下来可供研究该时期中国人译名接受情况的材料极少。

目前我们能看到资料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新教传教初期的接受者梁发和洪

秀全留下的作品，再就是1877-1578年间，中国读者以《万国公报》为平台所进

行的“圣号论”讨论的资料.本章将通过考察他们对God的理解，揭示他们如何

透过各种译名来理解背后的God观念，又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及其背

后的原因。

第一节 新教早期接受者梁发和洪秀全对译名的理解

    一、梁发对 “God”中文译名的理解

    清政府对洋人的警惕和仇视使早期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生存处境极为艰难。

政府不仅限制传教士的行动自由，也一度严格禁止中国人与他们接触，普通百姓

对这种 “异教”亦无甚好感.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教士归化的基督徒寥

寥无几。而在这为数寥寥的中国基督徒中，梁发是颇令他们感到安慰和骄傲的果

实。梁发不仅从米怜受洗，而且被马礼逊按立为宣教师，能够自己独立讲道。更

重要的是，他用浅显易懂的文体著作了多种宣教小册子，为新教信仰的传播做出

了一定的贡献，这令当时的传教士相当满意。

    作为“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在与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的长期相处中，

在神学方面受到有意识的、较为全面持久的指导。而在他接触新教的时候，也正



值新教在中国第一本完整的圣经翻译出版的年代，也许可以说，作为刻字、印刷

工人的梁发是这部圣经的最早的中国读者，这使他得以全面接触新教的信仰内容。

而梁发的著作也显示出，他对圣经的内容极为熟悉。梁发的著作多是在传教士帮

助下出版的，传教士们常会阅读并评价他的著作。比如马礼逊就曾评价过他的一

本《(希伯来书)注释》:“此书之目的盖欲将彼在米怜先生处所得之宗教观念传与

非基督徒也。我曾读其一部分，知梁发实有一些心得，虽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中

国固有之异教色彩，但由此可证其对于圣经实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美都思

  (Meadows)批评过梁发的文体:“他的文体大部分是建立于那与当地言语不合的

圣经译文和他的外国雇主所作的神学论文之上的，因此，他的作品很是晦涩，令

人不堪卒读.”2且不管美都思关于文体的批评是否中肯，仅就梁发著作对圣经和

传教士神学的忠实方面看，这一说法是成立的。而梁发作于1832年的《劝世良言》

是马礼逊代为校订付印的，3可以想见，书中不会出现重大的神学错误。但这并不

意味着梁发的著作毫无自己的理解，相反，任何人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前见，

梁发的前见就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下面尝试以他《劝世良言》中对God

译名的理解来揭示其接受情况。

    1、梁发采用的 “God”译名及其理解

    梁发采用的God译名非常广泛，其中最常用的是“神天上帝”、“神爷火华”、

其他的有:“神天”、“神父”、“活神”、“大父”、“真神”、“神”、“神主”等。但后

面这些词出现的次数极少，而且梁发常会以“俗称神天上帝”对这些不常用的名

字做出解释。可见，他最认可的词是“神天上帝”，但是对于其他的词，他显然也

能接受。

    梁发在作品里对这些词所指称的God，一一我们姑且采用梁发所用的“神天上

帝”来表示— 有过频繁的表述，其中最常见的如:“造化天地万物之大主”，“造

，麦沾思:《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育，，香港:基怪胶辅桥出版社，1，”年初版，1，59年再

版，第28 页。

2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页。
3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120页.



化天地万物大主宰气“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神主”。这

表明他对神天上帝的创造工作有着充分的认识，他甚至尝试证明神天上帝的存在:

    “夫人若不知善恶，不辨是非，又不知造养之主宰者，亦何异于禽兽者故.且人虽不能

知有造养之主宰，则亦能见其造化之功，盖天地万物万类者，即其所造化生育之功，见此诸

物，则知必有能造化之者也.盖天地万物，非自然而得成，亦非阴阳能化生，是必有无限之

能，而后能造化广大无穷之物也.尝如平地之上，有大屋一间，极其壮丽华美，人人皆知有

建造之者，才有此屋，非偶然有此华美之屋，但屋乃系小艺之功，尚且不能偶然得成，何况

天地万物万类，若大之功者，汤能自然而化成故.定必有造化之主宰也.既有造化之者，亦

必有主管理之，致不能混乱，然后万物各得其所生长荣枯突.由此推论之，创造天地万物万

类，及管理之者，乃系无形无像，无始无终，自然而然，自永远至永远之真神，可称神天上

帝而已失一1

    在这里，梁发把认识神天上帝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而且批判了中国传统阴

阳化生的宇宙论，以从西教士那里学来的寻找第一推动力的证明方法来证明神天

上帝乃万物之创造者和主宰者。梁发还论及神天上帝创世的方式:“出令一言，而

天地万物即有，而立成体质也。”2他对神天上帝七天创世、赋予人灵性等创造活

动也都有论及，表明对圣经的创造论认识得相当全面。

    他还反复提到神天上帝的其他属性和工作:至高独一、至尊至能、全知全在、

自然而然、无形无像、无始无终、掌管生前死后的祸福赏罚、公义审判、赦罪拯

救、仁爱等等。他也多次论到神天上帝降世为人的重要意义。此外，他亦能理解

神天上帝“乃系纯灵，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3在其日记中，梁发对

三位一体的奥秘也有过阐发:“神天上帝系纯灵之体，合之则一，化之则三，故化

之则有圣父、圣子、圣风之名。圣父者乃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管

理宇宙万国之人物。圣子者，即降世为人之耶稣而救世者，·一 圣风者，⋯⋯感

.梁发:《论有一位主宰造化天地万物》，见‘劝世良言·真经圣理》。级麦沾思:《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
劝世良言》，第3吕页。
2梁发:《论真经圣理》，见《劝世良育·真经圣理》，载麦沽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
第34页，

3梁发:‘论有一位主宰造化天地万物》，见《劝世良言·其经圣理》，载麦沾恩:《中华派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
劝世良言》.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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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心一 。”1
    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梁发通过圣经译本和传教士的指导，对用中国译名所

表达的God有着相当全面准确的理解。他不仅理解了God的一般属性和职责，而

且对一些被称作“奥秘”的启示真理也有着一定的了悟。传教士所采用的译名对

他认识神天上帝似乎没有什么障碍，他自由出入于传教士提供的多种译名中，表

达他的理解。但是梁发在接受神天上帝时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相反，仔细

考察可以发现，他的接受是有一定选择性的。

    2、梁发在译名理解中的选择性

    梁发与马礼逊、米怜交往密切，不仅看他们翻译的圣经及其著述的各种宗教

读物，还受他们耳提面命，因而必定熟悉他们所使用的God的中文译名。而这两

位传教士在译名的使用方面相当随意，马礼逊的著述主要用“神”，此外，也用“真

神”、“真活神”、“神主”、“神天”、“主”、“上主”、“上天”和“天地之大主”等，

而且他曾表示，关于“God”的翻译， “最佳的方法是让这个字 (‘神’)继续被

采用，直到教士可以找到另一个基督徒广泛接受的固定用法为止，正如希腊文的

  ‘几cos’、拉丁文的 ‘Deus ’·“·一样”。2米怜与马礼逊一起翻译旧约时，应当

是支持马礼逊采用“神”字的，但在1921年的一篇文章里，他又强烈主张用“上

帝”，他死后马礼逊在回忆中又指出他是拥护“神天”一词的，而在30年代重刻

的几本小册子里，米怜又分别采用了“神天”、“神主”、“神”、“神天父”、“神父气

“神天上帝”等词，其中以“神天”为主，未见单独用“上帝”。3

    梁发在诸多用词中选择了“神天上帝”作为常用词，其他词都很少出现，其

中用“神”字来指God出现得极少，出现较多的是在抨击偶像崇拜时，用“神佛

菩萨”涵盖一切偶像崇拜;“上帝”则从未单独出现过.这其中固然有马礼逊‘和

1麦沾思:《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53页。
2转引自李家驹:《一场a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C目口一词的翻译与解释扮
j、0七至一八七七年)》，第 57 页。 J

3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一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目，一词的翻译与解释卜八0七
至一八七七年))，第99，110页.
‘吴义雄称，马礼进在1830年后比较常用“神天上帝气“真神上帝气a天帝”等，但后两者在梁发《劝世
良言》中都极少见。参吴义雄:《关于梁发与洪秀全的几个问题，，载《肺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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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的影响，但也不排除梁发自己的考虑。侯朝阳在解释梁发的这一选择时认为，

  “天”和“上帝”都是中国古书中表示最高主宰的用词，与基督教的God有着诸

多相似性，采用这两个词可以通过沿袭中国的文化传统帮助中国人认识God的至

高性、作为主宰者的尊贵地位等特性，树立权威性。采用“神”字则更贴近普通

民众，有利于他们理解和接受基督教所宜扬的观念.而能把这一切优势集中起来

的莫过于“神天上帝”一词了。’这一分析的确不无道理。梁发虽然未曾受过高深

的教育，但读过私塾，对中国经典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天”和“上帝”这样的词

必定会引起他对古书中相关观念的联想，这在他的著作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若

违逆神天上帝之命，奉拜各样神佛菩萨者，即是获罪于天.”2在儒家经典还占据

着权威地位的情况下，梁发尽管对儒教多有批判，却未在内心彻底放弃对儒家观

念的敬仰之情，他在著作中甚至屡屡提到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宣扬基督教对实现

儒家修身养性之追求和维护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助益.因此，梁发不会放弃这两

个用词可能为基督教带来的权威和尊贵，对“夭”和“上帝”的保留应当是一个

自觉的选择。至于对“神”一字的保留，相信梁发确有贴近“小民百姓”的考虑.

他在著作中曾提到人们对神天上帝崇拜的质疑:“谁不知孰敢拜求天耶，做了天子，

才敢祭天，做诸侯才敢祭社租，人间一个小民百姓，焉能日日朝夕拜求神天上帝

乎。这是越理犯分，大不合理之事，凡敢私自拜之者，不但无功，而且犯了越分

之罪。”’但如同他常用“神佛菩萨”或“菩萨神佛”来指各种偶像祟拜一样，他

必定也认识到“神”这个词单独使用在民间所具有的浓厚的偶像崇拜色彩，因而

将这几个词合用来指称基督教的崇拜对象，对梁发而言应当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如前所述，在对神天上帝的理解中，梁发是有相当全面的把握的。但是在神

天上帝观念的诸多方面中，梁发所宜扬的内容又是有重点的。通读 《劝世良言》，

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梁发宣扬的神天上帝是一个令人敬畏，甚至是令人恐惧

t侯朝阳:《梁发的 《劝世良言》与圣经》，未刊稿.感谢候朝阳先生借我阅读这篇文章.
2梁发:《论人在世界之上要分别善恶而行》，见《劝世良言·真经格育》，载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
发传·附劝世良言》，第116页。
3梁发:《论人不可诱感敬信救世主真经圣道福音之人》，《劝世良言·安危获福篇，，载麦沾恩:‘中华最早
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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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拜对象。这种恐惧来自神天上帝可怖的惩罚。最常受到惩罚的行为一是崇拜

偶像，二是不信作为天地人万物主宰的神天上帝，三是作恶.《劝世良言》中绝大

多数文章都会提到这些惩罚。梁发对一神论的坚持是彻底的，他在著作中严厉讨

伐了包括儒释道，以及民间生活各领域的一切偶像崇拜。相应地，进入基督教信

仰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毁弃偶像，否则就会受到永罚。对于不信，梁发虽也表示过

这取决于个人，他不会强求于人，但他认为不信是罪，神天上帝会惩罚那些不信

的人，尤其是那些知而不信者:“夫人不知而不崇敬拜之者，其罪尤轻，及知之而

又不肯尊敬之者，自召重罚也。”‘他甚至认为“佛亦是一个大罪恶之人”，其大罪

恶之一就是“不肯敬认真神上帝”。2至于赏善罚恶，恐怕是梁发所强调的神天上

帝最重要的属性，前两种受惩罚的行为也是因为它们本是恶事。不过除此之外还

有其他道德和行为上的恶，也都在惩罚之列。人处在罪恶之中，灵魂得救的唯一

途径就是信靠神天上帝，靠他的独生子耶稣之死得到救赎。但梁发特别强调善功

的重要性，认为人必须有所行动，才能最终获得救赎。

    正如与梁发相交多年的和信医生所言，梁发的说教太注重基督教真理的消极

方面，— 就是使人知道法律的竣严和刑罚的可怕:而忽视那积极方面— 耶稣

爱怜罪人之心。3但也如麦沾恩所言，梁发的这种选择跟他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

关系。4一方面，梁发生活在一个偶像崇拜盛行的环境中，他自己就曾经信过佛教，

他传道的对象也大都有着各种偶像崇拜的习惯。另一方面，基督教是严格一神论

的宗教，传教士首先关注的往往是反对偶像崇拜。比如，梁发受洗时，米怜问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诚心离弃偶像而来侍奉真实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

5在梁发灰心丧气时，合信劝勉他;“外国人对于中国尚且有这样的感情和希望，

那末，像先生那样的一个富有经验的中国宣教士对于劝勉你的国人毁弃偶像崇拜

1梁发:《论有一位主宰造化天地万物》，见《劝世良育·宾经圣理》，载麦沾恩:《中华.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
劝世良言》，第35页。
2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49一见页。
3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105页.
‘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105一1肠页。
‘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18页。



唯一真神的事情自更不应灰心失望。”‘这促使他强调神天上帝可怕的刑罚，以此

来傲戒周围人的偶像崇拜行为。对不信者的替告则是出于宜教的目的，不管这种

做法是否合适。对惩罚道德行为方面之恶的警告则既跟基督教教义有关，也与维

护他所肯定的儒家的部分伦理道德秩序及帮助实现儒家人生理想等意图有关。对

于罪的自觉，及通过做善事才能获救的观念则在梁发生活的早期已经形成。健些

个人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神学观念，使他始终没有表现出通过“白白

的恩赐”使人获得拯救的思想。

    还要指出的是，虽然如前所述，梁发跟儒家思想还有一定联系，但是作为一

个只读了四年村塾就出外谋生的底层工人，梁发跟儒家传统思想的联系与儒家知

识分子相比，要薄弱得多，这使梁发在信仰基督教时少了很多文化的负担，更容

易向一种信仰敞开。而对其信仰影响更大的毋宁说是民间善恶果报的思想，这与

他新的信仰结合起来，铸成了他有着民间色彩的神学观念，也形成了他不同于精

英知识分子的信仰特征。

    二、洪秀全与拜上帝教对译名的接受

    洪秀全接触基督教是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开始的。他1836年在广州参加科

举考试时得到这本书，但并未产生兴趣，1843年再度落榜，偶然的机缘开始阅读

这本书，结果被书中的道理深深打动，开始在亲戚朋友中传教。1845年作 《原道

救世歌》和 《原道醒事训》宣扬基督教观念。1847年3月，有感于自己在教义方

面所知不多，而赴广州罗孝全的教堂问道，逗留两月有余，在此期间不仅细读了

《新旧约全书》，而且通过教会的各种活动和传教士的直接指导，获得了系统的神

学知识。这为他后来的太平天国思想奠定了基督教知识基础。

    如前所述，梁发的《劝世良言》采用了多个God译名，其中以“神天上帝”

为主。洪秀全在罗孝全处阅读的圣经是郭士立的译本，God译名采用的是“上帝气

洪秀全留存的作品中采用的译名有多种，如“真神”、“天父”、“天父皇上帝”、“天

、麦沾恩:t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101页.
2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12一13页。



父上主皇上帝”等，而最常用的则是“上帝”和“皇上帝”。其中访罗孝全之前的

作品也是主要采用“上帝”和 “皇上帝”，而从未用“神天上帝”，对此吴义雄做

过专门的考证，认为这是后来修订的结果。至于“皇上帝”、“天父皇上帝”一类

的称呼，可以认为是从“上帝”这一译名派生出来的。“皇上帝”带有更为浓厚的

政治色彩，绝非决心造反之前的洪秀全所能认同.’如果吴义雄的这种说法成立的

话，那么由“皇上帝”之名就已经可以看到洪秀全对基督教God观念所作的改造

了。

    对于洪秀全和拜上帝教之上帝与基督教God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角度

的研究。本文在此将借用两种研究成果来展现这一问题，一是楼宇烈和张志刚主

编的《中外宗教交流史》的研究，一是史静寰和王立新所著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

知识分子》的研究。2前者意在“考察拜上帝教与基督教二者之间的质的历史联系”，

3后者关注的角度则是“拜上帝教对基督教的吸纳和改造”。4这两个不同角度的考

察正可以展示出洪秀全和拜上帝教在译名接受中所表现出的既能正确理解，又能

根据需要进行取舍改造、“为我所用”的接受状况。

    《中外宗教交流史》一书的作者认为，洪秀全在早期作品 《原道救世歌》和

《原道醒世训》中已经有了合乎基督教观念的上帝观。洪秀全在其中宜扬敬拜天

父上帝，这个上帝是造化万物的上帝，是唯一的，人人都应当崇拜他而反对邪神

偶像.洪秀全还把敬拜上帝，遵行上帝真道作为摆脱人间邪恶，正己正人，挽已

倒之狂澜的途径。在另一篇早期著作《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同样表达了上帝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与主宰者的观念。早期洪秀全在基督教信仰上的“纯洁

性”得到麦沾恩的肯定，后者说他“初期所作的小书极合于基督教的教义”，麦都

思也对他的一部作品做出过很高的评价。5《中外宗教交流史》的考察表明，洪秀

全关于上帝的观念也贯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始终，这可以从太平天国官方资料《天

1吴义雄:《关于梁发与洪秀全的几个问魔，，续《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3一页·
2本文这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楼宇烈、张志刚主编:《中外宗教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吕年，第396闷10
页:史静衰、王立新:《基蟹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9-151页。
3楼宇烈、张志刚主编:《中外宗教交流史》，第409页。
4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第138页。
5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附劝世良言》，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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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论》、《三字经》、《幼学诗》等著作中体现出来.

      《天理要论》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的著作删节而来，这一出处就足以

证明其神学思想的正统性。其主要内容涉及上帝创造并管理万物，权能极大，独

一无二:上帝乃最大之神;上帝乃灵，全然纯善;上帝永在，无始无终:上帝无

变;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无疑都是标准的基督教上帝观。《三字经》、《幼

学诗》都是通俗性教义读本，首先转述的都是圣经的一些重要章节，也是以关于

上帝的信念为基础和出发点的。由此可见，拜上帝教的上帝观和基督教的God观

念之间有着质的联系。也即是说，洪秀全和拜上帝教对“上帝”二字所表述的对

象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这一点是难以否认的。

    而另一方面，《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却更多地关注到“上帝”观

念在洪秀全这里所发生的变形。该书指出，拜上帝教虽也遵循基督教God观的核

心内容，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世界的独一真神，但洪秀全“为了

使上帝和上帝的次子— 洪秀全自己具有威慑力，摒弃了《新约》中仁慈、宽厚

的上帝形象，吸取了《旧约》中早期希伯来人的上帝观念，把上帝描绘成一个威

严刚烈的至上神，不仅用洪水淹没了除挪亚一家以外的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而且

用各种灾祸惩罚不信上帝的人。洪秀全还引述上帝的话说:‘洪秀全是我子，有其

父必有其子。我性烈，他亦性烈’，以树立自己的无上权威。”1而为了切近民众，

洪秀全又引证中国古代经典，把基督教的上帝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天和早期儒家经

典中的上帝，宜称拜上帝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从而避免“从番”的嫌疑。洪秀全

对基督教教义的最大背离应当是他对三位一体的断然抛弃，和由此而来的对上帝

小家庭的构造。他把上帝和基督的关系严格限定为父子关系，上帝独尊，基督次

尊，并把自己和家人以及冯云山等领导人物都建构进了这个上帝之家。这就使他

拥有了自上帝而来的神圣和尊贵的身份。此外，洪秀全虽然在著作中承认上帝是

个灵，却又描述自己升天的经验，称上帝是有形有体的，并在很多文献中描述上

帝的容貌，这种 “通神”的记述显然是为了借此获得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

史静炭、王立新:‘荃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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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述两部著作的研究可见，洪秀全和拜上帝教对基督教God观念的接受是

混杂的。一方面，他们确实理解了传教士通过“上帝”一词想让中国人理解的God

观念，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理解和认同时又加进了中国式的因素，根据需要进行

了改造。《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段话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

“洪秀全⋯⋯虽然在失败、痛苦和仿徨中饭依上帝，但他不愿做上帝的侍者，要

让上帝为自己的理想服务，因此他坚信受命于天，是上帝的使者，要在上帝的看

护下千一番惊人的事业。”1的确，面对晚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对极度

腐败的吏治，面对个人科考的挫折，洪秀全转向基督教信仰，希望从中获取新的

寄托，其态度不可谓不真诚。同时这也是他在失望中对自我所处传统的自觉疏离，

从而有可能去了解一种全新的信仰。然而几十年孺家思想的濡染又使他不可能完

全脱离这一传统，因而他的上帝观中又出现了类似明末天主教徒那样的基督教观

念与儒家观念的会通。然而无论如何，在疏离儒家传统的过程中，这种外来的上

帝为他提供了强有力的批判武器，致使儒家传统经历了一次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冲

击。尽管最后失败了，但这种从现实处境出发，利用外来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并

力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努力却有着不朽的价值.2

第二节 在 《万国公报》“圣号”讨论中

中国作者群对译名的理解3

      “圣号”讨论实际上就是对译名问题的讨论。《万国公报》的“圣号”讨论

始于1877年7月21 日发表的黄品三的《圣号论》，这篇文章引起美国长老会传教

1史静班、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第134页.
2史睁斑、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第151页.
3目前学者关于 《万国公报》“圣号论”讨论的研究很少，在笔者看到的有限研究中，最为细致的是黄文江

的一篇文章，另外，郭佩兰和李家驹著作中简略述及。这些前期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参下口。由y

燕嚣燕器嚣醚
                                        C血哪勿theCh泊哪:Ch加eseR韶卯此estotheTenn
                                          J刊笋 升eFi已IdofN咖加训 川9加乙口“必吧ch切口声ds‘，
                                        2004)，589一4;KWOKPu卜ha (郭佩兰)不知月曰心肠明朗

口月d。份自tia刀仰18舔1卿 (AtlantalGeO飞ia:scho俪Press，19叨，31-3氏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
争论- 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回”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0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343一”页·



士陆佩 (JobnS.Robe们比)的兴趣，他作 《圣号论列言》附在文后，限定译名问题

讨论的要点，号召中国基督徒参与讨论。此后直到1578年6月29日编者声明停

止讨论，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内《万国公报》共发表了48篇讨论文章。在中国

基督徒声音一直十分微弱的新教传教史上，这一批资料显得十分宝贵。对于译名

研究而言，这种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直接公开地在刊物上集中论辩的情况，几乎

可谓新教传教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次，因而愈显其珍贵。这批资料成为我们了解19

世纪下半叶中国基督徒对译名问题所持看法的最重要的窗口。

    看到 1877一1878这个时间段，我们不会忘记传教士在1875一1877年的 《教务

杂志》中曾经对中国基督徒是否拥有独立性发生过的争论。他们如果看到 《万国

公报》中的那些讨论，大概不会再对中国基督徒的独立性发生怀疑。在那次讨论

中，虽然陆佩对几乎每一篇中国基督徒的文章都进行了批评，并明显表示出自己

的倾向— 支持 “神”字，然而意外的是，中国基督徒中十有八九都与他的主张

相反— 支持“上帝”。整个讨论是坦诚的，互相都“毫不客气”，由此也更真实

地显现出讨论者的理解。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中国作者们从各个角度对自己论点进

行的论证，更看到他们对传教士陆佩的直接批评，其中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生机勃

勃的群体，有思想，有勇气，有自信，有发出自己声音并得到尊重的强烈愿望。

纵观这一讨论，中国基督徒的接受状况可作如下概括:独立的观点，理性的论证，

宽容的态度。

    一、独立的观点

    中国基督徒的独立观点从若干方面充分表现出来。首先，如黄品三所言，他

们“初不知西士如何辩论，如何避忘，如何格式，亦非人嘱我作也”1从整个辩论

看，中国基督徒确如黄品三一样，并未深入接触过传教士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材

料，也就是说，在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和主张主要是出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这就

使整个辩论拥有了独立的品格。

    其次，这种独立性还表现在对传教士常用译名的批评和对新译名的提出方面。

1黄品三:《作圣号论原愈》，《万国公报》1幻7年8月11日.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65年，第3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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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品三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批评了“上帝”和“神”这两个译

词，认为用它们表达基督教的God观念太不准确。他提出用“造化主”一词来翻

译“God”，因为中国有“天为造化”一说，而且佛教和道教都没有用过这个词，

中国传统中也无人用它来表示基督徒所指责的假god.同样他也反对转写，认为

最好的选择应当是一个稍微背离现存词汇的术语，这样，既有合理的内涵，又可

以避免误解或混淆.’潘询如认为现有的各种用词都不甚恰当，“神”不能表示独

一大主宰，且易与无知民众所信封神榜中的诸神混淆，黄品三的“造化主”一词

虽能为读书人领会，但对普通民众而言，却又难以“声入心通，;“真宰”一词亦

如此。他提出可以用“天”字，这个字不管读书人还是普通民众都能明白，指的

是天上大主宰，不过他又担心有可能会被误认为“苍苍之天”，这使他最终难以为

读者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因此，潘询如感叹:“或称上帝，或称神，恐皆老子所

谓无以名之，强名之者而己。”2这一看法洞察了译名问题的难处.

    中国基督徒的独立性还强烈地表现在他们与传教士陆佩之间毫不客气的争论

上。其中最为激烈者当属何玉泉与陆佩之间的辩论.3何玉泉是受过良好儒家教育

的基督徒，且是教会中颇具盛名的领袖人物。4他引起陆佩批评的是在《万国公报》

上发表的《天道合参》。他的天道合参理论来自他对儒家和基督教长期的沉思。他

51岁时成为基督徒，因而视自己的饭依经验为儒家式的— 五十而知天命。在此

之前，他对中国六经中的上帝之义有过长时间的困惑，板依基督教后他找到了答

案。越研究，他越倾向于相信，可以通过研究基督教和中国经典得到天道，因为

它们是互相补充的。他继续称，古代中国人也从C冈那里得到了启示。犹太人和

古代中国人都有的宗教祭祀被它看作证据。他认为圣经中的God就是六经中的上

帝。此外，他还认为利用儒家的上帝观念是传播基督教的最佳途径。对他来说，

，黄品三:《圣号论》，《万国公报，19”年7月21日，第3850一吕51页.
2播询如，《圣号论，，《万国公报》1577年9月22日，，第幻92碑。，3页·
，对此次争论的叙述参考黄文江.劝eR.deri叱OfGod泣Q血。姆勿如仁瓦面.健二。血.姆R.脚峭 to阮

及n刀QUestioninth.刃殉矛，oG口月9七如”，603一06·
4节mothyMaD衣009，/o。9，黄文江，叮七.R均d。朋gofGod沁。血日沁勿阮。血姗;C肠邑.姆ReS卯.留to阮
1扮mQUestio.in山e爪劝卯OG。侧动口d，，602-603.



God的译名就是“上帝”.’

    陆佩激烈地批评了何玉泉调和儒家和基督教的理论，提出七条批评意见:

    1、只有圣经含有来自Ged的启示，因而不能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获得天道。

    2、反对何玉泉不加批评地用“上帝”表示一种普遍的涵义。

    3、强调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之源。

    4、指出犹太教和中国传统的宗教祭祀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5、反对用“天”翻译Tb阅5.

    6、圣经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它里面才有基督救赎的信息

    7、基督教传播的主要障碍在于人的骄傲，即相信可以通过自身之力获得拯救。

    由此，陆佩批评了何玉泉证明六经中的上帝等同于基督教God观念的意图。

在他看来，这会鼓励中国人的骄傲，因而在宣讲基督教的救赎时，应将这些合参

的信息排除在外。2

    何玉泉积极回应了陆佩的批评。他坚定地相信自己天道合参的理论，并称自

己对儒家的积极评价是受理雅各的启发。他做了六点回应:

    1、针对陆佩只有圣经包含God 的神圣启示的说法，何玉泉澄清道，自己所

说的‘道”指的是概念意义上的“真理”，而不是 “书”自身。他还相信，God

应该会赞赏那些敬畏他的人，不管这些人属于哪个民族。

    2、关于不加批评地使用歼上帝”一词，何玉泉强调，他是跟从了麦都思的《旧

约》翻译。他接着强调自己无意去降低耶稣的地位— 救赎的唯一来源。相反，

他只是依从圣经。3

    3、关于献祭意义的不同，何玉泉重迷，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

他认为，上古时代，中国人可能是知道God的。

    4、他是跟从麦都思来用 “天”译Tbeo5的。

    5、关于圣经是独一无二的，他强调，天道可以由多种不同的文本传达和为人

.何玉泉:《天道合参》，《万国公报》15竹年，月29日，第4仪匆124
2陆佩:《陆佩先生书何玉泉先生天道合参后》，《万国公报》t877年，月29日，第41254126页‘
3他暗示的圣经经文是《哥林多前书》9:20:“向选鑫人，我就作我左人，为要得毯人人;向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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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

    6、他承认基督教传播的主要障碍是人的骄傲，即相信靠个人努力就能得救。

但他不认为把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God观念与不可接受的骄傲有什

么牵涉。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将救赎信息传达给中国的听众。’

    针对何玉泉的回应，陆佩又以14条来批评，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出发，坚持

自己的看法，否定何玉泉的观点。但我们没有再看到何玉泉的回应，反倒是另一

个中国基督徒王献吁对陆佩的批评作了一个回应，认为他批评何玉泉时反应过激，

事实上他们二人都“心存圣道”。另外，他认为在天道的界定上应当有宽容的态度，

任何与圣经相合的观点都应当被接受。2这事实上是对陆佩以圣经的至高权威否定

儒家经典中的道所作的批评。能够与陆佩直接辩驳，彰显了中国基督徒在这一问

题上的能力、勇气和信心。他们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除了对具体问题的论证，中国基督徒对译名问题本身也有自己不同于传教士

的独特看法。在讨论一开始，陆佩就列举了传教士译名辩论的格式，以规范中国

基督徒的讨论。他把讨论限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古时所拜上帝即造万有之主否:“帝”与“上帝”何解;古时称“上帝”二字

指一位而言抑或一类而言:“神”字何解;“神”字指一位而言抑或指一类而言;

上帝可归于神之一类否;人身无形而不灭者，可称为神否;如言可称，试言其故:

“灵”字何解，只人身而不灭言，抑或必另加一字，或指万有之主而言，其是一

灵，可与不可。3

    显然这是传教士译名争论中的一些核心问题。陆佩试图让中国人依照传教士

的思维进行讨论，这种思维常常是二元对立式的，而且明显带有很强的约束性，

常常是暗示一种非此即彼的回答。然而中国基督徒大多只关注第一个问题，大多

数文章是从不同角度出发证明“帝”或“上帝”所指的对象等同于或类似于基督

教所崇拜的最高者。至于“神”字，在他们看来似乎没有太大讨论的必要，认为

1何玉泉:《续天道合参》，《万国公报》1877年12月8日，第“加4如6页·
2王献吁:《拟阅何玉泉天道合参并陆佩后论》，《万国公报》1878年1月u日，第45394M2页.
3陆佩:(圣号论列言》，(万国公报)1577年7月21日，第3吕81弓”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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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理所当然不能用来指最高崇拜对象的词。其他的问题，则都不甚关心。

武昌碌碌子是仅有的对陆佩所提问题逐一作答的传教士之一，但在回答古时称‘上

帝”二字指一位而言抑或一类而言时，他说这很难定论，不管说他是指一类还是

说他指一位都会有反证。对于人身无形而不灭者可称为神否这一问题，碌碌子没

有回答，而是质疑了问题包含的前提，认为人身而无形者未必不灭。至于最后一

问，在碌碌子看来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灵”字有多重意义，比如指灵魂，指人

聪明，或指鬼神显灵等，因而问题难以回答。’这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传教士译名

讨论进路的合理性。可见，中国基督徒在思考时并未完全遵从陆佩暗示的方向，

也未完全在传教士二元思维模式中回答问题，而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按照问

题本身的丰富性进行思考。

    另外，从陆佩限定的问题中可以看到，他特别强调“上帝”或 “神”指一位

抑或一类的问题。事实上，他在争论中更是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要

选择一个表示一类的词来作为译名。他把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准则反复加以强调，

并以之为批评其他人的依据。但中国基督徒认为，这个词一定是能够表达独一无

二至尊无对的词，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否类名并不重要。这可能跟传教士一

再强调耶和华是唯一的，至高的主宰等教导有关。这与陆佩所强调的在形式上严

格遵循圣经原文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更强调的是内涵的一致，如宣道子所言:

“圣号者，教中人心所尊崇，口所尊道也，或称上帝，或称真神，或称大主，口

虽异称而心则同尊也。”2而且，圣经中的Elo址m以类名表示独一存在的情况在一

些中国人的眼里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如黄品三在他的作品里所言，“人皆知西国拜

独一之主矣，而其所称之字义不专指独一却未之知”，“盖独一与众类瞰然分判也”。

3虽然黄品三最后认为，既然用类名表达合乎圣经原意，那就放弃其它译名，接受

“神”这个词，但其他人则不以为然，宣道子就在这一问题上批评了陆佩。

    宣道子认为陆佩之所以一定要求用总名，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成见，就是选择

1碌碌子:《答陆佩先生圣号列论》，(万国公报》1877年，月15日，第4哪 页。
2宜道子:(圣号论》，(万国公报》1878年2月9日，第46以页.
，黄品三:‘首要称名论，。(万国公报》比77年8月18日，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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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字。但在宣道子看来，“我主之名本荡荡，民无能名焉，无能名而强欲以名，

名则当名以至尊者”。1而要“名以至尊者”，就不能用类名，因为类名“泛而不尊”，

若用此则是州欲尊神适以裹神矣”。宣道子以此来颠覆陆佩用类名的主张，否定‘神”

的选择。然后，宣道子提出自己关于译名选择的标准，就是要大而至尊，定而不

泛，至古，惟善，“上帝”正是这样一个词。2

    除此之外，中国基督徒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对传教士思维方式和态度的直接批

评上。区区子在总结整个争论时批评陆佩道，在参加争论的中国基督徒中，十之

八九主张 “上帝”，只有十之一二主张用“神”，而陆佩却拘泥于“总名非独名之

说，异邦无识造化主之说”，反复辩驳，恰似“酷吏断狱”，定要“入人于罪而后

已”，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既然请中国基督徒参加讨论，判断西人的是非，陆佩

先生就应该虚心领受，趁这个机会“验众人之从违以定己之得失”。此外，区区子

还批评陆佩“每藉口于圣经原文以为法则”，即便如此，传教士中知原文者也不只

陆佩一人，而各人所选译名仍然不同。究其原因，作者认为这是西方各国“分门

别户各立会名”的积习所至，是违背基督立教之本心的.如今传教士将基督教传

入中国，理当以此为前车之鉴，不要强制人选择某个译词，而应使传道者自己去

选择，以免引起教内纷争。3在此，区区子可谓抓住了辩论的根本症结，那就是双

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和双方的固执成见。以类名的选择为例，在希伯来的语言中，

是可以以类名来表示一个单独对象，并以此表达这一对象之尊贵的，而且，也会

通过语法、词的联合使用、上下文暗示等方式将这一对象区别出来，而在中文中

则没有这一习惯。陆佩坚持希伯来文中的标准，未能充分尊重中文的实际情况。

中国读者则更注重自己语言文化中的经验，不甚了解前者的习俗。双方互不让步。

在整个争论中，陆佩以圣经原文为本，惟求翻译严格合于圣经原文;以圣经为绝

对真理，无条件批判一切与圣经真理稍有出入的内容，维护圣经真理的纯洁性，

不愿作丝毫让步。而中国基督徒则以自身传统为本，期望能做理性的论证，通过

1宜道子:‘圣号论》，《万国公报》1878年2月9日，

2宜道子:t圣号论》，(万国公报)18咒年2月9日，
，区区子:(圣号论)，《万国公报》1吕78年6月 15日，

第4604

第4604
第 508

4604礴606页。

150日2.5083页



论证吸收儒家的合理内容，会通基督教和儒家的观念。另外，西方传教士自身的

不一致也让中国基督徒看到了自己所提要求的合理性。这样，一方有着难以放弃

的信仰原则，另一方有着难以割舍的文化传统，一方以启示真理为根基，另一方

以理性论证为依据，如果互不妥协，就很难使对话进行下去。区区子的批评正让

我们看到，他对陆佩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争论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并有着自己

独立的见解。在他批评的背后，是渴望自己的意见得到尊重，并希望以中国基督

徒的思考为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二、理性的证明

    中国基督徒不管是捍卫自己的立场还是反驳对方的观点，大都不是盲目和情

绪化的，而是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理智的论证。在讨论中有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基督

教关系的反思，有对圣经本身的解读，有对当下处境的关照，也有对中西方历史

经验的借鉴，充分展现出他们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基替教关系的反忍

    参与讨论的中国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儒家教育出身，儒家传统观念对他们有着

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饭依基督教，但并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其儒家文化身份，

而只能从其儒家的前见出发来理解基督教观念。而且，他们这种从儒家观念出发

思考基督教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往往是有意为之，常常带有调和儒家和基督教的强

烈意愿。这可能也是他们极力主张用 “上帝”一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主张用 “上帝”的中国基督徒往往会通过考察儒家经典，寻找其中上帝或天

与基督教God观念的相似之处，并从这种相似中得出二者等同，或中国古代人知

道基督教God等看法，或者至少认为这种相似性可以支持用“上帝”来表示Godo

中国基督徒在表述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时，几乎都会引经据典，考证、诊释儒家经

典中的“上帝”之意。前文述及的何玉泉所作的《天道合参》就是有意识地从经

典中寻求例证证明儒家上帝即基督教的God。但是陆佩始终坚持认为中国的“天”

是苍苍之天，“上帝”即“天”，这样“上帝”就成了物质性的“天”。对此中国基

督徒则加以反驳。邝日修引证儒家经典多处引文证明，把“天”理解作苍天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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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因为不管是从字典还是从《论语》、《易经》的注释中都可以看出，“天”、

“上帝”是指天神，历代君王和孔孟用“天”指上帝是省文，也是自谦，不敢直

陈上帝大名，因而称“天”。在四书五经中，“上帝”都是指天之最尊者，而不是

指弯苍.’因而“上帝”是可以用来指基督教的God的.

    但也有人不仅关注到“上帝”在儒家经典中的用法，也关注到他在其他传统

中的意义，看到这个词本身的复杂性。比如，潘询如在其 《圣号论》中就回顾了

自虞典到三代以降，到汉代五帝，再到道教的“玉帝”之称，“上帝”一词意义的

演变过程。结果发现，“上帝”在最早的时候似乎为独一无二之大主宰，下面有无

数小主宰。而 《中庸》中的一些文字又表明“上帝”无疑就是基督教中的独一大

主宰。但是汉代又出现了“五帝”之说，不知有何根据，至于道教的“玉帝”之

称究竟何义，人们似乎也是茫然无知。看来“上帝”一词并非毫无瑕疵。2但在英

绍古看来，瑕不掩瑜，这些瑕疵并不妨碍用“上帝”来表示GOd。因为不管是《中

庸》所谓郊社之礼，还是朱熹所著《诗经》注释，都表明古时上帝就是天之主宰口

在中国这一孺家氛围仍然浓厚的处境中，这一依据已经可以用来支持以“上帝”

一词翻译God了。3

    在运用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王炳堕的《徽号议》是比较特别的一篇。他提议

以周礼太祝之辨为确定译名的依据，在那里，神号就是尊天为“皇天上帝”，所谓

“号”就是“尊其名更为美”。基督教可依此论，将至尊者称作“皇天上帝”或“昊

天上帝”，简称“上帝”。王炳笙还对“玉皇上帝”这一常受指责的称号进行了一

番重新解释，以反驳那些因担忧人们将 “上帝”误认为“玉皇上帝”而弃之不用

的看法.他首先摒弃了纬书中的说法，认为纬书不足凭，而把讨论的范围放在六

经中。这样，在他看来，“玉皇”只是一个徽号，不是上帝之外的另一个玉皇，“玉

皇上帝”是对上帝的尊称。玉皇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六经中的上帝。至于玉皇上

帝为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他以中国不同时期取名取号的不同习俗来解释

1邝日修:《圣号论衡，，《万国公报，1878年5月25日，第4，98页.
2潘询如:(圣号论》，(万国公报，1577年9月22日，第礴092动93页·
，英绍古:《圣号定称说》，(万国公报)1577年12月1日，第‘37材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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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这样不管“上帝”前面有多少徽号，指的都是一个上帝。他建议回到先孺，

取“皇天上帝”，简称“上帝”。’王炳笙的观点在参加讨论的作者中显得别出心裁，

后来周顺规称他对 “玉皇上帝”的解释为“闻所未闻”.2的确，王炳笙的解释显

得很勉强，而这些凿釜之痕正显示出他对耶儒融合的渴求，他竭力用儒家传统的

观念来解释和解决基督教的问题，同时也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重新解释甚至改造

儒家传统中的某些内容。

    2、时圣经本身的解读

    对于处身于基督教信仰中的中国基督徒而言，圣经自然有着至高的权威，论

证问题时若能从圣经中找到依据，自然会更有说服力。因此，他们在讨论圣号问

题时也不时会通过释经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持。宣道子在为自己反对类名寻找依

据时，除以英德美等西方国家所译圣经并未用本国神类之总名来称God为理由外，

还对 《旧约》采用伊罗谦 (Eloh池)《新约》采用地苛士 (Thcos) 的原因进行解

释，认为作者只不过采用了一个古人已用以尊神的旧名，以便听的人容易明白而

已，而不是用那个地方的神类之总名。伊罗谦这个名字最早是从摩西来的，从《出

埃及记》3:6可知，当时G叱为了让摩西知道他是谁，就用了一个摩西熟悉的名

字，其意只是为了容易明白而已。《新约》的地苛士虽是希腊神类的总名，但底扣

(demon)也是希腊的一个神类总名 “使徒行传》17:18)。《新约》之所以取前

者而非后者是因为后者表示的神有善有恶有真有假，泛而不定，而前者则只指 “善

且大正而不泛者”，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总名。《使徒行传》17:18载保罗传道到希

腊，用了希腊人不认识的地苛士而不用希腊人熟悉的底扣则是想让希腊人通过一

个旧名知道，他们不认识的地苛士就是保罗所说的万物之主，正气至尊之地苛士，

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各种底们。由此可见，圣号不一定非要局限于总名.3

    区逢时在批驳陆佩所言“非亚伯拉罕裔无以识天地之大主宰”时也从解经中

寻找论据。在 《旧约》中并非亚伯拉罕裔的约伯、以利法、比勒达、琐法也能识

1王炳望:《徽号议》，《万国公报，1吕78年1月26日。第457今闷577页.
2周顺规‘《阅各圣号论仅陈哪见》，《万国公报》1575年6月1日，第5似6页。
3宣道子:《圣号论)，‘万国公报)1.75年2月，日，第4印礴碑印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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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主，巴兰为摩押之伪先知而能与耶和华对谈。在《新约》中，保罗在雅典传

道时引用了那个城市文人的诗，如果雅典人根本不知万有之主，保罗又怎肯借其

诗以证真道?由此，作者指出，传道于中国而以中国经书所称之上帝为造物主是

效法保罗。中国不是亚伯拉罕裔，但把古时所拜的上帝确定为造物主，正是借圣

经来使之成为造物主。1

    他们对圣经的连释在传教士眼中有时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陆佩也批评了

他们的解释。但是这种圣经诊释的努力却是非常可贵的，尤其是这种诊释又是为

了解决眼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并用以驳斥为他们所不满的西方传教士的指教。这

意味着，他们试图摆脱西方传教士的束缚，在神学上有独立的思考，而这种思考

不管是对信徒自己的信仰，还是对本土教会的发展，抑或是对与西方传教士的对

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区逢时也表达了一种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愿望，

在文章末尾，他指责陆佩不应当自居为指南针，以自己为标准，固执己见，一味

否定别人，而且指出，像指南针一样，他也会有出错的地方.2中国基督徒迈出的

这一步还很不成熟，但却非常可贵。

    3、对当下处境的关服

    当下的处境也是中国基督徒考虑译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英绍古在谈到为

何要选择“上帝”时，就强调了儒家传统势力的重要性。认为不用“上帝”一词，

基督教就会被视作异端，而如果遵照儒家经典，让人们知道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

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说的上帝，那就会“转疑为信，易谤为虔，将见圣教日兴，

儒教日证。人不独明天堂地狱于死后，更可佐修齐诚正于生前。”而对中国人而言，

“上帝，一词既容易明白，又是他们曾用过的。3所有这些现实的因素也都显示出

用“上帝”一词的好处来。不过中国基督徒这种从自身处境出发而来的主张受到

陆佩的批评，在陆佩看来，基督教在哪里都不免被称作异端的，“传教士岂可以阿

意屈从哉”。礴由此可见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在生存体验上的隔膜。

1区逢时:《圣号定一说》。《万国公报》1875年2月23日，第4“1闷肠2页。
2区逢时:《圣号定一说》，《万国公报》1875年2月23日，第4662页。
3英绍古:《圣号定称说》，《万国公报》1577年12月1日，第4375页.
‘陆佩:《陆佩先生书圣号定称说后》，‘万国公报》1877年12月1日，第4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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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神”这个词，中国基督徒大多认为理所当然应予摒弃。因为他们从自

身体验出发，感受到这个词泛而无定，又往往与各种卑微的甚至邪恶的小神联系

密切，根本不足以表达圣经里至高、威严、尊贵、全善全能的大主宰，而且，用

  “神”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和误解。这其实是中国基督徒从自己的文化氛围

和生活体验出发而得来的宝贵认识。正是传教士刻意加以强调的God观念，使中

国基督徒意识到不能选择“神”这个词。然而，他们的这些体验也未能得到陆佩

的尊重和重视，陆佩完全不理会中国基督徒的这些感受，一味注重用法的相似，

强调 “Elohha”作为总名的侧面，坚持用 “神”字来对应之。陆佩漠视中国人生

存体验的做法令中国基督徒大为不满，也成为讨论取得成效的一大障碍，为整个

讨论留下了遗憾。

    4、对中西方历史经验的借鉴

    在无所适从之时，前人的经验往往能够提供宝贵的借鉴。中国基督徒在考虑译

名问题时也注意到了西方基督教历史和中国天主教历史中有关译名问题的经验。

    黄品三以古圣徒的做法为例，为确定中文译词寻找依据:“古圣徒传道于异邦，

即以异邦所拜之名引而伸之，日久自能化假成真。如希腊雅典等处，昔日之称名

指为群类，今闻之名则尤是也，而取义已成独一矣，则中国亦何独不可。继思中

国所拜者非一类之众名，未知与古西国合乎，否乎?”1由此，中国的译名大可以

寻一个中国所拜的神名。

    除了从西方借鉴经验外，还有人从中国天主教译名争论的历史中借鉴经验。

王炳荃就回顾了明清天主教译名争论的历史，并从徐光启等人选择“上帝”这一

事实中获取一种带有权威意味的支持.2在此次讨论中，这一论据虽然只出现过一

次，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基督徒中己经有人开始有一种历史意识，试图从

中国的基督教历史中寻取借鉴，关照当下面临的问题。

生黄品三:《作圣号论原意》，《万国公报》，卿 年8月11日，第3，”页.
2王炳丝:《徽号议)，《万国公报)157.年1月肠日。第4573礴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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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宽容的态度

    中国基督徒对译名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理性的论证，但在态度上大多是比

较宽容的。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喜好，但很多时候并不固执。他们更注重的是内涵，

是对所崇拜对象的传达，而不是传达意义的符号本身。他们不仅在译名选择上能

够包容不同的意见，而且在神学上也比较宽容。他们坚持信仰，但并不以此为绝

对权威排斥儒家思想，而是积极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互为补充。

    黄品三虽不满 “神”和“上帝”这两个用词，并提出“造化主”一词，但并

不把自己的提议当作定名，而是认为“若真者是真，假者是假，则上帝亦可，神

亦可，此三字作圣号之解可也”。’当陆佩坚持要寻找类名，并主张用神，认为这

才合乎圣经原意时，他也接受“神”这个译名。2鹭江氏在文中对陆佩“视人之上

帝皆假”的偏激态度做了批判，认为要做的不应该是否定别人的上帝，而应该让

人知道“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这样人们自然会“去其所兼而事其所专”。3至于“上

帝”和“神”究竟该选哪一个，他认为要是能折衷最好，不行的话应当在“神”

下注明专指上帝·这种加注释的方法也只有鹭江氏想到了。而另外一些人更强调

相互之间的尊重，认为可以各自选择译名，自行其是，不可强迫别人。4

    中国基督徒的宽容态度还表现在不把中西文字间的差别作为一道翻译的鸿沟。

碌碌子认为“中西文字音虽悬殊而义终难昧”，5英绍古认为“中西文字不同，称义

则一”，‘鹭江氏亦言“万殊一本，言异义同”。7这些言论表明，这些人相信Ged在

中国观念中的存在，当然也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Ged气

    中国基督徒大多以和为贵，常常对辩论持一定的否定性态度，并不十分执著

于辩论。从参加者的情况来看，往往都是有一两篇文章阐明自己的看法，极少有

t黄品三:t作圣号论原意》，《万国公报》1977年8月11日，第3955页.
2黄品三:(首要称名论)，(万国公报)1577年8月18日，第3985页·
3鹭江氏:《天道探本附识圣号论，，《万国公报》1878年3月2日，第4659页。
4周顺规:《阅各圣号论谨陈那见》，《万国公报》1吕78年‘月1日，第5o27页:区区子:《圣号论》，《万国
公报)1879年6月15日，第5083页.
5碌碌子:《答陆佩先生圣号列论》.《万国公报》1877年，月15日，第月识洲页。
‘英绍古:《圣号定称说》，《万国公报》1吕77年12月1日，第4374页.
，鸯江氏:《天道探本附识圣号论》，《万国公报，1578年3月2日，第46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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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传教士那样持续不断地进行辩驳。在他们看来，辫论有损于基督教事业，因

而并不值得提倡，与其辩论引致分裂，还不如给予各人选择的自由，以维护教会

的声誉。另一方面，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也有利于基督教God观念与中国已有观念

的接合，有助于中国人通过这种接合认识和理解God。也正是在信仰的宽容中，

中国基督徒在努力争取着维持自己文化身份的空间。

    中国基督徒与传教士陆佩之间的这次译名讨论是意味深长的。在这里陆佩是

God观念的传播者，中国基督徒是接受者，他们的争论中显示出了传播者规约意

图所遭受的挫折。陆佩把自己放在一个权威的位置上，把自己的意图当作中国基

督徒理解和接受的正确方向，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而中国基督徒对此却不以为然，

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相反看法，并从多方面进行论证，以反驳陆佩的观点。这大概

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此时的这些中国基督徒通过圣经阅读或教会内的指导，

对基督教的God观念本身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解，这使他们拥有了进行独立思考的

基础，也拥有了一定的神学上的自信，因而不会随便跟从某一个传教士的个人见

解，将之作为权威意见听从;二是这里参加讨论的中国基督徒都有一定的儒家文

化背景，这使他们十分敏感于儒家上帝观念与基督教God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他

们看来，这种相似不仅可以使自己从基督徒这一新的身份出发来肯定儒者的身份，

使二者合而为一，达到个体身份的统一，而且可以借助儒家有着悠久传统和广泛

影响力的观念来传扬基督教的观念。儒家文化作为渗透到血脉之中的身份构成成

分，是他们新的理解中难以摆脱的前见，而从己有知识出发去认知新的知识也是

认知的规律，这都使中国基督徒反对陆佩与儒家观念划清界限、坚持与儒家认同，

显得自然而然。再者，中国基督徒与传教士相比，更能深切体会中国人的生存处

境，并从这一处境出发提出更为切合中国人实际的见解。周边环境中儒家文化的

影响力使他们看到认同儒家的重要性，民间的多神崇拜使他们清楚看到“神”这

个字可能带来的误解和对基督教God观念的损害。正是基于这样的体验，再加上

对God的理解特别强调独一无二至尊无对这一首要属性，他们才毫不犹豫地反对



用“神”这个词，由之否定使用类名这一原则，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

    陆佩在评价阐道生的《正名要论》时说:“君曰既欲传道中土，则当折衷于中

土之儒者而定厥指归，答当折衷于圣经之本义与用而定厥指归，盖斯论之内圣经

为主明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陆佩和中国基督徒思考问题时的主次和方向，

以及双方冲突之所在。陆佩作为传播者，以圣经为指归思考译名问题，中国基督

徒作为接受者以儒者为指归思考问题，本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真正的问题是双

方是否真的都能接受“折衷”。从争论来看，中国基督徒中不少人往往断言儒家的

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这种说法至少在从表面上看不是“折衷”，而是不顾二者

的区别，一味以原有观念来归化基督教的God.这使陆佩大为反感，以至于不得

不反复强调，基督教的God不同于中国的上帝，他们只是相似而已。但实际上，

从中国基督徒的论证中可以看出，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的上帝已经是一种基督教化

的上帝了。这既表现在他们对中国典籍的选择取舍上，也表现在对典籍诊释的取

舍上，另外还表现在自己的创造性连释上，比如王炳堑对六经中“玉皇”的解释。

因此，要看到中国基督徒在将上帝等同于God背后对上帝的基督教化的诊释倾向，

而不能一味从二者的差异之处出发加以全盘否定。陆佩所持的正是一种坚持差异

的不妥协态度。在反对“上帝”一词时，他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一定要保持God

观念的纯洁性。他未能认识到他虽然以为自己所坚持的“神”字是以圣经的义和

用为指归的折衷，而实际上在中国基督徒看来并不是最佳的选择。过强的主观性

使他面对多数中国基督徒的不同意见而仍未能敞开自己的胸怀，反思和修正已有

的成见，寻找新的解决之道，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当然，陆佩代表的只是一部

分传教士的看法，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己经知道，传教士内部的意见也是多元的，

也有一部分传教士是比较接近此处中国基督徒的倾向的。译名问题到后来越来越

倾向于用“上帝”一词，中国基督徒的独立见解所产生的影响应当是不可忽视的

因素。但就 《万国公报》的这次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的交流个案而言，我们看到

的是陆佩未能充分尊重中国基督徒的观点，未能充分估计这些观点的价值，这使

1陆佩:《陆佩先生书正名要论后，，《万国公报》1盯5年3月16日，第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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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丧失了一次超越前见的机遇。

    陆佩担心用 “上帝”一词会使儒家观念进入基督教，对此阐道生指出，传教

于中国，就必取华言，这是难以避免的，传教士不可能另创新字.1王炳耀也说，

中国信徒都脱于儒教，不可能不主“上帝”.2这表明中国基督徒已经自觉认识到

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身份对自我和对基督教本身的制约作用。在此情况下，以圣

经为绝对权威，以非理性的态度要求中国人完全放弃固有的文化，无条件接纳圣

经真理，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中国基督徒思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如何选择译名的

问题，更是如何让基督教观念适合中国的文化和生存处境的问题，这是他们必须

通过独立的思考和努力才能逐步实现的。中国接受者们在《万国公报》上对 “圣

号”问题的这些思考虽然没有充分展开，但却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中国基督徒在

接受中的主体性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阐道生:《正名要论》，‘万国公报》187.年3月16日，第4743页.
2王炳月:《上陆佩牧师第一书》，《万国公报》157吕年5月n日，第4940页.



第三章 20世纪上半叶God的接受情况

    20世纪上半叶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最

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老大帝国已经衰弱不堪，又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备受屈辱。

终于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文化也随之走向没落。

然而新生的国家尚十分晰弱，革命的果实很快被野心家所窃取，随之而来的复古

之潮，表明旧文化尚未退出历史的舞台。接下来的军阀割据又使中国陷入争战的

苦难，外部势力仍然渗透于中国的政治，争夺各自的利益，国家仍处于积弱屈辱

之境。处于危机中的中国人始终在焦灼中寻找救国之途。“五四”运动是这一情绪

的一次大规模的爆发，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一呼百应，显示出了整个民族在逼迫中

进发的激情和力量。在文化界，知识分子也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他们要清除传统

文化的“罪孽”，从思想和文化根源上为新文化的建立扫除一切障碍。而要建立的

新文化，则要从各方面似乎都比中国进步得多的西方吸取资源。在当时看来西方

文化中最为卓著、最切要者是科学和民主，这也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这是

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的时期，西方的文化因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强势而充

满了魅力，被作为文明的、进步的东西而受到崇尚。在所有这些引进的思想中，

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人的努力宣传和苏俄革命的样板示范下逐渐成为影响广泛的

思潮，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切实有效的救国之途而加以追随。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既迎来了它进入中国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也遭受

到了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无可否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侵略扩张，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这从基督教信徒数量、教育、文化出版、医疗、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几倍几十倍

的增长速度中清楚地显现出来。’20世纪最初的20年，基督教救国论的提出，传

统的没落和社会的西化，更使基督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被看作基督教

，关于这一时期墓督教事业发展的详细情况参杨天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一1927年中国非
荃价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一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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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百年来的黄金时期。1这段时期的发展使基督教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

由于基督教在中国教育事业中的长期努力，这一时期能够走上时代前台的知识分

子中，受过基督教直接间接影响的人已为数不少。作为西方文化最为重要的传统

之一，基督教文化也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知识界的青睐，一部分知识分子希望

能从中吸取一些有助于救国的思想资源，这也为基督教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扩大影

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基督教伴随帝国主义而来的历史使之戴上了帝国主义

侵略工具的帽子，科学理性等西方思潮的引入也对基督教构成了严重的质疑，虽

然历史事实和基督教本身的神学体系远为复杂，但在一个反帝救国，群情激奋的

特殊时期，人们很难平心静气去倾听繁复的辩解和澄清。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

下，1922一1927年，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基督教思想备受冲击，处境

非常被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也将基督教置于一个被否定的境地。

如此，基督教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帝国主义身份、科学理性的挑

战、社会革命等等。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文化。因为在这一时期，虽然思想界有过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然而毕

竟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就完全洗刷

掉传统文化的印迹。何况还有一部分保守派仍在顽强地持守传统，另有一部分中

间派则希望能够在中西文化之间作出调和，发挥传统文化中精粹内容的价值。因

而，基督教在自身的调适中，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这一问题仍然

相当关注。2

，邢福增:《二十世纪初年的“基督教救国论”(19。。一1卯2)— 中国教会回应时代处境-例》，载《中国神

拼研究院期刊》，第11期(1991年7月)。第41一2，礴553页.
‘20年代以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关系问魔，一直是不少墓督教领袖要面对的问展.
吴利明指出，在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

来的宗教，中国信徒便常被指为自己文化的背叛者
基督教被指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同时，因为基普教是外

.在此情况下，教会领袖努力寻求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相同之处，来为基督教辩护。见吴利明著，郭佩兰译:《一九二0至五0年中国基督教神学家的贡献及局限》，

载‘景风》第59期(l979年7月)。此外，“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在理智上接受西方传入的新思
想，但在感情、心理及气质上，他们与传统文化其实有着更多的血缘关系;知识分子娜用大t西洋词汇和理论，

以合理化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离传统不远。”“近代(在此是指20 世纪上半叶— 笔者注 )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其思想门派为何，不管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如何负面，其实都是中体西用者即。这也是
20世纪上半叶基督徒知识分子关注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原因之一。见梁家麟:《还原主义与中国基督
教本色化一一气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人自由派神学》，载《建道学刊》第19期(2003年)，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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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国人在面对基督教的观念时，就有了富于时代特色的拒

斥或改造。“上帝”观在20世纪上半叶己经不是最受关注的观念了，代替它而备

受关注的是耶稣这一形象。’根据需要，耶稣逐渐被很多人改造成更具人性而非神

性的形象，更具儒家色彩的形象，被压迫者、革命者的形象等等。2在很多人看来，

他更是一个理想人格的典范，而不是基督教的救赎主。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状况，

作为基督教核心观念之一，“上帝”不可能完全淡出接受者的视线。在20世纪的

不同接受者中，对这一观念仍然有着或多或少各不相同的理解和解释，其复杂和

多元可能超过了此前所有阶段的接受情况。

    不过在这一阶段，译名问题已不再为人所关注，教俗两界在文字中大都采用

了“上帝”一词来指称基督教的Ged，只在少数情况下才用“神”字。使用者并

不感到困扰，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这与本文上篇第三章所描述的传教士间之译

名争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况相契合，即，虽然保留了“神”这一译名，

但为绝大多数人采用的仍然是“上帝”，采用哪个译名本身对中国接受者，尤其是

知识阶层已无实际意义。因而，在接受的考察中，除特殊情况外，译名选择的考

察己无太大意义，更值得关注的，应当是接受者对上帝观念的论述或对“上帝”

一词的使用情况，以此来探寻这个时代不同的接受者接受基督教上帝的特征。

1粱家麟也指出，“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不管是自由派抑或是保守派，几都是基督中心的”.见梁家麟:
《还原主义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人自由派神学》，载《建道学刊》第19期(2阅3
年)，第 20 页。黄锦晖在其论文 《文化调和— 王治心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研究》中解释过20 年代中国信
徒的神学讨论中少谈上帝属性的问题，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晚清开始来华的传教士并未

刻意向中国信徒传播西方神学。其次是由于欧美自由神学的影响。受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自由

神学放弃了以 “神”为中心的传统基督教教义。最后，教会领袖鉴于时局混乱 人们对基督教的期待是能贡

献什么具体的救国良方，而上帝的讨论在此情况下不会有什么贡献，因而有意识地加以摒弃，而把焦点转移
到耶稣的救赎和革命角色上.黄锦晖还解释了教会人士何以多把耶稣诊释成革命者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中
国局势混乱，国人极为渴望救国，这也是不少信徒的认同，而把耶稣说成是革命家则是以信仰支持行动的方
法之一。第二个原因是《圣经》对耶稣的描述多过上帝，而且耶稣在世事迹较为具体和接近现实生活，为信

禁竖言嚣裔霍暴裳梦黔装暴薰黔灌辘霭梦馨撰笃韶棠
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也可能跟当时中国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性思潮，尤其是进化论对基督教思想的冲

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基督教的上帝讨论更容易与这些思想发生正面冲突，处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相反，
作为人格典范的耶稣形象则更能为启蒙知识分子所接纳，也能与中国传统中的贤人英雄形象契合。这都是这
一转向的重要影响要素。参黄锦晖:《文化调和— 王治心的基份教本色化思想研究，，未刊，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哲学硕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1999年，第66-72页·
2赵紫衰，吴耀宗，吴雷川，王治心等基督教重要人士的神学思想中都有此类倾向.在教外知识分子中，这
种倾向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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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时代可考察的接受群体中，有三类接受者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作为非

基督徒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及非基督教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二是基督教会

内的主要代表人物，三是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家.这三类人物都是在这个时代

的精神领域中有着广泛影响的人物，也是有着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接受

也就具有了较大的反映一个时代接受状况的研究价值。不过在实际的探讨中，第一

类人物对基督教上帝观的论述是相当稀少和单一的，往往只是从科学、理性— 尸

般都是从进化论— 的角度批评基督教上帝观中神秘、反科学或迷信的内容。早在

1916年，陈独秀便已明确指出，一切宗教都是偶像，都应当加以破坏.’为此他还

专门写了《偶像破坏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基督教的耶和华上帝与阿弥陀佛、

玉皇大帝一样被视作应当破坏的偶像.2在《人生真义》一文里，陈独秀进一步批

判了基督教的创世说，认为创世说完全是凭空捏造，他话问道:“上帝能创造人类，

上帝是何物所造?”3从而质疑了基督教上帝的存在及其创世的工作。另一个新文

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挥代英在《我的宗教观》中认为，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相

反。宗教是人类对于自然及人类自身命运恐惧、无知和想象的结果，而科学的力

量已经为人类化解了许多宇宙之谜，掘去了宗教信仰的基础。他宣称:，’我们既学

了点宇宙的进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创世的传说;我们既经学了点生物的进化，

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创造人类的传说。”在挥代英看来，在信仰的问题上，科学的态

度应当是存疑，上帝是否存在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因而宗教家的信仰在理智上

是说不通的。至于宗教给人心灵的慰藉，虽然多少有一些事实依据，但若没有理

性的指引，宗教在这方面的作用将会丧失。此外，从心理角度分析，人类也没有

用宗教来寻求安慰的必要。4周太玄在《宗教与进化原理》一文中断言:进化原理

的确立，使得“创造说、灵魂不死说以及其他超自然背真理的妄见，都渐渐不能

1陈独秀:《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第1卷，收入《民国从书，第1编第犯册，上海书店影印本。转引
自杨天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一1922年一1927年中国非基咨教运动研究》，第57页。
2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转引自杨天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一 竹左
年·1927年中国非基仔教运动研究》，第 57页。

，陈独秀:《人生真义，，《独秀文存》第1卷.转引自杨天宏著:‘基舒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一 19刀年一1927
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第57页。
月挥代英:《我的宗教观》，《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转引自杨天宏著:‘基任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一 1922
年1兑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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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他认为，19世纪以来，宗教与科学日趋激烈的冲突，已经使得“宗教完

全失去了其解释自然的权威”。他相信，“科学日进无己⋯⋯宗教不久即可消灭”。

1如此，在科学和理性的审视下，上帝的存在因无法从经验中得到证明而受到了质

疑，在进化论的烛照下，基督教所坚持的上帝的创造工作成为荒谬的说法而遭到

否定;

    第二类人物的论述一方面是对第一类人物所提批评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在

努力回应整个时代的挑战。这类回应类型较多，颇具意义，但相对而言在整个思

想界影响较为有限。第三类人物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的观点零散、模糊，但更

为独特，影响更为深远，也是我们本章要重点探讨的内容。

第一节 基督教神学家在上帝观方面的调适

    这一时期，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上帝观中反映出他们对外界批评和对时代各方

面挑战的回应。面对科学和进化论的挑战，一些教会人士起而主张“教会革命”，

以回应来自外界的批评。较早作出回应的徐庆誉就把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等《旧约》

记载看作以色列的宗教神话，是古代未开化民族思想的结晶，是荒诞不经的，不

仅全无信仰的价值，反足以阻塞思想的进步。因此，推翻过去的神话，是教会革

命的第一步。2谢扶雅在谈到天地七日造成，人是由泥土传就的创世说时，也认为

这些圣经中的自然观，完全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格格不入，人们只能将其视作古

代希伯来人的天文学与生物学观念.3显然教会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祛神话化来获取

基督教在中国当下境遇中的生存。当然，基督教上帝观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来自科

学理性，基督教知识分子在接受和重新诊释上帝观时还有其他因素的渗入，这些

因素的影响既有时代的特征，也有个人思想背景的影响。在此，我们可以透过几

1《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10册《无神论和宗教问魔的论战》(上)，第161页。原狡《少年
中国》第3卷，19218.1(1).转引自孙尚阳，刘宗坤著:‘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似 年，第4243页.
2徐庆誉:《非宗教同盟与教会革命》，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227一33页.转引自杨天
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22年一192，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第171页。
3谢扶雅:《宗教哲学》，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转引自自孙尚阳，刘宗坤著:《基怪教哲

学在中国》，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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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具有代表性的神学家的上帝观来了解 20 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知识分子的接受情

况。

    首先应当关注的神学家是赵紫袁，他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家之

一，也是神学思想较为复杂多变的神学家。对于早期的赵紫衰来说，一切认识都

必须凭藉理性直接从经验中获得。‘在原则上，他认为理性的知识可以达至完完全

全的真理。2中国的神学家对于他们所领受的一切神学说法，都必须加以批判性的

审视。3赵紫衰这一时期的独特的上帝观主要反映在其著名的《基督教哲学》第

16章到20章中。他从经验、理性、辨证等角度入手来谈论或诊释上帝的无量、

绝对、永生、全能、全知、全在、超越、贯注等属性。在创造观中，赵紫衰引入

了创化论加以解释，把创造过程看作一个永不止息的运动，这一方面可能是受西

方哲学、自由神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和中国传统哲学中

把宇宙视作生生不息的过程这样的观念相结合。刁

    赵紫衰在上帝论中特别强调“上帝是爱”，“是圣善纯洁的爱，是无穷尽，无

限量的爱”。他甚至把爱作为上帝创造的动力，正是因为上帝内心爱的涌动，他创

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5而在人叛逆之后，上帝的爱“就变成了伤心的爱，奋斗

的爱，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爱，为我们担当苦难的爱，代我们受苦，为我们牺牲的

爱”.6爱“使人得归宿，得意义”，7“上帝的爱之外，没有可持的意义”。.相应地，

在上帝论中，看不到惩罚和审判的上帝形象。虽然这也受近世神学自身转向的影

响，但在中国当时的处境下，一个爱的上帝无疑更能够契合中国人情感和心理需

要。尤其是在把爱当作人生意义的依持时，更能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人生哲学

的构成元素。

    赵紫衰强调的上帝的另外一个属性是“上帝是人格”.在 《基督教哲学》和其

，古爱华著，邓萦明译;《赵紫雇的神学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2古爱华著，邓幸明译:‘赵紫雇的神学思想》，第53页.
，古爱华著，邓璧明译:《赵紫窿的神学思想》，第111页，

‘古爱华著，邓雄明译:《赵紫雇的神学思想，.第14卜143页·

，赵紫雇:《赵紫雇文集》第一卷，燕京研究院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87-58页.
‘赵紫衰:《赵紫度文集》第一卷，第89页·
7赵紫雇:《赵紫雇文集，第一卷，第90页.
.赵紫雇:《赵紫哀文集，第一卷，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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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著作中，人格神的观念常常被强调.他认为，要认识上帝，就只能透过对人的认

识及其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上帝有人格，才能为人所明白，人才能与上帝交通.’赵

紫衰看出，为一位人格神打开通道，是基督教对中国人世界观所作的一种特殊贡献。

由于人学会了把上帝看为人，他同时明白了自己作为人的真正意义。2赵紫良认为

儒家的宇宙论和人生观没有一个人格神和创造主，是一种缺憾，他使人无法借助

一个超越的力量来打开通往世界和自我认识的道路。3人格神的观念却可以为中国

天人一体的哲学提供补充，使人通过与人格的上帝的接触和宇宙建立起一种有意

义的关系.同时这种从人道了解上帝和世界的人本主义推力也是符合中国思想的。

对他来说，人格论既体现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也使那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早已存

在的思想得以贯彻到底，因而达到完满的境地.4“他以人为出发点的上帝论，是

将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的努力，它结合儒家对人及天的认识，使中国的儒者及倡

言理性的人对基督教表同情，并认识到基督教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5

    对于基督教的核心神学观念之一“三位一体”，赵紫衰显然很清楚它在基督教

历史上的解释和意义，但鉴于它在理性上的困难和由此引起的信仰上的阻碍，他

基本上认可一种摒弃的态度.‘这一放弃是信仰在人的理性和现实面前的一种巨大

让步。

    ‘从早期的接受来看，赵紫衰在自由主义神学背景、儒家传统文化出身、科学

理性的社会思潮等背景的影响下，在神学观上协调了上述诸种因素，拉近了人与

上帝的距离，使上帝切近人的理性，使人能够通过自身之力达到对上帝的认识。

但是到了三四十年代，赵紫衰在新正统神学的影响及自己的神学反思下，7上帝观

.赵紫鹿:《赵紫雇文集，第一卷，第91刁4页。
2古爱华著，邓墓明译:《赵紫震的神学思想》，第140页。
，古爱华著，邓雄明译:《赵紫衰的神学思想》，第125-126，129一130页。
今古爱华著，邓肇明译:《赵紫哀的神学思想》，第，4O.141页.
，杨联涛:《浅谈赵紫雇神学思想中的人论》，载王晓朝主编:(赵萦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5年，第317页‘

‘赵紫衰:《赵紫窟文集》第一卷，第83一86页。
7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 赵紫雇神学思想的中心课翅》，吸《维真学刊》第5卷第1期(l997
年)，第 5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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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上帝的启示及其超越性。他认为上帝是“做全的另一位气

  除了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外，不存在人按其理想来认识上帝的可能。上帝是超越

  的上帝，不是依附在任何哲学、伦理、意识形态上的所谓“上帝”.1至此，赵紫

衰的上帝观回到了基督教正统的理解上来。不过赵紫衰的这种转向在当时的神学

家中并不多见。

    吴耀宗上帝观的典型之处在于他将基督教信仰与唯物论相调和。在1947年的

一篇文章 《一个基督徒的自由— 基督教与唯物论》中，他记述了自己接受基督

教3。年中所遭遇到的挑战，以及面对挑战所进行的调适。他在1918年初夏接受

基督教，2其接受是从阅读《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开始的，他认为自己从这

里找到了一个满意的人生哲学:追求真理，不计利害，精诚相爱，达己达人。而

且这不仅停留于教训，而是背后有一个切实实行的人，那就是耶稣。从这个意义

上，他接受耶稣为救主。3至于基督教神学中的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童贞女生耶

稣、复活等，则被他视作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信仰。他感觉不信这些内容对自

己的信仰并无影响。月可见，从接受伊始，吴耀宗就已经对基督教信仰有所取舍。

选择了提供人生哲理的部分，舍弃了不合理性的神秘部分。

    1922 年反基督教运动中从科学角度对基督教进行的批判对吴耀宗的宗教信

仰构成一次重大冲击，使他进入一个苦闷、摸索的时期。“九一八”之后，辩证法

唯物论和新兴的社会科学成为中国一股澎湃的浪潮，吴翅宗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更

为严峻的挑战。“唯物论是无神论，而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一句又是唯物论者

经验之谈。所谓社会科学，基本的就是社会革命的科学”.要革掉的是资本主义制

度，而有组织的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在这样的情形下，基

督教信仰是否还能站立得住?吴耀宗陷入了仿徨苦闷。一方面他对基督教发生了

怀疑，另一方面极力排斥唯物论及其衍生的一切运动。但最终，他发现“基督教

1邢福增:《寻索基怪教的独特性— 赵紫雇神学思想的中心课题》，第12页.关于赵紫雇后其神学思想中
的启示观另参邓绍光:《赵紫哀后其神学思想中的启示观(1935礴8))，载《华人神学期刊》第4卷第1期(l991

吴翅宗:《一个基蟹徒的自白

吴用宗:《一个基督徒的自白

吴烟宗:《一个基督徒的自白

- 荃督教与唯物论，，载《景风》第肠期(l蛇6年6月)，第27页.
— 基督教与唯物论，，第26页。
- 基督教与唯物论》，第26一页.



和唯物论，并不冲突，不只是不冲突，并且可以有互相补充之处”。1

  最后吴耀宗得出对基督教上帝的如下认识:“上帝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但

它却代表了人们在宇宙间所接触到，体验到的许多现象、事实，和藉着这些现象

与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同时也是支配着，贯彻着这些现象与事实的，许多客观的

力量与真理。从动的观点来说，它们是力量，从静的观点来说，它们是真理。·⋯”

这许多力量和真理，都是统一的，一元的，⋯⋯这个一元的东西，有人称之曰‘自

然’，也有人称之曰 ‘天’曰 ‘道，。哲学家们所给它的名字，更不可胜数，而宗

教家却把它人格化，情感化，称之曰 ‘神’，曰 ‘上帝’.”2从这一上帝观出发，

“‘上帝’不是超自然，而是人对自然的一种了解”，这样它就合乎了唯物论的自

然主义观念。吴耀宗认为宗教信仰使人感觉与唯物论格格不入的原因还在于唯物

论是纯理智的，而上帝信仰却带有浓厚的情感成份，因而常有唯物论者把基督教

信仰看作唯心主义的。对此，他认为，基督教确实有唯心论的成分，但这并不是

基督教不可少的成分。因而，唯物论和基督教是没有冲突的。3

    在文章的最后，吴耀宗对基督教在革命时代“没有发生它应有的作用，反而

把时代的车轮拖住”表示了不满。他提到郭沫若的一句话“我天天都看见上帝;

人民是我的上帝”，并表示了认同，只是稍加发挥道:“我们在人民里面，固然可

以看见上帝，上帝的真理，却比人民所能表现的更伟大，更广博。”4这里虽未展

开说明，却暗示出吴耀宗要使上帝在革命时代中担当角色的意向。

    由上可见，为了应对科学理性和唯物论的挑战，吴耀宗将基督教的上帝解释

成了一个可以由人来赋予意义的名词、概念，一个人格化、情感化的客观力量和

真理，它成了自然之中的，而不是超越自然的存在。对于正统的基督教人士而言，

这种连超越性都已丧失的上帝观恐怕是难以接受的。

    基督教的外来身份在历史上一直是其遭受中国人指责的原因之一，似乎成了

基督徒，就不再是中国人。中国基督徒始终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身份危机，因而使

1吴姐宗:《一个基督徒的自白— 基督教与唯物论》，第27一8页.
2吴攘宗:‘一个基督徒的自白— 基督救与唯物论》，第28页.
3吴斑宗:《一个基任徒的自白— 基怪教与唯物论》，第30，31页·
刁吴翅宗:《一个基督徒的自白一 基督教与唯物论》，第33页。



基督教摆脱洋教的身份而尽量本土化，一直都是中国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在20

年代的非基运动中，中国基督徒甚至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在这种情况下，

20世纪上半叶的神学家们在本土化方面更为用力。他们希望将基督教观念与中国

文化结合起来，以使这个外来的宗教植根于中国。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构成

已经颇为复杂，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剧烈的冲击中走向没落，西方的现代文化在

思想界影响日巨，然而，这一代人所受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使他们

不可能完全与传统文化断绝关系。因而，对基督教群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进行耶

儒调和工作，不仅是使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的途径，也是从自我身份出发进行的

自然选择。正如徐宝谦所言，“我自己曾受孔教深刻的熏陶，后来研究基督教，当

然免不了用孔教的眼光去选择去接受.”’在这一时期的神学家中，不少人在调和

基督教上帝和中国传统天或上帝观念方面甚为用力。

    王治心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学者。他是力倡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中坚分子，

对于本色化的讨论，在量与质上皆不亚于当时的其他教会领袖。2他本人是一个传

统儒家学者，并不认同那些把中国文化扔进垃圾桶的做法，认为作为中国人，天

然有保存中国文化的责任.3同时还应当欢迎外来学术，与其互相调和。4因而，

他极力寻找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共通点，希望以此为基础，贯通中国文化与基督

教信仰。对于基督教的上帝观，王治心认为，将之介绍给中国人的最简单和直接

的方法是从中国人固有的思想入手，让中国人先明白历来学者的上帝观，和当时

的社会背景，再在这固有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这样中国人便会更便捷地认识上帝。

为此，他著作了《中国历史的上帝观》一书，综合了中国历史上各家对天的看法，

提出中国固有的对天的观念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在以下几方面是相通的:1、墨

子仁爱的天犹如基督教慈爱的上帝。2、中国古代经籍中主宰的天犹如基督教主宰

的上帝，受到人们虔诚的祭祀和敬畏，祭祀的方式也相仿。3、《周易》、墨子《天

1徐宝谁:《墓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男4年，第5页。
2黄锦晖:‘文化调和— 王治心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研究》，第23页.
3王治心:《评徐询当基督教在中国的演进及其趋势》，‘文社月刊，，第2卷4册(I927年2月)，第75页.
转引自黄锦晖:《文化调和— 王治心的墓奋教本色化思想研究，.第33页。
‘王治心:《中国学术源流》，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民国69年，第1页。转引自黄锦晖:《文化调和一
一王治心的荃普教本色化思想研究》，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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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篇》的“天”或“神”，老庄的“道”，实际上都可看作创造世界掌管万有的主

宰，与基督教创造的上帝等同。4、墨子认为作为万物本源的“玄化”无名无状，

与基督教上帝的自有永有状况极为相似。5、墨子的天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掌管赏

罚，顺者得赏，逆者得罚。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虽然历代以来学者对天(上帝)

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在“一般社会，还是以天为人类的根源，上帝是宇宙的主宰，

在森罗万象之中，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具体的神明”.’从这

些内容可以看出，王治心为了寻找二者的共同点，对中国古代的天观进行了煞费

苦心的选择和解释，以对应基督教的上帝观。2

    黄锦晖批评 “王治心所选取的素材往往只标举其表面的共相，漠视了其中的

差异”，没能指出两者之间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似乎是忘了揭示基督教信仰的独

特性。3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指责不无道理，但就王治心当时的处境而言，这毋

宁说是一种刻意的选择。他与同时代基督教领袖们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仍然是基

督教在当时当地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他更可能的选择就是从自己的背景出发来寻

找一个获取认同的依附点，尽量消减彼此的歧异和冲突，以获取中国人的认同或

宽容，这才是当务之急。至于强调基督教观念的差异，从差异中凸现基督教对于

中国的价值，在当时的处境下，对于那一辈基督教知识分子而言还不是时势赋予

的选择。

    徐松石也是致力于基督教本色化的一位神学家。他幼年在儒佛道思想熏陶下

成长，青少年时期崇拜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否弃中国传统文化，1919年在大学

板依基督教，相信耶稣的人格可以拯救中国，1929一1930年间到美国留学，观察

到西方物质文明的流弊，开始反省过往经验，审慎考察中国固有文化。回国后，

在30年代和40年代以一系列著作探讨本土宗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企图以三一上

帝为基础，整合中国文化。4徐松石刻意将上帝和基督与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分割

1王治心:《中国荃督教史纲》，香港:基任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招页.
2关于王治心对中国天的观念和基怪教上帝观念看法的概括参黄锦晖:《文化调和一 王泊心的基任教本色
化思想研究》，第96.9夕页。

3黄锦晖:《文化调和— 王治心的基仔教本色化思想研究》，第1阅·101页.
4何庆昌:《以孺家思想诊释基督教— 徐松石思想的研究》，未刊，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课程哲学硕士论

文，20舰年，第8一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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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谓此上帝不仅是基督教的上帝，也是超越各种宗教神抵的神。他试图以本

土的宗教观念来连释基督教的上帝，以建立本土的上帝观。比如，他用佛教的观

念来诊释三位一体上帝:道的法身是天父上帝，报身是圣子耶稣，化身是保惠师

圣灵，这三位一体上帝就是宇宙的真如主宰，“他的法像是宇宙的真常本体，和宇

宙间流转不定的万象;他的法性是全善全在全知全能，无始无终，无内无外之一

个自性创造，自性鸽的，自性智慧的大生机作用”。2不过徐松石并非找出相似之

处了事，而是指出二者相异之处，说明上帝比真如观念更伟大，使佛教的真如包

含在上帝的观念之中。徐松石还在基督教上帝与孺家的“天”和“上帝”之间找

到了相似之处:西周末年以前的社会，祭祀上帝是最为尊贵隆重的，因为儒教以

上帝为百神之主，其他宇宙泛神都在上帝之下，这和《旧约》希伯来民族敬拜上

帝之外，还拜多神的习俗相似。，不过在徐松石的观念里，儒家所说的“天”和西

周所祭祀的“上帝”，只是人热心追寻上帝的结果，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超越了名

为“天”和“上帝”的上帝。4

    徐松石实际上采取了双向开放的策略，一方面把基督教看作是敞开的，宜称

各教所含的真理，除了基督教那些绝对的真理外，都是为基督教所能接受的，“人

的思想，凡是不与神和基督的启示相冲突的，或凡举与神和基督的启示相契合的，

都在基督教容纳的范围之内”，5以此来接受本土宗教观念的论释，使基督教中国

化，并将其中为基督教所没有的内容吸纳进来，丰富基督教观念。另一方面，他

也开放了中国传统的宗教，在将它们与基督教进行相互诊释时，指出基督教超越

本土宗教之处，以为补足。

    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来诊释或认识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理解

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相反，他们对于 “上帝”这个词的基督教意义是很清楚的，

1徐松石:《中华民族眼里的基怪》，上海:广学会，1945年，第7页。
2徐松石:《中华民族眼里的基怪)，第34页。
，徐松石:《中华民族眼里的基督》，第11卜117页.

‘对徐松石三十年代上帝观的详细研究参考何庆昌:《以偷家思想诊释墓督教— 徐松石思想的研究》，香港
中文大学宗教研究课程哲学硕士论文，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徐松石:‘基督眼里的中华民族》，上海:广学会，1941年，第24一页，转引自何庆昌:《以公家思想诊
释基督教一一涂松石思想的研究》，第57页。

                                                            l97



比如王治心的概括:

    (上帝是有)位格的，不是抽象的;他有和人类同样的意志一情感.圣经说它是:无所

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昔在，今在，永在，无始无终.一 它是:造化天地一一万物

一一人类一一的原头，所以叫它造物的主宰.创造万物，又尝管辖万物，乘赏善罚恶的权柄，

所以叫它是上帝，.·⋯又是奇妙不可测度的，所以叫它是真神，一方面乘公义的赏罚，一方

面又是慈爱的父亲，所以叫它是天父.它本是生命的原头，世界一切的生命，都在它里面，

照它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与人有密切的关系.’

圣经提供的完整描述和长时期基督教的浸染使他们不难把握“上帝”一词的究竟

含义，概括和复述都不是困难的事。他们寻找基督教上帝观与中国传统观念的相

似点，将两者互相比附和诊释，毋宁说是一种内外需求下的策略性选择。而在这

一过程中，不管是基督教的上帝观念还是中国传统中的相应观念，都不可避免地

在相互适应或改造中有所改变。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激烈变动之中，在新旧更替中，现代因素和传统

因素有一个长时期共存的状态，在时局变动中，人们面临着多种时代的课题。在

这样复杂的处境中，基督教思想家群体内也不免产生多样的反应。从前面的几个

个案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群体的成员都在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努力调适基督教的

上帝观，使基督教获取在当时代存在的合法性，使基督教能够为个人和国家民族

面临的问题提供助益。对于这一时期基督教思想家们在科学、理性、马克思主义

思潮及各种世俗化要求下的退缩和迁就，对于他们过分注重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

化间的相似点而未能突出二者的差异，不少当代学者表示出了批判的态度.2事实

上，当时也己经有学者提出中国化之基督教与中国本色之基督教等说法是不通的。

若基督教是真理，便自具活泼能力，足以改化中国，而决不为中国所改化也。基

督教若是真理，却得在中国人的压力下修改其内容，它便失去改造中国的能力，

而中国亦失去为基督教改造的机会。如果基督之真理，终不能化中国，而反为中

，王治心:《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上海:中华基督教文社，民国15年，总论，第3闷页。转引自黄锦晖:
《文化调和— 王治心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研究》.第63页。

2如梁家麟的《还原主义与中国基怪教本色化一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人自由派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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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化，吾不知乃中国之福耶?抑或中国之不幸耶?1这种看法无疑更具积极意

义，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境似乎还很难让基督教思想家们优裕地进入对基督

教独特性的思考和表达。的确，在非基督教运动前，中国知识界尚有不少人关注

到基督教的独特价值，并以主动的姿态希望从中吸取资源。但从非基督教运动开

始，知识分子开始情绪化地批评和排斥基督教，基督教遭遇到巨大的挑战。以同

情的眼光来看，在这样的境遇下，基督教思想家疲于应对眼前的挑战，是很难致

力于寻求基督教独特价值的工作的。我们无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苛求当时的基督

教思想家，他们在神学上的处境化、本色化2努力已经做了他们该作和能做的事。

    但是在这一时期，基督教思想家们未能去做的工作却由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

们部分地得以尝试。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考察的对象。由于文学自身有其特殊性，

文学和宗教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思想在文学的表达中就获取了其他表达方式

所不具备的自由。因而，我们也许可以从文学领域看到与神学领域不同的风景。

第二节 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家的接受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作家成长的时代，也是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

展的时代。在《圣经》出版方面，据萧子升20世纪20年代初的统计，情况如下:

年份 销量 (本) 增长t(本)

1893 192，225

1吕94 305，725 113，500

1895 396，542 90，817

1贾玉铭:‘新辨惑》，南京:灵光报，1，30年，第253页。转引自梁家的:‘还原主义与中国墓督教本色化

-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人自由派神学》，第34页。

2关于本色化，吴利明的概括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含义:.本色化的工作就是要去寻找和阐明基督教对生存在
这不断转变的文化中的人的意义。”处境化是指教会如何针对时代问题(包括政治、社会等)而作出的回应。
沈以藩认为，处境化更着重我们的神学思考与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以及现实社会变革的关系。简言之，本
色化注重文化调和而处境化则关注对当前政治和社会境况作出反应。“处境化”与“本色化”密切相关，有
时甚至被视作同义词使用，学者们对此有很多的讨论，本文在此无意研究此问题。这里所作的简单说明参考
了黄锦晖:《文化调和— 王治心的基怪教本色化思想研究》，该文第‘一10页有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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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 455，725 59，183

1900 505，625 4，990

1905 537，304 31，_679

1908 594，952 57，64 8

1909 翻9，刀 6 254，324

1911 1， 1肠 ，713 297 ，437

1913 1.653，965 509 ，252

1914 2，044，500 390 ，535

1915 2，900，500 856，000

以后的销量大约逐年增加100万本以上。1在基督教教育方面，据统计，1914年

天主教和新教各类教会学校一共达到12，000余所，学生总数约25万名，而当时

中国官立学校共有57，267所，学生总数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是5比

1，学生比例是6比1。到1918年，教会学校共约13，000所，学生总数达35万

名。20世纪初，教会大学也取得重要的发展，1919年，14所教会大学组成“中

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在校学生共2，017人，经济实力与当时5所国立大学相

差不远。加上与教会中小学的主属关系，俨然成为教会教育的独立系统，与中国

自办的高等教育系统分庭抗礼。2另据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统计，1926

年全国教会学校有1.5万所，在校生约80万，占当时全国学生总数的犯%。3由

此可见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事业中的庞大势力.此外，到加世纪20年代初，基

督教新教的受餐信徒达3，科9，974人，41923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报告:“基督

教在全国1，713个县中，还没有占据的，只有126个县，其余的都树立了基督教

1罗章龙编:《非宗教论》，成都:巴蜀书社，第1卜19页.转引自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年，第378一379页·
，转引自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墓督教，，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罗章龙编:《非宗教论》第9一10页。转引自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羞督教》，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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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帜一1

    四处渗透的基督教影响为现代作家接触基督教提供了多种途径，从而使中国

现代作家中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影响.唐小林将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作

家分成三类:

    一类是作家基督徒。这类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宗教体验、

宗教情感、宗教心理与宗教信念直接演绎为文学作品.有的后来放弃了信仰，离

开了教会，不再过宗教生活，甚至以非基督教的姿态出现，但其所受的基督教文

化影响并未彻底抹去，而是曲折地表现在作品里。这类作家的代表至少有许地山、

冰心、闻一多、老舍、苏雪林、庐隐、徐舒等。

    第二类是受到环境熏陶感染了基督教文化的作家.这类作家有的是受家庭影

响，有的则是接受教会学校教育而受到熏染，或者两者兼有。这类作家除上述的

一些作家基督徒外，还有张资平、郁达夫、徐志摩、林语堂、周作人、赵景深、

陈梦家、萧乾、施蛰存、胡也频等。

    第三类是受到 《圣经》或基督教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影响，或在其作品

中涉及基督教的作家。这类作家难以数计，举其要者如:鲁迅、周作人，胡适、

郭沫若、曹禺、巴金、沈从文、徐玉诺、茅盾、田汉、王独清、汪静之、艾青、

向培良、穆木天、冯至、梁宗岱、陈翔鹤、李金发、李键吾、章依萍、冯文炳、

滕固、殷夫、穆时英、阿垅、穆旦、靳以、冯乃超、邵淘美、叶灵凤等。2

    基督教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得以

广泛传播。这些作品中呈现出的对基督教观念的理解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基督

教观念的接受情况，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着当时和以后中国人对

基督教观念的认知。就我们在此所要关注的基督教上帝观而言，在这一时期的作

1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墓怪教，，第4一5页.
2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 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4
年第1版，2006年第2次印刷，第48一犯页。相关内容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墓督
教》，2003年;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一一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梁刚译:《两刃之剑:荃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台北:业强出版社，19兑年;王列舰:《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广州:里南大学出版杜，1995年。
感谢这些前期的成果，它们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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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品中，呈现出了空前的广泛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基督教的上帝以“上帝气

“神”、“耶和华”、“主”或普通代词等多种形式出现，有的人兼用着不同的语词，

但其中最为常用的是 “上帝”一词，这可能跟当时教会大多采用“上帝”一词，

以及出版的《圣经》也大多采用该词有关，本文上篇第三章中对此已有说明。然

而词语的选择对他们而言似乎并非需要特别留意的“问题”，他们也许是根据自己

所受的影响，也许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着用词，不同选择的具体原因难以一一

考证。而在人们对选用哪个词不以为意的情况下，除了特殊情况外，考证亦无太

大意义，而他们如何理解该词所指涉的对象，才更值得我们关注。从理论上讲，

要想准确了解现代作家对基督教上帝的接受状况，需要全面考察“上帝”一词在

现代作家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及其他文字资料中的相关信息，并须全面掌握作家

相关的背景资料。然而，由于资料的分散与庞杂，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可

能的，更是本文作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所不能胜任的。虽然前辈研究者就现代作家

作品与基督教关系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积累，这些研究却多是宽泛意义上的影响

研究，就具体的基督教观念而言，其中呈现较多的是基督的面影，对于上帝观则

涉及得比较少.因而，在此本文只能借助过去研究所提供的一些线索，就某些具

有代表性的接受案例作一探讨，以图透过一斑而窥见全豹。

    一、理解耶稣:伟大的人格

    许正林在其研究中说:“相对于 ‘上帝’情感的淡薄而言，基督教耶稣的形象

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王本朝也说:“可以说，耶稣形象是20世纪

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画廊里的一个重要形象”，2可见，在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

系的研究中，耶稣形象的研究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事实上，在基督教神学里，

上帝和耶稣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概念，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上帝、圣

子耶稣、圣灵是同一本质的不同位格，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在 《新约》中，上

帝是天上的那一位，耶稣则是上帝之子，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约翰福音》第1

1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159页。

2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怪教文化》，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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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更明确地表明，耶稣就是上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1)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

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l:14) 只是三位一体通常被视作神学的奥秘，令

人难以领会，一般信徒或教外人士在谈论上帝和耶稣的时候，总是将之分开来谈。

但基于这种神学的关联，谈论上帝的时候关照到耶稣形象，也会帮助我们获取更

丰富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文学中，对耶稣的接受与对上帝的接受有不少

相似的地方，因而在考察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对上帝的接受情况之前，有必要先

来了解一下他们对耶稣的理解和表现。

    按照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耶稣基督具有神性和人性二重性质。公元451年制

定的卡尔西顿信经规定:“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同等完整的。按其神格而言，他与

父同体;按其人格而言，他与世人同体，但无原罪.按神格而言，他在万世之先，

为父所生;按人格而言，他在末世之中，为救世人，由 ‘上帝之母，童贞女马利

亚所生。这同一个基督、圣子、主和独生的，处于两种性质之中，二性互不混淆，

互不变换，互不割裂，互不分开;二性不因联合而失去区别，每一性的特点反而

因此得以保全，并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本体之中。”’这一正统信条的原始依据

即福音书。在四部福音书中，耶稣的突出特征是“神人二性”:既是上帝的独生子，

具有完全的神性，也是马利亚所生之子，具有完全的人性;同时，神人二性又水

乳交融地共存于一体。2就耶稣在世的工作而言，他是上帝之言的宣告者、十字架

上的受难者、死而复活者，3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他的救世主基督形象。然而，在中

国现代作家的接受中，“耶稣形象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人格化的和世俗性的意义，

对·“一 (作为)上帝的耶稣有潜在的反感”，礴“文学所阐释和认同的主要还是他

的受难人格和牺牲精神，对他的上帝位格和复活意义的表现还不是主要的”。5

    20年代初期，周作人、陈独秀和钱玄同等几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直接谈

1参见粱工:《圣经指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悴93年，第646页。
，梁工:‘精心剪裁为我所用一 论茅盾小说(耶妹之死)对 《新约·福音书》的改写》.级《开封教育学院
学报》.2003年第2期，第 31 页.

3王本朝:《加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317页。
4王本朝:(2。世纪中国文学与墓督教文化》，第319页.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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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对耶稣的理解。后来他们的这些观点和其他一些内容被汇总起来以 《新文化

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为总题发表在 《生命》月刊在第2卷7一8期中。

周作人重申了1920年12月他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上发表的《圣书与中国文学》

的讲演中的观点，认为《新约》中有显著的人道思想，“马太福音中登山训众的话，

便是适切的例:耶稣说明是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所以他对于古训加以多少修

正，使神的对于选民的约变成对于各个人的约了”。其修正包括把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的教导改成“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5:38一39)，把“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改成“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3

一44)。周作人非常赞赏耶稣的这些教导，感叹“这是何等博大的精神”，并认为

“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

斯妥耶夫斯奇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耶稣的“言

行上的表现，便是爱的福音的基调”;“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就是爱。’

    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开始就对基督教进行了明确的取舍，他说:

“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

督教己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陈独秀

对基督教进行了扬弃，要抛弃那些“盲目的、超理性的”“‘创世说’、‘三位一体，

和各种灵异”，因为这“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

此外，“就是现代一切虚无琐碎的神学，形式的教仪”也都没那么重要。在陈独秀

看来，最重要的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我们

不用藉重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教派;我们直接去

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

一”。陈独秀之所以反复强调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

是希望藉此弥补中国文化的缺失，他认为“中国社会麻木不仁⋯⋯文化源泉里缺

少情感至少总是一个重大的原因。现在要补救这个缺陷，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

利导我们的情感”。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才倡导“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

1《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荃任教的态度》。级《生命》2卷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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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

污浊的坑中救起”，那么“耶稣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陈独秀列举了其

基本内容:“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认为，

“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钱玄同对耶稣的接受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一千九百年

以前一个倡导博爱，平等，牺牲各主义的伟人，他并且能自己实行”;但钱玄同“只

相信他是一个木匠— 约瑟一 的儿子，绝对不相信那 ‘圣灵感生’的话。”他主

张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耶稣:“我承认基督是古代一个有伟大和高尚精神的 ‘人，，

他的根本教义— 博爱、平等、牺牲— 是不可磨灭的，而且是人人一 尤其是

现在的中国人— 应该实行的;但他究竟是一个古代的人，是一个世界尚未交通

时代的人;他的知识和见解，断不能完全支配现代的社会。我们对于新约，应该

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不要存 ‘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惑’的观念。”他

还将耶稣与基督教徒区分开来，认为“耶稣基督虽是一个能实行博爱，平等，牺

牲各主义的伟人，但千余年来的基督教徒能实行基督教义的却是很少很少。其故

由于他们只知道崇拜基督，尊他为‘上帝之子’，而不敢以基督自居。我以为基督

的可佩服，是由于他有打破旧惯，自创新说，目空一切，不崇拜谁何的革命精神;

基督教徒不学他的革命精神，却一味去崇拜他，这真是基督的罪人勺钱玄同的解

释发掘了在当时处境下，耶稣的革命精神所可能发生的激励作用，这也是现代知

识分子在耶稣那里所吸取的精神资源之一。

    从以上三人的观点可以看出，从尊重科学、理性的时代精神出发，他们基本

上抹去了耶稣身上神性的、超理性的色彩，而把耶稣看作历史上有着伟大人格和

高尚情感的人物，从时代处境的需要出发，他们撷取耶稣的爱的人道主义精神来

作为建构人的文学的资源，撷取耶稣“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

等的博爱精神”来弥补中国文化缺失，树立具有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

的情感的中国入，撷取耶稣的“革命精神”来促发中国人破旧立新的斗志和勇气。

‘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墓督教的态度，，载《生命》2卷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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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作家们所受耶稣精神的感染则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不少作家

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表达出对耶稣人格的认同和欣赏。

    老舍曾说过:“伟大的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

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老舍曾受洗

为基督徒，他的“伟大的心”和“伟大的人格”中就包含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因素。

入教后的老舍将名字改为“舍予”，显示出基督教舍己救世思想的启迪。21922年

老舍在南开中学“双十”纪念会的公开演讲中说:“我愿将 ‘双十，解释作两个十

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应负起两个十字架—

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

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

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个十字架。”3在此，老舍以耶稣背十字架来比喻为当前

的社会责任做出牺牲，显示出耶稣牺牲精神对他的影响。老舍意识到在这样一个

破旧立新的时代，牺牲之必须，以及耶稣式的牺牲精神之可贵。

    反映老舍宗教思想的重要小澎 《黑白李》集中表现出老舍对具有基督教色彩

的牺牲精神的推崇。黑李和白李是一对相貌十分相像的兄弟，不同的只是黑李左

眉上有个大黑痣。白李是弟弟，黑李是哥哥，两人感情非常深厚。黑李爱上一个

姑娘，但因为白李也喜欢这位姑娘，他就自动让了.白李因为领导工人运动面临巨

大的危险，为了不连累黑李，就借故和黑李分家，断绝兄弟关系.黑李预感到白李

有危险的事情，但又无法弄清楚是什么，为此非常焦灼。期间他接触了基督教，去

教堂，读圣经，从四福音书中领会到其中的道理，就是“为别人牺牲”，，于是他决

定分担白李的事。当他从车夫口中知道白李的事后，便烧掉了眉上的黑痣，在工

人运动的那天代替白李被捕，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类似的牺牲精神还裹现在 《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身上。老舍借瑞宣的眼光

1老舍:《大时代与写家》，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15‘页。

2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14吕页.
，甘海岚:《老舍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1页.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146页。
‘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怪教》，第94页。
，老舍:《黑白李》，《老舍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85年，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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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描写钱默吟:“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

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

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不错，钱先生也许只看到了眼前，而没有

看到‘永生’，可是没有今天的牺牲与流血，又怎能谈到民族的永生呢?”‘这里

再次表现出老舍对耶稣牺牲精神的推崇，同时也反映出老舍从现实国家民族的灾

难处境出发对耶稣牺牲精神的反思，认为在这样特殊的处境中，将耶稣式的牺牲

精神移植到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上，无疑具有合理性。也许这暗示老舍有意

无意中在将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感与现实处境相结合，或以宗教信仰激励自己在现

实面前的斗争。类似的倾向也反映在钱默吟的一句话中:“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

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

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2这显然不是基督教的原意，然而，在这种意

义的转移中也许正包含着一种将信仰的力量汇入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斗争的实践

中去的思考。

    近几年，随着现代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研究的展开，研究者逐渐呈现出一个反

映耶稣人格的人物画廊来，除了上述老舍笔下的人物外，冰心 《一个不重要的兵

丁》中的福和、《我的同学》中的C女士和 《我的学生》中的5等表现了普通人

身上体现出的耶稣的爱和牺牲精神:许地山《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商人妇》中

的惜官体现出耶稣爱、宽恕和忍耐的精神;巴金《田惠世》中的田惠世折射出耶

稣的爱与献身人格，诸如此类的人物还有不少。

    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些作品直接演绎了耶稣故事，借此表达作家的各种意图，

而这种演绎本身也包含了作家对耶稣形象的理解。

    耶稣受难是 《新约》四福音书中最为撼人心魄的一段记述，在这里，耶稣为

拯救世人而自我牺牲的一生达到了高潮，也达到了为人类世世代代所景仰的境界，

而耶稣受难中所遭受的折磨和嘲弄也永远成为映照人类罪恶、无知、愚昧、残忍

的镜子.据学者的研究，鲁迅对圣经中耶稣受难这一幕十分偏爱，他曾收藏德国

1老舍:《四世同堂》(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525页。
2老舍:《四世同堂》(上)，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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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塔尔曼作的《耶稣受难图》8幅，还收集出版了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作的木

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25幅，后者展示的虽然是一位革命者成长与受难的历

程，但鲁迅把他与耶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耶稣受难显然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曾指出:“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看。”2而

鲁迅自己则在 《复仇(其二)》中详细演绎了这一事件。

    在这篇作品里，鲁迅凭着自己的想像，加入了不少细节，它们着意凸显出两

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凸现了以色列人钉杀“神之子”的残酷，以及他们对“神

之子”的戏弄和侮辱。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

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

“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请他”。另一

方面，作品着意描写了福音书中所不曾有的耶稣对疼痛的感受和内心活动.“丁丁

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

透到心髓中”，“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盈了”，“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

诅的痛楚的波”。层层深入的痛楚随着这些文字一波波侵袭读者的心灵。伴随这种

透彻心髓的痛楚的是同样透彻心髓的孤独，耶稣感到“四面都是敌意”，“遍地都

黑暗了”，最后，连上帝都离弃了他。然而，就是处在这样的境地，耶稣仍“不肯

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他“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他们的神之子”，他玩

味着这痛，“痛得柔和”，“痛得舒服”，“大痛楚”则使他“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

中”，在这玩味的背后，则是他的悲悯和诅咒，“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

仇恨他们的现在”。3伟大的牺牲不被理解反遭嘲弄，彻骨的痛，无尽的孤独，面

向未来的大欢喜和大悲悯— 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也是鲁迅。鲁迅显然

是在耶稣那里找到了精神的知音，也在耶稣的受难中找到了深具震撼力的表达自

我感受的出口。在短短的演绎中，鲁迅自己作为一个精神界战士的遭遇、心境和

胸怀得到了强有力的表现。耶稣的大爱和大牺牲，以及鲁迅本人对这种精神的践

1详参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25页。
2奋迅:《集外集拾遗·寸铁》，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25页。
，引文参鲁迅《复仇(其二))，见《公迅全集》第二卷，或晾:人民文学出版社，1卯1年，第174一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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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以如此淋漓尽致的方式得以展示。

    茅盾的《耶稣之死》也是对耶稣受难故事的演绎。不过它的重点并非放在最

后被钉十字架，而是放在表现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斗争上。正如作品一开始就点明

的:“耶稣和法利赛人是怎样结下了仇恨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故事从先知

以赛亚的预言开始，小说选取的预言包含三重内容，一是“责备以色列的官员们

不问 ‘城邑被火焚烧，田地为外邦人所侵吞’，仍然 ‘居心悖逆，喜爱贿赂，追求

赃私’，预言上帝将降大祸”;2二是预言外邦人将会侵入以色列，以色列面临国破

家亡的危机;三是预言和平安定的美好未来。这其实为耶稣的出场铺陈了一个背

景。接下来，施洗约翰的预言则指明了耶稣来的工作:砍掉不结好果子的树，丢

在火里。果然，耶稣后来去加利利说教，斥责假冒为善的人，号召人们砍掉不结

果子的坏树，扔在火里。他招收门徒，得了许多人的信仰。法利赛人和撤都该人

因此憎恨他，想要除灭他。耶稣知道法利赛人要害他，也知道耶路撒冷危机四伏，

然而毅然决心要到耶路撤冷去，并告诫他的门徒:“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3在耶路撤冷，耶稣得到了百姓们的拥护.他和祭司长及文士们

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又向众人和门徒揭露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伪善、肮脏和罪恶。

逾越节晚上，在门徒的出卖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带着士兵逮捕了耶稣，以莫须

有的罪名定了他死罪。最后在祭司长、巡抚彼拉多和统治犹太人的希律王的相互

勾结中，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茅盾的这篇小说虽然依据了四福音书提供的素材，但对

材料进行了精心的剪裁。他首先删去了表现耶稣神性的情节，只留下他的人性，

接下来又对人性耶稣的其他情节进行删削，只留下与法利赛人及犹太当权者做斗

争的主线。‘从上述故事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后作者凸现出来的是一个“与

仇敌势不两立的斗士一 一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勇者和毕生拼搏之后为信念捐

，茅盾:《耶稣之死》，见《茅盾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15页.
2茅盾:《耶稣之死》，见《茅盾全集》第九卷，第316页.
3茅盾:《耶稣之死》，见《茅盾全集》第九卷，第320页.
‘梁工:《精心剪裁为我所用— 论茅盾小说(耶稣之死》对《折约·福音书》的改写》，载《开封教育学院
学报》，2003年第 2期，第 31页。



躯的无畏英雄”.’这显然与茅盾激励人们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的意图密切相关。

然而茅盾能够采用这一素材，本身已经表明他对耶稣身上流露出的为建立神的国

度而无畏牺牲的精神的赞佩。这种勇气和精神也正是革命时期所需要的精神营养，

茅盾以一个文学家的敏感，将之吸纳进来。

    艾青则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耶稣受难的故事。他在叙事长诗 《一个拿撒勒人

的死》中，通过描写耶稣被犹大出卖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景，塑造了一个“诱

惑了良民凄抗拒给凯撒的赋税，脉是作乱的魁首/匪徒们的领袖”的耶稣形象，

赞扬了他作为救世主的博大胸怀，并表达了对英雄不被理解的惋惜。诗中还寄寓

了作者对未来的希望以及自我在特殊境况下的孤独感.2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革命时

代留下的深深烙印。

    正如许正林所说:“中国现代作家们⋯⋯大都不是由宗教意识而建立自己的世

界观与人生观，而是由世界观与人生观而建立自己的宗教观，亦即他们大都由自

己早已设定的角度去看待与接受宗教。”3而这个“设定的角度”就是从他们的时

代和个人生存境遇而来的需求，正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他们从基督教中汲取

着精神的和文学的营养。耶稣的伟大人格和体现这一人格的圣经故事也就进入了

他们的视野。他们接受上帝的方式与他们理解耶稣的方式颇为相似，作家的个案

研究将会显示出这一点。

    二、冰心:爱的造物者

    冰心的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神性色彩。童年在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又因

为海边生活的自然熏陶，她对爱与自然特别敏感。自小对基督教的感知和长期的教

会学校教育又使她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深刻的体验和认知，并虔诚地饭依了基督教。

个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体验与信仰的滋养相互促发，相得益彰，使她最终形成了别

具特色的信仰内容。反映在文学表达中，基督教的信仰内容通过对母爱和自然的颂

1梁工:《精心剪裁为我所用— 论茅盾小说‘耶稣之死》对 ‘新约.福音书》的改写》，级《开封教育学院

学报》，2003年第2期，第犯 页。
2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148一150页。

，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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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得以传扬，对母爱和自然的颂赞则因为有了信仰的支撑而具备了神圣的和终极的

意义，从而增添了更为深广的蕴含。而在这个独特的文学世界中，上帝占据着非常

重要的位置，冰心乃是现代作家中少有的把上帝放在核心位置的人之一。

    1、万能的造物者

    冰心的作品常以“造物者斤呼唤上帝，如，“造物者，/我不听秋风，环睬枯

叶··⋯”，’“造物者一一习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识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2冰心还

多次述及上帝的创造事功:上帝是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人的创造者。

3“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万有都整齐平列着”。4是上帝“安排了这严

寂无声的世界”，，“万有都蕴藏着上帝，历有都表现着上帝”.‘因而人可以通过

上帝的造物来认识上帝:“从星光里，树叶的声音里，/我所见了你的言词。”?点

点闪烁的繁星“指示了你威权的边际，康现了你慈爱的埃涯”，.令人在点点光明

的仰望中领悟到上帝所给予人的希望。“不但山水，看见美人也不是例外!看见了

全美的血肉之躯，往往使我肃然的赞叹造物”。正是这令人赞叹的造物将冰心引到

了上帝面前:

    磋呼，架者!

      我因你赞美了万能的上帝，

    曦呼，架者!

      你引导我步步归向于信仰的天家.’

    由此，人与上帝之间获得了一种沟通的渠道，那就是自然万物。上帝通过它们

向人类启示自己，人则通过它们接收到上帝发出的信息:“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弯苍传扬他手所创造的，“·无言无语，一 声音却流通地极!”10这是一种自上而下

1冰心:‘晚祷(二)，，《冰心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盯年，第1科一155页.
2冰心:《春水一 。五》，《冰心文集》第二卷，第91一92页.
，冰心:《傍晚》，载《生命》，1卷8期.《生命》，载《生命》，2卷1期。
‘冰心:《往事(一)，，《冰心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创年，第22页。
，冰心:《夜半，，截《生命》，1卷5期.
‘冰心:《向往》，载《生命》.2卷7期。
7冰心:《夜半》，载《生命》，1卷8期.
.冰心;《晚神(二))，《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弘一155页.
，冰白:《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五》，(冰心文集》第三卷，第174-176页。
”冰。:《画— 诗，，‘冰心文集，第三卷1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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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序.与大能的造物者相对的人是无知的、堕落的、痛苦的，等待着上帝的怜爱、

拯救与抚慰。’他是那么地“微小”，2以致于没有能力去思量和言说上帝:

    尽思t不若不思t，

    尽言语不如不言语;

    纵是来回地想着，

        来回地说着，

    也只是无知暗昧.

    似这般徽妙湛深，

    又岂是人的心儿唇儿，

    能够发扬光大.

    尽思量不若不思全，

    尽言语不如不言语;

    爱幕下，

    只知有慈气恩光，

    此外又岂能明晤.

    我只口里缄欲，

        心中蕴结;

    听他无限的自然，

        表现系无穷的慈爱.’

人“所知道的有限”，‘面对无限的、奥秘的上帝，人无法参透他，只能呼告他，

依靠他的指示来认识上帝:

    上帝啊!

    无穷的智慈，

    无限的奥秘，

    谁能够知道呢?

    是我么?是他么?

，冰心:《何忍?》，载《生命，，2卷4期。
2冰心:《夭要》，载 《生命，，2卷5期。

3冰心:《沉寂》，二卷三期.
‘冰心:《国旗》，《冰心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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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的，

    除了你从光明中指示他，

    上帝啊!

    求你从光明中指示我，

    也指示给宇宙里无t数的他，啊们.’

就连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也难以明白，只能向上帝呼吁、祷告，求上帝使人“心

里清明”.2
    那么人能做什么呢?他只能赞叹:“造物者的意旨，何等的深沉呵!把我从岁

暮的尘嚣之中，提将出来，叫我在深山万静之中，来辗转思索”;3“万能的上帝，

我诚何福?我又何辜?”刁他应当颂赞上帝，“要歌颂他，屡赞美他。地是昔在今

在以后永在的”;5“我要讴歌。力白灵呵，应当醒了，袍来颂美耶和华”。‘他应当

去感谢，“上帝啊!我称谢你，/因你训诲我”.7他应当去叩拜祈求，“严静的天

空下，/我深深叩拜一，历能的上帝!球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咋我智慧的

衣裳，庄严的冠冕，俄要穿着它，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万能的上帝!/

求你默默的藉着无瑕疵的自然，碴成了我们高尚独立的人格。，。他应当去祷告:

“我不会表现万全的爱，俄只虔诚的祷告着。”’。在冰心那里，这就是她走向上帝

的方式。由于上帝的创造和万能，人在自下而上的仰望中，得以接近上帝，感悟

上帝，并由此获得个体生命的意义、力量和支撑:“上帝啊，在你的严静光明里，

/我心安定，我心安定.”11
    2、爱的上帝

    作为万能创造者的上帝并非辽远的上帝，而是无处不在、守护万物和人类的

‘冰心:《黄昏》，载《生命》，1卷8期.
1冰心:《生命，，载《生命，，2卷1期。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冰心文集》第三卷，第 122页。
‘冰心:《往事(二)》，《冰心文集，第三卷，第53一54页.
，冰心:《傍晚》，载《生命》，1卷5期。
‘冰心:《黎明》，载《生命》，1卷8期。
，冰自:《夜半》，载《生命》，1卷8期.
.冰心:《晚祷〔一)》，《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43·144页.
，冰心:《人格》，载 《生命》，2卷2期.

10冰心:《春水·九八》，《冰心文集》第二卷，第职页。
”冰心:《黎明，，载《生命》，1卷8期.



爱的上帝。对万能创造者的信仰对冰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她爱的哲学的终

极依据，这在她1924年创作的小说《悟》中有着清晰的反映。小说中的钟梧在给

星如的信中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世界是盲触的，人类都石块般的在其中颠簸，

往深里说，竟是个剑林刀雨的世界。”“说到 ‘自然’的慰藉，这完全由于个人的

心境。自我看来，世界只是盲触的，大地盲触而生山川，太空盲触而生日月星辰，

大气盲触在天为雨雪云霞，在地为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它最不幸最

痛苦的历史，都经过数千万年的淘汰奋斗。”二无数盲触之中，有哪一件是可证

明 ‘爱’之一字呢?”“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无差错的

天经地义之外;种种文艺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东西!世界上的事物，

不用别的话来解释，科学家枯冷的定义，已说尽了一切。”‘联系“五四”以来高

举的科学精神和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冰心在此所要处理

的是科学和进化论的挑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其爱的哲学根基的动摇。钟梧从科

学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产生只是“盲触”的结果，万物都要经过痛苦的淘汰进化，

一切只是客观而冰冷的，并无 “爱”的蕴含。

    这一挑战对冰心而言也许与星如一样，是极其痛苦的。星如将这信 “翻来覆

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2“神经完全的错乱了”，3并为此“冒雨感病，··⋯住

院七天”。因为钟梧的“哲学”“震撼了”他的“信仰”。‘不过这一挑战最终并未

击倒星如的信仰，他从自然中看到造物者完全的“宇宙的爱”的图画，并由此肯

定造物者的存在和意旨:“因着金字塔，而承认埃及王，因着万里长城，而追思秦

皇帝。对于未曾目睹的和我们一般的人物，以他们的工作的来印证，尚且深信不

疑地赞美了他们的丰功伟烈;何况这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的宇宙，横在

眼前，量我们怎敢说天地是盲触的，没有丝毫造物的意旨?”5在此，星如用基督

教传统的寻找第一推动力的方式来证明创造者的存在。接下来，星如又以类似上

.冰心:《悟》，《冰心文集》第一卷，第，70一171页。
2冰心:《悟，，《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69页.
，冰心:《悟》，《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71页。
4冰心:‘悟，，《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79页.
，冰心:《悟，，《冰心文集》第一卷，第 180页。



帝回答约伯追问的方式作了目的论的追寻:“为何宇宙一切生存的事物，经过最不

幸最痛苦的历史，不死灭尽绝?天地盲触为何生山川?太空盲触为何生日月星

辰?大气盲触为何在天生雨雪云霞，在地生林木花草?无数盲触之中，却怎生流

转得这般庄严璀璨?”这是科学家所无力回答的。“科学家说了枯冷的定义，便默

退拱立;这时诗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含笑向前，合掌叩拜，欢喜赞叹的

说:‘这一切只为着爱，”。’正是万能的创造者“爱”的创造，令“爱”运行于宇

宙万物人心之中，自然之爱、母爱、朋友之爱都是万能的造物者所赋予的，令人

无可推诱。由此可见，造物者的存在和他的“爱”是冰心爱的哲学的终极根源。

实际上，在冰心这里，对造物者的存在和对他的“爱”的信守己经超出了对理性

的依赖，而进入信仰的领域:“纵使我的理论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论完全是真的，

为着不忍使众生苦中加苦，也宁可叫你弃你的真来就我的假。不但你我应当如此

信，而且要大声疾呼的劝众生如此信。”，

    由此，在赞美，膜拜万能的创造者之外，她的诗文中还出现不少对上帝之“爱”

的领悟和赞美。她直接抒写“上帝是爱的上帝，/宇宙是爱的宇宙”。3她在自然中

领悟上帝的慈爱:

    让他雨儿落若，

        风儿吹着，

        山)L立若，

        水儿流若一一

    严静无声地表现了，

    造物者无穷的慈爱.‘

歌颂上帝之爱的广博与临在:

    我的心思，小鸟般乘风商举，

    飞遥了天边，到了海极.

1冰0:《悟》.《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引一1肚页。
2冰心:《悟)，《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别页。
，冰心:《夜半》，级《生命》，1卷5期.
‘冰心:《沉寂》，载《生命》，2卷3期。



        天边，海极，都充满着你的爱.

    上帝啊!你的爱随处接着我，

    你的手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的心思，小鸟般乘风高举，

      乘风高举，终离不了你无穷的慈爱，阿们.’

    在造物者的爱中，人能够得到“无穷的安慰”，2他要因着他的爱，消除苦难

的哀伤，给人以未来的希望:“上帝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有

悲哀，哭号，疼痛.”3这种大能的“爱”的庇护与安慰给了冰心极大的感动，并

将她引向内心的阪依。在 《画一 诗》中，她描述了一幅画给她的震撼:画中是

一个牧人，披荆斩棘，攀涯逾岭地去寻找迷路的小羊，在山下歧途百出，天上饥

鹰追逼的紧急关头，他伸手庇护并安慰这只处于山穷水尽境地的小羊。看到这副

令她落泪的画后，又看到的是圣经《诗篇》中的诗句:“上帝是我的牧者— 使我

心里苏醒— ”4这正是冰心内心信仰的变化:在这一刻的感动中，接受上帝作

为她的牧者。冰心不仅有了这种个体信仰的饭依，而且还有一种责任的担当，作

为“上帝的女儿”，面对“无知的灵魂”，她不忍“欲前不前微微地笑”，5而要像

圣保罗一样作“带锁链的使者”，传扬上帝“爱的福音”，‘“只愿这一心一念，永

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这神圣无边的爱旦”7“烦恼和困难，胜你

的恩光中，行齐抛弃;/只刚强自己，保守自己，泳远在你坐前2作圣洁的女儿，

冼明的使者.”5在冰心看来，这一职责是神圣的，也是人的生命、才华的意义和

价值所在。上帝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基督就是“世界的光”，“世

人也各有他特具的才能，”·⋯然而假如他的天才，不笼盖在基督的真光之下，然

1冰心:《清晨》，载《生命》，1卷8期。
2冰心:《安慰 (一”，《冰心文集)第二卷，第 152页。

3冰心:《一个军官的笔记》，《冰心文集》第一卷，第57页。
‘冰心:《画— 诗》，《冰心文集》第三卷，第8一，页。
5冰心:《何忍，，载 《生命》，2卷 4期。
‘冰心:《使者》，载‘生命》，2卷1期:《寄小读者·通讯十二，，《冰心文集，第三卷，第121页。

7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冰心文集》第三卷，第121页。
.冰心:《晚祷(一))，《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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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反射出来;结果只是枯寂，暗淡，不精神，无生意。也和走肉行尸没有分别。

光是普照大千世界的，只在乎谁肯跟从他，谁愿傲 ‘光明之子’”。1这也许就是冰

心人生和创作的潜在动力。

    冰心的文学在1920一1922年间偏重表现爱的神圣性，《寄小读者》试图把神

性、自然和亲情结合起来，写于40年代的《关于女人》则把神性转化为世俗社会

的实践，但都始终贯穿有“爱”的哲学，如一股清澈的小溪流注其间，透明而有

活力。2在那个“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惬她写‘血，和‘泪，”3的时代，冰心

未曾放弃对 “光”和 “爱”的宣扬，而是坚持下来，给予人们以“温暖和安慰气

增添他们“生活的勇气”。4能够支撑冰心持久地提供这一安慰的，也许正是她对

创造的、爱的上帝的信仰。为冰心提供源源不断的爱的源泉和恒久的爱的能力的，

可能也是她对上帝之爱的信仰。我们难以预料当她遭受挫折而沮丧时，信仰的领

悟给了她多大的勇气和力量，但却能看到她对这份信仰的感恩:“感谢上帝，在我

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予我以心灵永久的饭依和寄托— ”5

三、许地山:非一神论的上帝

    关于许地山的宗教信仰，人们有着不同的说法。郑振铎、张祝龄都曾说他是

一个基督徒，‘老舍又认为:“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

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陈平原从东西文化交流

的角度探讨了许地山宗教思想的伦理化和世俗化倾向，认为“真正深入骨艘，制

约着许地山整个言谈举止、情感趣味的是佛教思想，而不是基督教思想”二李辉

1冰心:《我十基怪二?》，载‘生命》，2卷1期。
2王本朝:《2。世纪中国文学与基舒教文化》，第112页.
3冰心:《衰词》，载《展报副镌，1922年5月19日.转引自王木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咨教文化》，第
95页.

‘巴金回忆读冰心作品的感受:“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沮暖和安慰尸
“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冰心著作集·后记”，参刘家鸣编:《冰心代表作》前言，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1，那年版，1夕92年2次印刷，第10页。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冰心文集》第三卷，第幻页.
‘郑振铎:(<许地山选集》序》，‘许地山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仍.年。张祝幼:《对于许地山教
授的一个回忆》，《许地山研究集).

，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大公报》1941年5月17日。
.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许地山与印度文化》，见《在东西文化碰摘中》，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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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只有这个人最具有资格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基督教对于他无疑是

最为主要最为持久的”。1《作家许地山》一书在对许地山的宗教思想进行了多方

论证之后，总结道:“许地山就是许地山，他是儒、是佛、是道、是基督，他极取

众教派中的思想精神精华为自己多元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可他又不是儒、不是

佛、不是道、不是基督，他排斥各教派中的哲理糟粕，不盲目地信奉那些与他价

值观念不符合的教义教理。”2

    许地山宗教信仰为研究者带来的模糊感可能来自他独特的经历和宗教观念。

他母亲是佛教徒，这使他自小就受到佛教熏陶，后来又加入基督教，接受教会大

学的教育。在学术研究方面，从事比较宗教研究，对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

都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对各种宗教的深入了解使他懂得欣赏各种宗教的优长，

形成了他的多元宗教观，他曾经说:“我信诸教主是人间大师，将来各宗教必能各

阐真义，互相了解。宗教底仇视，多基于教派的不同，所以现在的急务，在谋诸

宗教的沟通。”3至于对各宗教所当持的态度，许地山认为:“我们对于宗教的赞

成或排斥，毋须在神学的理说，或外表的仪式，要以宗教家对于生活的态度为衡。

若无正当的生活态度，虽行了许多仪文，诵了许多真言，也不是宗教。”4正是因

为这样的宗教观念，许地山的作品中表现出多种宗教的痕迹，既有对基督教精神

的颂扬，也有对佛教观念的认同。而在表现基督教精神时，极少有仪式与教条的

展示与探讨，而是将这种精神渗透在人物的生活和行动中，比如《缀网劳蛛》中

的尚洁和《商人妇》中的惜官在人生际遇中活出的爱、宽恕、忍耐等基督教精神。

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看法。张祝龄牧师在纪念许地山的文章中描

述许地山对基督教的信仰道:

    “他贼性和蔫，对物、对享、对人，不轻易下批评，惟对于墓奋教，则多所论列，他似

1李辉:《静听教堂回声》，《收获》1卯5年3期。以上材料均参考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墓怪教文化》，
第 118一119页.

2余思牧:《作家许地山》，香港: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许地山，《宗教的生长与灭亡》，《东方杂志》第19卷第10期(1922年10月)。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
声》，第56页-

4许地山:《宗教的生长与灭亡》，《东方杂志》第19卷第10期(1922年10月)。转引自许正林:《中国现代
文学与基督教》，第56页。



乎不满于现代教会固执的教义，和传统的仪文.他要自由，他是纯粹民主性.他以为基督教

由希腊哲学借来的 ‘原质观念，的神学思想，是走不通的.，二，·他认为耶稣本身的上帝启示

之证据，非因其原质，乃因其德行。由其降生后之现实生活，而推到生以前生以后的本性和

状态，由已经实现的人格，而证明未实现的，目不可见的神格，故许先生眼中的历史墓食，

不必由‘童生，‘奇事，‘复活，‘预言应脸，等说，而发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

德的能力所表现的神格，更便人兴起无限的景仰亲拜，信服板依.”’

    对此，罗宾逊评论到:“所以，在许地山的神学里，耶稣基督不是在外在物质

上，而是在思想和精神上，对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有趣的是，在宗教组织中，

许地山渴望更多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宗教的灵活性。”2这一评论可谓中肯，不过还

可以进一步:这种自由和灵活性的要求，不仅是在宗教组织上，而且也在信仰本

身。此外，许地山之子周等仲对其父宗教信仰的描述也让我们感受到许地山在信

仰上的宽容，他说:“先父的作品受佛家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但他不是佛教徒，

他是基督徒，但又不是那种不停地喊 ‘神’喊 ‘主’祈福、悔罪的那种信徒。而

且他在家中从不谈论宗教信仰，所以我们姐、弟、妹都没有接受他的信仰.”3个

人内心的信仰往往是旁人难以真正透视的，周等仲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确定，许地

山就宗教饭依而言是一个基督徒，但在具体的信仰方面，他是灵活的，宽容的，

这种宽容既是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

    许地山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灵活和宽容，也影响到或反映在他的上帝观上。

基督教是严格一神论的宗教，它坚持基督教的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他一切神都是

假神，都是偶像崇拜，都是基督教要严厉禁止和排斥的。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

史中，耶和华唯一神论是传教士们坚持和宣扬的最基本的信条，消灭中国人的偶

像崇拜是他们最重要的宗教工作之一。至今一个中国人饭依基督教的非常重要的

标志，或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仍然是否弃、破坏以前所拜的一切偶像，这自

然包括对中国本土各种神灵的崇拜，常常也包括对祖先的崇拜.这种以否定为特

.张祝龄:《对于许地山教授的一个回忆》，载《追悼许地山先生纪念特刊，，转引自:路易斯·罗宾逊著，
傅光明，梁刚译:《两刃之剑一一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52页.
1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梁刚译:《两刃之剑勺-荃怪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52页。
，余思牧:《作家许地山》，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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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宗教宣扬影响至为严重:它极易引起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与仇视，

引起加入基督教的中国人身份的撕裂，也引起个体信仰的尖锐矛盾和挣扎。许地

山消除宗教仇视，谋求诸宗教间的宽容和沟通，这一思想使他在基督教一神论这

一最重要的信条上作出让步，显示出他在基督教上帝观方面的灵活调整和对其他

宗教神抵的宽容和尊重。这一看法在他被称作最成功的作品 《玉官》中也体现了

出来。

    罗宾逊通过许地山个人经历和小说人物的比照分析，认为《玉官》是许地山

的精神寓言。他在研究中指出:“许地山对玉宫的深层心理描写，使她达到最后的

精神觉醒(确切些说，是直面自我)。这是作者自身内在精神发展的反照，从他青

年时代信仰基督教到逝世前这段时间的经历，可以看出来。‘因此，《玉官》终是一

篇体现人类精神的个人宣言，这一主题始终深深吸引着许地山.他把自身灵魂里

那种绝妙的自我启示，赋予了小说人物。正如福楼拜，‘他的作品在触及本土时，

表现得最生动具体，确实富有价值’”。’因此，我们正可以通过这篇小说的分析来

认识许地山的上帝观。《玉官》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在此只关注与本文论题

相关的一个线索，它是由玉官处理家里的神像神主和《易经》这本书的凡个细节

组成的。自始至终，这几个细节反复出现，伴随着玉官的整个信仰历程。它与玉

官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之间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中寄予了许地山的宗教理解。

    玉官的丈夫在战争中死去，只给她留下穷苦的日子和一个不满两岁的男孩建

德。丈夫去世后，她就常遭无赖的小叔子骚扰。为了躲避骚扰，她常常到同街新

搬来的杏官家去。杏官是个拜上帝的女人，由侄儿引领入教后，“回到家里，不由

分说把家里底神像神主破个干净.”2丈夫气不过，到妻家理论，结果把内侄打个

半死。这事由教会洋牧师出头，非要知县拿人来严办不可，杏官的丈夫为此出逃。

“杏官在街坊上很有点洋势力，谁也不敢惹她。但知道她底都不很看得起她，背

地里都管她叫连累丈夫底 ‘吃教婆’。她侄儿原先在教会底医院当药剂师.人们没

1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梁刚译:《两刃之剑一 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278一279页.
2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7

年，第33名页。



有一个不当他是个配迷魂药引人破神主，毁神像底老手”。‘玉官与杏官的交往颇

有点无奈之感，然而接触之后发现这原也是个和蔼可亲之人。在交往中，玉官不

免了解到一些基督教的信仰，但却觉得这些信仰很可笑:“自认为罪人，可笑。无

代价地要一个非亲非故来替死，可笑。人和万物是上帝手捏出来底，也可笑。处

女单独怀孕，谁见过?更可笑。”2玉官在杏官这里也会遇到洋人。然而洋人总让

她感到害怕，“伯洋人把迷魂药弹在她身上，使她额头上印上十字，做出裹读神明，

侮慢祖宗底事”。3然而，为了生存，玉官在杏官的推荐下接受了为一个洋姑娘做

“阿妈”的差事，离开自己的房子，搬到福音堂后面的屋子去住。每月初一十五，

“她破晓以前回家打扫一遍，在神位和祖先神主前插一拄香，有时还默祷片时，

这旧房简直就像她底家祠”。4在这一阶段，如果说玉官有信仰，那么她信的是中

国传统的鬼神，对于基督教因为拜上帝而毁神像、破神主的行为，她很难认同，

觉得那是对神明的爽读，对祖宗的侮慢。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她则觉得可笑。她

诚心敬拜的是供在家里的鬼神。

    接下来玉官在洋主人的劝说下，居然入了教，并作了“圣经女人”，散发福音

书，并向人传讲。对于教理虽然是传教士说什么，她得信什么，但她在心中却自

有主见。在工作中，为了辩论和传教的缘故，她虽然不一定完全相信自己的话，

但也能说得面面俱到。搬回自己原来的家之后，门口换上了“爱人如己，在地若

天”的对联，门媚上贴上“崇拜真神”四个字.“厅上神盒不晓得被挪到哪里，但

准知道她把神主束缚起来，放在一个红口袋里，悬在一间卧房里底半阁底梁下。

那房门是常关着，像很神圣的样子。她不能破祖先底神主，因为她想那是大逆不

道，并且与儿子底前程大有关系”.5可见玉官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崇拜真神，

对信仰却保留着自己的主见.上帝成为她公开的信仰之主，原来信仰的神像和神

主开始悄悄收起，但她并没有按照基督教的要求，将它们打碎，而是将它们隐藏

，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从书·许地山卷》，第338页。
2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39页.
」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3，页。
4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40页·
5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45一3拓页。



起来。这意味着两种信仰在她心目中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

    玉官后来成了当地著名的传教人.小说中的一段话表明了她此时的信仰特征;

“在与人讲道时，若遇见问如 ‘上帝住在什么地方’，‘童贞女生子’，‘上帝若是

慈悲，为什么容魔鬼到别处去害人，然后定被害者底罪?，等等问题。虽然有口

才，她只能回答说，那是奥妙的道理，不是人智与语言所能解明底。她对于教理

上不明白的地方，有时也不敢去请教洋教士们;间或问了，所得底回答，她也不

很满意。她想，反正传教是劝人为善，把人引到正心修身底道上，哪管他信底是

童贞女圣子或石头缝里爆出来底妖精。她以为神奇的事迹也许有，不过与为善修

行没甚么关系。这些只在她心里存着。至于外表上，为要名副其实，做个遵从圣

教底传道者，不能不反对那拜偶像，敬神主，信轮回等等旧宗教，说那些都是迷

信。她那本罗马字底白话圣经不能启发她多少神学的知识，有时甚至令她觉得那

班有学问底洋教士们口里虽如此说，心里不一定如此信.”‘这里显示出玉官在进

一步认识基督教信仰中的个人理解和选择。她并不盲信传教士的意见和权威，而

是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来接变，她更注重的是基督教信仰劝人为善，

引人正心修身这样的实践效果，而不是说不明白难以置信的神迹异事。至于反对

旧宗教的拜偶像，敬神主，在她内心不以为然，她的反对只是出于传教工作的需

要，并非发自内心地认同这样的事。

    正当玉官全力以赴以极大的热诚从事传道工作，原有的鬼神观念几近隐没之

时，一次偶然的经历使这一切重新回到她心中。有一天去乡间传道，晚上住在一

个荒废己久的房子里，并邂逅杏官出逃的丈夫陈廉，隐隐对他发生了感情。回房

入睡时非常害怕，感觉有鬼压着，抱着圣经却无济于事。第二天看见陈廉枕边放

着一本《易经》，问起来才知陈廉也怕鬼，所以用这本书驱鬼。这使“她恍然大悟

中国鬼所怕底，到底是中国圣书里”2--夜的经历使她确信世间是有鬼的。这事之

后，她发烧病了几天，这使她怀疑是因为没有拜神主，夫家的祖先来作祟，于是

她从挂在梁上的口袋里取出神主，烧香敬拜，果然身体就好多了。玉官有着自己

，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46页.
2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49页.



的一套鬼神观，认为世间充满了鬼灵，恶鬼是需要用咒语图书来驱除的，至于“家

里的祖先，虽不见得是恶鬼，为要安慰他们，也非常时敬拜不可”。1从此每出门

必带一本 《易经》。显然，在玉官的心目中仍存着中国人的鬼神观。相信 《易经》

能驱鬼，实际上相信的是一个中国神的存在.而这个神可以和基督教的神并存，

二者各有职责范围，中国的神可以驱除中国鬼，上帝却是不行的。至于死去的祖

先，也是鬼之一种，不过这类鬼是需要拜的。对这种鬼神的敬拜显然是与基督教

禁止拜偶像的教导相背，然而却始终是玉官没有抛弃的.这以后，她还在陈廉的

帮助下，瞒着教会的人偷偷到公婆坟上祭拜。这让陈廉颇为赞赏，觉得“像这样

吃教底婆娘倒还有些人心”，2以后通过玉官对基督教逐渐产生了好感，并在性情

上发生了良好的变化。与杏官破神主、除偶像引起的流血冲突相比，玉官对习俗

的尊重更能够得到陈廉的赞赏和接纳。这显示出一个入教者对中国传统的宽容所

具有的重要意义。

    玉官对神主的崇拜和对《易经》的保留持续着。儿子建德长大些，玉官希望

他将来能得一官半职，而杏官提醒她，入教的人是不能进学的，因为进学得拜孔

孟的牌位，这等于偶像崇拜，是犯戒的，但玉官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希望。儿子

结婚时，按教会的习俗不能拜祖先，她自己趁没人的时候“把神主请下来，叩拜

了一阵，心里才觉稍微安适一点”。3儿子因参加革命党被捕，她哭天跄地，“一面

向上帝祈祷，一面向祖先许愿厅.4在战乱中流落到小村时，她把圣经和 《易经》

放在身边防鬼;逃避共产党的军队时，她在危难中“闭着眼睛求上帝，睁着眼睛

求祖宗”.5当建德当了官接她到南京时，她带着的简单行李中仍没忘悬在梁上的

神主。建德第二次结婚，玉官又在家请出丈夫的神主，哭了半天。

    然而，这似乎丝毫不影响她对上帝的信仰。当她和其她妇女被军队抓去，面

临被凌辱的境遇时，玉官在一个信教妇女的提醒下信靠上帝，用她的说教感动了

1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巷》，第3匆页.
2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从书·许地山卷》，第353页。
，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54页.
‘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从书·许地山卷》，第355页。

‘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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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救出那些妇女。这使她深信她的上帝会保护她。因而，再次被另一支军队

抓住游街时，她毫无畏俱，在挨打时反倒喊了几声“啊哩流也”，赞美上帝。建德

二次结婚后，由于与儿媳不合，又无法从儿子那里实现自己一直追求的族表寡妇

的匾额，玉官曾对自己所信的神表示了怀疑，认为‘她所信的神也许是睡着了”。

1但经过反思之后，她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自私和在信仰方面的虚伪，领悟到“几十

年来底传教生活，一向都如‘卖瓷器底用破碗’一般，自己没享受过教训底利益”。

2这使她忏悔过去的错误想法，决定重回乡村做一个真正的传教士，实行她的信仰.

就是在这样的觉悟后，她返乡的时候仍未忘记带上她的几座神主。

    回乡的两三年中，玉官致力于办学，取得很大的成就。教会发起一个纪念她

40年传教的纪念会，使她真正意识到不求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她也觉悟到

杏官对她一生的恩惠，于是决定到南洋为杏官找回她的丈夫陈廉，而在这次旅程

中，她仍然随身携带着“几十年随身带着底老古董:一本白话圣经，一本天路历

程，一本看不懂底易经”。3

    许地山在这一细节上所下的功夫有着深刻的寓意，他展示了两种信仰从冲突

到并存的历程。在未了解基督教时，基督教对玉官所信鬼神的排斥也使她对基督

教产生了排斥。阪依基督教后，信仰的对象转移到真神上帝，固有的鬼神崇拜受

到排斥，被隐藏起来。然而过一段时间之后，内心的不安又使原有的鬼神信仰重

新浮现出来。此后，她在对上帝的敬拜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偷偷的鬼神祟拜。偷

偷的，无人知晓的崇拜隐寓着中国人自身所携带的宗教文化习俗在基督教信仰中

的潜隐存在，这是无法抹去的痕迹。这两种信仰在玉官天路历程中的并存，玉官

对基督教上帝的虔诚信仰和最后体现出来的个人人格的完美境界，则表明了许地

山对这样一种状态的首肯.

    许地山在其他作品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宗教信仰上的宽容态度。有研究者在

解读 《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时，说她有着“佛陀般的慈悲”，她“负辱不辩，处变

1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54页.
2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许地山卷》，第384页.
，许地山:《玉官，，见傅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从书·许地山卷》，第389页.



不惊，俨然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而《商人妇》中的借官在面对苦难时则有着“苦

行者的意志和毅力”。这两个人物基本的性格倾向又都是“顺”，就是听其自然，

这是佛教伦理观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佛教伦理中对善的本质规定.1这里表现出的

是渗透在许地山作品中的佛教因素。而在另外的研究者看来，尚洁身上体现出来

的是基督的人格和情怀:宽恕、怜悯、信心、感激、沉毅与救赎，2惜官身上则有

着对基督神性的感悟，处在苦难中的她从来自基督的神性关怀中获取了人生的幸

福和快乐。3对小说人物的这两种不同的解读也许正反映出佛教和基督教思想在许

地山身上的融通。

    “十诫”的第一诫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一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出埃及记》20:2一3).许地山在独一神论方面表现出的“灵活性”是以

西方为核心的基督教正统甚至包括一些非正统神学所难以接受的。对他们而言，

这显然是异端的或者不纯洁的思想。然而处于中国处境中的许地山所要的显然不

是杏官的饭依方式所带来的战斗流血的基督教，而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和谐相处且

相互尊重的基督教，是一个无悖于作为中国人的良心而又有助于中国人个体精神

成长的基督教。因而许地山在信仰的重心方面做出了调整，从对死的信条的格守，

转移到活的行为实践。这也是玉官内心的看法。她不大理会那些信条，只把它归

结到一点，那就是:都是叫人为善的。

    许地山在作品中也表现出传教士与中国实践的隔膜，把基督教的希望寄托在

中国人自己身上。基督教信仰的精华，最终不是传教士给予的，而是中国人自己

去吸收和消化的。玉官在实践中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她并不完全信任传教士的教

导，也并不热心于去向他们求教，而是从自己的身份和内心感受出发，形成自己

的信仰主张。

    许地山的探讨不仅是对时代的回应— 这是个民族意识很强烈的时代，对基

督徒和中国人身份的意识都非常强烈— 也是对基督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广义的

，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兑一193页。
2王本朝:0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130页.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舒教文化》，第12。一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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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远的反思。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中，不能一味地以否定对方的姿态出现，而应

当尊重对方，诚恳地了解对方，并从中获取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这才是最终的果

效和目标。也许人们在神学上会有不同的见解，然而这都无损于许地山个人的这

种大胆探索为宗教、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有益启示。

    四、曹禺:作为神秘主宰的上帝

    曹禺是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现代作家关系的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他的

弓1起注意不仅在于他与基督教的实质接触，更在于其名剧 ‘雷雨》中所表现出来

的基督教意识。他虽然很少明确提及基督教的上帝，然而作品中所暗示出来的上

帝观念却是值得关注的。

    关于曹禺与基督教的渊源，他自己曾经有过描述:a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

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人究竟该怎么

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所以，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

索解决一个人生问题吧f当时，究竟是有闲工夫的，那时我觉得宗教挺有意思，

只是对佛教不感兴趣，大约太出世了，曾经跟我父亲念过一段佛经，念不进去.

对于其他宗教，我有些好奇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对巴赫这种宗教音乐也有

过接触。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我就非常想看看复活节是怎么回事，我就非

常想看看大弥撒的仪式。”‘在南开中学读高三时，20岁的曹禺“由于对人生的意

义问题求索甚切，他有时去法国教堂参加礼拜，也曾去观察基督教的洗礼、参加

复活节活动。教堂静穆的气氛，庄严神秘的教堂音乐曾使他陶醉其中”.地后来

回忆说:“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该

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1为什么活的问题，我

是想过的。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过。甚

1曹禺，《诀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同田本相同志的谈话》，见田本相若:《，禺剧作论，，北京:中国戏剧出
版社，19.1年，第3祖一37，页。
2田本相:《曹禺年表》，见田本相、胡叔和编《曹禺研究资料》(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卯1年，第
17页。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第1“一1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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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即‘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曹

禺是带着人生的疑问接触基督教的，希望从中索解答案。而他对基督教的认识也

是多渠道的，不仅包含着对圣经的阅读，对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和音乐的

欣赏，也包含着在宗教活动的参与中对一种神秘存在的感受。这种理性、审美、

神秘色彩兼备的基督教体验为他关照人生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向度。

    及至 《雷雨》的创作，我们很难说清是宗教的神秘体验影响了他对人生的关

照角度，还是对人生的认识将他引向了对神秘主宰的了悟，总之，作品向我们呈

现的是一个立体的世界，那里既有一群人的生死挣扎，又有一个从未露面但似乎

又操纵一切的神秘存在。这里挣扎着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一种莫名的境遇。处于家

庭权利顶端的周朴园表面上显得那样强悍，而在内心深处却深埋着一段情感之痛，

30年前，他为了金钱和门弟，抛弃了所爱的侍萍及幼子，娶了富家女势漪，30

年来，他费尽心机维护家族的名誉、道德、尊严，没想到30年后却在一夜间家破

人亡，苦心赢得的一切瞬间灰飞烟灭，只剩下无尽的痛苦和忏悔。鲁侍萍为了防

止自己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阻止四凤到富人家去帮佣，不曾想离开周家 30

年后的她却鬼使神差地重新踏进周家，将一场过去的恩怨带到现在，暴露出四凤

和周萍的兄妹关系，致使自己这一双儿女双双损命，自己也在伤痛中精神失常。

她本以为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结果却加速了悲剧的到来。繁漪，一个受过新式

教育的女性，却被嫁到一个具有封建色彩的资本家家里，无爱的婚姻使她在监狱

似的周公馆里变成了一个石头样的死人。周萍的出现唤醒了她的生命，她努力以

对周萍疯狂的爱和占有来实现自我的拯救，最终带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毁灭。周萍

厌恶了与萦漪的乱伦关系，不惜一切代价地想挣脱这条锁链，逃出罪恶的漩涡，

然而却又顺着直觉和情欲滑向了与同母异父的妹妹间的乱伦关系。而四凤和周冲，

这两个无知无辜的年轻人只是天真地爱着，却依然难以逃脱罪恶的牵连，白白地

丢掉了性命。

    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别人，投有一个人能

1，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一 同田本相同志的谈话》，见田本相若:《，禺剧作论》，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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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靠着别人得到拯救。如果有罪，如果是惩罚，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罪与惩罚的

来由。对于自己的处境，人不但是无力，而且是无知。曹禺在这里表现出他对人

类的踵解:。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酬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

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 情感的或者理解的一

一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 机遇的，或者环境的— 捉弄。生活在狭

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

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

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来怜悯地俯视着

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

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初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

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亥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周萍悔

改了 ‘以往的罪恶’，他抓住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来感洗涤自己。但这样

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引到死亡。萦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

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

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在 《雷雨》里，宇宙

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对可怜的人类悲悯的注视，对人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领悟，将人们引向一

种追问:是什么力量在操纵着这一切?这也许不是理性的需求，但却是人类情感

的需求。曹禺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 《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

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我不能断定 《雷雨》的推动是由

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

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

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 ‘残忍，，(这种自然的 ‘冷酷’，可以用四凤

与周萍的遭遇和他们的死亡来解释，因为他们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

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

1，禺:《(雷雨》序》，见曹禺:《，禺戏剧集·论戏剧》，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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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 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 ‘残忍’

和 ‘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

它为 ‘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 ‘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

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 ‘自然法则’。”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曹禺《雷雨》

真正要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主宰着宇宙里 “残忍”和“冷酷”的斗争的神秘存在。

在正文里，他是一个不明确的自然性力量，如“雷雨”，而在“序幕”和“尾声”

里，他就是基督教的上帝，2这从十字架上的耶稣、教堂传出的颂主歌、大弥撒声、

读圣经的 “姑乙”等意象所营造出的基督教氛围中显现出来。

    曹禺对上帝的体认来自对现实人生的困惑:人的难以自控。人无法控制自己

的欲望，更无法控制莫名的人生安排，而只能在被抛入的生存境遇中无谓的挣扎.

挣扎的结果是死亡、疯狂，或痛苦的永罚。人的卑微、无力的生存现实让人推测:

也许有一个与人对立的上帝，这个上帝操纵着人，主宰着人的命运，惩罚着人的

罪恶，那么，最终的安慰和拯救也必须依靠他。在这样的人生理解中，早年基督

教在曹禺心中埋下的种子为他索解人生提供了一种选择的暗示，在终极的追问中，

他隐隐看到了上帝的存在。不过曹禺的阐述也使我们得以反观他对基督教上帝的

理解:一种大能的、主宰人类的神秘力量，管辖着宇宙间“残忍”、“冷酷”的斗

争，类似于鬼神、命运、自在的法则.这显然是经过曹禺自己加工过的上帝观念，

他的意义不在于信仰的正确，而在于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反观人的生存状态的视角

和表达自己情感的出口。

    五、萧乾:被质疑的上帝

    萧乾少年时代曾长时间生活在基督教环境之中。他寄居在靠基督教吃饭的堂

兄家，9岁起就接受四堂嫂的英语教育和福音影响，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教会学校

受教育，16岁时曾饭依宗教一年。萧乾这样描述自己的这段信仰:

    人世的炎凉加上宇宙的空虚，请想，这是多么一个复杂而危险的混合物.如果信仰可以

玉，禺:((苗雨》序》，见曹禺:《曹禺戏剧集·论戏剧》，第354一355页.
2王本朝:《2。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170页。



充实人生，我也有过信仰.虽然始终不曹跪在一个牧师面前接受一滴冰凉的圣水，在观念上

人格化若一位宇宙的创始者是有过的.那是一阵狂热的日子，我日夜抱着本《圣经》翻读.

赚脆问，就真地有一个神秘的存在寄予我的狱想中.我还得承认，这个存在是高鼻梁，碧眼

珠的，永远拄了根游牧民族使用的木杖.我也确有过一阵愚盲的满足.如同一个握有银行折

子的存户，我时刻以生命有寄托自慰着.‘

    “然而这座唇楼哪经得起几本科学书的击破!当我发见道袍下那些张得鳄鱼

一般贪婪的嘴时，我跑到另一极端去了。”2

    虽然多年后，萧乾在旅欧期间“才知道基督教徒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科

学的昌兴，理性运动的发展，教内也不断有人从各种角度在不同程度上造反。有

的扬弃了三位一体，也有的不再相信 《圣经》里超自然的部分— 如奇迹.”3虽

然萧乾也曾假设:“倘若20年代我接触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而传授也不

用强迫形式，说不定我还会信教。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孤儿，我很需要精神上的寄

托。”4然而，这都无法改变当初萧乾在教会学校不愉快的经历、强迫的信仰、以

及对科学知识的接触和对社会处境的感知所带来的与基督教信仰的背道而驰。在

他的作品中，萧乾解构了教会学校试图灌输给他的基督教的上帝观。

    基督教的上帝是全能的主宰者，而萧乾的笔下，上帝却是无力的。在《蚕》

中，“我”买回8条蚕放在精致的盒子里喂养，起初对照顾它们颇有信心:“有我

这万能的主宰，慈悲为怀的主宰高踞在半空，用闪亮的眼睛俯视着，它们游荡在

我手造的园里。它们舒服，我也感到作了神仙的畅快。”，然而“我”却因为其他事

情忘了喂蚕，致使它们饿得有气无力，有两条竟死去了，这时的“我”十分痛心地

说:“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

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而在喂

养的时候，’这几条蚕各自争食，壮的总是抢去弱小者的桑叶，不管“我”如何干预，

，萧乾:《忧郁者的自白》，《菊乾选集》第三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翻年，第297页。
2萧乾:‘忧郁者的自白》，《萦乾选集》第三卷，第297页.
3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选集》第三卷，第345页·
‘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载《新文学史料，，1，91年第1期.
，萧乾:《蚕》，《萧乾选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幻年，第341页.
‘萧乾:《蚕》，《萧乾选集》第一卷，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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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济于事.及至剩下的几条蚕吐完丝，“我”和女友也只能“如黑袍长髯的神父似

地围立在它们的死畔，守着这六条无可责难的生命”，1无可奈何.萧乾说，他通过

这篇小说想说的是，即便如宗初歼言，“宇宙间有一位拐福的主宰者”，“他也束手无

策。祸福主宰在人与自然手里，人凭智力，向自然那里夺福”。2“蚕的生存不在神

的恩泽，而在自身的斗争。这是用达尔文的 《天演论》否定了命运。当蚕闹起饥

荒时，神也只能顿顿脚而已.他还有他的限度，正如诸星球各有其轨道一样”。3萧

乾说，他在这里 “并没从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仅仅是说，即便有，他也帮

不上什么忙”.4也许在这里，萧乾的内心还有着对上帝的一丝眷恋，但正如他所

透露出来的，即便这个上帝存在，在他看来也是一个无力的上帝，最多也只是一

个有限的上帝.

    《参商》中也呈现出了上帝的无力，小说的女主人公娴贞是个虔诚的信徒，

爱上了若萍，但却因若萍不是基督徒而受到姑姑和教会的阻挠。娴贞乐观地相信

可以改变若萍的心思，使他信主，并和姑姑为此开祈祷会，向神祈求。她坚信“世

界上没有东西能抗拒爱— 这什么也能融化的力量”，，“只要有爱，什么都能办

到!”‘她甚至从他俩上唇的同一位置都长了一颗黑痣看到神的安排。然而不管怎

样努力，她最终都未能改变若萍的心意，使他饭依。相反，若萍劝她一起逃离。

这使娴贞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那颗意味着神的神秘安排的黑痣开始摇摆，

晃荡，她竭尽全力想使它稳定下来，以便去握住一点希望，却是徒劳。她所信靠

的神未能拯救她的爱情。最终“她说她不信 ‘爱’的力量了。她说一 一爱没有用

处!”愉娴贞而言，她的爱之信仰的破灭是来自上帝的无力，她没能感动若萍，

使他阪依。即便不是上帝的无力，也是上帝的沉默和不临在，这同样动摇着人们

对万能上帝的信仰。

1带乾:《蚕》，《萧乾选集》第一卷，第347页.
，菇乾;《一本褪色的相册》，《萦乾选集》第三卷，第347一348页.
，萧乾:《创作四试。战斗篇·前言》，转引自杨剑龙:《旷野的呼声— 中国现代作家与羞怪教文化》，第166页。
4谙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载《新文学史料，，1卯1年第1期。
，萧乾:《参商，，《甭乾选集》第一卷，第3月页。
‘猜乾吕《参商)，《策乾选集，第一卷，第327页.
，萧乾:《参商》，《萧乾选集》第一卷，第337页.



    不过 《参商》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文本，其中同样透露出一种对基督教爱的上

帝这一观念的否定和排斥。娴贞是小说中最虔诚相信也最能体现上帝之爱的人物，

然而她最终却不再相信爱的力量，认为爱没有用处。至于其他人，则完全没有体

现出上帝之爱。追求娴贞而不得的牧师儿子因个人的愤恨在教会传播着关于娴贞

和若萍的流言，并无情地当面给她羞辱。牧师自己则借着神的权威，谋求一己之

私，竟在教堂的讲坛上含沙射影地抨击教友和教外人结婚。而教堂的教友们也对

娴贞找一个非基督徒的男友报以耻笑和疏远。就连最爱娴贞的姑姑所考虑的也是

自己在教会里的声望而不是娴贞的爱情和幸福。在这些上帝的儿女身上，看不到

爱，也看不到对爱的尊重。小说中有一句话写到会众崇拜开始时的情形:“教堂这

时静谧得象是等待着神的降临。”’神是否真的降临?这群冷酷、自私、偏狭的信

徒使回答这个问题变得困难:如果神真的降临，他们让神显得无能或不爱，如果

神没有降临，他们又让神显得虚妄。

    至于萧乾自己，若非他不愉快的、缺乏爱的教会学校的经历使他否定爱的上

帝的存在，他所处的时代境遇也会让他排斥这样的一位上帝。萧乾谈到过基督教

的“爱”，认为“它还不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爱，而是 ‘如果你的敌人打你

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打夕的爱”。他质问道:“十九世纪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国家

为什么逼中国赔款割地呢?他们报复起来要凶狠多少倍啊!为什么却在一个受尽

欺凌的国家里，宣扬这种他们自己根本不准备实行的奴才哲学呢?”徒进现实，

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和个人之行为与信仰的矛盾导致对基督教爱的信仰的直观

拆解，不信的中国在受尽欺凌的境遇中需要的是血与火的战斗，而不是忍耐的爱，

这种爱在现实的境遇下只是一种奴才哲学。这也是冰心所认识到的时代境遇，但

冰心选择的是爱的高举，给苦难之中的人以心灵的安慰。而萧乾做出的则是另一

种选择，就是对基督教之爱和爱的上帝的拒斥。《参商》最后让娴贞说她“不信‘爱’

的力量了”，说“爱没有用处”，这显得很勉强。如果以娴贞和若萍之间的张力来

看，对若萍的刻画力度显得很柔弱，并不足以构成对基督教的“爱”本身的批判

1萧乾:《参商》，《萧乾选集》第一卷，第329页。
2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带乾选集》第三卷，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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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更难说有什么深度.若以娴贞和她周围教会环境下的人之间的张力来看，

这里的问题更应该是爱的缺乏，而非爱的无用。即便如有论者所言，这里表现的

是神性与人性、圣爱与爱情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的构成也显得牵强，其中作为

否定力量的也很难说是神爱，毋宁说是周围人的不爱或对上帝之爱的扭曲。但尽

管如此，萧乾还是安排了这一冲突来表现自己对基督教爱之观念的理解，这也为

我们透视他对上帝的理解提供了一些线索。

    基督教的上帝是全知的上帝。但萧乾在作品中却表现了他的不知。《鹏程》中

的志翔在打护士潘紫霞的主意时，有过一个打算，就是为了不影响他获取去美国

的资助，要向所有人隐瞒这件事，“还得连上帝全瞒住”。2在志翔看来，上帝也是

可以瞒住的，事实上，他也确实瞒住了上帝。这个伪善之徒，怀着为己谋利的野

心，却假装热心教会事业;患过淋病，却向牧师哭诉自己的清白;抛却糟糠之妻，

勾引朋友的未婚妻，却一脸诚恳地否认这一切;而当潘紫霞终因与他的关系被未

婚夫抛弃、被医院开除来投奔他时，他却毫不犹豫地将她赶走，最终使这个走投

无路的女子丧失了生命.然而在牧师面前这一切真相都得以隐瞒，最后志翔仍然

从牧师那里得到了受资助去美国的机会。如果上帝是全知的，何以成全了这样的

伪善之徒?

    基督教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而萧乾却在最切身的体验中瓦解了这一观念。

牧师的女儿在春光里为洋因因唱着安眠曲，牧师的儿子威武地骑在木马上玩耍，

而当这姑娘在春光里唱够了曲，抱够了因囤跑进房里时，闪亮的地板上即刻有了

泥溃，启昌要做的是一次次屈下腰去擦。当牧师在楼上用着 “黄的牛油，白的羊

奶”的早餐时，启昌“那奔五十的爹，得在车马奔驰的街心站岗”。，在小说《县》

里，小小年纪的启昌在最朴素单纯的对比中质疑了牧师“天天在朝会上用响亮的

声音嚷着”的上帝的公平.4

    基督教宣扬的是普世大公的上帝，然而在萧乾笔下则是一个洋人的上帝。在

1王本朝:伽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奋教文化》，第1肠一187页;许正林蒋:《中国现代文学与基替扔，第107页.

2萧乾:《鹏程》，《萧乾选集》第一卷，第316页.
3萧乾:《昙》，《萧乾选集》第一卷，第291页.
4芳乾:‘县》，《萧乾选集，第一卷，第291页.



小说《县》中，当学生们因上海惨案而组织罢课时，约翰牧师告诫启昌:“你这小

孩不许跑进他们的乱党，作那不规矩的事情.我虽然是英国人，但在上帝面前，

咱们是一家人。我就如同你的父亲— ”‘然而，当在游行中看到“凶蛮”、“狰狞”

的洋兵用枪口对准中国人时，启昌的小心坎里不由得默默地问:“牧师，在上帝面

前我们真是一家子吗?”2在 《阪依》中，萧乾凸现了“属于上帝”和属于中国人

之间的紧张关系。妞妞受到救世军的吸引，女教士告诉她“你是属于上帝的”，哥

哥则告诫她:“他们是帝国主义。他们一手用枪，一手使迷魂药。吸千了咱们的血，

还想偷咱们的魂儿。”3妞妞禁不住诱惑，不顾母亲和哥哥的反对，决定加入救世

军，去为上帝做工，传扬福音，并要行悔改礼。为此，母亲大骂她为“二毛子，’，

恨不得再来一次义和拳，好起来宰了她。哥哥则冲进教堂要救走妹妹。在雅各军

官的“她是我们的人了”礴和哥哥的“跟我走!我倒瞧瞧我这妹妹是谁的里”5之间，

是对妞妞身份的激烈争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双方的敌对

关系使上帝难以成为普世大公的上帝，“属于上帝”就意味着不再属于中国.

    从萧乾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深深的时代烙印。当上帝走出个人的心灵，

碰触到冰冷的现实，就完全丧失了神性和力量。中国的困境需要呼唤中国人的力

量来抗争自救。教会、牧师及基督徒的堕落和西方人的侵略己经败坏了上帝的名

声，使基督教上帝的种种宣扬变得虚伪可笑。萧乾所呈现出的上帝形象，在当时

的中国无疑具有代表性，而这种形象的得来，带有更多的直观性和情绪性，缺乏

系统、深入的反思。其实，面对这些挑战，一个信仰者可以寻求新神学的建构以

回应挑战，一个深沉的人文主义者可以由此转向人类性的反思。然而，对大时代

裹挟下的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而言，既没有足够深厚的知识背景，也没有沉潜的

机会令他们对这些挑战进行其他维度的沉思，他们还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

1萦乾:《昙》，《萧乾选集》第一卷，第294页。
2萧乾:《县》，《萦乾选集》第一卷，第301页.
3萦乾:《阪依》，《萧乾选集》第一卷，第269页
‘萦乾:‘阪依》，《萧乾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萦乾:《阪依》，《萧乾选集》第一卷，第277 页



    除以上几位作家外，还有不少作家可供作为个案来细致分析，而且各个作家

对上帝的理解和运用都有其独特之处。不过以上案例已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

致反射出了现代作家对基督教上帝的理解，他们的理解呈现出比过去任一时代都

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总体而言，由于基督教事业过去近百年在中国的发

展，这个时代对基督教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的积淀，在作家队伍中，许多人通过

接触教会、阅读《圣经》、接受教会学校教育、接触带有基督教色彩的西方文化等

方式对基督教的上帝产生了或深或浅的认识。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而对西方文化

敞开胸怀，终于使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上帝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儒

家传统的干扰，也摆脱了上帝因其西方面孔而引起的拒斥，使“上帝”或“神”

一词与基督教圣经里的God之内涵建立起了直接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己

经无须在是否产生误解这样的范畴中来讨论作家们对上帝的理解，而只能将之作

为一种从生存处境出发进行的选择和创造来考察。

    现代作家的上帝观既呈现出一些非常契合基督教传统上帝观的地方，比如冰

心的造物者上帝和爱的上帝观念，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完全相背之处。冰心坚持上

帝是造物者这一观念，并将之放在自己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使之成为

建构意义秩序的基石。这在现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由于现代科学观念的引入和

进化论的传播，基督教的创造论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往往被看作神话说教遭到排斥。

萧乾在谈到自己短暂的信仰时提到，科学轻而易举地就击破了那点对上帝的信仰，

1鲁迅在其《人之历史中》专文考察了进化论的发展，并顺带否定了“《圣书》所

言”“天帝之创造”。2郭沫若以另一种方式否定了创造论。在《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中，他虽然称上帝为“最初的创造者”，并复述了《圣经》中六天创造的内容，但

他“不是想来礼赞”上帝，而是来表达他的不满，抱怨上帝造人时的偷懒和粗制

滥造，继而表示要重新创造自我:“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

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俄们自我创造的工程，硬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

莆乾:
.迅 :

忧郁者的自白》，见‘萧乾选集》第三卷，第297页。
人之历史》，‘备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63年，第160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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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做起。”1人要来从事上帝的创造，这既是对人的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是对上

帝创造的否定。

    由此引出的相关问题是现代作家对上帝作为全能主宰者的不同看法。冰心将

之作为信仰的内容在作品中加以表现。在这个全能的主宰者面前，人是卑微、渺

小、无知、无力、无助的，只能仰望上帝，叩拜、祈祷、寻求生命的依靠和安慰。

我们也不难在徐舒、张资平等人的小说中看到主人公在痛苦或罪恶感中归向上帝，

祈求安慰和忏悔罪过。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上帝并非作为一个真实的信仰对象出

现，而只是作为一个情感的对象出现，比如石评梅，她 “并不信仰上帝，在理性

上也不承认有上帝的存在，但又悬置一个绝对者的存在，作为情感寄托和心理倾

诉的对象。·一 她在小说《再读 (兰生弟日记》》里认为:‘一个人到了失败绝望

无路可走人力不可为的时候，总幻想出一个神灵的力量来拯救他，抚慰他，同情

他，将整个受伤的心灵都奉献给神，泄露给神，求神在这失败绝望中，给他勇气，

给他援助，使一个受了伤的心头，负了罪恶的心头，能有一个阪依忏悔的机会。’

小说主人公也在一种 ‘特殊的心境’里 ‘默念’着上帝，‘求佑’着上帝，但理性

上却认为那是个‘虚无的神’”。2类似的还有许多祈祷诗中作为祈祷对象的上帝和

一些作品中作为忏悔对象的上帝。有时，上帝被视作一种难以名状的神秘主宰，

像曹禺的《雷雨》中所暗示的上帝。还有的时候，他类似一种道德监察的力量，

比如在老舍的 《二马》、《柳屯的》等作品中，作者也许并不显露出一种信仰的肯

定，但作品中的上帝却在与那些洋牧师和假信徒的对立中暗暗地构成了一种否定

力量。然而，不管这里的上帝以怎样的面孔出现，他都带着基督教上帝的暗示，

他是有着控制力的，高高在上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存在。而他出现的基础往往是

人面对自我或面对世界感到虚弱无力、难以把握之时。也许正是在这种生存境遇

中产生的朦胧的宗教需求与基督教上帝的遇合，产生出了上述种种上帝影像。

    与此相反的是无力的上帝的面孔。闻一多的一段话概括了一种落差:“‘Thatis

1郭沫若:《创世工程之第七日‘发刊词”，《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那年，第盯5

一476 页。
2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295一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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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yp“甸阴dnothingm讹.’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我看诗

的时候可以认定上帝— 全人类之父，无论我到何处，总与我同在.”’当作家们

把目光从个人情感与灵魂的“诗境”转移到现实的“尘境”中来之际，他们看到

的是残酷的战争、无穷的苦难和泛滥的邪恶，是国家民族的危亡，是自称上帝子

民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侵略和杀戮，是一些教会、牧师和基督徒的丑陋之处。而

在这一切处境下，都没有上帝的干预。正是这种现实的关照，使人们感觉到上帝

的无力、不公和无爱，从而走向对上帝的否定，和对人的力量的肯定与张扬，以

及对人的抗争的吁求。萧乾的几篇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在这方面就颇具代表性。不

过田汉的转变也很明显，他于1920年反对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关于有宗教信仰者

概不能入会的决议时，慷慨陈词道:

    咬!兄弟们啊!你们何尝能U，。onwithoutGod啊!你们终究是个人啊!是一个很小的

人啊!很罗素的话，都是天体中一小片的，银河中的一小点的，太阳系中的要用显徽镜才照

得出的一小点的，地球中的许多炭气和水构成的污浊的东西啊蚕你们虽不必在什么C恤时b

的中间去礼拜甚么G冈，你心神中问岂可不虔奉一个G闻?你们莫以为6面uowb件亡，G冈他

是nob。吧啊!2

    而在田汉非宗教运动之后写的 《午饭之前》一剧中，信基督教的大姊终于在

民族冲突的血的教训中明白了宗教的无力，由对上帝的祷告转为激愤中对上帝的

诅咒:

    啊!这是哪里来的话旦上帝!你夺去了我们的父亲，现在，现在，又把我们姊妹拆散了

吗?我的母亲这样的好人，竞非俄死不可吗?上帝!不，你这恶魔，滚到地狱里去吧!我要

复仇冬我要路着他们的血前进，二妹。你的姊姊来了1’

    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郭沫若身上。此外，胡也频的诗歌也表达了对上帝的抛

弃和讯咒.如秋“赞颂毁灭.滴贬上帝”.4“我亦无需乎上帝”，5“上帝以饿狼

1闻一多:《致吴景超，，《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一忍页·
2田汉:《少年中国与宗教问且，，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期。转引自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 基仔
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第167页。

3田汉，《午饭之前，，《田汉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1朋页。

4胡也频:《悲愤》，《胡也频选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胡也频:《苦恼，，‘胡也频选集》，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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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贻给人间的强暴··⋯气 ‘“向势利作揖，正是上帝的意旨”，2“宇宙间唯

有你是万能，但所有的罪恶也从你的心中播种”。3在此，上帝不独是无力的，更

是邪恶之源，而人的形象也就更为突出，他要与宇宙间的邪恶斗争，也要与上帝

争斗;人民才是那个公正、有力的上帝。

    有力的上帝和无力的上帝在现代文学中并存，既有特殊时代处境的作用，也

表现出人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人自身就常常徘徊在有力和无力的体验之间，

又徘徊在有所凭依和无所凭依的幻觉之中，徘徊在人的力量和神的力量的消长之

中，这也就使人对上帝的看法产生了游移。进一步来看，作家们未必是在表达对

基督教上帝的理解，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以变幻的上帝形象表达对人自身—

人的精神需求，意义追问，人的灵肉冲突一 对世界或对时代处境的理解和对读

者发出的呼求.而在这时，基督教的上帝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为他们提供

了一种参照，一种向度，一种依附，一种想像，或一种真确的答案。无论如何，

上帝的出现都是对现代作家思想、情感、审美的丰富，是对现代文学艺术世界的

丰富.

    另一方面，现代作家所呈现的这个基督教世界和他们所做的思考也为神学的

反思提供了可贵的资源。在现代文学中呈现出了一个清晰的爱的上帝的形象，而

极少见到上帝的惩罚等令人惊惧的一面。上帝就是爱，这种爱受到众多作家的肯

定和赞颂，由此，体现上帝之爱的耶稣的爱之人格也就成为一种巨大的感召力量，

被视作理想人格建构的重要内容。在冰心那里，爱更成为一种来自上帝的绝对价

值，它给人生命，给人安慰，给人希望，它是痛苦世界中照亮人的精神的亮光。

冰心更是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将上帝之爱蕴于母爱、自然之爱和儿童之爱中，

使上帝的神性之爱更切近于人.除冰心外，苏雪林的《棘心》也借醒秋之口表达

了对爱夕卜帝的礼赞:

    “天主漪的神却是非常活资.非常富有生意.并且无尽慈样，无穷宽大，抚慰人的疾苦，

1胡也频:《一个时代》，《胡也频选集》，第160页.
2胡也频:‘投赠》，《胡也频选集》，第135页。
，胡也频:‘死之坚决》，《胡也频选集》，第24‘页.



像父亲对于儿女一样的.醒秋每确圣像，油然生其爱慕依恃之心.她觉得神将爱怜的眼光注

视着她，披落一片慈心，张开一双手臂，欢迎着她，她不知不觉地要投向他的膝下.她在神

的爱护之下，满足而又满足，从前的悲苦，都已忘怀，像重新获着一个生命.尤其使他舒畅

的，是一身像沐浴于神的恩宠之中，换了一个新的人格，过去的罪恶，已给圣水洗涤干净.

白衣如雪，有如此际灵魂之纯洁，神坛上傲么馥郁的香气，似是她将来偏行之芳落.”’

    钟鸣旦在《可亲的天主》中认为，基督教上帝与中国传统中的上帝之间一个

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可亲的，是切近人的，与人有一种个人的亲切关系，

而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则是辽远的、可畏的。2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也受传教士引导

的影响，在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上帝的历史中，上帝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有着主

宰力量的，审判、惩罚、拯救的形象，鲜有慈爱可亲的面孔。然而在冰心这里，

在苏雪林笔下，呈现出的则是一个个人的、亲切的、充满爱怜、给人灵魂以安慰

的上帝。此外，从许地山笔下的借官、尚洁、玉官，从巴金笔下的田惠世等人物

形象的塑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爱的上帝的投影。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也

是人的永恒需要。即便是在基督教备受排斥的非基运动中，基督教所宣扬的爱的

价值也常常是许多人无法否认的。由此可以看到，在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时，“上

帝是爱”这一核心观念实在是最应当着力宜扬的信仰，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价值

的内容之一。这里不可忽视的是另一种批判的声音，认为基督教的爱是一种奴性

的、不分敌我的爱，应当加以拒斥，萧乾就持有这样的看法.这在当时的时代是

可以理解的，太多的国仇家恨使爱显得苍白无力，时代更需要的可能是激起尽可

能多的仇恨，在仇恨中激发人们革命的激情和力量，在流血斗争中实现国家和个

人的拯救。然而超越时代的思考会让我们更好地领悟基督教式的爱的信仰价值。

    许地山《玉宫》中呈现出来的非一神论的思想也是具有重要神学意义的思考。

在那个纷乱的、基督教处境尴尬的年代，许地山贡献出了这样一篇表现一个中国

人信仰历程的作品，实在是很难得的。而他表现出的在真诚的上帝信仰中同时珍

藏一个被基督教视作异教神的信仰也是珍贵而大胆的。他让人们看到了不丧失自

.苏雪林:《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杜，1996年，第1“页。

，钟鸣旦著，何丽彼译:《可亲的天主— 消初基督徒论“帝”谈“天，，第137一13吕页.
                                                            23，



身文化身份，不完全弃绝固有宗教信仰而接纳基督教的可能性.在当时的处境下，

他想要解决的是中国人阪依基督教所遭遇的身份尴尬问题，而在宗教和文化交流

频繁的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宗教的宽容和相互尊重更显得难能可贵。在许地山那

里，爱的上帝显然比忌邪的上帝更有意义。这显示出对上帝理解的“灵活性”，而

这种“灵活性”是理性的思考和取舍。这对多元宗教并存处境下的中国基督教神

学思考提供了一种未必能被接受，但却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现代作家作品中对基督教之造物主上帝和全能上帝的否定是对基督教上帝观

的严峻挑战。虽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人也同样对基督教的上帝观提出过类似的

挑战，然而对于前者，现代作家是从科学和进化论这些新引进的现代知识出发来

进行批判的，而不是像过去时代的中国人那样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出发进行批

判，因而，对基督教的挑战就具有了现代意义。对于后者，现代作家的挑战不仅

来自对罪恶和个人苦难的体验，更来自世界性战争对国家民族带来的苦难和伤

害，因而其内容更为丰富，也更具有人类性和世界性意义。这也启发我们，从此，

中国人可能的神学反思都将与世界真正融为一体，而相互的交流和借鉴将会更具

价值。事实上，基督教神学至今仍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不断尝试提供答案。虽然

至今尚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这些神学反思对人类精神的探索却是极大

的丰富，也为人类深化对自我的认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现代文学虽然没有也不

可能做出什么神学回应，但它对问题的提出和对当时代人们精神境遇的描述都为

未来可能的中国式神学反思提供了素材。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这个己经基督教化的词在现代文学中以空前的

频率出现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还涉及到思想和意义的方式”.1当

它借助传统的断裂甩掉了儒家观念的旧包袱之后，很快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新文

学中，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意义方式”，为新文学家开辟出新的思维、情感、审

美、表达方式，使他们的生存体验和文学表达都增添了厚度和丰富性。即便上帝

  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设，这个假设也并非没有意义，作家们正是在对这个假设本身

1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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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中，在从这个假设出发的思考中，以及面向这个假设的叩问中，生发出了

丰富的文学世界，生产出了舍此可能就不会出现的意义，从而丰富着人们的情感

和精神。这个词同时也成为沟通中国现代文学和神学这两个领域的桥梁之一，启

发人们在跨越的思考中，在两者的相互激荡中获得成长的营养。



余论:从接受角度对译名问题的再思考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译作传达所翻译的内容，影响接受者，因而对整个

翻译传播过程的考察离不开对接受的关注。在上篇第四章反思传教士的译名争论

时，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程序考察。事实上，其中的每

个程序都涉及对接受者的关照，这在第四章的分析中己经初步显示出来了。只不

过在那里涉及到接受者时，我们更多的是从传教士所认识的接受者出发来关照的，

接受者的面貌并未充分呈现出来。当我们对实际的接受者进行了考察之后，就可

以从这些考察所得的结果出发，反过来对译名问题进行一番再思考，以求深化、

补充其中所涉及的问题。

    一、可译与不可译的再思

    前文对可译与不可译的反思中提到，一些传教士希望通过解释、指导、培养

宗教生活等方式，将所选择的译词基督教化，从而使中国人理解该词所传达的基

督教观念。将问题的最终解决放在接受者的改变上，而不是放在词语的选择上，

这是一些传教士在长期的译名争论中所寻找到的解决不可译问题的出路。接受者

的反映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解决办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在明清天主教的译名之争中，反对 “上帝”一词的人所担心的是，接受者因

为这个词而将传教士用此词所要表达的Deus 观念混同于中国经典中的上帝。然

而在实际考察中我们看到，不管是从教者还是反教者，事实上都对两者的差异有

一定的认识.反教者自不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刻意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甚

至否定二者间有任何相似.从教者虽然不少人都强调天主教的Deus 就是中国经

典中的上帝，但他们的著作都不同程度的提到过二者的差别。他们强调二者相同

往往带着一种有意识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将D二 观念纳入儒家体系，使之获

取一个合法身份，以便天主教能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对相同之处的

强调常常包含着一个让释过程，即对儒家经典的诊释性取舍，或天主教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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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严漠的《帝天考》中有着典型的体现。可见，“上帝”一词的选择并不必然地

引向对 De姗的遮蔽，通过传教士们的亲自指导，或通过他们的著作，或通过他

们的宗教生活，中国接受者可以逐步经由“上帝”一词达到对Deus 的认识。“天

主”一词亦然。然而不管其中的哪一个词取得成功，都能表明Deus 的观念是可

翻译的。

    新教的接受情况与此类似，只是在不同阶段理解的深浅快慢程度有所变化而

已。梁发和洪秀全作为新教早期的接受者，对基督教God观念的陌生感，及其理

解God观念时所受儒家传统及中国民间宗教的干扰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此阶

段，传教士用来表达God的译词也是非常混乱的。然而，梁发和洪秀全对这些用

词的从容对待，及其对God的表述表明，他们对传教士想要表达的基督教 God

观念的基本理解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个外国的God是怎样的一个面

貌。对他们而言，除了传教士的当面指导和阅读传教士的著作之外，最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阅读完整的汉译圣经。也许译本的质量和圣经本身某些思想的深奥使他

们不可能透彻理解每一句话，然而，以一整本圣经为参考来理解其中所要表达的

God观，却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参与《万国公报》“圣号论”讨论的中国读者表示出了对译名问题的更高自觉。

他们能够对译词本身进行卓有见地的讨论和判断，事实已经表明，他们对God观

念有了相当深入的理解，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知的层面，而进入了思的层面。这

次讨论的群体性也表明，基督教在传教上的进展已经开始使“上帝”或“神”所

传达的基督教观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两个词的内涵正在发生着变化。及至20

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已经成为活跃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

所崇拜的God不管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普通民众中都不是什么陌生的对象。更有趣

的是，他们刻意保持自身鲜明的异质性，以致于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能够清晰

地将之辨认出来.非基督教运动把基督教作为洋教加以排斥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其

自身身份的明晰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他们用 “神”还是用 “上帝”都不会

使中国人馄淆他们用这些词所表达的那个对象。再加上这一时期出现的儒家传统



的断裂，“上帝”一词的儒家文化内涵得以削弱，甚至消失。因而，现代作家作品

中出现的“上帝”或“神”，尤其是“上帝”一词的基督教指涉是非常清晰的，它

们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上帝”一词而言，基督教的God已经成了它的

第一指涉。

    由此可见，就文字转换而言，就词与义的对应而言，翻译是可能的。即使暂

时没有相应的词，也可以“培育”出一个新词来，只是在词与义之间建立关联所

需的努力，以及所用的时间有所不同罢了。而这个“培育”的过程，实际上也是

一个传播者和接受者互动的过程，是在二者的动态交流中实现的，正是这种变动

性，为翻译的难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翻译往往是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它的可能

也就为文化交流的进行提供了一个基础，同时翻译本身也己经进入了交流的进程。

    二、诊释的再思

    翻译虽然可能，但并不意味着译词所引进的观念就能被接受者照单吸纳，翻

译之后接受者的让释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译名问题的关键。前文谈诊释的时候，

诊释的主体是作为译者 (传播者)的传教士，他们在选择译名的时候，考虑得相

当周到，对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都作出了自己的淦释，包括接受者可能对译词进

行的诊释。然而一旦所选定的译名传播开来，中国接受者的诊释在很大程度上就

会成为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如传教士的情况一样，中国接受者对译名所代表的观

念的诊释同样受他们自己的前见或历史处境的影响.

    明末清初，儒家思想还占据着正统地位，接触天主教的文人都浸淫于这一传

统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接受者在接近“上帝”/“天主”所传达的Deus 观念

时，儒家思想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从教者或接受Deus 与上帝的相似之

处，在两者的印证中强化儒家上帝观，或接受其中某种上帝所不具备的属性，以

达到补儒、超儒的目的。而这两种淦释策略又都同时达到维护天主教的合法性，

抵抗反教者攻击的目的，同时也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持守。反教者的诊释同样既

有强调两者差异的，也有强调两者相同的，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儒家传统，

排斥天主教:如果两者不同，那么天主教的Deus 不合正统，应予批判;如果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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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同，那么没有必要引入天主教的D。招，应予排斥。即便是佛教的僧侣，在批

判Deus 时，也是从儒家上帝观出发进行的。

    新教早期接受者所处的时代，大清帝国已经开始走向衰弱，儒家思想的影响

力也随之下降，而梁发的个人际遇更使他较为疏离儒家文化.因而，在接受God

观念的时候，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儒家上帝观的影响，对他而言却已经不是太大的

障碍，这使他在接受God作为天地人大主宰及其创世工作时，与儒家上帝观基本

上没有多少纠缠。由于出身民间，宜教对象也主要是普通民众，周围偶像崇拜的

环境使他更为强调God的独一神属性，民间宗教注重善恶赏罚的特点也使他更为

强调God的惩罚，这显示出了前见和处境对他连释God观所产生的影响。洪秀全

的个人际遇更为特殊。独特的个人际遇，对儒家传统的复杂感情，政治的需求，

促使他棵合不同因素，创造出了一个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既有基督教God的几

乎所有属性，又有儒家与皇帝有着特殊关系的上帝属性，还有着中国封建大家庭

的家长面影，而杂合这些因素，最终只是为了创造一个能为“革命”所用的上帝。

    参与 “圣号论”讨论的作者们在讨论中显示出，他们颇能把握译名问题的难

点所在，努力寻找一个不会引起误解，又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译名来表达GOd.

有的甚至在传教士所提的译名之外，另辟新途，建议用 “造化主”之类的词。作

为一个接受主体，他们显示出了其较为强烈的主体性和独立精神。然而另一方面，

他们在诊释God观念时，大多仍难摆脱从儒家上帝观进入God观念的途径。不过，

与明清天主教从教者相似，他们对儒家上帝的理解往往是有选择的，也是基督教

化的。当然反过来，他们理解的God也不会像传教士所要求的那样 “纯粹”，而

是常会带着调和基督教6Od和儒家上帝观，使儒家上帝观得以补充，使基督教

G记得以顺利传播的意图。讨论者中有人自觉到这种情况，但并不认为这是不恰

当的，而是将之看作难以避免，正如王炳耀所说，中国信徒都脱于儒教，不可能

不主“上帝”.’至于“神”一词，讨论者大多认为不值得考虑，这跟他们对中国

民间宗教的深切体验密切相关。相对于传教士，译名问题与中国这些基督徒的关

王炳扭:《上陆佩牧师第一书》。《万田公报，1875年5月11日，第4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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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更为切近，更为实际，这直接关系到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如何处理

自身在社会中的生存问题。因而，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抛弃儒家文化身份，这也就

使他们不大理会传教士所固守的理论和思辨内容，而是讲求实际地选择儒家的“上

帝”一词，利用其固有的内涵加以重新解释、改造以传达基督教的God观念。‘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时期，传统的儒家文化受着猛烈的抨

击，然而作为中国文化之根，它不可能一下子就丧失影响力，而是仍然存在于特

定群体的思想深层，并持续发挥着各种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科学理性观念传入

中国，被时代看作是进步的、革命性的力量加以颂扬和广泛传播.就基督教而言，

一方面，儒家思想的没落使它得以摆脱可能受到的扭曲，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向

往也使它拥有了被更清楚地理解和接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引起

的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使从西洋来的基督教受到牵连，遭到批判和抵制。所有

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人们对基督教God的理解和接受，从而使这一时期人们

对它的接受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来。在基督教思想家中，有的为了应对科学理性等

新的思潮，对God观念的诊释进行了调整，比如徐庆誉、谢扶雅放弃了God作为

造物主的观念，吴耀宗剔除了God观念中的超自然成分，将之看作代表许多客观

力量和真理的一个名词，一个概念。王治心、徐松石则致力于基督教的本色化，试

图调和基督教God与儒家上帝，甚或与佛教和道教的一些观念，以使基督教God

观念能够获取在中国生存传播的根基和合法性。赵紫袁则放弃了对“三位一体”

God的执着，特别强调了God的爱和人格性，这既是对理性主义思潮的适应，也

包含着对当时建构中国人人格的人文需求的回应。

    在现代文学中，对基督教God的诊释显得更为自由多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

主力军，现代作家们与神学家们相比，有着更为激进的反传统色彩，因而在他们

的诊释中极少再有儒家上帝观的干扰，也不再关注两者的调和问题，相反，基督

教的G叼在他们这里更是被自觉作为一种西方的文化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

颠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作用，同时也用来作为填补传统文化断裂所带来的文化

真空的材料，作为新的文化建设可资借鉴的资源之一 作为文学家，他们也不必



像神学家那样从信仰的角度来关照God观念，而是更服从于文学自身特性的需求。

文学始终是人学，要孜孜不倦探讨的是对人自身的认识，和对外在世界的思考和

追问，这都能够从宗教中获取灵感.God在现代文学中不同面貌的存在实际上正

是现代作家对基督教God观念的一种借用，在借用中表达出他们的各种情感和思

想。作家们各自塑造着不同的上帝形像:慈爱，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神秘主宰，

无力，不公·⋯，这同时也是对自我及其处境的表达:微小无助，苦难深重，孤

苦无依，或者人的强悍有力，勇敢坚强，等等。“上帝”这个词所引入的基督教

God使作家的思考拥有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完全的他者，从而不断激发出灵感的火

花。而基督教God也正是在作家们的这种不同的表达中成为一种活的文化构造因

素，开始融入中国的新文化当中。

    从以上对接受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一种观念经过翻译之后，必须经过接受

者的选择，改造，利用，将之融入接受者的生存世界中去，才会成为活的观念，

否则，不管表达多么准确，它也只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价值的词和概念。而接受

者对一种观念的接受则必定会受其前见和历史处境的制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

同的兴趣和侧重，即如在儒家文化深具影响的时期，接受者总是难免从儒家上帝

观出发来理解God，并力图将二者调和，以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充或实现基

督教的传播，而到20世纪上半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遭到削弱之后，G叼庆具备

的不同于儒家上帝的独特的面目受到了重视，并成为新文化创造的资源，不过此

时科学理性等新的观念又成为制约诊释选择的力量，基督教的COd仍在经受增补

和删削。由此，作为传播者，应当尊重这种让释的历史性，面对接受者对所传播

观念的不可避免的带有前见的解释，应该给予鼓励而不是苛责，以免中断传播的

过程，同时也应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眼前正在进行的交流，既看到当下的局限，

亦应看到未来可能的进展与希望。

    三、传播的再思

    接受者的诊释限度，可能会带来过渡的归化，使God观念过度变形，以适应

接受者的前见或处境。如果缺乏一种制约的力量与之形成适当的张力，这种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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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观念就会不加修正地流传下去，以致于不断变形，最终丧失其原有的面貌和

独特性。过于丧失原有面貌意味着传播的失败，而独特性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其

文化借鉴价值的削弱。因而，接受者的诊释应当接受传播者的规约。

    在上篇第四章我们已经论证，传播者有着一定的操控空间，这正是他们积极

发挥规约作用的契机。在我们所考察的接受历史中，传教士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制

约力量.他们不断地通过个人接触、宗教活动、教会学校教育、各种文字工作等

方式的指导和评判，规约着接受者，希望他们按照最接近God观念本来面目的方

式进行理解。正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存在，使God在中国的传播中虽然屡有被扭曲

的时候，但总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于中国文化的陌生感，在不同时期被不断

地重新审视和理解。即便是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明末清初，士大夫们在宣称天主

等同于儒家经典的上帝时，也还是能够看到二者的区别，并尝试在差别中寻找其

修补儒家观念的价值。而在新教传入中国，经过中国接受者100多年的解释后，

God仍然保持着对与之颇有相似之处的儒家上帝观念的疏离，以致于现代作家们

仍然可以将之作为异质的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即便是在今天，知识分子仍然在不

断探寻基督教的God信仰所能给予我们的精神食粮。虽然此时不存在传教士的直

接制约，然而此时的知识分子更多了一份对其异质性的自觉寻求，文化交流的便

利更使他们得以接触西方历史和当下对God的各种让释，这些论释无疑是更为丰

富的资源，引导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也更充分地发挥其蕴含的

意义和价值。

    就传播的实际过程而言，它是一个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不断交流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规约，从而推动交流的深入有效发展。基于

对这一过程各因素的认识，传播者和接受者既要执着，又要灵活，并要有对执着

和灵活的自觉。作为传播者，需要执着于对原意的持守，肯定原意的价值，又要

具有灵活性，明白“纯粹”的传播是不可能的，应当尊重接受者的文化和生存处

境及由此而来的诊释，尊重文化交流所处的特定阶段的特定需求，并由此出发来

调整操控的内容和程度。作为接受者，一方面要有对自我所作逢释之价值的执着，



肯定这种诊释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外来观念对接受方生存需求和文化

成长的价值，同时又要灵活对待一时难以接受的内容，尊重外来文化的异质性所

具备的价值，认识自身可能具有的限度，以及这些异质性将来被接受的可能性，

以宽容的态度为其保留生存的空间。双方的共同努力将会为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

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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